
卫生健康领域基层政务公开参考目录

序号 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事项类型 对应本级政务服务事项名称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内容标题 公开内容上传形式 公开依据

公开

时限

公开

主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1
公开渠道和载体1

公开层

级2
公开渠道和载体2 备注

全社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请 县级 乡级

101
01行政许

可类事项

母婴保健技

术服务机构

执业许可

（包括计划

生育技术服

务机构执业

许可）（权

限 内）

政务服务

事项

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机构执业许

可

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实

施办法》

4、《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

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

5、《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修改<职业

健康检查管理办法>等 4 部门规章的

决定》

1 、

http://www.gov.cn/gongbao

/content/2003/content_623

72.htm

2 、

https://www.gov.cn/guoqin

g/2021-

10/29/content_5647619.htm

3 、 

http://www.nhc.gov.cn/fzs

/s3576/202303/7e85cfa8614

d4040bb850922ccee9f04.sht

ml

4 、

http://www.gov.c/zhengce/

content/2012-

10/10/content_1375.htm

5 、

http://www.gov.cn/gongbao

/content/2019/content_540

1347.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1994年10月27

日主席令第三十三号，2017年11月4日予以修

改）第三十二条：从事本法规定的遗传病诊断、

产前诊断的人员，必须经过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的考核，并取得相应的合

格证书。

从事本法规定的婚前医学检查、施行结扎手术和

终止妊娠手术的人员，必须经过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的考核，并取得相应的合格

证书。

《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

决定》（国发〔2012〕52号）附件2（一）第50

项：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设立许可，下放至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人口计生行政部门。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 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办事指南相关信息，

包括：适用范围、事

项审查类型、项目信

息（项目名称、审批
类 别、项目编码）、

办理依据、受理机构

、决定机构、审批数

量、办理条件、申请

材料、申请接收、办

理基本流程、办理方

式、审批时限、审批

收费依据及标准、审
批结果、结果送达、

申请人权利和义务、

咨询途径、监督和投

诉渠

道、办公地址和时间

、公开查询方式等

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机构执业许可办事

指南

http://zwfw-

new.hunan.gov.cn/csywtbyh

sjweb/cszwdt/pages/portal

/guide.html?taskid=114301

03MB173069794000123001000

过程信息，各地可根

据实际情况适当公开

受理、审核、审批、

送达等相关信息

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机构受理审批相关

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结果信息——母婴保

健技术服务执业许可
证信息

母婴保健技术服务执业相关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自信息形成或者变更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予以

公开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7 个工作

日内予以

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0102
01行政许

可类事项

母婴保健服

务人员资格

认定

（包括计划

生育技术服

务人员合格

证）

（权限内）

政务服务

事项
母婴保健服务人员资格认定

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实

施办法》

4、《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修改<职业

健康检查管理办法>等 4 部门规章的

决定》

1、

http://www.gov.cn/gongbao

/content/2003/content_623

72.htm  2、

http://www.gov.cn/banshi/

2005-

08/01/content_18943.htm     

3、

http://www.gov.cn/banshi/

2005-

08/01/content_19126.htm                                          

4、

http://www.gov.cn/zhengce

/zhengceku/2019-

10/08/content_5436963.htm                             

 5、

http://www.gov.cn/banshi/

2005-

08/21/content_25063.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1994年10月27

日主席令第三十三号，2017年11月4日予以修

改）第三十三条：从事本法规定的遗传病诊断、

产前诊断的人员，必须经过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的考核，并取得相应的合

格证书。

从事本法规定的婚前医学检查、施行结扎手术和

终止妊娠手术的人员，必须经过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的考核，并取得相应的合格

证书。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http://zwfw-new.hunan.gov.cn/csywtbyhsjweb/cszwdt/pages/portal/guide.html?taskid=11430103MB173069794000123001000


序号 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事项类型 对应本级政务服务事项名称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内容标题 公开内容上传形式 公开依据

公开

时限

公开

主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1
公开渠道和载体1

公开层

级2
公开渠道和载体2 备注

全社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请 县级 乡级

0102
01行政许

可类事项

母婴保健服

务人员资格

认定

（包括计划

生育技术服

务人员合格

证）

（权限内）

政务服务

事项
母婴保健服务人员资格认定

办事指南相关信息，

包括：适用范围、事

项审查类型、项目信
息（项目名称、审批

类 别、项目编码）、

办理依据、受理机 构

、决定机构、审批数

量、办理条件、申请

材料、申请接收、办

理基本流程、办理方

式、审批时限、审批
收费依据及标准、审

批结果、结果送达、

申请人权利和义务、

咨询途径、监督和投

诉渠

道、办公地址和时间

、公开查询方式等 

母婴保健服务人员资格认定办事指南

http://zwfw-

new.hunan.gov.cn/csywtbyh

sjweb/cszwdt/pages/portal

/guide.html?taskid=114301

03MB173069794000123002000
01

《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1994年10月27

日主席令第三十三号，2017年11月4日予以修

改）第三十三条：从事本法规定的遗传病诊断、

产前诊断的人员，必须经过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的考核，并取得相应的合

格证书。

从事本法规定的婚前医学检查、施行结扎手术和

终止妊娠手术的人员，必须经过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的考核，并取得相应的合格

证书。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过程信息，各地可根

据实际情况适当公开

受理、审核、审批、

送达等相关信息 

母婴保健人员资格受理审批相关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结果信息，包括姓名

、性别、类别、执业

地点、证书编码、主

要执业机构、发证

（批准）机关等相关

信息 

母婴保健人员资格结果等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7 个工作

日内予以

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0104

01

行政许可

类事项

医疗机构执

业登记（人

体器官移植

除外）

（权限内）

政务服务

事项

1、医疗机构执业登记 

2.办理项：医疗机构执业新发

、医疗机构执业变更、中医诊

所备案、医疗机构执业注销

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2、《医疗机构管理条例》

3、《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4、《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

1、
http://www.gov.cn/gongbao

/content/2003/content_623

72.htm

2、

https://www.gov.cn/zhengc

e/2020-

12/25/content_5575075.htm

3、
http://www.nhc.gov.cn/wjw

/bmgz/201808/b3c6fd9020dc

4d81a2d63036663ca118.shtm

l                               

4、

http://www.gov.cn/banshi/

2005-

08/02/content_19315.htm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1994年2月26日国务院
令第149号）第十五条：医疗机构执业，必须进

行登记，领取《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第十七

条：医疗机构执业登记，由批准其设置的人民政

府卫生行政部门办理。……第二十条：医疗机构

改变名称、场所、主要负责人、诊疗科目、床

位，必须向原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第二十一

条：医疗机构歇业，必须向原登记机关办理注销

登记。经登记机关核准后，收缴《医疗机构执业
许可证》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办事指南相关信息，

包括：适用范围、事

项审查类型、项目信

息（项目名称、审批
类别、项目编码）、

办理依据、受理机构

、决定机构、审批数

量、办理条件、申请

材料、申请接收、办

理基本流程、办理方

式、审批时限、审批

收费依据及标准、审
批结果、结果送达、

申请人权利和义务、

咨询途径、监督和投

诉渠道、办公地址和

时间、公开查询方式

等

医疗机构执业登记办事指南

http://zwfw-
new.hunan.gov.cn/csywtbyh

sjweb/cszwdt/pages/search

/search?region=4301000000

00&keyword=%E5%8C%BB%E7%9

6%97%E6%9C%BA%E6%9E%84%E6

%89%A7%E4%B8%9A%E7%99%BB%

E8%AE%B0%20&areaCode=4301

03000000&departmentCode=&
type=all&onlyCorrespondin

gLevel=false&onlyOnlineab

le=true

过程信息，各地可根

据实际情况适当公开

受理、审核、审批、

送达等相关信息

医疗机构执业登记受理相关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结果信息——医疗机

构名称、地址、诊疗

科目、法定代表人、

主要负责人、登记号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

证有效期限、审批机

关

母婴保健服务人员资格认定批准内容 以Excel形式上传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7 个工作

日内予以

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http://zwfw-new.hunan.gov.cn/csywtbyhsjweb/cszwdt/pages/search/search?region=430100000000&keyword=%E5%8C%BB%E7%96%97%E6%9C%BA%E6%9E%84%E6%89%A7%E4%B8%9A%E7%99%BB%E8%AE%B0%20&areaCode=430103000000&departmentCode=&type=all&onlyCorrespondingLevel=false&onlyOnlineable=true
http://zwfw-new.hunan.gov.cn/csywtbyhsjweb/cszwdt/pages/portal/guide.html?taskid=11430103MB17306979400012300200001


序号 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事项类型 对应本级政务服务事项名称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内容标题 公开内容上传形式 公开依据

公开

时限

公开

主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1
公开渠道和载体1

公开层

级2
公开渠道和载体2 备注

全社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请 县级 乡级

0105

01

行政许可

类事项

医师执业注

册

（权限内）

政务服务事项

1、医师执业注册（含外国医

师来华短期行医许可、台湾地

区医师在大陆短期行医许可、

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医师在内

地短期行医许可） 

2、办理项：医师变更执业范

围、医师执业备案（含多机构

及退休人员备案等）、医师执

业注销、医师执业注册（首次

注册）、医师变更执业机构

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

3《医师执业注册管理办法》

4《关于优化医师护士准入服务的通

知》

1、

http://www.npc.gov.cn/npc

/c30834/201905/64f52a065d

3142ae92d95fa860e2f0e0.sh

tml

2、

https://www.gov.cn/xinwen

/2021-

08/20/content_5632496.htm

3、

http://www.nhc.gov.cn/yzy

gj/s3576/201703/3f8de749e

ebd4a1ebf1961c78ad4be7e.s

html

4、

http://wsjkw.changsha.gov

.cn/zfxxgk/fdzdgknr/lzyj/

bmwj_1147/202001/t2020012

2_6403416.html
《医师执业注册管理办法》（国家卫生健康委令

第13号，2017年2月28日）第三条，第二十四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2021年8月

20日发布；2022年3月1日实施）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办事指南相关信息，

包括：适用范围、事

项审查类型、项目信
息（项目名称、审批

类别、项目编码）、

办理依据、受理机构

、决定机构、审批数

量、办理条件、申请

材料、申请接收、办

理基本流程、办理方

式、审批时限、审批
收费依据及标准、审

批结果、结果送达、

申请人权利和义务、

咨询途径、监督和投

诉渠道、办公地址和

时间、公开查询方式

等

医师执业注册办事指南

http://zwfw-

new.hunan.gov.cn/csywtbyh

sjweb/cszwdt/pages/search

/search?region=4301000000

00&keyword=%E5%8C%BB%E5%B

8%88%E6%89%A7%E4%B8%9A%E6

%B3%A8%E5%86%8C&areaCode=

430103000000&departmentCo

de=&type=all&onlyCorrespo

ndingLevel=false&onlyOnli

neable=true

过程信息，各地可根

据实际情况适当公开

受理、审核、审批、

送达等相关信息

医师执业注册受理相关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结果信息，包括姓名

、性别、类别、执业

地点、证书编码、主

要执业机构、发证

（批准）机关等相关

信息

权限内医疗机构设置许可批准内容

以图片和word形式上传

http://www.tianxin.gov.cn

/zwgk8/bmxxgkml/qwshjhsyj

/tzgg37/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7 个工作

日内予以

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0106

01

行政许可

类事项

护士执业注

册

（权限内）

政务服务

事项

1、护士执业注册

2、办理项：护士执业注册

（含遗失补办）、护士执业注

册（注销）、护士执业注册

（变更）、护士执业注册（延

续）

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2《护士条例》3《国务院关于取消和

下放一批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

4《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做好下放护

士执业注册审批有关工作的通知》5

《护士执业注册管理办法》6 《关于

优化医师护士准入服务的通知》

7《湖南省护士执业注册管理规定》

1、

http://www.npc.gov.cn/npc

/c30834/201905/64f52a065d

3142ae92d95fa860e2f0e0.sh
tml

2、

https://www.gov.cn/zhengc

e/2020-

12/27/content_5574490.htm

3、

http://www.gov.cn/zhengce

/content/2019-
03/06/content_5371253.htm

4、

http://www.nhc.gov.cn/yzy

gj/hlykfc/201904/dd54d946

806745f6a1df914fe0642ea3.

shtml

5、

http://www.nhc.gov.cn/yzy
gj/s3592/200805/47a98d941

bf148fa908bedcfcc7f01fe.s

html

6、

http://wsjkw.changsha.gov

.cn/zfxxgk/fdzdgknr/lzyj/

bmwj_1147/202001/t2020012

2_6403416.html
7、

http://wjw.hunan.gov.cn/w

jw/xxgk/zcfg/gfxwj/201907

/t20190708_5497160.html

《中华人民共和国护士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令〔2008〕第517号根据2020年3月27日《

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

订）第八条  申请护士执业注册的，应当向批准

设立拟执业医疗机构或者为该医疗机构备案的卫

生主管部门提出申请。收到申请的卫生主管部门

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做出决定，

对具备本条例规定条件的，准予注册，并发给护

士执业证书；对不具备本条例规定条件的，不予

注册，并书面说明理由。《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

放一批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国发〔2020〕第

13号）全文。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http://zwfw-new.hunan.gov.cn/csywtbyhsjweb/cszwdt/pages/search/search?region=430100000000&keyword=%E5%8C%BB%E5%B8%88%E6%89%A7%E4%B8%9A%E6%B3%A8%E5%86%8C&areaCode=430103000000&departmentCode=&type=all&onlyCorrespondingLevel=false&onlyOnlineable=true


序号 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事项类型 对应本级政务服务事项名称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内容标题 公开内容上传形式 公开依据

公开

时限

公开

主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1
公开渠道和载体1

公开层

级2
公开渠道和载体2 备注

全社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请 县级 乡级0106

01

行政许可

类事项

护士执业注

册

（权限内）

政务服务

事项

1、护士执业注册

2、办理项：护士执业注册

（含遗失补办）、护士执业注

册（注销）、护士执业注册

（变更）、护士执业注册（延

续）
办事指南相关信息，

包括：适用范围、事

项审查类型、项目信
息（项目名称、审批

类别、项目编码）、

办理依据、受理机构

、决定机构、审批数

量、办理条件、申请

材料、申请接收、办

理基本流程、办理方

式、审批时限、审批
收费依据及标准、审

批结果、结果送达、

申请人权利和义务、

咨询途径、监督和投

诉渠道、办公地址和

时间、公开查询方式

等 

护士执业注册（权限内）办事指南

http://zwfw-

new.hunan.gov.cn/csywtbyh

sjweb/cszwdt/pages/search

/search?region=4301000000

00&keyword=%E6%8A%A4%E5%A

3%AB%E6%89%A7%E4%B8%9A%E6

%B3%A8%E5%86%8C&areaCode=

430103000000&departmentCo

de=&type=all&onlyCorrespo

ndingLevel=false&onlyOnli

neable=true

《中华人民共和国护士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令〔2008〕第517号根据2020年3月27日《

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

订）第八条  申请护士执业注册的，应当向批准

设立拟执业医疗机构或者为该医疗机构备案的卫

生主管部门提出申请。收到申请的卫生主管部门

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做出决定，

对具备本条例规定条件的，准予注册，并发给护

士执业证书；对不具备本条例规定条件的，不予

注册，并书面说明理由。《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

放一批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国发〔2020〕第

13号）全文。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过程信息，各地可根

据实际情况适当公开

受理、审核、审批、

送达等相关信息 

护士执业注册受理相关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结果信息，包括姓名

、性别、类别、执业

地点、证书编码、主

要执业机构、发证

（批准）机关等相关

信息

护士执业注册（权限内）批准内容 以Excel形式上传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7 个工作

日内予以

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0107

01

行政许可

类事项

饮用水供水
单位卫生许

可

（权限内）

政务服务事项

1、饮用水供水单位卫生许

可；

2、办理项：饮用水供水单位

卫生许可（新发）、饮用水供

水单位卫生许可（换证）、饮

用水供水单位卫生许可（补

办）、饮用水供水单位卫生许

可（注销）、饮用水供水单位

卫生许可-变更（法人和单位

名称）、饮用水供水单位卫生

许可-变更（许可项目）

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2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实

施办法》4《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

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 

5《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

1、

http://www.gov.cn/gongbao

/content/2003/content_623
72.htm           2、

http://www.gov.cn/banshi/

2005-

05/25/content_971.htm              

3、

http://www.gov.cn/banshi/

2005-

08/01/content_19107.htm 4
、

http://www.gov.cn/zhengce

/content/2008-

03/28/content_1833.htm      

5、

http://www.gov.cn/govweb/

fwxx/bw/wsb/content_41770

3.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1989年2月
21日主席令第十五号，2013年6月29日予以修

改）第二十九条：……饮用水供水单位从事生产

或者供应活动，应当依法取得卫生许可证。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办事指南相关信息，

包括：适用范围、事

项审查类型、项目信

息（项目名称、审批

类别、项目编码）、

办理依据、受理机构
、决定机构、审批数

量、办理条件、申请

材料、申请接收、办

理基本流程、办理方

式、审批时限、审批

收费依据及标准、审

批结果、结果送达、

申请人权利和义务、
咨询途径、监督和投

诉渠道、办公地址和

时间、公开查询方式

等

饮用水供水单位卫生许可办事指南

http://zwfw-

new.hunan.gov.cn/csywtbyh

sjweb/cszwdt/pages/portal

/guide.html?taskid=114301

03MB173069794000123018000

05

过程信息，各地可根

据实际情况适当公开

受理、审核、审批、

送达等相关信息 

饮用水供水单位卫生许可受理相关信
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结果信息——卫生许

可证信息 
卫生许可批准内容

以图片形式公开

http://www.tianxin.gov.cn

/zwgk8/bmxxgkml/qwshjhsyj

/tzgg37/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7 个工作

日内予以

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http://zwfw-new.hunan.gov.cn/csywtbyhsjweb/cszwdt/pages/portal/guide.html?taskid=11430103MB17306979400012301800005
http://zwfw-new.hunan.gov.cn/csywtbyhsjweb/cszwdt/pages/search/search?region=430100000000&keyword=%E6%8A%A4%E5%A3%AB%E6%89%A7%E4%B8%9A%E6%B3%A8%E5%86%8C&areaCode=430103000000&departmentCode=&type=all&onlyCorrespondingLevel=false&onlyOnlineable=true


序号 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事项类型 对应本级政务服务事项名称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内容标题 公开内容上传形式 公开依据

公开

时限

公开

主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1
公开渠道和载体1

公开层

级2
公开渠道和载体2 备注

全社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请 县级 乡级

0108

01

行政许可

类事项

公共场所卫

生许可

政务服务

事项

1.公共场所卫生许可

2、办理项：公共场所卫生许

可（新发）、公共场所卫生许

可（换证）、公共场所卫生许

可（补办）、公共场所卫生许

可（注销）、公共场所卫生许

可-变更（法人和单位名称）

、公共场所卫生许可-变更

（许可项目）

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2、《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
3、《艾滋病防治条例》

4、《国务院关于在全国推开 “证照

分离”改革的通知》

5、《国务院关于整合调整餐饮服务

场所的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和食品经

营许可的决定》

6、《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

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
7、《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

则》

8、《关于全面推开公共场所卫生许

可告知承诺制改革有关事项的通知》

1、

http://www.gov.cn/gongbao

/content/2003/content_623

72.htm

2、

https://www.gov.cn/zhengc

e/2020-

12/25/content_5574077.htm

3、

http://www.nhc.gov.cn/fzs

/s3576/201808/abf94a46c7a

d48ed8168c70bb1c18667.sht

ml

4、

http://www.gov.cn/zhengce

/content/2018-

10/10/content_5329182.htm

5、

http://www.nhc.gov.cn/zhj

cj/s7885/201602/8acefd3e7

9244a82bcf903a4b23ed777.s

html

6、

http://www.gov.cn/zhengce

/content/2012-

10/10/content_1375.htm

7、

http://www.nhc.gov.cn/wjw

/c100022/202201/5e86092ea

fb04c80a5c6d3bf4b5d9d5f.s

html

8、

http://www.nhc.gov.cn/xxg

k/pages/viewdocument.jsp?

dispatchDate=&staticUrl=/

zhjcj/s5854/201811/afa75d

953ff744baaa3605a85911e97

0.shtml&wenhao=%E5%9B%BD%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1987年4月1日国务

院发布　根据2016年2月6日《国务院关于修改部

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一次修订 

根据2019年4月23日《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

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订

）第四条：国家对公共场所实行“卫生许可证”

制度。“卫生许可证”由县以上卫生行政部门签

发。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2011年3

月10日卫生部令第80号自2011年5月1日起施行　

根据2016年1月19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修改

〈外国医师来华短期行医暂行管理办法〉等8件

部门规章的决定》（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令第8号）第一次修订 根据2017年12月26日《国

家卫生计生委关于修改〈新食品原料安全性审查

管理办法〉等7件部门规章的决定》（国家卫生
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令第18号）第二次修订））第

二十二条：国家对除公园、体育场馆、公共交通

工具外的公共场所实行卫生许可证管理。

公共场所经营者取得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营

业执照后，还应当按照规定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卫生计生行政部门申请卫生许可证，方可营

业。

公共场所卫生监督的具体范围由省、自治区、直
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公布。

《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

决定》（国发〔2012〕52号）下放管理层级的行

政审批项目第49项：公共场所改、扩建卫生许

可，下放至设区的市级、县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

部门。

《国务院关于整合调整餐饮服务场所的公共场所

卫生许可证和食品经营许可证的决定》（国发
[2016]12号）规定：取消地方卫生部门对饭馆、

咖啡馆、酒吧、茶座等4类公共场所核发的卫生

许可证，有关食品安全许可内容整合进食品药品

监管部门核发的食品经营许可证。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办事指南相关信息，

包括：适用范围、事

项审查类型、项目信

息（项目名称、审批
类别、项目编码）、

办理依据、受理机构

、决定机构、审批数

量、办理条件、申请

材料、申请接收、办

理基本流程、办理方

式、审批时限、审批

收费依据及标准、审
批结果、结果送达、

申请人权利和义务、

咨询途径、监督和投

诉渠道、办公地址和

时间、公开查询方式

等 

公共场所卫生许可办事指南

http://zwfw-

new.hunan.gov.cn/csywtbyh

sjweb/cszwdt/pages/portal

/guide.html?taskid=114301

03MB173069794000123020000

01

过程信息，各地可根

据实际情况适当公开

受理、审核、审批、

送达等相关信息

公共场所卫生许可受理相关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结果信息——卫生许
可证信息 

公共场所批准内容

以图片形式公开

http://www.tianxin.gov.cn
/zwgk8/bmxxgkml/qwshjhsyj

/tzgg37/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7 个工作

日内予以

公开 

√ √ √

0109

01

行政许可

类事项

放射源诊疗

技术和医用

辐射机构许

可（权限

内）

政务服务

事项

1、放射源诊疗技术和医用辐

射机构许可

2、办理项：放射诊疗技术和

医用辐射机构许可（新发）、

放射诊疗技术和医用辐射机构

许可（校验）、放射诊疗技术

和医用辐射机构许可（注销）

、放射诊疗技术和医用辐射机

构许可-变更（诊疗场所、诊

疗设备、诊疗项目）、放射诊

疗技术和医用辐射机构许可

（换证）、放射诊疗技术和医

用辐射机构许可-变更（医疗

机构名称、法定代表人、非迁

址门牌号）

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2《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3《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 4《放射性同位

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 5《

放射诊疗管理规定》

1、

http://www.gov.cn/gongbao

/content/2003/content_623
72.htm

2、

http://www.nhc.gov.cn/zyj

ks/zcwj2/201905/23139e16d

23c4ffdba281988ce52467e.s

html

3、

http://www.nhc.gov.cn/fzs
/s3576/201808/f674e82257a

2471a9a68f5c369403042.sht

ml

4、

https://www.gov.cn/zhengc

e/2020-

12/27/content_5573550.htm

5、
http://www.nhc.gov.cn/fzs

/s3576/200804/5e9517a7358

44d019e19a86c08bf7985.sht

ml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
（2005年9月14日国务院令第449号，2014年7月

29日予以修改 2019年3月2日《国务院关于修改

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订

）第八条：生产、销售、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和射

线装置的单位，应当事先向有审批权的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提出许可申请，并提交符合本条例第七

条规定条件的证明材料。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http://zwfw-new.hunan.gov.cn/csywtbyhsjweb/cszwdt/pages/portal/guide.html?taskid=11430103MB17306979400012302000001


序号 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事项类型 对应本级政务服务事项名称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内容标题 公开内容上传形式 公开依据

公开

时限

公开

主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1
公开渠道和载体1

公开层

级2
公开渠道和载体2 备注

全社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请 县级 乡级

0109

01

行政许可

类事项

放射源诊疗

技术和医用

辐射机构许

可（权限

内）

政务服务

事项

1、放射源诊疗技术和医用辐

射机构许可

2、办理项：放射诊疗技术和

医用辐射机构许可（新发）、

放射诊疗技术和医用辐射机构

许可（校验）、放射诊疗技术

和医用辐射机构许可（注销）

、放射诊疗技术和医用辐射机

构许可-变更（诊疗场所、诊

疗设备、诊疗项目）、放射诊

疗技术和医用辐射机构许可

（换证）、放射诊疗技术和医

用辐射机构许可-变更（医疗

机构名称、法定代表人、非迁

址门牌号）

办事指南相关信息，

包括：适用范围、事

项审查类型、项目信
息（项目名称、审批

类别、项目编码）、

办理依据、受理机构

、决定机构、审批数

量、办理条件、申请

材料、申请接收、办

理基本流程、办理方

式、审批时限、审批
收费依据及标准、审

批结果、结果送达、

申请人权利和义务、

咨询途径、监督和投

诉渠道、办公地址和

时间、公开查询方式

等 

放射源诊疗技术和医用辐射机构许可

办事指南

http://zwfw-

new.hunan.gov.cn/csywtbyh

sjweb/cszwdt/pages/portal

/guide.html?taskid=114301

03MB173069794000123022000
01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

（2005年9月14日国务院令第449号，2014年7月

29日予以修改 2019年3月2日《国务院关于修改

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订

）第八条：生产、销售、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和射

线装置的单位，应当事先向有审批权的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提出许可申请，并提交符合本条例第七

条规定条件的证明材料。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过程信息，各地可根

据实际情况适当公开

受理、审核、审批、

送达等相关信息 

放射源诊疗技术和医用辐射机构许可

相关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结果信息——放射诊

疗许可证信息 

放射源诊疗技术和医用辐射机构许可

批准内容

以图片形式公开

http://www.tianxin.gov.cn

/zwgk8/bmxxgkml/qwshjhsyj

/tzgg37/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7 个工作

日内予以

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0110
1.行政许

可类事项

乡村医生执

业注册（包

括乡村医生

执业再注

册）

政务服务

事项

1、乡村医生执业注册

2、办理项：乡村医生执业注

册、乡村医生执业变更

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2《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3《乡村医

生从业管理条例》4《湖南省卫生健

康委关于做好全省乡村医生执业再注
册相关工作的通知》

1、

http://www.npc.gov.cn/npc

/c30834/201905/64f52a065d
3142ae92d95fa860e2f0e0.sh

tml

2、

https://www.gov.cn/xinwen

/2021-

08/20/content_5632496.htm

3、

http://www.gov.cn/banshi/
2005-

08/02/content_19251.htm  

4、

http://www.hunan.gov.cn/x

xgk/wjk/szbm_1/szfzcbm_19

689/swst_19816/gfxwj_1981

7/201005/t20100511_488593

9.html

《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2003年8月5日国务
院令第386号）第九条：国家实行乡村医生执业

注册制度。县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负责

乡村医生执业注册工作。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办事指南相关信息，

包括：适用范围、事

项审查类型、项目信

息（项目名称、审批

类别、项目编码）、

办理依据、受理机构
、决定机构、审批数

量、办理条件、申请

材料、申请接收、办

理基本流程、办理方

式、审批时限、审批

收费依据及标准、审

批结果、结果送达、

申请人权利和义务、
咨询途径、监督和投

诉渠道、办公地址和

时间、公开查询方式

等

乡村医生执业注册（包括乡村医生执

业再注册）办事指南

http://zwfw-
new.hunan.gov.cn/csywtbyh

sjweb/cszwdt/pages/portal

/guide.html?taskid=114301

03MB173069794000123026000

过程信息，各地可根

据实际情况适当公开

受理、审核、审批、

送达等相关信息 

乡村医生执业注册受理相关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结果信息，包括姓名

、性别、类别、执业

地点、证书编码、主

要执业机构、发证

（批准）机关等相关

信息 

乡村医生执业注册（包括乡村医生执

业再注册）批准内容
以Excel形式上传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7 个工作

日内予以

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http://zwfw-new.hunan.gov.cn/csywtbyhsjweb/cszwdt/pages/portal/guide.html?taskid=11430103MB173069794000123026000
http://zwfw-new.hunan.gov.cn/csywtbyhsjweb/cszwdt/pages/portal/guide.html?taskid=11430103MB17306979400012302200001


序号 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事项类型 对应本级政务服务事项名称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内容标题 公开内容上传形式 公开依据

公开

时限

公开

主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1
公开渠道和载体1

公开层

级2
公开渠道和载体2 备注

全社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请 县级 乡级

0201

02

行政处罚

类事项

对不符合规

定条件的医

疗机构擅自

从事精神障

碍诊断、治

疗的处罚

政务服务

事项

1、对医疗机构擅自从事精神

障碍诊断、治疗行为的处罚

办事指南相关信息，

包括：法律法规和政

策文件、投诉举报电

话以及网上投诉渠道

对医疗机构擅从事精神障碍诊断、治

疗行为的处罚办事指南

https://zwfw-

new.hunan.gov.cn/csywtbyh

sjweb/cszwdt/pages/portal
/branch_hall.html?ouguid=

414b2c3678e44859833852b04

a3e71fa&ouname=%E9%95%BF%

E6%B2%99%E5%B8%82%E5%8D%A

B%E7%94%9F%E5%81%A5%E5%BA

%B7%E5%A7%94%E5%91%98%E4%

BC%9A

《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2018修订 根

据2018年4月27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境卫生检疫法〉等六部法律的决定》修正）

第七十三条。不符合本法规定条件的医疗机构擅

自从事精神障碍诊断、治疗的，由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责令停止相关诊疗活动，给予

警告，并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

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或者责令给予降低

岗位等级或者撤职、开除的处分；对有关医务人
员，吊销其执业证书。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受理和立案信息，包

括：案件受理记录、

立案报告

对医疗机构擅自从事精神障碍诊断受

理的相关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行政

相对人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告知信息，包括：行

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听证告知书

对医疗机构擅自从事精神障碍诊断告

知的相关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包括：

处罚决定书文号、处

罚名称、处罚类别、

处罚事由、相对人名

称、处罚依据、处罚

单位、处罚决定日期

长沙市行政执法公示平台

http://175.6.47.148:8081/

publicity/#/publicity/hom

epage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7 个工作

日内予以

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0202

02

行政处罚

类事项

对医疗机构

及其工作人

员拒绝对送

诊的疑似精

神障碍患者

作出诊断及
对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

国精神卫生

法》第三十

条第二款规

定实施住院

治疗的患者

未及时进行
检查评估或

者未根据评

估结果作出

处理的处罚

政务服务

事项

1、对依照《精神卫生法》第

三十条第二款规定实施住院治

疗的患者未及时进行检查评估

或者未根据评估结果作出处

理，拒绝对送诊的疑似精神障

碍患者作出诊断的行为的处罚  

办事指南相关信息，

包括：法律法规和政

策文件、投诉举报电

话以及网上投诉渠道

对依照《精神卫生法》第三十条第二

款规定实施住院治疗的患者未及时进

行检查评估或者未根据评估结果作出

处理，拒绝对送诊的疑似精神障碍患

者作出诊断的行为的处罚办事指南 

https://zwfw-

new.hunan.gov.cn/csywtbyh

sjweb/cszwdt/pages/portal
/branch_hall.html?ouguid=

414b2c3678e44859833852b04

a3e71fa&ouname=%E9%95%BF%

E6%B2%99%E5%B8%82%E5%8D%A

B%E7%94%9F%E5%81%A5%E5%BA

%B7%E5%A7%94%E5%91%98%E4%

BC%9A

《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2018修订）根

据2018年4月27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境卫生检疫法〉等六部法律的决定》修正）

第七十四条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责令改

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或者责令给予

降低岗位等级或者撤职、开除的处分，并可以责

令有关医务人员暂停1个月以上6个月以下执业活

动：

（一）拒绝对送诊的疑似精神障碍患者作出诊断

的；
（二）对依照本法第三十条第二款规定实施住院

治疗的患者未及时进行检查评估或者未根据评估

结果作出处理的。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受理和立案信息，包

括：案件受理记录、

立案报告

对松针的疑似精神障碍患者作出的真

算的行为的处罚受理相关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行政

相对人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告知信息，包括：行

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听证告知书

对松针的疑似精神障碍患者作出的真

算的行为的处罚告知的相关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包括：

处罚决定书文号、处

罚名称、处罚类别、

处罚事由、相对人名

称、处罚依据、处罚

单位、处罚决定日期 

长沙市行政执法公示平台

http://175.6.47.148:8081/

publicity/#/publicity/hom

epage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7 个工作

日内予以

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0203

02

行政处罚

类事项

对无证从事
婚前医学检

查、遗传病

诊断、产前

诊断或者医

学技术鉴定

的处罚

政务服务

事项

1、对单位和个人未取得合格

证书从事婚前医学检查、遗传

病、产前诊断或医学技术鉴

定，施行终止妊娠手术和出具

医学证明的处罚          2
、对未取得国家颁发的有关合

格证书，从事婚前医学检查、

遗传病诊断、产前诊断或者医

学技术鉴定的处罚       3、

对未取得母婴保健技术许可、

未取得有关证书的机构、人员

擅自从事婚前医学检查、遗传

病诊断、产前诊断、医学技术
鉴定，施行终止妊娠手术，出

具有关医学证明等行为的处罚               

4、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未

经批准擅自从事产前诊断和使

用辅助生育技术治疗不育症的

处罚                5、对

未经批准擅自从事产前诊断和

使用辅助生育技术治疗不孕
症，未取得产前诊断类母婴保

健技术考核合格证书的个人擅

自从事产前诊断或超越许可范

围的处罚    6、擅自从事产

前诊断和使用辅助生育技术治

疗不育症的处罚                      

7、未取得产前诊断类母婴保

健技术考核合格证书的个人，
擅自从事产前诊断或超越许可

范围的处罚

办事指南相关信息，

包括：法律法规和政

策文件、投诉举报电

话以及网上投诉渠道

1、对单位和个人未取得合格证书从

事婚前医学检查、遗传病、产前诊断

或医学技术鉴定，施行终止妊娠手术
和出具医学证明的处罚办事指南2、

对未取得国家颁发的有关合格证书，

从事婚前医学检查、遗传病诊断、产

前诊断或者医学技术鉴定的处罚办事

指南 3、对未取得母婴保健技术许可

、未取得有关证书的机构、人员擅自

从事婚前医学检查、遗传病诊断、产

前诊断、医学技术鉴定，施行终止妊
娠手术，出具有关医学证明等行为的

处罚办事指南4、计划生育技术服务

机构未经批准擅自从事产前诊断和使

用辅助生育技术治疗不育症的处罚办

事指南 5、对未经批准擅自从事产前

诊断和使用辅助生育技术治疗不孕

症，未取得产前诊断类母婴保健技术

考核合格证书的个人擅自从事产前诊
断或超越许可范围的处罚办事指南6

、擅自从事产前诊断和使用辅助生育

技术治疗不育症的处罚办事指南                      

7、未取得产前诊断类母婴保健技术

考核合格证书的个人，擅自从事产前

诊断或超越许可范围的处罚办事指南

https://zwfw-

new.hunan.gov.cn/csywtbyh

sjweb/cszwdt/pages/portal

/branch_hall.html?ouguid=

414b2c3678e44859833852b04

a3e71fa&ouname=%E9%95%BF%

E6%B2%99%E5%B8%82%E5%8D%A

B%E7%94%9F%E5%81%A5%E5%BA

%B7%E5%A7%94%E5%91%98%E4%

BC%9A

《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2017修订）根

据2017年11月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

和国会计法〉等十一部法律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第三十五条未取得国家颁发的有关合格证书的，

有下列行为之一，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

政部门应当予以制止，并可以根据情节给予警告

或者处以罚款：

（一）从事婚前医学检查、遗传病诊断、产前诊

断或者医学技术鉴定的；

（二）施行终止妊娠手术的；

（三）出具本法规定的有关医学证明的。

上款第（三）项出具的有关医学证明无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国务

院令第308号）根据2017年11月17日《国务院关

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订

第四十条医疗、保健机构或者人员未取得母婴保

健技术许可，擅自从事婚前医学检查、遗传病诊

断、产前诊断、终止妊娠手术和医学技术鉴定或

者出具有关医学证明的，由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警

告，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

得5000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3倍以上5倍以下

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5000元

的，并处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产前诊断技术管理办法》（卫生部令第33号）

（2019修订）根据2019年2月28日《国家卫生健

康委关于修改〈职业健康检查管理办法〉等4件

部门规章的决定》第一次修订第三十条对违反本

办法，医疗保健机构未取得产前诊断执业许可或

超越许可范围，擅自从事产前诊断的，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有关规定处

罚，由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令停止违

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5000元以上

的，并处违法所得3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违法

所得不足5000元的，并处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

的罚款。情节严重的,依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

》依法吊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第三十一条 对未取得《母婴保健技术考核合格

证书》或者《医师执业证书》中未加注母婴保健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受理和立案信息，包

括：案件受理记录、

立案报告

对无证从事婚前医学检查受理相关信

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行政

相对人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告知信息，包括：行

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听证告知书

对无证从事婚前医学检查告知相关信

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包括：

处罚决定书文号、处
罚名称、处罚类别、

处罚事由、相对人名

称、处罚依据、处罚

单位、处罚决定日期

长沙市行政执法公示平台
http://175.6.47.148:8081/
publicity/#/publicity/hom

epage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7 个工作

日内予以

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http://175.6.47.148:8081/publicity/#/publicity/homepage
http://175.6.47.148:8081/publicity/#/publicity/homepage
http://175.6.47.148:8081/publicity/#/publicity/homepage


序号 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事项类型 对应本级政务服务事项名称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内容标题 公开内容上传形式 公开依据

公开

时限

公开

主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1
公开渠道和载体1

公开层

级2
公开渠道和载体2 备注

全社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请 县级 乡级

0203

02

行政处罚

类事项

对无证从事
婚前医学检

查、遗传病

诊断、产前

诊断或者医

学技术鉴定

的处罚

政务服务

事项

1、对单位和个人未取得合格

证书从事婚前医学检查、遗传

病、产前诊断或医学技术鉴

定，施行终止妊娠手术和出具

医学证明的处罚          2
、对未取得国家颁发的有关合

格证书，从事婚前医学检查、

遗传病诊断、产前诊断或者医

学技术鉴定的处罚       3、

对未取得母婴保健技术许可、

未取得有关证书的机构、人员

擅自从事婚前医学检查、遗传

病诊断、产前诊断、医学技术
鉴定，施行终止妊娠手术，出

具有关医学证明等行为的处罚               

4、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未

经批准擅自从事产前诊断和使

用辅助生育技术治疗不育症的

处罚                5、对

未经批准擅自从事产前诊断和

使用辅助生育技术治疗不孕
症，未取得产前诊断类母婴保

健技术考核合格证书的个人擅

自从事产前诊断或超越许可范

围的处罚    6、擅自从事产

前诊断和使用辅助生育技术治

疗不育症的处罚                      

7、未取得产前诊断类母婴保

健技术考核合格证书的个人，
擅自从事产前诊断或超越许可

范围的处罚

办事指南相关信息，

包括：法律法规和政

策文件、投诉举报电

话以及网上投诉渠道

1、对单位和个人未取得合格证书从

事婚前医学检查、遗传病、产前诊断

或医学技术鉴定，施行终止妊娠手术
和出具医学证明的处罚办事指南2、

对未取得国家颁发的有关合格证书，

从事婚前医学检查、遗传病诊断、产

前诊断或者医学技术鉴定的处罚办事

指南 3、对未取得母婴保健技术许可

、未取得有关证书的机构、人员擅自

从事婚前医学检查、遗传病诊断、产

前诊断、医学技术鉴定，施行终止妊
娠手术，出具有关医学证明等行为的

处罚办事指南4、计划生育技术服务

机构未经批准擅自从事产前诊断和使

用辅助生育技术治疗不育症的处罚办

事指南 5、对未经批准擅自从事产前

诊断和使用辅助生育技术治疗不孕

症，未取得产前诊断类母婴保健技术

考核合格证书的个人擅自从事产前诊
断或超越许可范围的处罚办事指南6

、擅自从事产前诊断和使用辅助生育

技术治疗不育症的处罚办事指南                      

7、未取得产前诊断类母婴保健技术

考核合格证书的个人，擅自从事产前

诊断或超越许可范围的处罚办事指南

https://zwfw-

new.hunan.gov.cn/csywtbyh

sjweb/cszwdt/pages/portal

/branch_hall.html?ouguid=

414b2c3678e44859833852b04

a3e71fa&ouname=%E9%95%BF%

E6%B2%99%E5%B8%82%E5%8D%A

B%E7%94%9F%E5%81%A5%E5%BA

%B7%E5%A7%94%E5%91%98%E4%

BC%9A

《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2017修订）根

据2017年11月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

和国会计法〉等十一部法律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第三十五条未取得国家颁发的有关合格证书的，

有下列行为之一，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

政部门应当予以制止，并可以根据情节给予警告

或者处以罚款：

（一）从事婚前医学检查、遗传病诊断、产前诊

断或者医学技术鉴定的；

（二）施行终止妊娠手术的；

（三）出具本法规定的有关医学证明的。

上款第（三）项出具的有关医学证明无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国务

院令第308号）根据2017年11月17日《国务院关

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订

第四十条医疗、保健机构或者人员未取得母婴保

健技术许可，擅自从事婚前医学检查、遗传病诊

断、产前诊断、终止妊娠手术和医学技术鉴定或

者出具有关医学证明的，由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警

告，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

得5000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3倍以上5倍以下

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5000元

的，并处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产前诊断技术管理办法》（卫生部令第33号）

（2019修订）根据2019年2月28日《国家卫生健

康委关于修改〈职业健康检查管理办法〉等4件

部门规章的决定》第一次修订第三十条对违反本

办法，医疗保健机构未取得产前诊断执业许可或

超越许可范围，擅自从事产前诊断的，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有关规定处

罚，由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令停止违

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5000元以上

的，并处违法所得3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违法

所得不足5000元的，并处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

的罚款。情节严重的,依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

》依法吊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第三十一条 对未取得《母婴保健技术考核合格

证书》或者《医师执业证书》中未加注母婴保健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受理和立案信息，包

括：案件受理记录、

立案报告

对无证从事婚前医学检查受理相关信

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行政

相对人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告知信息，包括：行

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听证告知书

对无证从事婚前医学检查告知相关信

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包括：

处罚决定书文号、处
罚名称、处罚类别、

处罚事由、相对人名

称、处罚依据、处罚

单位、处罚决定日期

长沙市行政执法公示平台
http://175.6.47.148:8081/
publicity/#/publicity/hom

epage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7 个工作

日内予以

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0203

02

行政处罚

类事项

对无证从事

婚前医学检

查、遗传病

诊断、产前

诊断或者医

学技术鉴定

的处罚

政务服务
事项

1、对单位和个人未取得合格

证书从事婚前医学检查、遗传

病、产前诊断或医学技术鉴

定，施行终止妊娠手术和出具

医学证明的处罚          2

、对未取得国家颁发的有关合

格证书，从事婚前医学检查、

遗传病诊断、产前诊断或者医

学技术鉴定的处罚       3、

对未取得母婴保健技术许可、

未取得有关证书的机构、人员

擅自从事婚前医学检查、遗传

病诊断、产前诊断、医学技术

鉴定，施行终止妊娠手术，出

具有关医学证明等行为的处罚               

4、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未

经批准擅自从事产前诊断和使

用辅助生育技术治疗不育症的

处罚                5、对

未经批准擅自从事产前诊断和

使用辅助生育技术治疗不孕

症，未取得产前诊断类母婴保

健技术考核合格证书的个人擅

自从事产前诊断或超越许可范

围的处罚    6、擅自从事产

前诊断和使用辅助生育技术治

疗不育症的处罚                      

7、未取得产前诊断类母婴保

健技术考核合格证书的个人，

擅自从事产前诊断或超越许可

范围的处罚

办事指南相关信息，

包括：法律法规和政

策文件、投诉举报电
话以及网上投诉渠道

1、对单位和个人未取得合格证书从

事婚前医学检查、遗传病、产前诊断

或医学技术鉴定，施行终止妊娠手术

和出具医学证明的处罚办事指南2、

对未取得国家颁发的有关合格证书，

从事婚前医学检查、遗传病诊断、产

前诊断或者医学技术鉴定的处罚办事

指南 3、对未取得母婴保健技术许可

、未取得有关证书的机构、人员擅自

从事婚前医学检查、遗传病诊断、产

前诊断、医学技术鉴定，施行终止妊

娠手术，出具有关医学证明等行为的

处罚办事指南4、计划生育技术服务

机构未经批准擅自从事产前诊断和使

用辅助生育技术治疗不育症的处罚办

事指南 5、对未经批准擅自从事产前

诊断和使用辅助生育技术治疗不孕

症，未取得产前诊断类母婴保健技术

考核合格证书的个人擅自从事产前诊

断或超越许可范围的处罚办事指南6

、擅自从事产前诊断和使用辅助生育

技术治疗不育症的处罚办事指南                      

7、未取得产前诊断类母婴保健技术

考核合格证书的个人，擅自从事产前

诊断或超越许可范围的处罚办事指南

https://zwfw-

new.hunan.gov.cn/csywtbyh

sjweb/cszwdt/pages/portal

/branch_hall.html?ouguid=

414b2c3678e44859833852b04

a3e71fa&ouname=%E9%95%BF%
E6%B2%99%E5%B8%82%E5%8D%A

B%E7%94%9F%E5%81%A5%E5%BA

%B7%E5%A7%94%E5%91%98%E4%

BC%9A

《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2017修订）根

据2017年11月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

和国会计法〉等十一部法律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第三十五条未取得国家颁发的有关合格证书的，
有下列行为之一，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

政部门应当予以制止，并可以根据情节给予警告

或者处以罚款：

（一）从事婚前医学检查、遗传病诊断、产前诊

断或者医学技术鉴定的；

（二）施行终止妊娠手术的；

（三）出具本法规定的有关医学证明的。

上款第（三）项出具的有关医学证明无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国务

院令第308号）根据2017年11月17日《国务院关

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订

第四十条医疗、保健机构或者人员未取得母婴保

健技术许可，擅自从事婚前医学检查、遗传病诊

断、产前诊断、终止妊娠手术和医学技术鉴定或

者出具有关医学证明的，由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警

告，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
得5000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3倍以上5倍以下

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5000元

的，并处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产前诊断技术管理办法》（卫生部令第33号）

（2019修订）根据2019年2月28日《国家卫生健

康委关于修改〈职业健康检查管理办法〉等4件

部门规章的决定》第一次修订第三十条对违反本

办法，医疗保健机构未取得产前诊断执业许可或
超越许可范围，擅自从事产前诊断的，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有关规定处

罚，由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令停止违

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5000元以上

的，并处违法所得3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违法

所得不足5000元的，并处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

的罚款。情节严重的,依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

》依法吊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第三十一条 对未取得《母婴保健技术考核合格

证书》或者《医师执业证书》中未加注母婴保健

技术（产前诊断类）考核合格的个人，擅自从事

产前诊断或者超范围执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受理和立案信息，包

括：案件受理记录、

立案报告

对无证从事婚前医学检查受理相关信

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行政

相对人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告知信息，包括：行

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听证告知书

对无证从事婚前医学检查告知相关信

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包括：

处罚决定书文号、处

罚名称、处罚类别、

处罚事由、相对人名

称、处罚依据、处罚

单位、处罚决定日期

长沙市行政执法公示平台

http://175.6.47.148:8081/

publicity/#/publicity/hom

epage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7 个工作

日内予以
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http://175.6.47.148:8081/publicity/#/publicity/homepage
http://175.6.47.148:8081/publicity/#/publicity/homepage


序号 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事项类型 对应本级政务服务事项名称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内容标题 公开内容上传形式 公开依据

公开

时限

公开

主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1
公开渠道和载体1

公开层

级2
公开渠道和载体2 备注

全社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请 县级 乡级

0203

02

行政处罚

类事项

对无证从事
婚前医学检

查、遗传病

诊断、产前

诊断或者医

学技术鉴定

的处罚

政务服务

事项

1、对单位和个人未取得合格

证书从事婚前医学检查、遗传

病、产前诊断或医学技术鉴

定，施行终止妊娠手术和出具

医学证明的处罚          2
、对未取得国家颁发的有关合

格证书，从事婚前医学检查、

遗传病诊断、产前诊断或者医

学技术鉴定的处罚       3、

对未取得母婴保健技术许可、

未取得有关证书的机构、人员

擅自从事婚前医学检查、遗传

病诊断、产前诊断、医学技术
鉴定，施行终止妊娠手术，出

具有关医学证明等行为的处罚               

4、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未

经批准擅自从事产前诊断和使

用辅助生育技术治疗不育症的

处罚                5、对

未经批准擅自从事产前诊断和

使用辅助生育技术治疗不孕
症，未取得产前诊断类母婴保

健技术考核合格证书的个人擅

自从事产前诊断或超越许可范

围的处罚    6、擅自从事产

前诊断和使用辅助生育技术治

疗不育症的处罚                      

7、未取得产前诊断类母婴保

健技术考核合格证书的个人，
擅自从事产前诊断或超越许可

范围的处罚

办事指南相关信息，

包括：法律法规和政

策文件、投诉举报电

话以及网上投诉渠道

1、对单位和个人未取得合格证书从

事婚前医学检查、遗传病、产前诊断

或医学技术鉴定，施行终止妊娠手术
和出具医学证明的处罚办事指南2、

对未取得国家颁发的有关合格证书，

从事婚前医学检查、遗传病诊断、产

前诊断或者医学技术鉴定的处罚办事

指南 3、对未取得母婴保健技术许可

、未取得有关证书的机构、人员擅自

从事婚前医学检查、遗传病诊断、产

前诊断、医学技术鉴定，施行终止妊
娠手术，出具有关医学证明等行为的

处罚办事指南4、计划生育技术服务

机构未经批准擅自从事产前诊断和使

用辅助生育技术治疗不育症的处罚办

事指南 5、对未经批准擅自从事产前

诊断和使用辅助生育技术治疗不孕

症，未取得产前诊断类母婴保健技术

考核合格证书的个人擅自从事产前诊
断或超越许可范围的处罚办事指南6

、擅自从事产前诊断和使用辅助生育

技术治疗不育症的处罚办事指南                      

7、未取得产前诊断类母婴保健技术

考核合格证书的个人，擅自从事产前

诊断或超越许可范围的处罚办事指南

https://zwfw-

new.hunan.gov.cn/csywtbyh

sjweb/cszwdt/pages/portal

/branch_hall.html?ouguid=

414b2c3678e44859833852b04

a3e71fa&ouname=%E9%95%BF%

E6%B2%99%E5%B8%82%E5%8D%A

B%E7%94%9F%E5%81%A5%E5%BA

%B7%E5%A7%94%E5%91%98%E4%

BC%9A

《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2017修订）根

据2017年11月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

和国会计法〉等十一部法律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第三十五条未取得国家颁发的有关合格证书的，

有下列行为之一，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

政部门应当予以制止，并可以根据情节给予警告

或者处以罚款：

（一）从事婚前医学检查、遗传病诊断、产前诊

断或者医学技术鉴定的；

（二）施行终止妊娠手术的；

（三）出具本法规定的有关医学证明的。

上款第（三）项出具的有关医学证明无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国务

院令第308号）根据2017年11月17日《国务院关

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订

第四十条医疗、保健机构或者人员未取得母婴保

健技术许可，擅自从事婚前医学检查、遗传病诊

断、产前诊断、终止妊娠手术和医学技术鉴定或

者出具有关医学证明的，由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警

告，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

得5000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3倍以上5倍以下

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5000元

的，并处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产前诊断技术管理办法》（卫生部令第33号）

（2019修订）根据2019年2月28日《国家卫生健

康委关于修改〈职业健康检查管理办法〉等4件

部门规章的决定》第一次修订第三十条对违反本

办法，医疗保健机构未取得产前诊断执业许可或

超越许可范围，擅自从事产前诊断的，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有关规定处

罚，由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给予警告，责令停止违

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5000元以上

的，并处违法所得3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违法

所得不足5000元的，并处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

的罚款。情节严重的,依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

》依法吊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第三十一条 对未取得《母婴保健技术考核合格

证书》或者《医师执业证书》中未加注母婴保健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受理和立案信息，包

括：案件受理记录、

立案报告

对无证从事婚前医学检查受理相关信

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行政

相对人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告知信息，包括：行

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听证告知书

对无证从事婚前医学检查告知相关信

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包括：

处罚决定书文号、处
罚名称、处罚类别、

处罚事由、相对人名

称、处罚依据、处罚

单位、处罚决定日期

长沙市行政执法公示平台
http://175.6.47.148:8081/
publicity/#/publicity/hom

epage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7 个工作

日内予以

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0204
2行政处

罚类事项

对无证施行

终止妊娠手

术的处罚

政务服务

事项

1、对单位和个人未取得合格

证书从事婚前医学检查、遗传

病、产前诊断或医学技术鉴

定，施行终止妊娠手术和出具

医学证明的处罚           2
、对未取得国家颁发的有关合

格证书，施行终止妊娠手术的

处罚                   3、

对符合法定生育条件妊娠14周

以上的妇女，擅自施行人工终

止妊娠手术或者自报新生儿死

亡但不能提供合法证明的处罚                  

4、对符合法定生育条件妊娠
14周以上的妇女，擅自施行人

工终止妊娠手术或者自报新生

儿死亡但不能提供合法证明的

处罚 

办事指南相关信息，

包括：法律法规和政

策文件、投诉举报电

话以及网上投诉渠道

1、对单位和个人未取得合格证书从

事婚前医学检查、遗传病、产前诊断

或医学技术鉴定，施行终止妊娠手术

和出具医学证明的处罚办事指南2、

对未取得国家颁发的有关合格证书，
施行终止妊娠手术的处罚办事指南3

、对符合法定生育条件妊娠14周以上

的妇女，擅自施行人工终止妊娠手术

或者自报新生儿死亡但不能提供合法

证明的处罚办事指南 4、对未取得母

婴保健技术许可、未取得有关证书的

机构、人员擅自从事婚前医学检查、

遗传病诊断、产前诊断、医学技术鉴
定，施行终止妊娠手术，出具有关医

学证明等行为的处罚办事指南

https://zwfw-

new.hunan.gov.cn/csywtbyh

sjweb/cszwdt/pages/portal

/branch_hall.html?ouguid=

414b2c3678e44859833852b04

a3e71fa&ouname=%E9%95%BF%

E6%B2%99%E5%B8%82%E5%8D%A

B%E7%94%9F%E5%81%A5%E5%BA

%B7%E5%A7%94%E5%91%98%E4%

BC%9A
《湖南省禁止非医学需要鉴定胎儿性别和选择性

别终止妊娠规定》（省政府令第194号）2022年
10月8日湖南省人民政府令第310号第二次修改第

二十三条第二十三条　符合法定生育条件妊娠14

周以上的妇女，擅自施行人工终止妊娠手术或者

自报新生儿死亡但不能提供合法证明的，由县级

人民政府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对当事人处以1000元

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受理和立案信息，包

括：案件受理记录、

立案报告

对无证实行终止妊娠手术的处罚受理

相关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行政

相对人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告知信息，包括：行

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听证告知书

对无证实行终止妊娠手术的处罚告知

相关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包括： 

处罚决定书文号、处

罚名称、处罚类别、

处罚事由、相对人名

称、处罚依据、处罚

单位、处罚决定日期

长沙市行政执法公示平台

http://175.6.47.148:8081/

publicity/#/publicity/hom

epage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7 个工作

日内予以

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0205

02

行政处罚

类事项

对无证出具

有关医学证

明的处罚

政务服务

事项

1、对未取得国家颁发的有关

合格证书，出具本法规定的有

关医学证明的处罚                         

2、对未取得母婴保健技术许

可、未取得有关证书的机构、

人员擅自从事婚前医学检查、

遗传病诊断、产前诊断、医学

技术鉴定，施行终止妊娠手

术，出具有关医学证明等行为

的处罚                      

3、对单位和个人未取得合格

证书从事婚前医学检查、遗传

病、产前诊断或医学技术鉴

定，施行终止妊娠手术和出具

医学证明的处罚

办事指南相关信息，

包括：法律法规和政

策文件、投诉举报电

话以及网上投诉渠道

1、对未取得国家颁发的有关合格证

书，出具本法规定的有关医学证明的

处罚办事指南                         

2、对未取得母婴保健技术许可、未

取得有关证书的机构、人员擅自从事

婚前医学检查、遗传病诊断、产前诊

断、医学技术鉴定，施行终止妊娠手

术，出具有关医学证明等行为的处罚
办事指南                      3

、对单位和个人未取得合格证书从事

婚前医学检查、遗传病、产前诊断或

医学技术鉴定，施行终止妊娠手术和

出具医学证明的处罚办事指南

https://zwfw-

new.hunan.gov.cn/csywtbyh

sjweb/cszwdt/pages/portal

/branch_hall.html?ouguid=

414b2c3678e44859833852b04

a3e71fa&ouname=%E9%95%BF%

E6%B2%99%E5%B8%82%E5%8D%A

B%E7%94%9F%E5%81%A5%E5%BA
%B7%E5%A7%94%E5%91%98%E4%

BC%9A

1.《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2017修正）

根据2017年11月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

共和国会计法〉等十一部法律的决定》第二次修

正 第三十五条未取得国家颁发的有关合格证书

的，有下列行为之一，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

生行政部门应当予以制止，并可以根据情节给予

警告或者处以罚款：

（一）从事婚前医学检查、遗传病诊断、产前诊

断或者医学技术鉴定的；
（二）施行终止妊娠手术的；

（三）出具本法规定的有关医学证明的。

上款第（三）项出具的有关医学证明无效；  

2.《产前诊断技术管理办法》（2019修订）（卫

生部令〔2002〕第33号）根据2019年2月28日《

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修改〈职业健康检查管理办

法〉等4件部门规章的决定》第一次修订第三十

一条对未取得《母婴保健技术考核合格证书》或
者《医师执业证书》中未加注母婴保健技术（产

前诊断类）考核合格的个人，擅自从事产前诊断

或者超范围执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健

康主管部门给予警告或者责令暂停六个月以上一

年以下执业活动；情节严重的，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执业医师法》吊销其医师执业证书。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3.《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国
务院令〔2001〕第308号（2001年修订）根据

2017年11月17日《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受理和立案信息，包

括：案件受理记录、

立案报告

对无证出具有关医学证明的处罚受理

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行政

相对人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告知信息，包括：行

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听证告知书

对无证出具有关医学证明的处罚告知

相关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https://zwfw-new.hunan.gov.cn/csywtbyhsjweb/cszwdt/pages/portal/branch_hall.html?ouguid=414b2c3678e44859833852b04a3e71fa&ouname=%E9%95%BF%E6%B2%99%E5%B8%82%E5%8D%AB%E7%94%9F%E5%81%A5%E5%BA%B7%E5%A7%94%E5%91%98%E4%BC%9A
https://zwfw-new.hunan.gov.cn/csywtbyhsjweb/cszwdt/pages/portal/branch_hall.html?ouguid=414b2c3678e44859833852b04a3e71fa&ouname=%E9%95%BF%E6%B2%99%E5%B8%82%E5%8D%AB%E7%94%9F%E5%81%A5%E5%BA%B7%E5%A7%94%E5%91%98%E4%BC%9A
http://175.6.47.148:8081/publicity/#/publicity/homepage
http://175.6.47.148:8081/publicity/#/publicity/homepage


序号 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事项类型 对应本级政务服务事项名称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内容标题 公开内容上传形式 公开依据

公开

时限

公开

主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1
公开渠道和载体1

公开层

级2
公开渠道和载体2 备注

全社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请 县级 乡级

0205
02

行政处罚

类事项

对无证出具
有关医学证

明的处罚

政务服务

事项

1、对未取得国家颁发的有关

合格证书，出具本法规定的有

关医学证明的处罚                         

2、对未取得母婴保健技术许

可、未取得有关证书的机构、

人员擅自从事婚前医学检查、

遗传病诊断、产前诊断、医学
技术鉴定，施行终止妊娠手

术，出具有关医学证明等行为

的处罚                      

3、对单位和个人未取得合格

证书从事婚前医学检查、遗传

病、产前诊断或医学技术鉴

定，施行终止妊娠手术和出具

医学证明的处罚 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包括：

处罚决定书文号、处

罚名称、处罚类别、

处罚事由、相对人名

称、处罚依据、处罚

单位、处罚决定日期

长沙市行政执法公示平台

http://175.6.47.148:8081/

publicity/#/publicity/hom

epage

1.《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2017修正）

根据2017年11月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

共和国会计法〉等十一部法律的决定》第二次修

正 第三十五条未取得国家颁发的有关合格证书

的，有下列行为之一，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

生行政部门应当予以制止，并可以根据情节给予

警告或者处以罚款：

（一）从事婚前医学检查、遗传病诊断、产前诊

断或者医学技术鉴定的；

（二）施行终止妊娠手术的；

（三）出具本法规定的有关医学证明的。

上款第（三）项出具的有关医学证明无效；  

2.《产前诊断技术管理办法》（2019修订）（卫

生部令〔2002〕第33号）根据2019年2月28日《

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修改〈职业健康检查管理办

法〉等4件部门规章的决定》第一次修订第三十

一条对未取得《母婴保健技术考核合格证书》或

者《医师执业证书》中未加注母婴保健技术（产

前诊断类）考核合格的个人，擅自从事产前诊断

或者超范围执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健

康主管部门给予警告或者责令暂停六个月以上一

年以下执业活动；情节严重的，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执业医师法》吊销其医师执业证书。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3.《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国

务院令〔2001〕第308号（2001年修订）根据

2017年11月17日《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7 个工作

日内予以

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0206

02

行政处罚

类事项

对无证施行

终止妊娠手
术或者采取

其他方法终

止妊娠，致

人死亡、残

疾、丧失或

基本丧失劳

动能力的处

罚

政务服务

事项

1、对未取得国家颁发的有关
合格证书，施行终止妊娠手术

的处罚                   2

、对单位和个人未取得合格证

书从事婚前医学检查、遗传病

、产前诊断或医学技术鉴定，

施行终止妊娠手术和出具医学

证明的处罚

办事指南相关信息，

包括：法律法规和政

策文件、投诉举报电

话以及网上投诉渠道

1、对未取得国家颁发的有关合格证

书，施行终止妊娠手术的处罚办事指

南                   2、对单位和

个人未取得合格证书从事婚前医学检

查、遗传病、产前诊断或医学技术鉴

定，施行终止妊娠手术和出具医学证

明的处罚办事指南

https://zwfw-

new.hunan.gov.cn/csywtbyh

sjweb/cszwdt/pages/portal
/branch_hall.html?ouguid=

414b2c3678e44859833852b04

a3e71fa&ouname=%E9%95%BF%

E6%B2%99%E5%B8%82%E5%8D%A

B%E7%94%9F%E5%81%A5%E5%BA

%B7%E5%A7%94%E5%91%98%E4%

BC%9A

1.《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2017修正）

根据2017年11月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

共和国会计法〉等十一部法律的决定》第二次修

正 第三十五条未取得国家颁发的有关合格证书

的，有下列行为之一，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

生行政部门应当予以制止，并可以根据情节给予

警告或者处以罚款：

（一）从事婚前医学检查、遗传病诊断、产前诊

断或者医学技术鉴定的；

（二）施行终止妊娠手术的；

（三）出具本法规定的有关医学证明的。

上款第（三）项出具的有关医学证明无效；  

2.《产前诊断技术管理办法》（2019修订）（卫

生部令〔2002〕第33号）根据2019年2月28日《

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修改〈职业健康检查管理办

法〉等4件部门规章的决定》第一次修订  第三

十一条对未取得《母婴保健技术考核合格证书》

或者《医师执业证书》中未加注母婴保健技术

（产前诊断类）考核合格的个人，擅自从事产前

诊断或者超范围执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

生健康主管部门给予警告或者责令暂停六个月以

上一年以下执业活动；情节严重的，按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吊销其医师执业证书。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受理和立案信息，包

括：案件受理记录、

立案报告

对未取得国家颁发的有关合格证书，

施行终止妊娠手术的处罚受理相关信

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行政

相对人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告知信息，包括：行

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听证告知书

对未取得国家颁发的有关合格证书，

施行终止妊娠手术的处罚告知相关信

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包括：

处罚决定书文号、处

罚名称、处罚类别、

处罚事由、相对人名

称、处罚依据、处罚

单位、处罚决定日期

长沙市行政执法公示平台

http://175.6.47.148:8081/

publicity/#/publicity/hom

epage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7 个工作

日内予以

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0207

02

行政处罚

类事项

对违法出具

有关虚假医

学证明或者

进行胎儿性

别鉴定的处

罚

政务服务

事项

1.、对从事母婴保健工作的人

员违反规定，出具有关虚假医

学证明的处罚            2

、对设置人类精子库的医疗机
构未按规定对供精者进行健康

检查、违规提供精子、擅自进

行性别鉴定行为的处罚                                        

3、利用超声技术和其他技术

手段为他人进行非医学需要的

胎儿性别鉴定或者选择性别的

人工终止妊娠，未构成犯罪的                         

4、对医疗、保健机构违法进
行胎儿性别鉴定的行为的处罚                            

5、对违规利用超声技术、其

他技术手段为他人进行非医学

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选择性

别的人工终止妊娠等行为的处

罚                  6、对

非法为他人施行计划生育手术

、进行胎儿性别鉴定或者选择
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实施假

节育手术、进行假医学鉴定、

出具假计划生育证明等行为的

处罚                    7

、对组织、介绍妊娠14周以上

妇女进行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

别鉴定或者选择性别的人工终

止妊娠的处罚                            
8、对从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

的机构和人员非法为他人施行

计划生育手术，利用超声技术

和其他技术手段为他人进行非

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或者

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实

施假节育手术、进行假医学鉴

定、出具假计划生育证明等行
为的处罚

办事指南相关信息，

包括：法律法规和政

策文件、投诉举报电

话以及网上投诉渠道

1、对从事母婴保健工作的人员违反

规定，出具有关虚假医学证明的处罚

办事指南            2、对设置人
类精子库的医疗机构未按规定对供精

者进行健康检查、违规提供精子、擅

自进行性别鉴定行为的处罚办事指南                                        

3、利用超声技术和其他技术手段为

他人进行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

或者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未构

成犯罪的办事指南                         

4、对医疗、保健机构违法进行胎儿
性别鉴定的行为的处罚办事指南                            

5、对违规利用超声技术、其他技术

手段为他人进行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

别鉴定、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等

行为的处罚办事指南                  

6、对非法为他人施行计划生育手术

、进行胎儿性别鉴定或者选择性别的

人工终止妊娠、实施假节育手术、进
行假医学鉴定、出具假计划生育证明

等行为的处罚办事指南                    

7、对组织、介绍妊娠14周以上妇女

进行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或者

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的处罚办事

指南                            

8、对从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机构

和人员非法为他人施行计划生育手
术，利用超声技术和其他技术手段为

他人进行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

或者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实施

假节育手术、进行假医学鉴定、出具

假计划生育证明等行为的处罚办事指

南

https://zwfw-

new.hunan.gov.cn/csywtbyh

sjweb/cszwdt/pages/portal

/branch_hall.html?ouguid=

414b2c3678e44859833852b04

a3e71fa&ouname=%E9%95%BF%

E6%B2%99%E5%B8%82%E5%8D%A

B%E7%94%9F%E5%81%A5%E5%BA

%B7%E5%A7%94%E5%91%98%E4%

BC%9A

1.《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2017修正）
第三十五条未取得国家颁发的有关合格证书的，

有下列行为之一，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

政部门应当予以制止，并可以根据情节给予警告

或者处以罚款：

（一）从事婚前医学检查、遗传病诊断、产前诊

断或者医学技术鉴定的；

（二）施行终止妊娠手术的；

（三）出具本法规定的有关医学证明的。
上款第（三）项出具的有关医学证明无效；  

2.《产前诊断技术管理办法》（2019修订）（卫

生部令〔2002〕第33号）第三十一条对未取得《

母婴保健技术考核合格证书》或者《医师执业证

书》中未加注母婴保健技术（产前诊断类）考核

合格的个人，擅自从事产前诊断或者超范围执业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给予

警告或者责令暂停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执业活
动；情节严重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

师法》吊销其医师执业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3.《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国

务院令〔2001〕第308号（根据2017年11月17日

《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订）

第四十条 医疗、保健机构或者人员未取得母婴

保健技术许可，擅自从事婚前医学检查、遗传病
诊断、产前诊断、终止妊娠手术和医学技术鉴定

或者出具有关医学证明的，由卫生行政部门给予

警告，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违法

所得5000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3倍以上5倍以

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5000

元的，并处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受理和立案信息，包

括：案件受理记录、

立案报告 

对违法出具有关虚假医学证明或者进

行胎儿性别鉴定的处罚受理相关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行政

相对人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告知信息，包括：行

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听证告知书

对违法出具有关虚假医学证明或者进

行胎儿性别鉴定的处罚告知相关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包括：

处罚决定书文号、处
罚名称、处罚类别、

处罚事由、相对人名

称、处罚依据、处罚

单位、处罚决定日期 

长沙市行政执法公示平台
http://175.6.47.148:8081/
publicity/#/publicity/hom

epage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7 个工作

日内予以

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http://175.6.47.148:8081/publicity/#/publicity/homepage
http://175.6.47.148:8081/publicity/#/publicity/homepage
http://175.6.47.148:8081/publicity/#/publicity/homepage


序号 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事项类型 对应本级政务服务事项名称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内容标题 公开内容上传形式 公开依据

公开

时限

公开

主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1
公开渠道和载体1

公开层

级2
公开渠道和载体2 备注

全社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请 县级 乡级

0208

02

行政处罚

类事项

对以不正当

手段取得医

师执业证书

的处罚

政务服务

事项

1、对以不正当手段取得医师

执业证书的行为的处罚

办事指南相关信息，

包括：法律法规和政

策文件、投诉举报电

话以及网上投诉渠道

对以不正当手段取得医师执业证书的

行为的处罚办事指南 

https://zwfw-

new.hunan.gov.cn/csywtbyh

sjweb/cszwdt/pages/portal
/branch_hall.html?ouguid=

414b2c3678e44859833852b04

a3e71fa&ouname=%E9%95%BF%

E6%B2%99%E5%B8%82%E5%8D%A

B%E7%94%9F%E5%81%A5%E5%BA

%B7%E5%A7%94%E5%91%98%E4%

BC%9A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

（2021年8月20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第五十四条　在医师资格考试中有违反考试纪律
等行为，情节严重的，一年至三年内禁止参加医

师资格考试。

以不正当手段取得医师资格证书或者医师执业证

书的，由发给证书的卫生健康主管部门予以撤

销，三年内不受理其相应申请。

伪造、变造、买卖、出租、出借医师执业证书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责令

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五
倍以下的罚款，违法所得不足一万元的，按一万

元计算；情节严重的，吊销医师执业证书。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受理和立案信息，包

括：案件受理记录、

立案报告

对以不正当手段取得医师执业证书的

行为的处罚受理相关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行政

相对人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告知信息，包括：行

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听证告知书

对以不正当手段取得医师执业证书的

行为的处罚告知相关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包括：

处罚决定书文号、处

罚名称、处罚类别、

处罚事由、相对人名

称、处罚依据、处罚

单位、处罚决定日期

长沙市行政执法公示平台

http://175.6.47.148:8081/

publicity/#/publicity/hom

epage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7 个工作

日内予以

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0209

02

行政处罚

类事项

对医师在执
业活动中违

反卫生行政

规章制度或

者技术操作

规范，造成

严重后果的

处罚

政务服务

事项

1、对医师在执业活动中，违

反卫生行政规章制度或者技术

操作规范，造成严重后果的处

罚

办事指南相关信息，

包括：法律法规和政

策文件、投诉举报电

话以及网上投诉渠道

对医师在执业活动中，违反卫生行政

规章制度或者技术操作规范，造成严

重后果的处罚办事指南

https://zwfw-

new.hunan.gov.cn/csywtbyh

sjweb/cszwdt/pages/portal
/branch_hall.html?ouguid=

414b2c3678e44859833852b04

a3e71fa&ouname=%E9%95%BF%

E6%B2%99%E5%B8%82%E5%8D%A

B%E7%94%9F%E5%81%A5%E5%BA

%B7%E5%A7%94%E5%91%98%E4%

BC%9A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

（2021年8月20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第五十五条　违反

本法规定，医师在执业活动中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责令

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责令暂停六个月
以上一年以下执业活动直至吊销医师执业证书：

（一）在提供医疗卫生服务或者开展医学临床研

究中，未按照规定履行告知义务或者取得知情同

意；

（二）对需要紧急救治的患者，拒绝急救处置，

或者由于不负责任延误诊治；

（三）遇有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

和社会安全事件等严重威胁人民生命健康的突发
事件时，不服从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调遣；

（四）未按照规定报告有关情形；

（五）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或者执业规范，造

成医疗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受理和立案信息，包

括：案件受理记录、

立案报告

对医师在执业活动中，违反卫生行政

规章制度或者技术操作规范，造成严

重后果的处罚受理相关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行政

相对人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告知信息，包括：行

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听证告知书

对医师在执业活动中，违反卫生行政

规章制度或者技术操作规范，造成严

重后果的处罚告知相关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包括：

处罚决定书文号、处

罚名称、处罚类别、

处罚事由、相对人名

称、处罚依据、处罚

单位、处罚决定日期

长沙市行政执法公示平台

http://175.6.47.148:8081/

publicity/#/publicity/hom

epage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7 个工作

日内予以

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0210

02

行政处罚

类事项

对医师在执

业活动中隐

匿、伪造或

者擅自销毁

医学文书及

有关资料的

政务服务

事项

1、对医师在执业活动中，隐

匿、伪造或者擅自销毁医学文

书及有关资料的处罚

办事指南相关信息，

包括：法律法规和政

策文件、投诉举报电

话以及网上投诉渠道

对医师在执业活动中，隐匿、伪造或

者擅自销毁医学文书及有关资料的处

罚办事指南

https://zwfw-

new.hunan.gov.cn/csywtbyh

sjweb/cszwdt/pages/portal
/branch_hall.html?ouguid=

414b2c3678e44859833852b04

a3e71fa&ouname=%E9%95%BF%

E6%B2%99%E5%B8%82%E5%8D%A

B%E7%94%9F%E5%81%A5%E5%BA

%B7%E5%A7%94%E5%91%98%E4%

BC%9A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

（2021年8月20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第五十六条　违反

本法规定，医师在执业活动中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责令

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一万元以

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暂停六

个月以上一年以下执业活动直至吊销医师执业证

书：

（一）泄露患者隐私或者个人信息；

（二）出具虚假医学证明文件，或者未经亲自诊

查、调查，签署诊断、治疗、流行病学等证明文

件或者有关出生、死亡等证明文件；

（三）隐匿、伪造、篡改或者擅自销毁病历等医

学文书及有关资料；

（四）未按照规定使用麻醉药品、医疗用毒性药

品、精神药品、放射性药品等；

（五）利用职务之便，索要、非法收受财物或者

牟取其他不正当利益，或者违反诊疗规范，对患

者实施不必要的检查、治疗造成不良后果；

（六）开展禁止类医疗技术临床应用。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受理和立案信息，包

括：案件受理记录、

立案报告

对医师在执业活动中，隐匿、伪造或

者擅自销毁医学文书及有关资料的处

罚受理相关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行政

相对人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告知信息，包括：行

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听证告知书

对医师在执业活动中，隐匿、伪造或

者擅自销毁医学文书及有关资料的处

罚告知相关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包括：

处罚决定书文号、处

罚名称、处罚类别、

处罚事由、相对人名

称、处罚依据、处罚

单位、处罚决定日期

长沙市行政执法公示平台

http://175.6.47.148:8081/

publicity/#/publicity/hom

epage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7 个工作

日内予以

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0211

02

行政处罚

类事项

对医师在执

业活动中不

按照规定使

用麻醉药品

、医疗用毒

性药品、精

神药品和放
射性药品的

处罚

政务服务

事项

1、对医师违规开具麻醉药品

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处方、未按

要求使用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

神药品而造成严重后果，处方

的调配人、核对人违规未对麻

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处方

进行核对而造成严重后果，对

未取得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
药品处方资格的医师擅自开具

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处

方等行为的处罚

办事指南相关信息，

包括：法律法规和政

策文件、投诉举报电

话以及网上投诉渠道

对医师违规开具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

神药品处方、未按要求使用麻醉药品

和第一类精神药品而造成严重后果，

处方的调配人、核对人违规未对麻醉

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处方进行核对

而造成严重后果，对未取得麻醉药品

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处方资格的医师擅

自开具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处

方等行为的处罚办事指南

https://zwfw-

new.hunan.gov.cn/csywtbyh

sjweb/cszwdt/pages/portal
/branch_hall.html?ouguid=

414b2c3678e44859833852b04

a3e71fa&ouname=%E9%95%BF%

E6%B2%99%E5%B8%82%E5%8D%A

B%E7%94%9F%E5%81%A5%E5%BA

%B7%E5%A7%94%E5%91%98%E4%

BC%9A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42号）（2016修订）根据2016年2月6日《国务

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订第

七十三条具有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处方资

格的执业医师，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开具麻醉药品

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处方，或者未按照临床应用指

导原则的要求使用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

的，由其所在医疗机构取消其麻醉药品和第一类

精神药品处方资格；造成严重后果的，由原发证

部门吊销其执业证书。执业医师未按照临床应用

指导原则的要求使用第二类精神药品或者未使用

专用处方开具第二类精神药品，造成严重后果

的，由原发证部门吊销其执业证书。

未取得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处方资格的执

业医师擅自开具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处

方，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给予警

告，暂停其执业活动；造成严重后果的，吊销其

执业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处方的调配人、核对人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未对麻

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处方进行核对，造成严

重后果的，由原发证部门吊销其执业证书；

 《处方管理办法》（卫生部令第53号）第五十

六条 医师和药师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

以上卫生行政部门按照《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

理条例》第七十三条的规定予以处罚：

（一）未取得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处方资

格的医师擅自开具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处

方的；

（二）具有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处方医师

未按照规定开具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处

方，或者未按照卫生部制定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

品临床应用指导原则使用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

药品的；

（三）药师未按照规定调剂麻醉药品、精神药品

处方的。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受理和立案信息，包

括：案件受理记录、

立案报告

对医师在执业活动中不按照规定使用

麻醉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精神药

品和放射性药品的处罚受理相关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行政

相对人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告知信息，包括：行

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听证告知书

对医师在执业活动中不按照规定使用

麻醉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精神药

品和放射性药品的处罚告知相关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http://175.6.47.148:8081/publicity/#/publicity/homepage
http://175.6.47.148:8081/publicity/#/publicity/homepage
http://175.6.47.148:8081/publicity/#/publicity/homepage


序号 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事项类型 对应本级政务服务事项名称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内容标题 公开内容上传形式 公开依据

公开

时限

公开

主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1
公开渠道和载体1

公开层

级2
公开渠道和载体2 备注

全社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请 县级 乡级

0211

02

行政处罚

类事项

对医师在执

业活动中不

按照规定使

用麻醉药品

、医疗用毒

性药品、精

神药品和放
射性药品的

处罚

政务服务

事项

1、对医师违规开具麻醉药品

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处方、未按

要求使用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

神药品而造成严重后果，处方

的调配人、核对人违规未对麻

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处方

进行核对而造成严重后果，对

未取得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
药品处方资格的医师擅自开具

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处

方等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包括：

处罚决定书文号、处

罚名称、处罚类别、

处罚事由、相对人名

称、处罚依据、处罚
单位、处罚决定日期

长沙市行政执法公示平台

http://175.6.47.148:8081/

publicity/#/publicity/hom

epage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42号）（2016修订）根据2016年2月6日《国务

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订第

七十三条具有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处方资

格的执业医师，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开具麻醉药品

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处方，或者未按照临床应用指

导原则的要求使用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

的，由其所在医疗机构取消其麻醉药品和第一类

精神药品处方资格；造成严重后果的，由原发证

部门吊销其执业证书。执业医师未按照临床应用

指导原则的要求使用第二类精神药品或者未使用

专用处方开具第二类精神药品，造成严重后果

的，由原发证部门吊销其执业证书。

未取得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处方资格的执

业医师擅自开具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处

方，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给予警

告，暂停其执业活动；造成严重后果的，吊销其

执业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处方的调配人、核对人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未对麻

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处方进行核对，造成严

重后果的，由原发证部门吊销其执业证书；

 《处方管理办法》（卫生部令第53号）第五十

六条 医师和药师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

以上卫生行政部门按照《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

理条例》第七十三条的规定予以处罚：

（一）未取得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处方资

格的医师擅自开具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处

方的；

（二）具有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处方医师

未按照规定开具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处

方，或者未按照卫生部制定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

品临床应用指导原则使用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

药品的；

（三）药师未按照规定调剂麻醉药品、精神药品

处方的。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7 个工作

日内予以

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0212

02

行政处罚

类事项

对未经批准

擅自开办医

疗机构行医

或者非法医

师行医的处

罚

政务服务

事项

1、未经批准擅自开办中医医

疗机构或者未按照规定通过执

业医师或者执业助理医师资格

考试取得执业许可，从事中医

医疗活动行为的处罚     2、

对医疗机构或医师未经备案外

出健康体检或医疗机构超出备

案开展健康体检，无《医疗机

构执业许可证》开展健康体

检，出具虚假或者伪造健康体

检结果等行为的处罚                      

3、对医疗机构使用无相关处

方权、资格人员开具处方等行

为的处罚                     

4、医疗机构未经批准擅自开

展医疗气功活动的处罚      

5、对医疗机构未经办理诊疗

科目项下医疗技术登记，擅自

在临床应用医疗技术行为的处

罚                      6

、对任何单位和个人，未取得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开

展诊疗活动擅自执业的，责令

其停止执业活动。     

7、对未经批准擅自开办医疗

机构行医或者非医师行医行为

的处罚                    

8、对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

许可证》而擅自执业，托幼机

构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

证》擅自设立卫生室行为的处

罚

办事指南相关信息，

包括：法律法规和政

策文件、投诉举报电

话以及网上投诉渠道

1、未经批准擅自开办中医医疗机构

或者未按照规定通过执业医师或者执

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取得执业许可，

从事中医医疗活动行为的处罚办事指

南
2、对医疗机构或医师未经备案外出

健康体检或医疗机构超出备案开展健

康体检，无《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开展健康体检，出具虚假或者伪造健

康体检结果等行为的处罚办事指南                      

3、对医疗机构使用无相关处方权、

资格人员开具处方等行为的处罚办事

指南                     4、医疗
机构未经批准擅自开展医疗气功活动

的处罚办事指南      5、对医疗机

构未经办理诊疗科目项下医疗技术登

记，擅自在临床应用医疗技术行为的

处罚办事指南

6、对任何单位和个人，未取得《医

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开展诊疗活动

擅自执业的，责令其停止执业活动。
办事指南     

7、对未经批准擅自开办医疗机构行

医或者非医师行医行为的处罚办事指

南

8、对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而擅自执业，托幼机构未取得《医

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设立卫生室

行为的处罚办事指南

https://zwfw-

new.hunan.gov.cn/csywtbyh
sjweb/cszwdt/pages/portal

/branch_hall.html?ouguid=

414b2c3678e44859833852b04

a3e71fa&ouname=%E9%95%BF%

E6%B2%99%E5%B8%82%E5%8D%A

B%E7%94%9F%E5%81%A5%E5%BA

%B7%E5%A7%94%E5%91%98%E4%

BC%9A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149号）根

据2022年3月29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

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订)第二十三条　任

何单位或者个人，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或者未经备案，不得开展诊疗活动。

第四十三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未取得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执业的，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的规

定予以处罚。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诊所未经备案执业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责令其改

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3万元以下罚款；拒不

改正的，责令其停止执业活动。

《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管理办法》（卫生部、
教育部令第76号）2010年3月1日经卫生部部务会

议审议通过，并经教育部同意第二十条托幼机构

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设立卫生

室，进行诊疗活动的，按照《医疗机构管理条例

》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罚。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受理和立案信息，包

括：案件受理记录、

立案报告

对未经批准擅自开办医疗机构行医或

者非法医师行医的处罚受理相关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行政

相对人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告知信息，包括：行

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听证告知书

对未经批准擅自开办医疗机构行医或

者非法医师行医的处罚告知相关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包括：

处罚决定书文号、处

罚名称、处罚类别、

处罚事由、相对人名
称、处罚依据、处罚

单位、处罚决定日期 

长沙市行政执法公示平台

http://175.6.47.148:8081/

publicity/#/publicity/hom

epage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7 个工作

日内予以

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0213

02

行政处罚

类事项

对医疗机构

未取得《医

疗机构执业

许可 证》擅

自开展性病
诊疗活动的

处罚

政务服务

事项

1、对擅自开展性病诊疗活

动，超登记范围、不按规定开

展性病诊疗，医疗机构或医师

未按照有关规定报告性病疫

情，隐瞒、谎报、缓报传染病

疫情，泄露性病患者涉及个人

隐私的有关信息、资料等行为

的处罚

办事指南相关信息，

包括：法律法规和政

策文件、投诉举报电
话以及网上投诉渠道

对擅自开展性病诊疗活动，超登记范

围、不按规定开展性病诊疗，医疗机

构或医师未按照有关规定报告性病疫

情，隐瞒、谎报、缓报传染病疫情，
泄露性病患者涉及个人隐私的有关信

息、资料等行为的处罚办事指南

https://zwfw-

new.hunan.gov.cn/csywtbyh

sjweb/cszwdt/pages/portal

/branch_hall.html?ouguid=

414b2c3678e44859833852b04

a3e71fa&ouname=%E9%95%BF%
E6%B2%99%E5%B8%82%E5%8D%A

B%E7%94%9F%E5%81%A5%E5%BA

%B7%E5%A7%94%E5%91%98%E4%

BC%9A

《性病防治管理办法》（卫生部令第89号）

（2012版）第四十七条 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

许可证》擅自开展性病诊疗活动的，按照《医疗

机构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四十八条 医疗机构违反本办法规定，超出诊

疗科目登记范围开展性病诊疗活动的，按照《医

疗机构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进行
处理。

医疗机构违反本办法规定，未按照有关规定报告

疫情或者隐瞒、谎报、缓报传染病疫情或者泄露

性病患者涉及个人隐私的有关信息、资料，按照

《传染病防治法》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第四十九条 医疗机构提供性病诊疗服务时违反

诊疗规范的，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责令限期

改正，给予警告；逾期不改的，可以根据情节轻
重处以三万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条 医师在性病诊疗活动中违反本办法规

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

门按照《执业医师法》第三十七条的有关规定进

行处理：

（一）违反性病诊疗规范，造成严重后果的；

（二）泄露患者隐私，造成严重后果的；

（三）未按照规定报告性病疫情，造成严重后果
的；

（四）违反本办法其他规定，造成严重后果的。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受理和立案信息，包

括：案件受理记录、

立案报告 

对医疗机构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

可 证》擅自开展性病诊疗活动的处

罚受理相关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行政

相对人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告知信息，包括：行

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听证告知书

对医疗机构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

可 证》擅自开展性病诊疗活动的处

罚告知相关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包括：

处罚决定书文号、处

罚名称、处罚类别、

处罚事由、相对人名
称、处罚依据、处罚

单位、处罚决定日期

长沙市行政执法公示平台

http://175.6.47.148:8081/

publicity/#/publicity/hom

epage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7 个工作

日内予以

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http://175.6.47.148:8081/publicity/#/publicity/homepage
http://175.6.47.148:8081/publicity/#/publicity/homepage
http://175.6.47.148:8081/publicity/#/publicity/homepage


序号 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事项类型 对应本级政务服务事项名称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内容标题 公开内容上传形式 公开依据

公开

时限

公开

主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1
公开渠道和载体1

公开层

级2
公开渠道和载体2 备注

全社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请 县级 乡级

0214

02

行政处罚

类事项

对医疗机构

逾期不校验

《医疗机构

执业许可证

》的处罚

政务服务

事项

1、对逾期不校验《医疗机构

执业许可证》仍从事诊疗活

动，且拒不校验的处罚        

2、对不按期办理《医疗机构

执业许可证》校验，且不停止

诊疗行为的处罚

办事指南相关信息，

包括：法律法规和政

策文件、投诉举报电

话以及网上投诉渠道

1、对逾期不校验《医疗机构执业许
可证》仍从事诊疗活动，且拒不校验

的处罚办事指南

2、对不按期办理《医疗机构执业许

可证》校验，且不停止诊疗行为的处

罚办事指南

https://zwfw-

new.hunan.gov.cn/csywtbyh

sjweb/cszwdt/pages/portal
/branch_hall.html?ouguid=

414b2c3678e44859833852b04

a3e71fa&ouname=%E9%95%BF%

E6%B2%99%E5%B8%82%E5%8D%A

B%E7%94%9F%E5%81%A5%E5%BA

%B7%E5%A7%94%E5%91%98%E4%

BC%9A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149号）根

据2022年3月29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

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订第二十一条床位不

满100张的医疗机构，其《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每年校验1次；床位在100张以上的医疗机构，
其《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每3年校验1次。校验

由原登记机关办理。第四十四条违反本条例第二

十一条规定，逾期不校验《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仍从事诊疗活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

行政部门责令其限期补办校验手续；拒不校验

的，吊销其《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卫生部令第35

号）（2017版）第七十八条对不按期办理校验《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又不停止诊疗活动的，责

令其限期补办校验手续；在限期内仍不办理校验

的，吊销其《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受理和立案信息，包

括：案件受理记录、

立案报告

对医疗机构逾期不校验《医疗机构执

业许可证》的处罚受理相关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行政

相对人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告知信息，包括：行

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听证告知书

对医疗机构逾期不校验《医疗机构执

业许可证》的处罚告知相关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包括：

处罚决定书文号、处

罚名称、处罚类别、

处罚事由、相对人名

称、处罚依据、处罚

单位、处罚决定日期 

长沙市行政执法公示平台

http://175.6.47.148:8081/

publicity/#/publicity/hom

epage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7 个工作

日内予以

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0215

02

行政处罚

类事项

对医疗机构

出卖、转让

、出借《医

疗机构执业

许可证》的

处罚

政务服务

事项

1、对伪造、涂改、出卖、转

让、出借《医疗机构执业许可

证》的行为的处罚

办事指南相关信息，

包括：法律法规和政

策文件、投诉举报电

话以及网上投诉渠道

对伪造、涂改、出卖、转让、出借《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行为的处罚

办事指南

https://zwfw-

new.hunan.gov.cn/csywtbyh

sjweb/cszwdt/pages/portal
/branch_hall.html?ouguid=

414b2c3678e44859833852b04

a3e71fa&ouname=%E9%95%BF%

E6%B2%99%E5%B8%82%E5%8D%A

B%E7%94%9F%E5%81%A5%E5%BA

%B7%E5%A7%94%E5%91%98%E4%

BC%9A

1.《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149号）

根据2022年3月29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

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订第四十五条  违

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出卖、转让、出借《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的规定予以处罚

。

2.《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卫生部令第

35号）（2017版）第七十九条  转让、出借《医

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没收其非法所得，并处

以三千元以下的罚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没收

其非法所得，处以三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

款，并吊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一） 

出卖《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二） 转让或

者出借《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是以营利为目

的；（三） 受让方或者承借方给患者造成伤

害；（四） 转让、出借《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给非卫生技术专业人员；（五） 省、自治区

、直辖市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其他情形。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受理和立案信息，包

括：案件受理记录、

立案报告

对伪造、涂改、出卖、转让、出借《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行为的处罚

受理相关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行政

相对人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告知信息，包括：行

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听证告知书

对伪造、涂改、出卖、转让、出借《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行为的处罚

告知相关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包括：

处罚决定书文号、处

罚名称、处罚类别、

处罚事由、相对人名

称、处罚依据、处罚

单位、处罚决定日期 

长沙市行政执法公示平台

http://175.6.47.148:8081/

publicity/#/publicity/hom

epage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7 个工作

日内予以

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0216

02

行政处罚

类事项

对医疗机构

诊疗活动超

出登记范围

的处罚

政务服务

事项

1、医疗机构诊疗活动超出登

记范围的处罚

办事指南相关信息，

包括：法律法规和政

策文件、投诉举报电

话以及网上投诉渠道

医疗机构诊疗活动超出登记范围的处

罚办事指南

https://zwfw-

new.hunan.gov.cn/csywtbyh

sjweb/cszwdt/pages/portal
/branch_hall.html?ouguid=

414b2c3678e44859833852b04

a3e71fa&ouname=%E9%95%BF%

E6%B2%99%E5%B8%82%E5%8D%A

B%E7%94%9F%E5%81%A5%E5%BA

%B7%E5%A7%94%E5%91%98%E4%

BC%9A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149号）根

据2022年3月29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

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订

第二十六条医疗机构必须按照核准登记的诊疗科

目开展诊疗活动。

第二十七条医疗机构不得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从

事医疗卫生技术工作。

第四十六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违反本

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诊疗活动超出登记或者备

案范围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予

以警告、责令其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可以根

据情节处以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

严重的，吊销其《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或者责

令其停止执业活动。

第四十七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违反本

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从事

医疗卫生技术工作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

行政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可以处以1万元以

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其《医

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或者责令其停止执业活动。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卫生部令第35

号）（2017版）第八十条除急诊和急救外，医疗

机构诊疗活动超出登记的诊疗科目范围，情节轻

微的，处以警告；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其限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受理和立案信息，包

括：案件受理记录、

立案报告

医疗机构诊疗活动超出登记范围的处

罚受理相关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行政

相对人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告知信息，包括：行

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听证告知书

医疗机构诊疗活动超出登记范围的处

罚告知相关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包括：

处罚决定书文号、处

罚名称、处罚类别、

处罚事由、相对人名

称、处罚依据、处罚

单位、处罚决定日期

长沙市行政执法公示平台

http://175.6.47.148:8081/

publicity/#/publicity/hom

epage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7 个工作

日内予以

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0217

02

行政处罚

类事项

对医疗机构

使用非卫生

技术人员从

事医疗卫生

技术工作的

处罚

政务服务

事项

1、对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从

事医疗卫生技术工作的处罚                                 

2、对超出登记的诊疗科目范

围从事诊疗活动，使用非卫生

技术人员开展诊疗活动，卫生

技术人员从事其专业以外的诊

疗活动等行为的处罚

办事指南相关信息，

包括：法律法规和政

策文件、投诉举报电

话以及网上投诉渠道

1、对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从事医疗

卫生技术工作的处罚办事指南                                 

2、对超出登记的诊疗科目范围从事

诊疗活动，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开展

诊疗活动，卫生技术人员从事其专业

以外的诊疗活动等行为的处罚办事指

南

https://zwfw-

new.hunan.gov.cn/csywtbyh

sjweb/cszwdt/pages/portal
/branch_hall.html?ouguid=

414b2c3678e44859833852b04

a3e71fa&ouname=%E9%95%BF%

E6%B2%99%E5%B8%82%E5%8D%A

B%E7%94%9F%E5%81%A5%E5%BA

%B7%E5%A7%94%E5%91%98%E4%

BC%9A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149号）根

据2022年3月29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

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订

第二十六条医疗机构必须按照核准登记的诊疗科

目开展诊疗活动。

第二十七条医疗机构不得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从

事医疗卫生技术工作。

第四十六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违反本

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诊疗活动超出登记或者备

案范围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予

以警告、责令其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可以根

据情节处以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

严重的，吊销其《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或者责

令其停止执业活动。

第四十七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违反本

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从事

医疗卫生技术工作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

行政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可以处以1万元以

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其《医

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或者责令其停止执业活动。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卫生部令第35

号）（2017版）第八十条除急诊和急救外，医疗

机构诊疗活动超出登记的诊疗科目范围，情节轻

微的，处以警告；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其限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受理和立案信息，包

括：案件受理记录、

立案报告

对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从事医疗卫生

技术工作的处罚受理相关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行政

相对人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告知信息，包括：行

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听证告知书

对医疗机构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从事

医疗卫生技术工作的处罚告知相关信

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http://175.6.47.148:8081/publicity/#/publicity/homepage
http://175.6.47.148:8081/publicity/#/publicity/homepage


序号 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事项类型 对应本级政务服务事项名称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内容标题 公开内容上传形式 公开依据

公开

时限

公开

主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1
公开渠道和载体1

公开层

级2
公开渠道和载体2 备注

全社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请 县级 乡级

0217

02

行政处罚

类事项

对医疗机构

使用非卫生

技术人员从

事医疗卫生

技术工作的

处罚

政务服务

事项

1、对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从

事医疗卫生技术工作的处罚                                 

2、对超出登记的诊疗科目范

围从事诊疗活动，使用非卫生

技术人员开展诊疗活动，卫生

技术人员从事其专业以外的诊

疗活动等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包括：

处罚决定书文号、处

罚名称、处罚类别、

处罚事由、相对人名

称、处罚依据、处罚

单位、处罚决定日期

长沙市行政执法公示平台

http://175.6.47.148:8081/

publicity/#/publicity/hom

epage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149号）根

据2022年3月29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

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订

第二十六条医疗机构必须按照核准登记的诊疗科

目开展诊疗活动。

第二十七条医疗机构不得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从

事医疗卫生技术工作。

第四十六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违反本

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诊疗活动超出登记或者备

案范围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予

以警告、责令其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可以根

据情节处以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

严重的，吊销其《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或者责

令其停止执业活动。

第四十七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违反本

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从事

医疗卫生技术工作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

行政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可以处以1万元以

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其《医

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或者责令其停止执业活动。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卫生部令第35

号）（2017版）第八十条除急诊和急救外，医疗

机构诊疗活动超出登记的诊疗科目范围，情节轻

微的，处以警告；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其限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7 个工作

日内予以

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0218

02

行政处罚

类事项

对医疗机构

违反《医疗

机构管理条

例》出具虚
假证明文件

的处罚

政务服务

事项

1、对买卖、出借、出租、涂

改、伪造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执

业许可证明文件，擅自扩大计

划生育技术服务项目，使用没

有依法取得相应的医师资格的

人员从事与计划生育技术服务

有关的临床医疗服务，出具虚

假证明文件等行为的处罚                

2、对在开展计划生育技术服

务时，出具虚假证明文件、做

假手术                       

3、超出资质认可或者批准范

围从事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或者

职业健康检查、职业病诊断，

不按照本法规定履行法定职责

的，出具虚假证明文件的处罚                  

4、对从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

的机构出具虚假证明文件的处

罚                        

5、对在开展计划生育技术服

务时，出具虚假证明文件、做

假手术的处罚               

6、对医疗机构出具虚假证明

文件而造成危害后果的行为的

处罚                                                                

7、对买卖、出借、出租、涂

改、伪造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执

业许可证明文件，擅自扩大计

划生育技术服务项目，使用没

有依法取得相应的医师资格的

人员从事与计划生育技术服务

有关的临床医疗服务，出具虚

假证明文件等行为的处罚

办事指南相关信息，

包括：法律法规和政

策文件、投诉举报电

话以及网上投诉渠道

1、对买卖、出借、出租、涂改、伪

造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执业许可证明文

件，擅自扩大计划生育技术服务项

目，使用没有依法取得相应的医师资

格的人员从事与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有

关的临床医疗服务，出具虚假证明文

件等行为的处罚办事指南                

2、对在开展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时，

出具虚假证明文件、做假手术办事指

南                       3、超出

资质认可或者批准范围从事职业卫生

技术服务或者职业健康检查、职业病

诊断，不按照本法规定履行法定职责

的，出具虚假证明文件的处罚办事指

南                  4、对从事计

划生育技术服务的机构出具虚假证明

文件的处罚办事指南                        

5、对在开展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时，

出具虚假证明文件、做假手术的处罚

办事指南               6、对医疗

机构出具虚假证明文件而造成危害后

果的行为的处罚办事指南                                                                

7、对买卖、出借、出租、涂改、伪

造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执业许可证明文

件，擅自扩大计划生育技术服务项

目，使用没有依法取得相应的医师资

格的人员从事与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有

关的临床医疗服务，出具虚假证明文

件等行为的处罚办事指南

https://zwfw-

new.hunan.gov.cn/csywtbyh

sjweb/cszwdt/pages/portal

/branch_hall.html?ouguid=

414b2c3678e44859833852b04

a3e71fa&ouname=%E9%95%BF%

E6%B2%99%E5%B8%82%E5%8D%A
B%E7%94%9F%E5%81%A5%E5%BA

%B7%E5%A7%94%E5%91%98%E4%

BC%9A

1.《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2001年10

月27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

十四次会议通过，根据2017年11月4日第十二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

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等十一部法律的决定》第

三次修正）第八十条  从事职业卫生技术服务的

机构和承担职业病诊断的医疗卫生机构违反本法

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卫生行政部门责令

立即停止违法行为，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

违法所得五千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

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

足五千元的，并处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

款；情节严重的，由原认可或者批准机关取消其

相应的资格；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依法给予降级、撤职或者开除的处

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超出资质认可或者批准范围从事职业卫生

技术服务或者职业病诊断的；

（二）不按照本法规定履行法定职责的；

（三）出具虚假证明文件的。

 2.《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令第6号

（2021版）第五十五条　职业病诊断机构有下列

行为之一的，其作出的职业病诊断无效，由县级

以上地方卫生健康主管部门按照《职业病防治法

》的第八十条的规定进行处理：

（一）超出诊疗项目登记范围从事职业病诊断

的；

（二）不按照《职业病防治法》规定履行法定职

责的；

（三）出具虚假证明文件的。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受理和立案信息，包

括：案件受理记录、

立案报告

对医疗机构违反《医疗机构管理条例

》出具虚假证明文件的处罚受理相关

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行政

相对人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告知信息，包括：行

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听证告知书

对医疗机构违反《医疗机构管理条例

》出具虚假证明文件的处罚告知相关

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包括：

处罚决定书文号、处

罚名称、处罚类别、

处罚事由、相对人名

称、处罚依据、处罚

单位、处罚决定日期

长沙市行政执法公示平台

http://175.6.47.148:8081/

publicity/#/publicity/hom

epage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7 个工作

日内予以

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0219

02

行政处罚

类事项

对医疗机构

发生医疗事

故的处罚

政务服务

事项

1、对医疗机构和人员（含台

湾、香港、澳门在大陆短期行

医医师）发生医疗事故的行为

的处罚

办事指南相关信息，

包括：法律法规和政

策文件、投诉举报电

话以及网上投诉渠道

对医疗机构和人员（含台湾、香港、

澳门在大陆短期行医医师）发生医疗

事故的行为的处罚办事指南

https://zwfw-

new.hunan.gov.cn/csywtbyh

sjweb/cszwdt/pages/portal
/branch_hall.html?ouguid=

414b2c3678e44859833852b04

a3e71fa&ouname=%E9%95%BF%

E6%B2%99%E5%B8%82%E5%8D%A

B%E7%94%9F%E5%81%A5%E5%BA

%B7%E5%A7%94%E5%91%98%E4%

BC%9A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51号）第

五十五条医疗机构发生医疗事故的，由卫生行政

部门根据医疗事故等级和情节，给予警告；情节

严重的，责令限期停业整顿直至由原发证部门吊

销执业许可证，对负有责任的医务人员依照刑法

关于医疗事故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

不够刑事处罚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或者纪律处
分。

对发生医疗事故的有关医务人员，除依照前款处

罚外，卫生行政部门并可以责令暂停6个月以上1

年以下执业活动；情节严重的，吊销其执业证

书；

 《台湾地区医师在大陆短期行医管理规定》

（卫生部令第63号）第十六条台湾医师在大陆短

期行医期间发生医疗事故争议的，按照《医疗事
故处理条例》及有关规定处理；

 《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医师在内地短期行医

管理规定》（卫生部令第62号）第十六条港澳医

师在内地短期行医期间发生医疗事故争议的，按

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及有关规定处理。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受理和立案信息，包

括：案件受理记录、

立案报告

对医疗机构和人员（含台湾、香港、

澳门在大陆短期行医医师）发生医疗

事故的行为的处罚受理相关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行政

相对人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告知信息，包括：行

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听证告知书

对医疗机构和人员（含台湾、香港、

澳门在大陆短期行医医师）发生医疗

事故的行为的处罚告知相关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包括：

处罚决定书文号、处

罚名称、处罚类别、

处罚事由、相对人名

称、处罚依据、处罚

单位、处罚决定日期

长沙市行政执法公示平台

http://175.6.47.148:8081/

publicity/#/publicity/hom

epage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7 个工作

日内予以

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序号 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事项类型 对应本级政务服务事项名称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内容标题 公开内容上传形式 公开依据

公开

时限

公开

主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1
公开渠道和载体1

公开层

级2
公开渠道和载体2 备注

全社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请 县级 乡级

0220

02

行政处罚

类事项

对医务人员

发生医疗事

故的处罚

政务服务

事项

1、对医师在执业活动中，发
生医疗事故或者发现传染病疫

情，患者涉嫌伤害事件或者非

正常死亡，不按照规定报告的

处罚

办事指南相关信息，

包括：法律法规和政

策文件、投诉举报电

话以及网上投诉渠道

对医师在执业活动中，发生医疗事故

或者发现传染病疫情，患者涉嫌伤害

事件或者非正常死亡，不按照规定报

告的处罚办事指南

https://zwfw-

new.hunan.gov.cn/csywtbyh

sjweb/cszwdt/pages/portal

/branch_hall.html?ouguid=

414b2c3678e44859833852b04

a3e71fa&ouname=%E9%95%BF%

E6%B2%99%E5%B8%82%E5%8D%A

B%E7%94%9F%E5%81%A5%E5%BA

%B7%E5%A7%94%E5%91%98%E4%

BC%9A

1. 《护士条例》(2020修订)（国务院令第
517号）根据2020年3月27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和

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订

第三十一条  护士在执业活动中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依据

职责分工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暂

停其6个月以上1年以下执业活动，直至由原发证

部门吊销其护士执业证书：（一）发现患者病情

危急未立即通知医师的；（二）发现医嘱违反法
律、法规、规章或者诊疗技术规范的规定，未依

照本条例第十七条的规定提出或者报告的；

（三）泄露患者隐私的；（四）发生自然灾害、

公共卫生事件等严重威胁公众生命健康的突发事

件，不服从安排参加医疗救护的。

护士在执业活动中造成医疗事故的，依照医疗事

故处理的有关规定承担法律责任；

2. 第十七条  护士在执业活动中，发现患者病
情危急，应当立即通知医师；在紧急情况下为抢

救垂危患者生命，应当先行实施必要的紧急救护

。

护士发现医嘱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或者诊疗技

术规范规定的，应当及时向开具医嘱的医师提

出；必要时，应当向该医师所在科室的负责人或

者医疗卫生机构负责医疗服务管理的人员报告；

3.《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51号）
2002年2月20日国务院第55次常务会议通过

第五十五条  医疗机构发生医疗事故的，由卫生

行政部门根据医疗事故等级和情节，给予警告；

情节严重的，责令限期停业整顿直至由原发证部

门吊销执业许可证，对负有责任的医务人员依照

刑法关于医疗事故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或者

纪律处分。
对发生医疗事故的有关医务人员，除依照前款处

罚外，卫生行政部门并可以责令暂停6个月以上1

年以下执业活动；情节严重的，吊销其执业证书

。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受理和立案信息，包

括：案件受理记录、

立案报告

对医务人员发生医疗事故的处罚受理

相关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行政

相对人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告知信息，包括：行

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听证告知书

对医务人员发生医疗事故的处罚告知

相关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包括：处罚决定书文

号、处罚名称、处罚

类别、处罚事由、相

对人名称、处罚依据
、处罚单位、处罚决

定日期

长沙市行政执法公示平台

http://175.6.47.148:8081/

publicity/#/publicity/hom

epage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7 个工作

日内予以

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0221

02

行政处罚
类事项

对疾病预防

控制机构、

接种单位发

现预防接种

异常反应或

者疑似预防
接种异常反 

应，未按照

规定及时处

理或者报告

的处罚

政务服务

事项

1、对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接

种单位从不具有疫苗经营资格

的单位或者个人购进第二类疫

苗，接种疫苗未遵守预防接种

工作规范、免疫程序、疫苗使

用指导原则、接种方案，发现

预防接种异常反应或者疑似预

防接种异常反应而未按规定及

时处理、报告，擅自进行群体

性预防接种等行为的处罚           

2、对发现预防接种异常反应

或者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

未依照规定及时处理或者报告

的处罚

办事指南相关信息，

包括：法律法规和政

策文件、投诉举报电

话以及网上投诉渠道

1、对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接种单位

从不具有疫苗经营资格的单位或者个

人购进第二类疫苗，接种疫苗未遵守

预防接种工作规范、免疫程序、疫苗

使用指导原则、接种方案，发现预防

接种异常反应或者疑似预防接种异常

反应而未按规定及时处理、报告，擅

自进行群体性预防接种等行为的处罚
办事指南           2、对发现预防

接种异常反应或者疑似预防接种异常

反应，未依照规定及时处理或者报告

的处罚办事指南

https://zwfw-

new.hunan.gov.cn/csywtbyh

sjweb/cszwdt/pages/portal

/branch_hall.html?ouguid=

414b2c3678e44859833852b04

a3e71fa&ouname=%E9%95%BF%

E6%B2%99%E5%B8%82%E5%8D%A
B%E7%94%9F%E5%81%A5%E5%BA

%B7%E5%A7%94%E5%91%98%E4%

BC%9A

《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34号）第五十八条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责

令改正，通报批评，给予警告；有违法所得的，

没收违法所得；拒不改正的，对主要负责人、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

警告至降级的处分：

(一)未按照使用计划将第一类疫苗分发到下级疾

病预防控制机构、接种单位、乡级医疗卫生机构

的；

(二)未依照规定建立并保存疫苗购进、储存、分

发、供应记录的；

(三)接收或者购进疫苗时未依照规定索要温度监

测记录，接收、购进不符合要求的疫苗，或者未

依照规定报告的。

乡级医疗卫生机构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将第一类疫

苗分发到承担预防接种工作的村医疗卫生机构

的，依照前款的规定给予处罚。

（已废止）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受理和立案信息，包

括：案件受理记录、
立案报告

对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接种单位发现
预防接种异常反应或者疑似预防接种

异常反 应，未按照规定及时处理或

者报告的处罚受理相关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行政

相对人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告知信息，包括：行

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听证告知书

对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接种单位发现

预防接种异常反应或者疑似预防接种

异常反 应，未按照规定及时处理或

者报告的处罚告知相关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包括

处罚决定书文号、处
罚名称、处罚类别、

处罚事由、相对人名

称、处罚依据、处罚

单位、处罚决定日期

长沙市行政执法公示平台
http://175.6.47.148:8081/
publicity/#/publicity/hom

epage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7 个工作

日内予以

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序号 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事项类型 对应本级政务服务事项名称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内容标题 公开内容上传形式 公开依据

公开

时限

公开

主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1
公开渠道和载体1

公开层

级2
公开渠道和载体2 备注

全社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请 县级 乡级

0222

02

行政处罚

类事项

对疾病预防

控制机构、

接种单位擅

自进行群体

性预防接种

的处罚

政务服务

事项

1、对擅自进行群体性预防接
种的处罚                         

2、对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接

种单位从不具有疫苗经营资格

的单位或者个人购进第二类疫

苗，接种疫苗未遵守预防接种

工作规范、免疫程序、疫苗使

用指导原则、接种方案，发现

预防接种异常反应或者疑似预
防接种异常反应而未按规定及

时处理、报告，擅自进行群体

性预防接种等行为的处罚

办事指南相关信息，

包括：法律法规和政

策文件、投诉举报电

话以及网上投诉渠道

1、对擅自进行群体性预防接种的处

罚办事指南                         

2、对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接种单位

从不具有疫苗经营资格的单位或者个

人购进第二类疫苗，接种疫苗未遵守

预防接种工作规范、免疫程序、疫苗

使用指导原则、接种方案，发现预防

接种异常反应或者疑似预防接种异常
反应而未按规定及时处理、报告，擅

自进行群体性预防接种等行为的处罚

办事指南

https://zwfw-

new.hunan.gov.cn/csywtbyh

sjweb/cszwdt/pages/portal

/branch_hall.html?ouguid=

414b2c3678e44859833852b04

a3e71fa&ouname=%E9%95%BF%

E6%B2%99%E5%B8%82%E5%8D%A

B%E7%94%9F%E5%81%A5%E5%BA

%B7%E5%A7%94%E5%91%98%E4%

BC%9A

《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34号）第五十八条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责

令改正，通报批评，给予警告；有违法所得的，

没收违法所得；拒不改正的，对主要负责人、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

警告至降级的处分：

(一)未按照使用计划将第一类疫苗分发到下级疾

病预防控制机构、接种单位、乡级医疗卫生机构

的；

(二)未依照规定建立并保存疫苗购进、储存、分

发、供应记录的；

(三)接收或者购进疫苗时未依照规定索要温度监
测记录，接收、购进不符合要求的疫苗，或者未

依照规定报告的。

乡级医疗卫生机构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将第一类疫

苗分发到承担预防接种工作的村医疗卫生机构

的，依照前款的规定给予处罚。 

已废止）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受理和立案信息，包

括：案件受理记录、

立案报告

对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接种单位擅自

进行群体性预防接种的处罚暂未公开

受理相关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行政

相对人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告知信息，包括：行

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听证告知书

对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接种单位擅自

进行群体性预防接种的处罚公开告知

相关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包括：

决定书文号、处罚名
称、处罚类别、处罚

事由、相对人名称、

处罚依据、处罚单位

、处罚决定日期

长沙市行政执法公示平台
http://175.6.47.148:8081/
publicity/#/publicity/hom

epage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7 个工作

日内予以

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0223

02

行政处罚

类事项

对疾病预防

控制机构、

接种单位接

种疫苗未遵
守预防接种

工作规范、

免疫程序、

疫苗使用指

导原则、接

种方案的处

罚

政务服务

事项

1、对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接

种单位从不具有疫苗经营资格

的单位或者个人购进第二类疫

苗，接种疫苗未遵守预防接种

工作规范、免疫程序、疫苗使

用指导原则、接种方案，发现

预防接种异常反应或者疑似预

防接种异常反应而未按规定及

时处理、报告，擅自进行群体

性预防接种等行为的处罚            

2、对接种疫苗未遵守预防接

种工作规范、免疫程序、疫苗

使用指导原则、接种方案的处

罚

办事指南相关信息，

包括：法律法规和政
策文件、投诉举报电

话以及网上投诉渠道

1、对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接种单位

从不具有疫苗经营资格的单位或者个

人购进第二类疫苗，接种疫苗未遵守

预防接种工作规范、免疫程序、疫苗

使用指导原则、接种方案，发现预防

接种异常反应或者疑似预防接种异常
反应而未按规定及时处理、报告，擅

自进行群体性预防接种等行为的处罚

办事指南            2、对接种疫

苗未遵守预防接种工作规范、免疫程

序、疫苗使用指导原则、接种方案的

处罚办事指南

https://zwfw-

new.hunan.gov.cn/csywtbyh

sjweb/cszwdt/pages/portal

/branch_hall.html?ouguid=

414b2c3678e44859833852b04
a3e71fa&ouname=%E9%95%BF%

E6%B2%99%E5%B8%82%E5%8D%A

B%E7%94%9F%E5%81%A5%E5%BA

%B7%E5%A7%94%E5%91%98%E4%

BC%9A

《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34号）第五十八条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责

令改正，通报批评，给予警告；有违法所得的，

没收违法所得；拒不改正的，对主要负责人、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

警告至降级的处分：

(一)未按照使用计划将第一类疫苗分发到下级疾

病预防控制机构、接种单位、乡级医疗卫生机构

的；

(二)未依照规定建立并保存疫苗购进、储存、分

发、供应记录的；

(三)接收或者购进疫苗时未依照规定索要温度监

测记录，接收、购进不符合要求的疫苗，或者未

依照规定报告的。

乡级医疗卫生机构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将第一类疫

苗分发到承担预防接种工作的村医疗卫生机构

的，依照前款的规定给予处罚。

已废止）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受理和立案信息，包

括：案件受理记录、

立案报告

对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接种单位接种

疫苗未遵守预防接种工作规范、免疫

程序、疫苗使用指导原则、接种方案

的处罚受理相关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行政

相对人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告知信息，包括：行

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听证告知书

对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接种单位接种

疫苗未遵守预防接种工作规范、免疫

程序、疫苗使用指导原则、接种方案
的处罚相关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包括：

处罚决定书文号、处

罚名称、处罚类别、

处罚事由、相对人名

称、处罚依据、处罚

单位、处罚决定日期 

长沙市行政执法公示平台

http://175.6.47.148:8081/

publicity/#/publicity/hom

epage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7 个工作

日内予以

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0224

02

行政处罚

类事项

对违反《疫

苗流通和预

防接种管理
条例》规定

发布接种第

二类疫苗的

建议信息的

处罚

政务服务

事项

1、对违规发布接种第二类疫

苗建议信息的行为的处罚

办事指南相关信息，

包括：法律法规和政

策文件、投诉举报电

话以及网上投诉渠道

对违规发布接种第二类疫苗建议信息

的行为的处罚办事指南

https://zwfw-

new.hunan.gov.cn/csywtbyh

sjweb/cszwdt/pages/portal

/branch_hall.html?ouguid=

414b2c3678e44859833852b04

a3e71fa&ouname=%E9%95%BF%

E6%B2%99%E5%B8%82%E5%8D%A

B%E7%94%9F%E5%81%A5%E5%BA

%B7%E5%A7%94%E5%91%98%E4%

BC%9A

《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34号）第六十五条疫苗生产企业向县级疾病预

防控制机构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销售第二类疫苗

的，由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销售的疫苗，

并处违法销售的疫苗货值金额2倍以上5倍以下的

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其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5年内不得从

事药品生产经营活动；情节严重的，依法吊销疫

苗生产资格或者撤销疫苗进口批准证明文件，其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10年内

不得从事药品生产经营活动；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已废止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受理和立案信息，包
括：案件受理记录、

立案报告

暂未公开对违规发布接种第二类疫苗

建议信息的行为的处罚受理相关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行政

相对人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告知信息，包括：行

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听证告知书

对违规发布接种第二类疫苗建议信息

的行为的处罚告知相关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包括：

处罚决定书文号、处

罚名称、处罚类别、

处罚事由、相对人名

称、处罚依据、处罚

单位、处罚决定日期

长沙市行政执法公示平台

http://175.6.47.148:8081/

publicity/#/publicity/hom

epage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7 个工作

日内予以

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0225

02

行政处罚

类事项

对疾病预防

控制机构未

依照规定建
立并保存疫

苗购进、储

存、分发、

供应记录的

处罚

政务服务

事项

1、对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未依

照规定建立并保存疫苗购进、

分发、供应记录的处罚 

办事指南相关信息，

包括：法律法规和政

策文件、投诉举报电

话以及网上投诉渠道

对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未依照规定建立

并保存疫苗购进、分发、供应记录的

处罚办事指南   

https://zwfw-

new.hunan.gov.cn/csywtbyh

sjweb/cszwdt/pages/portal

/branch_hall.html?ouguid=

414b2c3678e44859833852b04

a3e71fa&ouname=%E9%95%BF%

E6%B2%99%E5%B8%82%E5%8D%A

B%E7%94%9F%E5%81%A5%E5%BA

%B7%E5%A7%94%E5%91%98%E4%

BC%9A

《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34号）第五十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主管
部门、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由本级人民政府、上级人民政府

卫生主管部门或者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

通报批评；造成受种者人身损害，传染病传播、

流行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造成特别

严重后果的，其主要负责人还应当引咎辞职；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或者

发现违法行为不及时查处的；

(二)未及时核实、处理对下级卫生主管部门、药

品监督管理部门不履行监督管理职责的举报的；

(三)接到发现预防接种异常反应或者疑似预防接

种异常反应的相关报告，未立即组织调查处理

的；

(四)擅自进行群体性预防接种的；
(五)违反本条例的其他失职、渎职行为。

已废止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序号 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事项类型 对应本级政务服务事项名称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内容标题 公开内容上传形式 公开依据

公开

时限

公开

主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1
公开渠道和载体1

公开层

级2
公开渠道和载体2 备注

全社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请 县级 乡级

0225

02

行政处罚

类事项

对疾病预防

控制机构未

依照规定建

立并保存疫

苗购进、储

存、分发、

供应记录的

处罚

政务服务

事项

1、对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未依

照规定建立并保存疫苗购进、

分发、供应记录的处罚 

受理和立案信息，包

括：案件受理记录、

立案报告

对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未依照规定建立

并保存疫苗购进、分发、供应记录的

处罚受理和立案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34号）第五十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主管

部门、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由本级人民政府、上级人民政府

卫生主管部门或者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

通报批评；造成受种者人身损害，传染病传播、

流行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造成特别

严重后果的，其主要负责人还应当引咎辞职；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或者

发现违法行为不及时查处的；

(二)未及时核实、处理对下级卫生主管部门、药

品监督管理部门不履行监督管理职责的举报的；

(三)接到发现预防接种异常反应或者疑似预防接

种异常反应的相关报告，未立即组织调查处理

的；

(四)擅自进行群体性预防接种的；

(五)违反本条例的其他失职、渎职行为。

已废止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行政

相对人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告知信息，包括：行

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听证告知书

对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未依照规定建立

并保存疫苗购进、分发、供应记录的

处罚告知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包括：

处罚决定书文号、处

罚名称、处罚类别、

处罚事由、相对人名

称、处罚依据、处罚

单位、处罚决定日期

长沙市行政执法公示平台

http://175.6.47.148:8081/

publicity/#/publicity/hom

epage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7 个工作

日内予以

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0226

02

行政处罚
类事项

对未经卫生

主管部门依

法指定擅自
从事接种工

作的处罚

政务服务

事项

1、未经卫生主管部门依法指

定擅自从事接种工作的处罚                                          

2、对未经卫生主管部门指定

擅自从事接种工作行为的处罚

办事指南相关信息，

包括：法律法规和政

策文件、投诉举报电

话以及网上投诉渠道

1、未经卫生主管部门依法指定擅自

从事接种工作的处罚办事指南                                          

2、对未经卫生主管部门指定擅自从

事接种工作行为的处罚办事指南

https://zwfw-
new.hunan.gov.cn/csywtbyh

sjweb/cszwdt/pages/portal

/branch_hall.html?ouguid=

414b2c3678e44859833852b04

a3e71fa&ouname=%E9%95%BF%

E6%B2%99%E5%B8%82%E5%8D%A

B%E7%94%9F%E5%81%A5%E5%BA

%B7%E5%A7%94%E5%91%98%E4%
BC%9A

《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34号）第六十六条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接种单
位、疫苗生产企业、接受委托配送疫苗的企业未

在规定的冷藏条件下储存、运输疫苗的，由药品

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对所储存、

运输的疫苗予以销毁；由卫生主管部门对疾病预

防控制机构、接种单位的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警告至

撤职的处分，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给予开除的

处分，并吊销接种单位的接种资格；由药品监督
管理部门依法责令疫苗生产企业、接受委托配送

疫苗的企业停产、停业整顿，并处违反规定储存

、运输的疫苗货值金额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

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吊销疫苗生产资格或者撤

销疫苗进口批准证明文件，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10年内不得从事药品生产

经营活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已废止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受理和立案信息，包
括：案件受理记录、

立案报告

1、未经卫生主管部门依法指定擅自

从事接种工作的处罚受理和立案信息                                          
2、对未经卫生主管部门指定擅自从

事接种工作行为的处罚受理和立案信

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行政
相对人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告知信息，包括：行

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听证告知书

1、未经卫生主管部门依法指定擅自

从事接种工作的处罚告知信息                                          

2、对未经卫生主管部门指定擅自从

事接种工作行为的处罚告知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包括：

处罚决定书文号、处

罚名称、处罚类别、

处罚事由、相对人名

称、处罚依据、处罚

单位、处罚决定日期

长沙市行政执法公示平台

http://175.6.47.148:8081/

publicity/#/publicity/hom

epage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7 个工作

日内予以

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0227

02

行政处罚

类事项

对实施预防

接种的医疗

卫生人员未

按照规定填

写并保存接

种记录的处

罚

政务服务

事项

1、对接种单位未按规定建立

并保存真实、完整的疫苗接收

、购进记录，未在其接种场所

显著位置公示第一类疫苗品种

和接种方法，医疗卫生人员在

接种前未按规定告知、询问受

种者或者其监护人有关情况，

实施预防接种的医疗卫生人员
未按规定填写、保存接种记

录，未按规定对接种疫苗的情

况进行登记并报告等行为的处

罚

办事指南相关信息，

包括：法律法规和政

策文件、投诉举报电

话以及网上投诉渠道

对接种单位未按规定建立并保存真实
、完整的疫苗接收、购进记录，未在

其接种场所显著位置公示第一类疫苗

品种和接种方法，医疗卫生人员在接

种前未按规定告知、询问受种者或者

其监护人有关情况，实施预防接种的

医疗卫生人员未按规定填写、保存接

种记录，未按规定对接种疫苗的情况

进行登记并报告等行为的处罚办事指
南

https://zwfw-
new.hunan.gov.cn/csywtbyh

sjweb/cszwdt/pages/portal

/branch_hall.html?ouguid=

414b2c3678e44859833852b04

a3e71fa&ouname=%E9%95%BF%

E6%B2%99%E5%B8%82%E5%8D%A

B%E7%94%9F%E5%81%A5%E5%BA

%B7%E5%A7%94%E5%91%98%E4%
BC%9A

《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34号）第五十七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未依照本

条例规定履行预防接种保障职责的，由上级人民

政府责令改正，通报批评；造成传染病传播、流

行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发生特别严

重的疫苗质量安全事件或者连续发生严重的疫苗

质量安全事件的地区，其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还
应当引咎辞职；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

已废止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受理和立案信息，包

括：案件受理记录、

立案报告

对接种单位未按规定建立并保存真实

、完整的疫苗接收、购进记录，未在

其接种场所显著位置公示第一类疫苗
品种和接种方法，医疗卫生人员在接

种前未按规定告知、询问受种者或者

其监护人有关情况，实施预防接种的

医疗卫生人员未按规定填写、保存接

种记录，未按规定对接种疫苗的情况

进行登记并报告等行为的处罚受理和

立案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行政

相对人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告知信息，包括：行

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听证告知书

对接种单位未按规定建立并保存真实

、完整的疫苗接收、购进记录，未在

其接种场所显著位置公示第一类疫苗

品种和接种方法，医疗卫生人员在接

种前未按规定告知、询问受种者或者

其监护人有关情况，实施预防接种的

医疗卫生人员未按规定填写、保存接

种记录，未按规定对接种疫苗的情况

进行登记并报告等行为的处罚告知信

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包括：

处罚决定书文号、处
罚名称、处罚类别、

处罚事由、相对人名

称、处罚依据、处罚

单位、处罚决定日期

长沙市行政执法公示平台
http://175.6.47.148:8081/
publicity/#/publicity/hom

epage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7 个工作

日内予以

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序号 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事项类型 对应本级政务服务事项名称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内容标题 公开内容上传形式 公开依据

公开

时限

公开

主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1
公开渠道和载体1

公开层

级2
公开渠道和载体2 备注

全社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请 县级 乡级

0228

02

行政处罚

类事项

对疾病预防

控制机构未
按照使用计

划将第一类

疫苗分发到

下级疾病预

防控制机构

、接种单位

、乡级医疗

卫生机构的
处罚

政务服务

事项

1、对乡级医疗卫生机构未依

照本条例规定将第一类疫苗分

发到承担预防接种工作的村医

疗卫生机构的处罚

办事指南相关信息，

包括：法律法规和政

策文件、投诉举报电

话以及网上投诉渠道

对乡级医疗卫生机构未依照本条例规

定将第一类疫苗分发到承担预防接种

工作的村医疗卫生机构的处罚办事指

南

https://zwfw-

new.hunan.gov.cn/csywtbyh

sjweb/cszwdt/pages/portal
/branch_hall.html?ouguid=

414b2c3678e44859833852b04

a3e71fa&ouname=%E9%95%BF%

E6%B2%99%E5%B8%82%E5%8D%A

B%E7%94%9F%E5%81%A5%E5%BA

%B7%E5%A7%94%E5%91%98%E4%

BC%9A

《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34号）第五十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主管

部门、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由本级人民政府、上级人民政府

卫生主管部门或者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

通报批评；造成受种者人身损害，传染病传播、

流行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造成特别

严重后果的，其主要负责人还应当引咎辞职；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或者

发现违法行为不及时查处的；

(二)未及时核实、处理对下级卫生主管部门、药

品监督管理部门不履行监督管理职责的举报的；

(三)接到发现预防接种异常反应或者疑似预防接
种异常反应的相关报告，未立即组织调查处理

的；

(四)擅自进行群体性预防接种的；

(五)违反本条例的其他失职、渎职行为。

已废止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受理和立案信息，包

括：案件受理记录、

立案报告

对乡级医疗卫生机构未依照本条例规

定将第一类疫苗分发到承担预防接种

工作的村医疗卫生机构的处罚受理和

立案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行政

相对人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告知信息，包括：行

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听证告知书

对乡级医疗卫生机构未依照本条例规

定将第一类疫苗分发到承担预防接种

工作的村医疗卫生机构的处罚告知信

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包括：

处罚决定书文号、处

罚名称、处罚类别、

处罚事由、相对人名

称、处罚依据、处罚
单位、处罚决定日期

长沙市行政执法公示平台

http://175.6.47.148:8081/

publicity/#/publicity/hom

epage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7 个工作

日内予以

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0229

02

行政处罚

类事项

对疾控机构

未依法履行

传染病疫情

报告、通报

职责，或者

隐瞒、谎 报

、缓报传染

病疫情的处

罚

政务服务

事项

1、对采供血机构未按照规定

报告传染病疫情，或未执行有

关规定导致起经血液传播疾病
发生的行为的处罚             

2、对医疗机构、疾病预防控

制机构以及医疗卫生人员不按

规定报告传染病疫情或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的处罚          

3、对擅自开展性病诊疗活

动，超登记范围、不按规定开

展性病诊疗，医疗机构或医师
未按照有关规定报告性病疫

情，隐瞒、谎报、缓报传染病

疫情，泄露性病患者涉及个人

隐私的有关信息、资料等行为

的处罚                  4

、对个体或私营医疗保健机构

瞒报、缓报、谎报传染病疫情

或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行为的
处罚                   5、

对医疗机构、疾控机构未建立

传染病疫情报告制度，未指定

相关部门和人员负责传染病疫

情报告管理工作， 瞒报、缓

报、谎报发现的传染病病人、

病原携带者、疑似病人，对执

行职务的医疗卫生人员瞒报、
缓报、谎报传染病疫情等行为

的处罚        7、对瞒报、

缓报、谎报发现的传染病病人

、病原携带者、疑似病人的处

罚                       8

、对未指定相关部门和人员负

责传染病疫情报告管理工作的                      

9、对未建立传染病疫情报告
制度的处罚

办事指南相关信息，

包括：法律法规和政

策文件、投诉举报电

话以及网上投诉渠道

1、对采供血机构未按照规定报告传

染病疫情，或未执行有关规定导致起

经血液传播疾病发生的行为的处罚办
事指南             2、对医疗机构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以及医疗卫生人

员不按规定报告传染病疫情或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的处罚办事指南          

3、对擅自开展性病诊疗活动，超登

记范围、不按规定开展性病诊疗，医

疗机构或医师未按照有关规定报告性

病疫情，隐瞒、谎报、缓报传染病疫
情，泄露性病患者涉及个人隐私的有

关信息、资料等行为的处罚办事指南                  

4、对个体或私营医疗保健机构瞒报

、缓报、谎报传染病疫情或突发性公

共卫生事件行为的处罚办事指南                   

5、对医疗机构、疾控机构未建立传

染病疫情报告制度，未指定相关部门

和人员负责传染病疫情报告管理工
作， 瞒报、缓报、谎报发现的传染

病病人、病原携带者、疑似病人，对

执行职务的医疗卫生人员瞒报、缓报

、谎报传染病疫情等行为的处罚办事

指南        7、对瞒报、缓报、谎

报发现的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

疑似病人的处罚办事指南                       

8、对未指定相关部门和人员负责传
染病疫情报告管理工作的办事指南                      

9、对未建立传染病疫情报告制度的

处罚办事指南

https://zwfw-
new.hunan.gov.cn/csywtbyh

sjweb/cszwdt/pages/portal

/branch_hall.html?ouguid=

414b2c3678e44859833852b04

a3e71fa&ouname=%E9%95%BF%

E6%B2%99%E5%B8%82%E5%8D%A

B%E7%94%9F%E5%81%A5%E5%BA

%B7%E5%A7%94%E5%91%98%E4%
BC%9A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传染病疫情监测信息报告

管理办法》（卫生部令第37号，2003版）第三十

八条

医疗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卫

生行政部门责令改正、通报批评、给予警告；情

节严重的，会同有关部门对主要负责人、负有责
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依法给予降级、撤

职的行政处分；造成传染病传播、流行或者对社

会公众健康造成其他严重危害后果，构成犯罪

的，依据刑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建立传染病疫情报告制度的；

(二)未指定相关部门和人员负责传染病疫情报告

管理工作的；

(三)瞒报、缓报、谎报发现的传染病病人、病原
携带者、疑似病人的。

第三十九条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

上地方卫生行政部门责令改正、通报批评、给予

警告；对主要负责人、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责任人员依法给予降级、撤职的行政处分；造

成传染病传播、流行或者对社会公众健康造成其

他严重危害后果，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一)瞒报、缓报、谎报发现的传染病病人、病原

携带者、疑似病人的；

(二)未按规定建立专门的流行病学调查队伍，进

行传染病疫情的流行病学调查工作；

(三)在接到传染病疫情报告后，未按规定派人进

行现场调查的；

(四)未按规定上报疫情或报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的。

第四十条

执行职务的医疗卫生人员瞒报、缓报、谎报传染

病疫情的，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警告，

情节严重的，责令暂停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执业

活动，或者吊销其执业证书。

责任报告单位和事件发生单位瞒报、缓报、谎报

或授意他人不报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或传染病疫
情的，对其主要领导、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由

其单位或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造成传染

病传播、流行或者对社会公众健康造成其他严重

危害后果的，由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序号 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事项类型 对应本级政务服务事项名称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内容标题 公开内容上传形式 公开依据

公开

时限

公开

主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1
公开渠道和载体1

公开层

级2
公开渠道和载体2 备注

全社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请 县级 乡级

0229

02

行政处罚
类事项

对疾控机构

未依法履行

传染病疫情

报告、通报

职责，或者
隐瞒、谎 报

、缓报传染

病疫情的处

罚

政务服务

事项

1、对采供血机构未按照规定

报告传染病疫情，或未执行有

关规定导致起经血液传播疾病

发生的行为的处罚             

2、对医疗机构、疾病预防控

制机构以及医疗卫生人员不按

规定报告传染病疫情或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的处罚          

3、对擅自开展性病诊疗活

动，超登记范围、不按规定开

展性病诊疗，医疗机构或医师

未按照有关规定报告性病疫

情，隐瞒、谎报、缓报传染病

疫情，泄露性病患者涉及个人

隐私的有关信息、资料等行为

的处罚                  4

、对个体或私营医疗保健机构

瞒报、缓报、谎报传染病疫情

或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行为的

处罚                   5、

对医疗机构、疾控机构未建立

传染病疫情报告制度，未指定

相关部门和人员负责传染病疫

情报告管理工作， 瞒报、缓

报、谎报发现的传染病病人、

病原携带者、疑似病人，对执

行职务的医疗卫生人员瞒报、

缓报、谎报传染病疫情等行为

的处罚        7、对瞒报、

缓报、谎报发现的传染病病人

、病原携带者、疑似病人的处

罚                       8

、对未指定相关部门和人员负

责传染病疫情报告管理工作的                      

9、对未建立传染病疫情报告

制度的处罚

受理和立案信息，包

括：案件受理记录、

立案报告

1、对采供血机构未按照规定报告传

染病疫情，或未执行有关规定导致起

经血液传播疾病发生的行为的处罚受
理和立案信息             2、对医

疗机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以及医疗

卫生人员不按规定报告传染病疫情或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罚受理和立案

信息          3、对擅自开展性病

诊疗活动，超登记范围、不按规定开

展性病诊疗，医疗机构或医师未按照

有关规定报告性病疫情，隐瞒、谎报
、缓报传染病疫情，泄露性病患者涉

及个人隐私的有关信息、资料等行为

的处罚受理和立案信息                  

4、对个体或私营医疗保健机构瞒报

、缓报、谎报传染病疫情或突发性公

共卫生事件行为的处罚受理和立案信

息                   5、对医疗机

构、疾控机构未建立传染病疫情报告
制度，未指定相关部门和人员负责传

染病疫情报告管理工作， 瞒报、缓

报、谎报发现的传染病病人、病原携

带者、疑似病人，对执行职务的医疗

卫生人员瞒报、缓报、谎报传染病疫

情等行为的处罚受理和立案信息        

7、对瞒报、缓报、谎报发现的传染

病病人、病原携带者、疑似病人的处
罚受理和立案信息                       

8、对未指定相关部门和人员负责传

染病疫情报告管理工作的受理和立案

信息                      9、对

未建立传染病疫情报告制度的处罚受

理和立案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传染病疫情监测信息报告

管理办法》（卫生部令第37号，2003版）第三十

八条

医疗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卫

生行政部门责令改正、通报批评、给予警告；情

节严重的，会同有关部门对主要负责人、负有责

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依法给予降级、撤

职的行政处分；造成传染病传播、流行或者对社

会公众健康造成其他严重危害后果，构成犯罪

的，依据刑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建立传染病疫情报告制度的；

(二)未指定相关部门和人员负责传染病疫情报告

管理工作的；

(三)瞒报、缓报、谎报发现的传染病病人、病原

携带者、疑似病人的。

第三十九条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

上地方卫生行政部门责令改正、通报批评、给予

警告；对主要负责人、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责任人员依法给予降级、撤职的行政处分；造

成传染病传播、流行或者对社会公众健康造成其

他严重危害后果，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一)瞒报、缓报、谎报发现的传染病病人、病原

携带者、疑似病人的；

(二)未按规定建立专门的流行病学调查队伍，进

行传染病疫情的流行病学调查工作；

(三)在接到传染病疫情报告后，未按规定派人进

行现场调查的；

(四)未按规定上报疫情或报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的。

第四十条

执行职务的医疗卫生人员瞒报、缓报、谎报传染

病疫情的，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警告，

情节严重的，责令暂停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执业

活动，或者吊销其执业证书。

责任报告单位和事件发生单位瞒报、缓报、谎报

或授意他人不报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或传染病疫

情的，对其主要领导、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由

其单位或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造成传染

病传播、流行或者对社会公众健康造成其他严重

危害后果的，由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行政
相对人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告知信息，包括：行

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听证告知书

1、对采供血机构未按照规定报告传

染病疫情，或未执行有关规定导致起
经血液传播疾病发生的行为的处罚告

知信息             2、对医疗机构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以及医疗卫生人

员不按规定报告传染病疫情或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的处罚告知信息

3、对擅自开展性病诊疗活动，超登

记范围、不按规定开展性病诊疗，医

疗机构或医师未按照有关规定报告性
病疫情，隐瞒、谎报、缓报传染病疫

情，泄露性病患者涉及个人隐私的有

关信息、资料等行为的处罚告知信息                  

4、对个体或私营医疗保健机构瞒报

、缓报、谎报传染病疫情或突发性公

共卫生事件行为的处罚告知信息

5、对医疗机构、疾控机构未建立传

染病疫情报告制度，未指定相关部门
和人员负责传染病疫情报告管理工

作， 瞒报、缓报、谎报发现的传染

病病人、病原携带者、疑似病人，对

执行职务的医疗卫生人员瞒报、缓报

、谎报传染病疫情等行为的处罚告知

信息        7、对瞒报、缓报、谎

报发现的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

疑似病人的处罚告知信息                       
8、对未指定相关部门和人员负责传

染病疫情报告管理工作的告知信息

9、对未建立传染病疫情报告制度的

处罚告知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包括：

处罚决定书文号、处

罚名称、处罚类别、

处罚事由、相对人名

称、处罚依据、处罚

单位、处罚决定日期 

长沙市行政执法公示平台

http://175.6.47.148:8081/

publicity/#/publicity/hom

epage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7 个工作

日内予以

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0230

02

行政处罚

类事项

对医疗机构

未按照规定

承担本单位

的传染病预

防、控制工

作、医院感

染控制任务

和责任区域
内的传染病

预防工作的

处罚

政务服务

事项

1、对实验室工作人员出现该

实验室从事的病原微生物相关

实验活动有关的感染临床症状

或者体征、实验室发生高致病

性病原微生物泄漏时实验室负

责人、实验室工作人员、负责

实验室感染控制的专门机构或

者人员未依照规定报告，未依

照规定采取控制措施的行为的

处罚

办事指南相关信息，

包括：法律法规和政

策文件、投诉举报电

话以及网上投诉渠道

对实验室工作人员出现该实验室从事

的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动有关的感

染临床症状或者体征、实验室发生高

致病性病原微生物泄漏时实验室负责

人、实验室工作人员、负责实验室感

染控制的专门机构或者人员未依照规

定报告，未依照规定采取控制措施的

行为的处罚办事指南

https://zwfw-

new.hunan.gov.cn/csywtbyh

sjweb/cszwdt/pages/portal

/branch_hall.html?ouguid=

414b2c3678e44859833852b04

a3e71fa&ouname=%E9%95%BF%

E6%B2%99%E5%B8%82%E5%8D%A

B%E7%94%9F%E5%81%A5%E5%BA

%B7%E5%A7%94%E5%91%98%E4%

BC%9A
《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国务

院令第424号）（2018修订）根据2018年3月19日

《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

第二次修订

第六十五条  实验室工作人员出现该实验室从事

的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动有关的感染临床症状

或者体征，以及实验室发生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

泄漏时，实验室负责人、实验室工作人员、负责

实验室感染控制的专门机构或者人员未依照规定

报告，或者未依照规定采取控制措施的，由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兽医主管部门

依照各自职责，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造成

传染病传播、流行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由其设

立单位对实验室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撤职、开除的

处分；有许可证件的，并由原发证部门吊销有关

许可证件；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序号 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事项类型 对应本级政务服务事项名称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内容标题 公开内容上传形式 公开依据

公开

时限

公开

主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1
公开渠道和载体1

公开层

级2
公开渠道和载体2 备注

全社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请 县级 乡级

0230

02

行政处罚

类事项

对医疗机构

未按照规定

承担本单位

的传染病预

防、控制工

作、医院感

染控制任务
和责任区域

内的传染病

预防工作的

处罚

政务服务
事项

1、对实验室工作人员出现该

实验室从事的病原微生物相关

实验活动有关的感染临床症状

或者体征、实验室发生高致病

性病原微生物泄漏时实验室负
责人、实验室工作人员、负责

实验室感染控制的专门机构或

者人员未依照规定报告，未依

照规定采取控制措施的行为的

处罚

受理和立案信息，包

括：案件受理记录、

立案报告

对实验室工作人员出现该实验室从事
的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动有关的感

染临床症状或者体征、实验室发生高

致病性病原微生物泄漏时实验室负责

人、实验室工作人员、负责实验室感

染控制的专门机构或者人员未依照规

定报告，未依照规定采取控制措施的

行为的处罚受理和立案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国务
院令第424号）（2018修订）根据2018年3月19日

《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

第二次修订

第六十五条  实验室工作人员出现该实验室从事

的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动有关的感染临床症状

或者体征，以及实验室发生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

泄漏时，实验室负责人、实验室工作人员、负责
实验室感染控制的专门机构或者人员未依照规定

报告，或者未依照规定采取控制措施的，由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兽医主管部门

依照各自职责，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造成

传染病传播、流行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由其设

立单位对实验室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撤职、开除的

处分；有许可证件的，并由原发证部门吊销有关
许可证件；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行政

相对人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告知信息，包括：行

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听证告知书

对实验室工作人员出现该实验室从事
的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动有关的感

染临床症状或者体征、实验室发生高

致病性病原微生物泄漏时实验室负责

人、实验室工作人员、负责实验室感

染控制的专门机构或者人员未依照规

定报告，未依照规定采取控制措施的

行为的处罚告知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包括：

处罚决定书文号、处

罚名称、处罚类别、

处罚事由、相对人名

称、处罚依据、处罚

单位、处罚决定日期

长沙市行政执法公示平台

http://175.6.47.148:8081/

publicity/#/publicity/hom

epage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7 个工作

日内予以

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0231

02

行政处罚

类事项

对医疗机构

未按照规定
报告传染病

疫情，或者

隐瞒、谎报

、缓报传染

病疫情的处

罚

政务服务

事项

1、对医疗机构未按规定执行

传染病防治职责和工作要求的

行为的处罚                        

2、对采供血机构未按照规定

报告传染病疫情，或未执行有

关规定导致起经血液传播疾病
发生的行为的处罚                  

3、对医疗机构、疾病预防控

制机构以及医疗卫生人员不按

规定报告传染病疫情或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的处罚                           

4、对擅自开展性病诊疗活

动，超登记范围、不按规定开

展性病诊疗，医疗机构或医师
未按照有关规定报告性病疫

情，隐瞒、谎报、缓报传染病

疫情，泄露性病患者涉及个人

隐私的有关信息、资料等行为

的处罚                                              

6、对个体或私营医疗保健机

构瞒报、缓报、谎报传染病疫

情或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行为
的处罚                   7

、对医疗机构、疾控机构未建

立传染病疫情报告制度，未指

定相关部门和人员负责传染病

疫情报告管理工作， 瞒报、

缓报、谎报发现的传染病病人

、病原携带者、疑似病人，对

执行职务的医疗卫生人员瞒报
、缓报、谎报传染病疫情等行

为的处罚

办事指南相关信息，

包括：法律法规和政

策文件、投诉举报电
话以及网上投诉渠道

1、对医疗机构未按规定执行传染病

防治职责和工作要求的行为的处罚办

事指南                        2

、对采供血机构未按照规定报告传染

病疫情，或未执行有关规定导致起经

血液传播疾病发生的行为的处罚办事

指南                  3、对医疗

机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以及医疗卫

生人员不按规定报告传染病疫情或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罚办事指南                           

4、对擅自开展性病诊疗活动，超登

记范围、不按规定开展性病诊疗，医

疗机构或医师未按照有关规定报告性

病疫情，隐瞒、谎报、缓报传染病疫

情，泄露性病患者涉及个人隐私的有

关信息、资料等行为的处罚办事指南                                              

6、对个体或私营医疗保健机构瞒报

、缓报、谎报传染病疫情或突发性公

共卫生事件行为的处罚办事指南                   

7、对医疗机构、疾控机构未建立传

染病疫情报告制度，未指定相关部门

和人员负责传染病疫情报告管理工

作， 瞒报、缓报、谎报发现的传染

病病人、病原携带者、疑似病人，对

执行职务的医疗卫生人员瞒报、缓报

、谎报传染病疫情等行为的处罚办事

指南

https://zwfw-

new.hunan.gov.cn/csywtbyh

sjweb/cszwdt/pages/portal

/branch_hall.html?ouguid=

414b2c3678e44859833852b04

a3e71fa&ouname=%E9%95%BF%
E6%B2%99%E5%B8%82%E5%8D%A

B%E7%94%9F%E5%81%A5%E5%BA

%B7%E5%A7%94%E5%91%98%E4%

BC%9A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传染病疫情监测信息报告

管理办法》（卫生部令第37号，2003年）第三十

八条
医疗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卫

生行政部门责令改正、通报批评、给予警告；情

节严重的，会同有关部门对主要负责人、负有责

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依法给予降级、撤

职的行政处分；造成传染病传播、流行或者对社

会公众健康造成其他严重危害后果，构成犯罪

的，依据刑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建立传染病疫情报告制度的；
(二)未指定相关部门和人员负责传染病疫情报告

管理工作的；

(三)瞒报、缓报、谎报发现的传染病病人、病原

携带者、疑似病人的。

第三十九条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

上地方卫生行政部门责令改正、通报批评、给予

警告；对主要负责人、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责任人员依法给予降级、撤职的行政处分；造

成传染病传播、流行或者对社会公众健康造成其

他严重危害后果，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一)瞒报、缓报、谎报发现的传染病病人、病原

携带者、疑似病人的；

(二)未按规定建立专门的流行病学调查队伍，进

行传染病疫情的流行病学调查工作；
(三)在接到传染病疫情报告后，未按规定派人进

行现场调查的；

(四)未按规定上报疫情或报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的。

第四十条

执行职务的医疗卫生人员瞒报、缓报、谎报传染

病疫情的，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警告，

情节严重的，责令暂停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执业
活动，或者吊销其执业证书。

责任报告单位和事件发生单位瞒报、缓报、谎报

或授意他人不报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或传染病疫

情的，对其主要领导、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由

其单位或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造成传染

病传播、流行或者对社会公众健康造成其他严重

危害后果的，由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受理和立案信息，包

括：案件受理记录、

立案报告

1、对医疗机构未按规定执行传染病

防治职责和工作要求的行为的处罚受

理和立案信息                        

2、对采供血机构未按照规定报告传

染病疫情，或未执行有关规定导致起

经血液传播疾病发生的行为的处罚受

理和立案信息                  3

、对医疗机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以

及医疗卫生人员不按规定报告传染病

疫情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罚受理

和立案信息                           

4、对擅自开展性病诊疗活动，超登

记范围、不按规定开展性病诊疗，医

疗机构或医师未按照有关规定报告性

病疫情，隐瞒、谎报、缓报传染病疫

情，泄露性病患者涉及个人隐私的有

关信息、资料等行为的处罚受理和立

案信息                                              

6、对个体或私营医疗保健机构瞒报

、缓报、谎报传染病疫情或突发性公

共卫生事件行为的处罚受理和立案信

息                   7、对医疗机

构、疾控机构未建立传染病疫情报告

制度，未指定相关部门和人员负责传

染病疫情报告管理工作， 瞒报、缓

报、谎报发现的传染病病人、病原携

带者、疑似病人，对执行职务的医疗

卫生人员瞒报、缓报、谎报传染病疫

情等行为的处罚受理和立案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行政

相对人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序号 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事项类型 对应本级政务服务事项名称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内容标题 公开内容上传形式 公开依据

公开

时限

公开

主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1
公开渠道和载体1

公开层

级2
公开渠道和载体2 备注

全社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请 县级 乡级

0231

02

行政处罚

类事项

对医疗机构

未按照规定

报告传染病

疫情，或者

隐瞒、谎报

、缓报传染

病疫情的处

罚

政务服务

事项

1、对医疗机构未按规定执行

传染病防治职责和工作要求的

行为的处罚                        

2、对采供血机构未按照规定
报告传染病疫情，或未执行有

关规定导致起经血液传播疾病

发生的行为的处罚                  

3、对医疗机构、疾病预防控

制机构以及医疗卫生人员不按

规定报告传染病疫情或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的处罚                           

4、对擅自开展性病诊疗活
动，超登记范围、不按规定开

展性病诊疗，医疗机构或医师

未按照有关规定报告性病疫

情，隐瞒、谎报、缓报传染病

疫情，泄露性病患者涉及个人

隐私的有关信息、资料等行为

的处罚                                              

6、对个体或私营医疗保健机
构瞒报、缓报、谎报传染病疫

情或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行为

的处罚                   7

、对医疗机构、疾控机构未建

立传染病疫情报告制度，未指

定相关部门和人员负责传染病

疫情报告管理工作， 瞒报、

缓报、谎报发现的传染病病人
、病原携带者、疑似病人，对

执行职务的医疗卫生人员瞒报

、缓报、谎报传染病疫情等行

为的处罚

告知信息，包括：行

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听证告知书

1、对医疗机构未按规定执行传染病

防治职责和工作要求的行为的处罚告

知信息                        2

、对采供血机构未按照规定报告传染

病疫情，或未执行有关规定导致起经

血液传播疾病发生的行为的处罚告知

信息                  3、对医疗

机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以及医疗卫

生人员不按规定报告传染病疫情或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罚告知信息                           

4、对擅自开展性病诊疗活动，超登

记范围、不按规定开展性病诊疗，医

疗机构或医师未按照有关规定报告性

病疫情，隐瞒、谎报、缓报传染病疫

情，泄露性病患者涉及个人隐私的有

关信息、资料等行为的处罚告知信息                                              

6、对个体或私营医疗保健机构瞒报

、缓报、谎报传染病疫情或突发性公

共卫生事件行为的处罚告知信息                   

7、对医疗机构、疾控机构未建立传

染病疫情报告制度，未指定相关部门

和人员负责传染病疫情报告管理工

作， 瞒报、缓报、谎报发现的传染

病病人、病原携带者、疑似病人，对

执行职务的医疗卫生人员瞒报、缓报

、谎报传染病疫情等行为的处罚告知

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传染病疫情监测信息报告
管理办法》（卫生部令第37号，2003年）第三十

八条

医疗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卫

生行政部门责令改正、通报批评、给予警告；情

节严重的，会同有关部门对主要负责人、负有责

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依法给予降级、撤

职的行政处分；造成传染病传播、流行或者对社

会公众健康造成其他严重危害后果，构成犯罪
的，依据刑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建立传染病疫情报告制度的；

(二)未指定相关部门和人员负责传染病疫情报告

管理工作的；

(三)瞒报、缓报、谎报发现的传染病病人、病原

携带者、疑似病人的。

第三十九条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
上地方卫生行政部门责令改正、通报批评、给予

警告；对主要负责人、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责任人员依法给予降级、撤职的行政处分；造

成传染病传播、流行或者对社会公众健康造成其

他严重危害后果，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一)瞒报、缓报、谎报发现的传染病病人、病原

携带者、疑似病人的；
(二)未按规定建立专门的流行病学调查队伍，进

行传染病疫情的流行病学调查工作；

(三)在接到传染病疫情报告后，未按规定派人进

行现场调查的；

(四)未按规定上报疫情或报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的。

第四十条

执行职务的医疗卫生人员瞒报、缓报、谎报传染
病疫情的，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警告，

情节严重的，责令暂停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执业

活动，或者吊销其执业证书。

责任报告单位和事件发生单位瞒报、缓报、谎报

或授意他人不报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或传染病疫

情的，对其主要领导、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由

其单位或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造成传染

病传播、流行或者对社会公众健康造成其他严重
危害后果的，由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行政
相对人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包括：

处罚决定书文号、处

罚名称、处罚类别、

处罚事由、相对人名

称、处罚依据、处罚

单位、处罚决定日期

长沙市行政执法公示平台

http://175.6.47.148:8081/

publicity/#/publicity/hom

epage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7 个工作

日内予以

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0232

02

行政处罚

类事项

对医疗机构

发现传染病

疫情时，未
按照规定对

传染病病人

、疑似传染

病病人提供

医疗救护、

现场救援、

接诊、转诊

的，或者拒
绝接受转诊

的处罚

政务服务

事项

1、发现的检疫传染病病人、

疑似检疫传染病病人，未按有

关规定采取相应措施行为的处

罚 

办事指南相关信息，

包括：法律法规和政

策文件、投诉举报电

话以及网上投诉渠道

发现的检疫传染病病人、疑似检疫传

染病病人，未按有关规定采取相应措

施行为的处罚                       

办事指南

https://zwfw-

new.hunan.gov.cn/csywtbyh

sjweb/cszwdt/pages/portal
/branch_hall.html?ouguid=

414b2c3678e44859833852b04

a3e71fa&ouname=%E9%95%BF%

E6%B2%99%E5%B8%82%E5%8D%A

B%E7%94%9F%E5%81%A5%E5%BA

%B7%E5%A7%94%E5%91%98%E4%

BC%9A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交通应急规定》（卫生部令

〔2003〕第37号）第四十四条  道路运输经营者

、水路运输经营者违反本规定，对在车船上发现

的检疫传染病病人、疑似检疫传染病病人，未按

有关规定采取相应措施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

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受理和立案信息，包

括：案件受理记录、

立案报告

发现的检疫传染病病人、疑似检疫传

染病病人，未按有关规定采取相应措

施行为的处罚                       

受理和立案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行政

相对人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告知信息，包括：行

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听证告知书

发现的检疫传染病病人、疑似检疫传

染病病人，未按有关规定采取相应措

施行为的处罚                       

告知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包括：

处罚决定书文号、处

罚名称、处罚类别、

处罚事由、相对人名

称、处罚依据、处罚
单位、处罚决定日期 

长沙市行政执法公示平台

http://175.6.47.148:8081/

publicity/#/publicity/hom

epage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7 个工作

日内予以

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0233

02

行政处罚

类事项

对医疗机构

未按照规定

对医疗器械

进行消毒，
或者对按照

规定一次使

用的医疗器

具予以销

毁，再次使

用的处罚

政务服务

事项

1、对未建立、落实医院感染

管理规章制度、工作规范，未

设立医院感染管理部门、分管

部门以及指定专（兼）职人员

负责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工

作，违反对医疗器械、器具的
消毒工作技术规范，违反无菌

操作技术规范、隔离技术规

范，未对消毒药械和一次性医

疗器械、器具的相关证明进行

审核，未对医务人员职业暴露

提供职业卫生防护等行为的处

罚            

2、乡村医生在执业活动中，
违反规定进行实验性临床医疗

活动，或者重复使用一次性医

疗器械和卫生材料的处罚

办事指南相关信息，

包括：法律法规和政

策文件、投诉举报电

话以及网上投诉渠道

1、对未建立、落实医院感染管理规

章制度、工作规范，未设立医院感染

管理部门、分管部门以及指定专

（兼）职人员负责医院感染预防与控

制工作，违反对医疗器械、器具的消

毒工作技术规范，违反无菌操作技术

规范、隔离技术规范，未对消毒药械

和一次性医疗器械、器具的相关证明

进行审核，未对医务人员职业暴露提

供职业卫生防护等行为的处罚办事指

南            

2、乡村医生在执业活动中，违反规

定进行实验性临床医疗活动，或者重

复使用一次性医疗器械和卫生材料的

处罚办事指南

https://zwfw-

new.hunan.gov.cn/csywtbyh

sjweb/cszwdt/pages/portal

/branch_hall.html?ouguid=

414b2c3678e44859833852b04

a3e71fa&ouname=%E9%95%BF%

E6%B2%99%E5%B8%82%E5%8D%A
B%E7%94%9F%E5%81%A5%E5%BA

%B7%E5%A7%94%E5%91%98%E4%

BC%9A

《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2003年8月5日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86号公布，2004年1月1
日起施行） 第三十九条  乡村医生在执业活动

中，违反规定进行实验性临床医疗活动，或者重

复使用一次性医疗器械和卫生材料的，由县级人

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给

予警告，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

的，由原发证部门暂扣或者吊销乡村医生执业证

书。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序号 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事项类型 对应本级政务服务事项名称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内容标题 公开内容上传形式 公开依据

公开

时限

公开

主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1
公开渠道和载体1

公开层

级2
公开渠道和载体2 备注

全社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请 县级 乡级

0233

02

行政处罚

类事项

对医疗机构

未按照规定

对医疗器械

进行消毒，

或者对按照

规定一次使

用的医疗器

具予以销

毁，再次使

用的处罚

政务服务

事项

1、对未建立、落实医院感染

管理规章制度、工作规范，未

设立医院感染管理部门、分管
部门以及指定专（兼）职人员

负责医院感染预防与控制工

作，违反对医疗器械、器具的

消毒工作技术规范，违反无菌

操作技术规范、隔离技术规

范，未对消毒药械和一次性医

疗器械、器具的相关证明进行

审核，未对医务人员职业暴露
提供职业卫生防护等行为的处

罚            

2、乡村医生在执业活动中，

违反规定进行实验性临床医疗

活动，或者重复使用一次性医

疗器械和卫生材料的处罚

受理和立案信息，包

括：案件受理记录、

立案报告

1、对未建立、落实医院感染管理规

章制度、工作规范，未设立医院感染

管理部门、分管部门以及指定专

（兼）职人员负责医院感染预防与控
制工作，违反对医疗器械、器具的消

毒工作技术规范，违反无菌操作技术

规范、隔离技术规范，未对消毒药械

和一次性医疗器械、器具的相关证明

进行审核，未对医务人员职业暴露提

供职业卫生防护等行为的处罚受理和

立案信息            

2、乡村医生在执业活动中，违反规
定进行实验性临床医疗活动，或者重

复使用一次性医疗器械和卫生材料的

处罚受理和立案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2003年8月5日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86号公布，2004年1月1

日起施行） 第三十九条  乡村医生在执业活动

中，违反规定进行实验性临床医疗活动，或者重

复使用一次性医疗器械和卫生材料的，由县级人

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给

予警告，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
的，由原发证部门暂扣或者吊销乡村医生执业证

书。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行政

相对人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告知信息，包括：行

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听证告知书

暂未公开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包括：

处罚决定书文号、处

罚名称、处罚类别、

处罚事由、相对人名

称、处罚依据、处罚

单位、处罚决定日期

长沙市行政执法公示平台

http://175.6.47.148:8081/

publicity/#/publicity/hom

epage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7 个工作

日内予以

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0234

02

行政处罚

类事项

对医疗机构
在医疗救治

过程中未按

照规定保管

医学记录资

料的处罚

政务服务

事项

办事指南相关信息，
包括：法律法规和政

策文件、投诉举报电

话以及网上投诉渠道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63 号 2009 年 8

月 27 日修正）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

（2013 年 6 月 29 日修正） 

【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实

施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令第 17 号） 

【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卫生行政处罚程序

》（1997 年 6 月 19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卫

生部令第 53 号） 

（空白？）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未办理过

该事项

受理和立案信息，包

括：案件受理记录、

立案报告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告知信息，包括：行

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听证告知书

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包括：

处罚决定书文号、处

罚名称、处罚类别、

处罚事由、相对人名

称、处罚依据、处罚

单位、处罚决定日期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7 个工作

日内予以

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0235

02

行政处罚

类事项

对医疗卫生
机构无正当

理 由，阻碍

卫生行政主

管部门执法

人员执行职

务，拒绝执

法人员进入

现场，或者
不配合执法

部门的检查

、监测、调

查取证的处

罚

政务服务

事项

1、对单采血浆站阻碍监督检

查，未履行告知义务，未建立

供血浆者档案行为的处罚           

2、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

集中处置单位，无正当理由，

阻碍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环

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执法人员

执行职务，拒绝执法人员进入

现场，或者不配合执法部门的

检查、监测、调查取证的处罚                  

3、对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病原

体污染的污水、污物、粪便不

按规定进行消毒处理而造成传

染性非典型肺炎的医源性感染

、医院内感染、实验室感染或

者致病性微生物扩散，生产、

经营、使用消毒产品、隔离防

护用品等不符合规定与标准可

能造成传染病的传播、扩散或

者造成传染病的传播、扩散，

拒绝、阻碍或者不配合现场调

查、资料收集、采样检验以及

监督检查，拒绝执行疾病预防

控制机构提出的预防、控制措

施，病人或者疑似病人故意传

播传染性非典型肺炎，造成他

人感染等行为的处罚

办事指南相关信息，
包括：法律法规和政

策文件、投诉举报电

话以及网上投诉渠道

1、对单采血浆站阻碍监督检查，未
履行告知义务，未建立供血浆者档案

行为的处罚办事指南          2、

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

位，无正当理由，阻碍卫生行政主管

部门或者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执法

人员执行职务，拒绝执法人员进入现

场，或者不配合执法部门的检查、监

测、调查取证的处罚办事指南                  
3、对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病原体污染

的污水、污物、粪便不按规定进行消

毒处理而造成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的医

源性感染、医院内感染、实验室感染

或者致病性微生物扩散，生产、经营

、使用消毒产品、隔离防护用品等不

符合规定与标准可能造成传染病的传

播、扩散或者造成传染病的传播、扩
散，拒绝、阻碍或者不配合现场调查

、资料收集、采样检验以及监督检

查，拒绝执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提出

的预防、控制措施，病人或者疑似病

人故意传播传染性非典型肺炎，造成

他人感染等行为的处罚办事指南

https://zwfw-

new.hunan.gov.cn/csywtbyh

sjweb/cszwdt/pages/portal

/branch_hall.html?ouguid=
414b2c3678e44859833852b04

a3e71fa&ouname=%E9%95%BF%

E6%B2%99%E5%B8%82%E5%8D%A

B%E7%94%9F%E5%81%A5%E5%BA

%B7%E5%A7%94%E5%91%98%E4%

BC%9A

《传染性非典型肺炎防治管理办法》（卫生部令

第35号）（2003版）第三十八条有关单位和人员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责

令改正，可以处五千元以下罚款，情节较严重

的，可以处五千元以上两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主
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由所在单位或有关部门

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一）对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病原体污染的污水、

污物、粪便不按规定进行消毒处理的；

（二）造成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的医源性感染、医

院内感染、实验室感染或者致病性微生物扩散

的；
（三）生产、经营、使用消毒产品、隔离防护用

品等不符合规定与标准，可能造成传染病的传播

、扩散或者造成传染病的传播、扩散的；

（四）拒绝、阻碍或者不配合现场调查、资料收

集、采样检验以及监督检查的；

（五）拒绝执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提出的预防、

控制措施的；

（六）病人或者疑似病人故意传播传染性非典型
肺炎，造成他人感染的。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http://175.6.47.148:8081/publicity/#/publicity/homepage


序号 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事项类型 对应本级政务服务事项名称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内容标题 公开内容上传形式 公开依据

公开

时限

公开

主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1
公开渠道和载体1

公开层

级2
公开渠道和载体2 备注

全社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请 县级 乡级

0235
02

行政处罚

类事项

对医疗卫生

机构无正当

理 由，阻碍

卫生行政主

管部门执法

人员执行职

务，拒绝执

法人员进入

现场，或者

不配合执法

部门的检查

、监测、调

查取证的处

罚

政务服务

事项

1、对单采血浆站阻碍监督检

查，未履行告知义务，未建立

供血浆者档案行为的处罚           

2、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

集中处置单位，无正当理由，
阻碍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环

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执法人员

执行职务，拒绝执法人员进入

现场，或者不配合执法部门的

检查、监测、调查取证的处罚                  

3、对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病原

体污染的污水、污物、粪便不

按规定进行消毒处理而造成传
染性非典型肺炎的医源性感染

、医院内感染、实验室感染或

者致病性微生物扩散，生产、

经营、使用消毒产品、隔离防

护用品等不符合规定与标准可

能造成传染病的传播、扩散或

者造成传染病的传播、扩散，

拒绝、阻碍或者不配合现场调
查、资料收集、采样检验以及

监督检查，拒绝执行疾病预防

控制机构提出的预防、控制措

施，病人或者疑似病人故意传

播传染性非典型肺炎，造成他

人感染等行为的处罚

受理和立案信息，包

括：案件受理记录、

立案报告

1、对单采血浆站阻碍监督检查，未

履行告知义务，未建立供血浆者档案

行为的处罚受理和立案信息         

2、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集中处

置单位，无正当理由，阻碍卫生行政

主管部门或者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执法人员执行职务，拒绝执法人员进

入现场，或者不配合执法部门的检查

、监测、调查取证的处罚受理和立案

信息                  3、对传染

性非典型肺炎病原体污染的污水、污

物、粪便不按规定进行消毒处理而造

成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的医源性感染、

医院内感染、实验室感染或者致病性

微生物扩散，生产、经营、使用消毒

产品、隔离防护用品等不符合规定与

标准可能造成传染病的传播、扩散或

者造成传染病的传播、扩散，拒绝、

阻碍或者不配合现场调查、资料收集

、采样检验以及监督检查，拒绝执行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提出的预防、控制

措施，病人或者疑似病人故意传播传

染性非典型肺炎，造成他人感染等行

为的处罚受理和立案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传染性非典型肺炎防治管理办法》（卫生部令

第35号）（2003版）第三十八条有关单位和人员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责

令改正，可以处五千元以下罚款，情节较严重

的，可以处五千元以上两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主

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由所在单位或有关部门

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一）对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病原体污染的污水、

污物、粪便不按规定进行消毒处理的；

（二）造成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的医源性感染、医

院内感染、实验室感染或者致病性微生物扩散

的；

（三）生产、经营、使用消毒产品、隔离防护用

品等不符合规定与标准，可能造成传染病的传播

、扩散或者造成传染病的传播、扩散的；

（四）拒绝、阻碍或者不配合现场调查、资料收

集、采样检验以及监督检查的；

（五）拒绝执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提出的预防、

控制措施的；

（六）病人或者疑似病人故意传播传染性非典型

肺炎，造成他人感染的。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行政
相对人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告知信息，包括：行

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听证告知书

1、对单采血浆站阻碍监督检查，未

履行告知义务，未建立供血浆者档案

行为的处罚告知信息         2、医

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

位，无正当理由，阻碍卫生行政主管

部门或者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执法
人员执行职务，拒绝执法人员进入现

场，或者不配合执法部门的检查、监

测、调查取证的处罚告知信息                  

3、对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病原体污染

的污水、污物、粪便不按规定进行消

毒处理而造成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的医

源性感染、医院内感染、实验室感染

或者致病性微生物扩散，生产、经营
、使用消毒产品、隔离防护用品等不

符合规定与标准可能造成传染病的传

播、扩散或者造成传染病的传播、扩

散，拒绝、阻碍或者不配合现场调查

、资料收集、采样检验以及监督检

查，拒绝执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提出

的预防、控制措施，病人或者疑似病

人故意传播传染性非典型肺炎，造成
他人感染等行为的处罚告知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包括：

处罚决定书文号、处

罚名称、处罚类别、

处罚事由、相对人名

称、处罚依据、处罚

单位、处罚决定日期

长沙市行政执法公示平台

http://175.6.47.148:8081/

publicity/#/publicity/hom

epage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7 个工作

日内予以

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序号 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事项类型 对应本级政务服务事项名称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内容标题 公开内容上传形式 公开依据

公开

时限

公开

主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1
公开渠道和载体1

公开层

级2
公开渠道和载体2 备注

全社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请 县级 乡级

0236

02

行政处罚

类事项

对被传染病

病原体污染

的污水、污

物、粪便不

按规定进行

消毒处理的

处罚

政务服务
事项

1、对有关单位和个人加工、

出售、运输被传染病病原体污
染或来自疫区可能被传染病病

原体污染的皮毛，未按国家有

关进行消毒处理行为的处罚                                  

2、对加工、出售、运输被传

染病病原体污染或来自疫区可

能被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的皮

毛，未按国家有关进行消毒处

理的行为进行处罚                      
3、医疗卫生机构将未达到国

家规定标准的污水、传染病病

人或者疑似传染病病人的排泄

物排入城市排水管网的处罚                        

4、对医疗机构未按规定报告

肺结核疫情，隐瞒、谎报、缓

报肺结核疫情，非结核病定点

医疗机构发现确诊或者疑似肺
结核患者未按照规定进行转

诊，结核病定点医疗机构未按

照规定对肺结核患者或者疑似

肺结核患者诊断治疗、拒绝接

诊，未严格执行隔离消毒制度

对结核菌污染的痰液、污物和

污水未进行卫生处理，故意泄

露涉及肺结核患者、疑似肺结
核患者、密切接触者个人隐私

的有关信息和资料等行为的处

罚                                

5、对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病原

体污染的污水、污物、粪便不

按规定进行消毒处理而造成传

染性非典型肺炎的医源性感染

、医院内感染、实验室感染或
者致病性微生物扩散，生产、

经营、使用消毒产品、隔离防

护用品等不符合规定与标准可

能造成传染病的传播、扩散或

者造成传染病的传播、扩散，

拒绝、阻碍或者不配合现场调

查、资料收集、采样检验以及

监督检查，拒绝执行疾病预防
控制机构提出的预防、控制措

施，病人或者疑似病人故意传

播传染性非典型肺炎，造成他

人感染等行为的处罚        

6、对医疗卫生机构未按照规

定对污水、传染病病人或者疑

似传染病病人的排泄物，进行

严格消毒，或者未达到国家规
定的排放标准，排入污水处理

系统的处罚

办事指南相关信息，

包括：法律法规和政

策文件、投诉举报电

话以及网上投诉渠道

1、对有关单位和个人加工、出售、

运输被传染病病原体污染或来自疫区

可能被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的皮毛，未

按国家有关进行消毒处理行为的处罚

办事指南                                  

2、对加工、出售、运输被传染病病

原体污染或来自疫区可能被传染病病

原体污染的皮毛，未按国家有关进行

消毒处理的行为进行处罚办事指南                      

3、医疗卫生机构将未达到国家规定

标准的污水、传染病病人或者疑似传

染病病人的排泄物排入城市排水管网

的处罚办事指南                        

4、对医疗机构未按规定报告肺结核

疫情，隐瞒、谎报、缓报肺结核疫

情，非结核病定点医疗机构发现确诊

或者疑似肺结核患者未按照规定进行

转诊，结核病定点医疗机构未按照规

定对肺结核患者或者疑似肺结核患者

诊断治疗、拒绝接诊，未严格执行隔

离消毒制度对结核菌污染的痰液、污

物和污水未进行卫生处理，故意泄露

涉及肺结核患者、疑似肺结核患者、

密切接触者个人隐私的有关信息和资

料等行为的处罚办事指南                                

5、对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病原体污染

的污水、污物、粪便不按规定进行消

毒处理而造成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的医

源性感染、医院内感染、实验室感染

或者致病性微生物扩散，生产、经营

、使用消毒产品、隔离防护用品等不

符合规定与标准可能造成传染病的传

播、扩散或者造成传染病的传播、扩

散，拒绝、阻碍或者不配合现场调查

、资料收集、采样检验以及监督检

查，拒绝执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提出

的预防、控制措施，病人或者疑似病

人故意传播传染性非典型肺炎，造成

https://zwfw-

new.hunan.gov.cn/csywtbyh

sjweb/cszwdt/pages/portal

/branch_hall.html?ouguid=

414b2c3678e44859833852b04

a3e71fa&ouname=%E9%95%BF%

E6%B2%99%E5%B8%82%E5%8D%A

B%E7%94%9F%E5%81%A5%E5%BA
%B7%E5%A7%94%E5%91%98%E4%

BC%9A

《消毒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令第27

号2017年12月26日修订

第四十三条   消毒产品生产经营单位违反本办

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

地方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可以处

5000元以下罚款；造成感染性疾病暴发的，可以

处5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医疗废物

管理条例》（2003年6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第380号公布　根据2011年1月8日《国务

院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订） 

第四十八条  医疗卫生机构违反本条例规定，将

未达到国家规定标准的污水、传染病病人或者疑

似传染病病人的排泄物排入城市排水管网的，由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

期改正，给予警告，并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

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

的罚款；造成传染病传播或者环境污染事故的，

由原发证部门暂扣或者吊销执业许可证件；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受理和立案信息，包

括：案件受理记录、

立案报告

1、对有关单位和个人加工、出售、

运输被传染病病原体污染或来自疫区

可能被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的皮毛，未

按国家有关进行消毒处理行为的处罚

受理和立案信息                                  
2、对加工、出售、运输被传染病病

原体污染或来自疫区可能被传染病病

原体污染的皮毛，未按国家有关进行

消毒处理的行为进行处罚受理和立案

信息                      3、医

疗卫生机构将未达到国家规定标准的

污水、传染病病人或者疑似传染病病

人的排泄物排入城市排水管网的处罚
受理和立案信息                        

4、对医疗机构未按规定报告肺结核

疫情，隐瞒、谎报、缓报肺结核疫

情，非结核病定点医疗机构发现确诊

或者疑似肺结核患者未按照规定进行

转诊，结核病定点医疗机构未按照规

定对肺结核患者或者疑似肺结核患者

诊断治疗、拒绝接诊，未严格执行隔
离消毒制度对结核菌污染的痰液、污

物和污水未进行卫生处理，故意泄露

涉及肺结核患者、疑似肺结核患者、

密切接触者个人隐私的有关信息和资

料等行为的处罚受理和立案信息                                

5、对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病原体污染

的污水、污物、粪便不按规定进行消

毒处理而造成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的医
源性感染、医院内感染、实验室感染

或者致病性微生物扩散，生产、经营

、使用消毒产品、隔离防护用品等不

符合规定与标准可能造成传染病的传

播、扩散或者造成传染病的传播、扩

散，拒绝、阻碍或者不配合现场调查

、资料收集、采样检验以及监督检

查，拒绝执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提出
的预防、控制措施，病人或者疑似病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行政

相对人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序号 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事项类型 对应本级政务服务事项名称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内容标题 公开内容上传形式 公开依据

公开

时限

公开

主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1
公开渠道和载体1

公开层

级2
公开渠道和载体2 备注

全社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请 县级 乡级

0236

02

行政处罚

类事项

对被传染病

病原体污染

的污水、污

物、粪便不

按规定进行

消毒处理的

处罚

政务服务

事项

1、对有关单位和个人加工、

出售、运输被传染病病原体污

染或来自疫区可能被传染病病

原体污染的皮毛，未按国家有

关进行消毒处理行为的处罚                                  

2、对加工、出售、运输被传

染病病原体污染或来自疫区可

能被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的皮

毛，未按国家有关进行消毒处

理的行为进行处罚                      

3、医疗卫生机构将未达到国

家规定标准的污水、传染病病

人或者疑似传染病病人的排泄

物排入城市排水管网的处罚                        

4、对医疗机构未按规定报告

肺结核疫情，隐瞒、谎报、缓

报肺结核疫情，非结核病定点

医疗机构发现确诊或者疑似肺

结核患者未按照规定进行转

诊，结核病定点医疗机构未按

照规定对肺结核患者或者疑似

肺结核患者诊断治疗、拒绝接

诊，未严格执行隔离消毒制度

对结核菌污染的痰液、污物和

污水未进行卫生处理，故意泄

露涉及肺结核患者、疑似肺结

核患者、密切接触者个人隐私

的有关信息和资料等行为的处

罚                                

5、对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病原

体污染的污水、污物、粪便不

按规定进行消毒处理而造成传

染性非典型肺炎的医源性感染

、医院内感染、实验室感染或

者致病性微生物扩散，生产、

经营、使用消毒产品、隔离防

护用品等不符合规定与标准可

能造成传染病的传播、扩散或

者造成传染病的传播、扩散，

拒绝、阻碍或者不配合现场调

查、资料收集、采样检验以及

监督检查，拒绝执行疾病预防

控制机构提出的预防、控制措

施，病人或者疑似病人故意传

播传染性非典型肺炎，造成他

人感染等行为的处罚        

6、对医疗卫生机构未按照规

定对污水、传染病病人或者疑

似传染病病人的排泄物，进行

严格消毒，或者未达到国家规

定的排放标准，排入污水处理

系统的处罚

告知信息，包括：行

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听证告知书

1、对有关单位和个人加工、出售、

运输被传染病病原体污染或来自疫区

可能被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的皮毛，未

按国家有关进行消毒处理行为的处罚

告知信息                                  

2、对加工、出售、运输被传染病病

原体污染或来自疫区可能被传染病病

原体污染的皮毛，未按国家有关进行

消毒处理的行为进行处罚告知信息                      

3、医疗卫生机构将未达到国家规定

标准的污水、传染病病人或者疑似传

染病病人的排泄物排入城市排水管网

的处罚告知信息                        

4、对医疗机构未按规定报告肺结核

疫情，隐瞒、谎报、缓报肺结核疫

情，非结核病定点医疗机构发现确诊

或者疑似肺结核患者未按照规定进行

转诊，结核病定点医疗机构未按照规

定对肺结核患者或者疑似肺结核患者

诊断治疗、拒绝接诊，未严格执行隔

离消毒制度对结核菌污染的痰液、污

物和污水未进行卫生处理，故意泄露

涉及肺结核患者、疑似肺结核患者、

密切接触者个人隐私的有关信息和资

料等行为的处罚告知信息                                

5、对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病原体污染

的污水、污物、粪便不按规定进行消

毒处理而造成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的医

源性感染、医院内感染、实验室感染

或者致病性微生物扩散，生产、经营

、使用消毒产品、隔离防护用品等不

符合规定与标准可能造成传染病的传

播、扩散或者造成传染病的传播、扩

散，拒绝、阻碍或者不配合现场调查

、资料收集、采样检验以及监督检

查，拒绝执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提出

的预防、控制措施，病人或者疑似病

人故意传播传染性非典型肺炎，造成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消毒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令第27

号2017年12月26日修订

第四十三条   消毒产品生产经营单位违反本办

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

地方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可以处

5000元以下罚款；造成感染性疾病暴发的，可以
处5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医疗废物

管理条例》（2003年6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第380号公布　根据2011年1月8日《国务

院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订） 

第四十八条  医疗卫生机构违反本条例规定，将

未达到国家规定标准的污水、传染病病人或者疑

似传染病病人的排泄物排入城市排水管网的，由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
期改正，给予警告，并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

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

的罚款；造成传染病传播或者环境污染事故的，

由原发证部门暂扣或者吊销执业许可证件；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行政

相对人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包括：

处罚决定书文号、处
罚名称、处罚类别、

处罚事由、相对人名

称、处罚依据、处罚

单位、处罚决定日期 

长沙市行政执法公示平台
http://175.6.47.148:8081/
publicity/#/publicity/hom

epage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7 个工作

日内予以

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0237

02

行政处罚

类事项

对收治的传

染病病人或

者疑似传染

病病人产生

的生活垃

圾，未按照

医疗废物进

行管理和处

置的处罚

政务服务
事项

1、对医疗卫生机构对收治的

传染病病人或者疑似传染病病
人产生的生活垃圾，未按照医

疗废物进行管理和处置的处罚   

办事指南相关信息，
包括：法律法规和政

策文件、投诉举报电

话以及网上投诉渠道

对医疗卫生机构对收治的传染病病人

或者疑似传染病病人产生的生活垃

圾，未按照医疗废物进行管理和处置
的处罚                      办事

指南

https://zwfw-

new.hunan.gov.cn/csywtbyh

sjweb/cszwdt/pages/portal

/branch_hall.html?ouguid=
414b2c3678e44859833852b04

a3e71fa&ouname=%E9%95%BF%

E6%B2%99%E5%B8%82%E5%8D%A

B%E7%94%9F%E5%81%A5%E5%BA

%B7%E5%A7%94%E5%91%98%E4%

BC%9A

《医疗废物管理条例》（2003年6月16日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80号公布　根据2011年1月

8日《国务院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

定》修订） 第四十七条  医疗卫生机构、医疗
废物集中处置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环境保护

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责令限期改正，给

予警告，并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逾

期不改正的，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造

成传染病传播或者环境污染事故的，由原发证部

门暂扣或者吊销执业许可证件或者经营许可证

件；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在
运送过程中丢弃医疗废物，在非贮存地点倾倒、

堆放医疗废物或者将医疗废物混入其他废物和生

活垃圾的；（二）未执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

制度的；（三）将医疗废物交给未取得经营许可

证的单位或者个人收集、运送、贮存、处置的；

（四）对医疗废物的处置不符合国家规定的环境

保护、卫生标准、规范的；（五）未按照本条例

的规定对污水、传染病病人或者疑似传染病病人
的排泄物，进行严格消毒，或者未达到国家规定

的排放标准，排入污水处理系统的；（六）对收

治的传染病病人或者疑似传染病病人产生的生活

垃圾，未按照医疗废物进行管理和处置的。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受理和立案信息，包

括：案件受理记录、

立案报告

对医疗卫生机构对收治的传染病病人

或者疑似传染病病人产生的生活垃

圾，未按照医疗废物进行管理和处置

的处罚                      受理

和立案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行政

相对人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告知信息，包括：行
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听证告知书

对医疗卫生机构对收治的传染病病人

或者疑似传染病病人产生的生活垃
圾，未按照医疗废物进行管理和处置

的处罚                      告知

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包括：处罚决定书文

号、处罚名称、处罚

类别、处罚事由、相

对人名称、处罚依据

、处罚单位、处罚决

定日期

长沙市行政执法公示平台

http://175.6.47.148:8081/

publicity/#/publicity/hom

epage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7 个工作

日内予以
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0238

02

行政处罚

类事项

对饮用水供

水单位供应

的饮用水不

符合国家规

定的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

准的处罚

政务服务
事项

1、对在引用水水源保护区修

建危害水源水质卫生的设施或

进行有碍水源水质卫生的作

业，新建、改建、扩建的饮用

水供水项目未经卫生行政部门
参加选址、设计审查和竣工验

收而擅自供水，未取得卫生许

可证而擅自供水，供应的饮用

水不符合国家规定的生活饮用

水卫生标准等行为的处罚

办事指南相关信息，

包括：法律法规和政

策文件、投诉举报电

话以及网上投诉渠道

对在引用水水源保护区修建危害水源

水质卫生的设施或进行有碍水源水质

卫生的作业，新建、改建、扩建的饮

用水供水项目未经卫生行政部门参加

选址、设计审查和竣工验收而擅自供

水，未取得卫生许可证而擅自供水，

供应的饮用水不符合国家规定的生活

饮用水卫生标准等行为的处罚办事指

南

https://zwfw-

new.hunan.gov.cn/csywtbyh

sjweb/cszwdt/pages/portal

/branch_hall.html?ouguid=

414b2c3678e44859833852b04

a3e71fa&ouname=%E9%95%BF%

E6%B2%99%E5%B8%82%E5%8D%A

B%E7%94%9F%E5%81%A5%E5%BA
%B7%E5%A7%94%E5%91%98%E4%

BC%9A
《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原建设部 

原卫生部令第53号，2010年2月12日《卫生部关
于修改〈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等规

范性文件部分内容的通知》予以修改，经住房城

乡建设部常务会议、国家卫生计生委委主任会议

审议通过并于2016年4月17日发布住房城乡建设

部 国家卫生计生委令第31号予以修改，自2016

年6月1日起施行）第二十六条违反本办法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

计生主管部门应当责令限期改进，并可处以20元
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一）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修建危害水源水质卫

生的设施或进行有碍水源水质卫生的作业的；

（二）新建、改建、扩建的饮用水供水项目未经

卫生计生主管部门参加选址、设计审查和竣工验

收而擅自供水的；

（三）供水单位未取得卫生许可证而擅自供水

的；
（四）供水单位供应的饮用水不符合国家规定的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的；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序号 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事项类型 对应本级政务服务事项名称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内容标题 公开内容上传形式 公开依据

公开

时限

公开

主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1
公开渠道和载体1

公开层

级2
公开渠道和载体2 备注

全社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请 县级 乡级

0238

02

行政处罚

类事项

对饮用水供

水单位供应

的饮用水不

符合国家规

定的生活饮

用水卫生标
准的处罚

政务服务

事项

1、对在引用水水源保护区修

建危害水源水质卫生的设施或

进行有碍水源水质卫生的作

业，新建、改建、扩建的饮用

水供水项目未经卫生行政部门

参加选址、设计审查和竣工验

收而擅自供水，未取得卫生许

可证而擅自供水，供应的饮用

水不符合国家规定的生活饮用

水卫生标准等行为的处罚

受理和立案信息，包

括：案件受理记录、

立案报告

对在引用水水源保护区修建危害水源

水质卫生的设施或进行有碍水源水质

卫生的作业，新建、改建、扩建的饮

用水供水项目未经卫生行政部门参加

选址、设计审查和竣工验收而擅自供

水，未取得卫生许可证而擅自供水，
供应的饮用水不符合国家规定的生活

饮用水卫生标准等行为的处罚受理和

立案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原建设部 

原卫生部令第53号，2010年2月12日《卫生部关

于修改〈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等规

范性文件部分内容的通知》予以修改，经住房城

乡建设部常务会议、国家卫生计生委委主任会议

审议通过并于2016年4月17日发布住房城乡建设

部 国家卫生计生委令第31号予以修改，自2016

年6月1日起施行）第二十六条违反本办法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

计生主管部门应当责令限期改进，并可处以20元

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一）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修建危害水源水质卫

生的设施或进行有碍水源水质卫生的作业的；

（二）新建、改建、扩建的饮用水供水项目未经

卫生计生主管部门参加选址、设计审查和竣工验

收而擅自供水的；

（三）供水单位未取得卫生许可证而擅自供水

的；

（四）供水单位供应的饮用水不符合国家规定的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的；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行政

相对人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告知信息，包括：行

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听证告知书

对在引用水水源保护区修建危害水源

水质卫生的设施或进行有碍水源水质

卫生的作业，新建、改建、扩建的饮

用水供水项目未经卫生行政部门参加

选址、设计审查和竣工验收而擅自供

水，未取得卫生许可证而擅自供水，

供应的饮用水不符合国家规定的生活

饮用水卫生标准等行为的处罚告知信

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包括：

处罚决定书文号、处

罚名称、处罚类别、

处罚事由、相对人名

称、处罚依据、处罚

单位、处罚决定日期 

长沙市行政执法公示平台

http://175.6.47.148:8081/

publicity/#/publicity/hom

epage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7 个工作

日内予以
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0239

02

行政处罚

类事项

对涉及饮用

水卫生安全

的产品不符

合国家卫生

标准和卫生
规范的处罚

政务服务

事项

1、对生产、销售无卫生许可

批准文件的涉及饮用水卫生安

全的产品行为的处罚

办事指南相关信息，

包括：法律法规和政

策文件、投诉举报电

话以及网上投诉渠道

对生产、销售无卫生许可批准文件的

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的产品行为的处

罚办事指南

https://zwfw-

new.hunan.gov.cn/csywtbyh

sjweb/cszwdt/pages/portal

/branch_hall.html?ouguid=

414b2c3678e44859833852b04

a3e71fa&ouname=%E9%95%BF%

E6%B2%99%E5%B8%82%E5%8D%A

B%E7%94%9F%E5%81%A5%E5%BA
%B7%E5%A7%94%E5%91%98%E4%

BC%9A

《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原建设部 

原卫生部令第53号，2010年2月12日《卫生部关

于修改〈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等规

范性文件部分内容的通知》予以修改，经住房城

乡建设部常务会议、国家卫生计生委委主任会议

审议通过并于2016年4月17日发布住房城乡建设

部 国家卫生计生委令第31号予以修改，自2016

年6月1日起施行）第二十七条违反本办法规定，

生产或者销售无卫生许可批准文件的涉及饮用水

卫生安全的产品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

计生主管部门应当责令改进，并可处以违法所得

3倍以下的罚款，但最高不超过30000元，或处以

5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受理和立案信息，包

括：案件受理记录、

立案报告

对生产、销售无卫生许可批准文件的

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的产品行为的处

罚受理和立案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行政

相对人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告知信息，包括：行

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听证告知书

对生产、销售无卫生许可批准文件的

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的产品行为的处

罚告知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包括： 

处罚决定书文号、处

罚名称、处罚类别、

处罚事由、相对人名

称、处罚依据、处罚

单位、处罚决定日期

长沙市行政执法公示平台

http://175.6.47.148:8081/

publicity/#/publicity/hom

epage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7 个工作

日内予以
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0240

02

行政处罚

类事项

对在国家确

认的自然疫
源地兴建水

利、交通、

旅游、能源

等大型建设

项目，未经

卫生调查进

行施工的，

或者未按照
疾病预防控

制机构的意

见采取必要

的传染病预

防、控制措

施的处罚

政务服务

事项

1、对在自然疫源地未经卫生

调查进行施工，未按疾控机构

意见采取传染病防制措施行为

的处罚

办事指南相关信息，

包括：法律法规和政

策文件、投诉举报电

话以及网上投诉渠道

对在自然疫源地未经卫生调查进行施

工，未按疾控机构意见采取传染病防

制措施行为的处罚办事指南

https://zwfw-

new.hunan.gov.cn/csywtbyh

sjweb/cszwdt/pages/portal

/branch_hall.html?ouguid=

414b2c3678e44859833852b04

a3e71fa&ouname=%E9%95%BF%

E6%B2%99%E5%B8%82%E5%8D%A

B%E7%94%9F%E5%81%A5%E5%BA
%B7%E5%A7%94%E5%91%98%E4%

BC%9A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根据2013年

6月29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三次会议《关于修改等十二部法律的决定》修

正）第七十六条 在国家确认的自然疫源地兴建

水利、交通、旅游、能源等大型建设项目，未经

卫生调查进行施工的，或者未按照疾病预防控制

机构的意见采取必要的传染病预防、控制措施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责令限期
改正，给予警告，处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

款；逾期不改正的，处三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

罚款，并可以提请有关人民政府依据职责权限，

责令停建、关闭。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受理和立案信息，包

括：案件受理记录、

立案报告

对在自然疫源地未经卫生调查进行施

工，未按疾控机构意见采取传染病防

制措施行为的处罚受理和立案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行政

相对人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告知信息，包括：行

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听证告知书

对在自然疫源地未经卫生调查进行施

工，未按疾控机构意见采取传染病防

制措施行为的处罚告知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包括：

处罚决定书文号、处

罚名称、处罚类别、

处罚事由、相对人名

称、处罚依据、处罚

单位、处罚决定日期 

长沙市行政执法公示平台

http://175.6.47.148:8081/

publicity/#/publicity/hom

epage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7 个工作

日内予以
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0241

02

行政处罚

类事项

对在自然疫
源地和可能

是自然疫源

地的地区兴

建大型建设

项目未经卫

生调查即进

行施工的处

罚

政务服务

事项

1、对在血吸虫病防治地区兴

建大型建设项目时未经卫生调

查，未按疾控机构意见采取预

防控制措施的处罚            

2、对在自然疫源地未经卫生

调查进行施工，未按疾控机构

意见采取传染病防制措施行为

的处罚

办事指南相关信息，

包括：法律法规和政

策文件、投诉举报电

话以及网上投诉渠道

1、对在血吸虫病防治地区兴建大型

建设项目时未经卫生调查，未按疾控

机构意见采取预防控制措施的处罚办

事指南            2、对在自然疫

源地未经卫生调查进行施工，未按疾

控机构意见采取传染病防制措施行为

的处罚办事指南

https://zwfw-

new.hunan.gov.cn/csywtbyh

sjweb/cszwdt/pages/portal

/branch_hall.html?ouguid=

414b2c3678e44859833852b04

a3e71fa&ouname=%E9%95%BF%

E6%B2%99%E5%B8%82%E5%8D%A

B%E7%94%9F%E5%81%A5%E5%BA
%B7%E5%A7%94%E5%91%98%E4%

BC%9A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根据2013年

6月29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三次会议《关于修改等十二部法律的决定》修

正）第七十六条 在国家确认的自然疫源地兴建

水利、交通、旅游、能源等大型建设项目，未经

卫生调查进行施工的，或者未按照疾病预防控制

机构的意见采取必要的传染病预防、控制措施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责令限期

改正，给予警告，处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

款；逾期不改正的，处三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

罚款，并可以提请有关人民政府依据职责权限，

责令停建、关闭。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序号 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事项类型 对应本级政务服务事项名称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内容标题 公开内容上传形式 公开依据

公开

时限

公开

主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1
公开渠道和载体1

公开层

级2
公开渠道和载体2 备注

全社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请 县级 乡级

0241

02

行政处罚

类事项

对在自然疫

源地和可能
是自然疫源

地的地区兴

建大型建设

项目未经卫

生调查即进

行施工的处

罚

政务服务

事项

1、对在血吸虫病防治地区兴

建大型建设项目时未经卫生调

查，未按疾控机构意见采取预
防控制措施的处罚            

2、对在自然疫源地未经卫生

调查进行施工，未按疾控机构

意见采取传染病防制措施行为

的处罚

受理和立案信息，包

括：案件受理记录、
立案报告

1、对在血吸虫病防治地区兴建大型

建设项目时未经卫生调查，未按疾控

机构意见采取预防控制措施的处罚受

理和立案信息            2、对在
自然疫源地未经卫生调查进行施工，

未按疾控机构意见采取传染病防制措

施行为的处罚受理和立案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根据2013年

6月29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三次会议《关于修改等十二部法律的决定》修

正）第七十六条 在国家确认的自然疫源地兴建

水利、交通、旅游、能源等大型建设项目，未经
卫生调查进行施工的，或者未按照疾病预防控制

机构的意见采取必要的传染病预防、控制措施

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责令限期

改正，给予警告，处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

款；逾期不改正的，处三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

罚款，并可以提请有关人民政府依据职责权限，

责令停建、关闭。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行政

相对人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告知信息，包括：行

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听证告知书

1、对在血吸虫病防治地区兴建大型

建设项目时未经卫生调查，未按疾控

机构意见采取预防控制措施的处罚告

知信息            2、对在自然疫

源地未经卫生调查进行施工，未按疾

控机构意见采取传染病防制措施行为

的处罚告知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包括： 

处罚决定书文号、处

罚名称、处罚类别、

处罚事由、相对人名
称、处罚依据、处罚

单位、处罚决定日期

长沙市行政执法公示平台

http://175.6.47.148:8081/

publicity/#/publicity/hom

epage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7 个工作

日内予以

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0242

02

行政处罚

类事项

对采供血机

构非法采集

血液或者组

织他人出卖

血液的处罚 

政务服务

事项

1、对非法采集血液的强制          
2、对非法采集血液、非法组

织他人采集血液、出售无偿献

血血液行为的处罚              

3、对单位和个人、血站和医

疗机构非法采集、出售和组织

他人出卖血液的处罚                                                            

4、对非法组织他人出卖血液

的强制

办事指南相关信息，

包括：法律法规和政

策文件、投诉举报电
话以及网上投诉渠道

1、对非法采集血液的强制办事指南          

2、对非法采集血液、非法组织他人

采集血液、出售无偿献血血液行为的

处罚办事指南              3、对

单位和个人、血站和医疗机构非法采

集、出售和组织他人出卖血液的处罚

办事指南                                                            
4、对非法组织他人出卖血液的强制

办事指南

https://zwfw-

new.hunan.gov.cn/csywtbyh

sjweb/cszwdt/pages/portal

/branch_hall.html?ouguid=

414b2c3678e44859833852b04

a3e71fa&ouname=%E9%95%BF%
E6%B2%99%E5%B8%82%E5%8D%A

B%E7%94%9F%E5%81%A5%E5%BA

%B7%E5%A7%94%E5%91%98%E4%

BC%9A

《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1997年12月29日中
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93号公布，1998年10月1

日起施行第十八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予以取缔，没收违

法所得，可以并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非法采集血液的； 

(二)血站、医疗机构出售无偿献血的血液的；

(三)非法组织他人出卖血液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根据2013年
6月29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三次会议《关于修改等十二部法律的决定》修

正）第七十条采供血机构未按照规定报告传染病

疫情，或者隐瞒、谎报、缓报传染病疫情，或者

未执行国家有关规定，导致因输入血液引起经血

液传播疾病发生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

政部门责令改正，通报批评，给予警告；造成传

染病传播、流行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对负有责
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降

级、撤职、开除的处分，并可以依法吊销采供血

机构的执业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血站管理办法》（卫生部令第44号）根据

2017年12月26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修改<新

食品原料安全性审查管理办法>等7件部门规章的

决定》第三次修订 第五十九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属于非法采集血液，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卫生行政部门按照《献血法》第十八条的有关

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一）未经批准，擅自设置血站，开展采供血活

动的；

（二）已被注消的血站，仍开展采供血活动的；

（三）已取得设置批准但尚未取得《血站执业许
可证》即开展采供血活动，或者《血站执业许可

证》有效期满未再次登记仍开展采供血活动的；

（四）租用、借用、出租、出借、变造、伪造《

血站执业许可证》开展采供血活动的。

第六十条 血站出售无偿献血血液的，由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按照《献血法》第

十八条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受理和立案信息，包

括：案件受理记录、

立案报告

1、对非法采集血液的强制受理和立

案信息          2、对非法采集血

液、非法组织他人采集血液、出售无

偿献血血液行为的处罚受理和立案信

息              3、对单位和个人

、血站和医疗机构非法采集、出售和

组织他人出卖血液的处罚受理和立案

信息                                                            
4、对非法组织他人出卖血液的强制

受理和立案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行政

相对人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告知信息，包括：行

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听证告知书

1、对非法采集血液的强制告知信息          

2、对非法采集血液、非法组织他人

采集血液、出售无偿献血血液行为的

处罚告知信息              3、对

单位和个人、血站和医疗机构非法采
集、出售和组织他人出卖血液的处罚

告知信息                                                            

4、对非法组织他人出卖血液的强制

告知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包括： 

处罚决定书文号、处

罚名称、处罚类别、

处罚事由、相对人名

称、处罚依据、处罚

单位、处罚决定日期

长沙市行政执法公示平台

http://175.6.47.148:8081/

publicity/#/publicity/hom

epage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7 个工作

日内予以

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0243

02

行政处罚

类事项

对非法采集

血液的处罚

政务服务

事项

1、取缔非法采集血液、血站

、医疗机构出售无偿献血的血

液、非法组织他人出卖血液的

活动                       

2、对非法采集血液的强制         

3、对非法采集血液、非法组

织他人采集血液、出售无偿献
血血液行为的处罚

办事指南相关信息，
包括：法律法规和政

策文件、投诉举报电

话以及网上投诉渠道

1、取缔非法采集血液、血站、医疗

机构出售无偿献血的血液、非法组织

他人出卖血液的活动办事指南                       

2、对非法采集血液的强制办事指南         
3、对非法采集血液、非法组织他人

采集血液、出售无偿献血血液行为的

处罚办事指南

https://zwfw-

new.hunan.gov.cn/csywtbyh

sjweb/cszwdt/pages/portal

/branch_hall.html?ouguid=
414b2c3678e44859833852b04

a3e71fa&ouname=%E9%95%BF%

E6%B2%99%E5%B8%82%E5%8D%A

B%E7%94%9F%E5%81%A5%E5%BA

%B7%E5%A7%94%E5%91%98%E4%

BC%9A

《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1997年12月29日中

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93号公布，1998年10月1

日起施行）第十八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予以取缔，没收

违法所得，可以并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非法采集血液

的； (二)血站、医疗机构出售无偿献血的血液

的；(三)非法组织他人出卖血液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根据2013年

6月29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三次会议《关于修改等十二部法律的决定》修

正）第七十条采供血机构未按照规定报告传染病

疫情，或者隐瞒、谎报、缓报传染病疫情，或者
未执行国家有关规定，导致因输入血液引起经血

液传播疾病发生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

政部门责令改正，通报批评，给予警告；造成传

染病传播、流行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对负有责

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降

级、撤职、开除的处分，并可以依法吊销采供血

机构的执业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血站管理办法》（卫生部令第44号）根据

2017年12月26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修改<新

食品原料安全性审查管理办法>等7件部门规章的

决定》第三次修订 第五十九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属于非法采集血液，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卫生行政部门按照《献血法》第十八条的有关

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一）未经批准，擅自设置血站，开展采供血活

动的；

（二）已被注消的血站，仍开展采供血活动的；

（三）已取得设置批准但尚未取得《血站执业许

可证》即开展采供血活动，或者《血站执业许可

证》有效期满未再次登记仍开展采供血活动的；

（四）租用、借用、出租、出借、变造、伪造《

血站执业许可证》开展采供血活动的。
第六十条 血站出售无偿献血血液的，由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按照《献血法》第

十八条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受理和立案信息，包

括：案件受理记录、

立案报告

1、取缔非法采集血液、血站、医疗

机构出售无偿献血的血液、非法组织

他人出卖血液的活动受理和立案信息                       

2、对非法采集血液的强制受理和立

案信息         3、对非法采集血液

、非法组织他人采集血液、出售无偿

献血血液行为的处罚受理和立案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行政

相对人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告知信息，包括：行

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听证告知书

1、取缔非法采集血液、血站、医疗

机构出售无偿献血的血液、非法组织

他人出卖血液的活动告知信息                       

2、对非法采集血液的强制告知信息         

3、对非法采集血液、非法组织他人

采集血液、出售无偿献血血液行为的

处罚告知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序号 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事项类型 对应本级政务服务事项名称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内容标题 公开内容上传形式 公开依据

公开

时限

公开

主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1
公开渠道和载体1

公开层

级2
公开渠道和载体2 备注

全社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请 县级 乡级

0243

02

行政处罚

类事项

对非法采集

血液的处罚

政务服务

事项

1、取缔非法采集血液、血站
、医疗机构出售无偿献血的血

液、非法组织他人出卖血液的

活动                       

2、对非法采集血液的强制         

3、对非法采集血液、非法组

织他人采集血液、出售无偿献

血血液行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包括： 

处罚决定书文号、处
罚名称、处罚类别、

处罚事由、相对人名

称、处罚依据、处罚

单位、处罚决定日期

长沙市行政执法公示平台
http://175.6.47.148:8081/
publicity/#/publicity/hom

epage

《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1997年12月29日中

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93号公布，1998年10月1

日起施行）第十八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予以取缔，没收

违法所得，可以并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非法采集血液

的； (二)血站、医疗机构出售无偿献血的血液
的；(三)非法组织他人出卖血液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根据2013年

6月29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三次会议《关于修改等十二部法律的决定》修

正）第七十条采供血机构未按照规定报告传染病

疫情，或者隐瞒、谎报、缓报传染病疫情，或者

未执行国家有关规定，导致因输入血液引起经血

液传播疾病发生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
政部门责令改正，通报批评，给予警告；造成传

染病传播、流行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对负有责

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降

级、撤职、开除的处分，并可以依法吊销采供血

机构的执业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血站管理办法》（卫生部令第44号）根据

2017年12月26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修改<新
食品原料安全性审查管理办法>等7件部门规章的

决定》第三次修订 第五十九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属于非法采集血液，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卫生行政部门按照《献血法》第十八条的有关

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一）未经批准，擅自设置血站，开展采供血活

动的；
（二）已被注消的血站，仍开展采供血活动的；

（三）已取得设置批准但尚未取得《血站执业许

可证》即开展采供血活动，或者《血站执业许可

证》有效期满未再次登记仍开展采供血活动的；

（四）租用、借用、出租、出借、变造、伪造《

血站执业许可证》开展采供血活动的。

第六十条 血站出售无偿献血血液的，由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按照《献血法》第
十八条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7 个工作

日内予以

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0244

02

行政处罚

类事项

对血站医疗

机构出售无

偿献血的血

液的处罚 

政务服务

事项

1、对非法采集血液、非法组

织他人采集血液、出售无偿献

血血液行为的处罚

2、对血站、医疗机构出售无

偿献血的血液的强制

办事指南相关信息，

包括：法律法规和政

策文件、投诉举报电

话以及网上投诉渠道

1、对非法采集血液、非法组织他人

采集血液、出售无偿献血血液行为的

处罚办事指南         2、对血站、

医疗机构出售无偿献血的血液的强制

办事指南

https://zwfw-

new.hunan.gov.cn/csywtbyh

sjweb/cszwdt/pages/portal

/branch_hall.html?ouguid=

414b2c3678e44859833852b04

a3e71fa&ouname=%E9%95%BF%

E6%B2%99%E5%B8%82%E5%8D%A

B%E7%94%9F%E5%81%A5%E5%BA
%B7%E5%A7%94%E5%91%98%E4%

BC%9A

《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1997年12月29日中

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93号公布，1998年10月1

日起施行）第十八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予以取缔，没收

违法所得，可以并处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

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非法采集血液

的； (二)血站、医疗机构出售无偿献血的血液

的；(三)非法组织他人出卖血液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根据2013年

6月29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三次会议《关于修改等十二部法律的决定》修

正）第七十条采供血机构未按照规定报告传染病

疫情，或者隐瞒、谎报、缓报传染病疫情，或者

未执行国家有关规定，导致因输入血液引起经血

液传播疾病发生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

政部门责令改正，通报批评，给予警告；造成传

染病传播、流行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对负有责

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降

级、撤职、开除的处分，并可以依法吊销采供血

机构的执业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血站管理办法》（卫生部令第44号）根据

2017年12月26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修改<新

食品原料安全性审查管理办法>等7件部门规章的

决定》第三次修订 第五十九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属于非法采集血液，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卫生行政部门按照《献血法》第十八条的有关

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一）未经批准，擅自设置血站，开展采供血活

动的；

（二）已被注消的血站，仍开展采供血活动的；

（三）已取得设置批准但尚未取得《血站执业许

可证》即开展采供血活动，或者《血站执业许可

证》有效期满未再次登记仍开展采供血活动的；

（四）租用、借用、出租、出借、变造、伪造《

血站执业许可证》开展采供血活动的。

第六十条 血站出售无偿献血血液的，由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按照《献血法》第

十八条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受理和立案信息，包

括：案件受理记录、

立案报告

1、对非法采集血液、非法组织他人

采集血液、出售无偿献血血液行为的

处罚受理和立案信息         2、对

血站、医疗机构出售无偿献血的血液

的强制受理和立案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行政

相对人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告知信息，包括：行

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听证告知书

1、对非法采集血液、非法组织他人

采集血液、出售无偿献血血液行为的

处罚告知信息         2、对血站、
医疗机构出售无偿献血的血液的强制

告知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包括： 

处罚决定书文号、处

罚名称、处罚类别、

处罚事由、相对人名

称、处罚依据、处罚

单位、处罚决定日期

长沙市行政执法公示平台

http://175.6.47.148:8081/

publicity/#/publicity/hom

epage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7 个工作

日内予以

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0245

02

行政处罚
类事项

对临床用血

的包装、储

存、运输，

不符合国家
规定的卫生

标准和要求

的处罚 

政务服务

事项

1、对医疗机构违反《医疗机

构临床用血管理办法》第三十

五条规定的处罚                

2、对血站、医疗机构对临床
用血的包装、储存、运输，不

符合国家规定的卫生标准和要

求的行为进行处罚

办事指南相关信息，

包括：法律法规和政

策文件、投诉举报电

话以及网上投诉渠道

1、对医疗机构违反《医疗机构临床

用血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的处

罚办事指南                2、对

血站、医疗机构对临床用血的包装、

储存、运输，不符合国家规定的卫生

标准和要求的行为进行处罚办事指南

https://zwfw-

new.hunan.gov.cn/csywtbyh

sjweb/cszwdt/pages/portal

/branch_hall.html?ouguid=

414b2c3678e44859833852b04

a3e71fa&ouname=%E9%95%BF%

E6%B2%99%E5%B8%82%E5%8D%A

B%E7%94%9F%E5%81%A5%E5%BA

%B7%E5%A7%94%E5%91%98%E4%

BC%9A 1.《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1997年12月29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93号公布，1998年10月
1日起施行）第二十条   临床用血的包装、储存

、运输，不符合国家规定的卫生标准和要求的，

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责令改

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2.《血站管理办法》（2005年11月17日卫生部令
第44号发布， 根据2017年12月26日《国家卫生

计生委关于修改<新食品原料安全性审查管理办

法>等7件部门规章的决定》第三次修订）第六十

二条   临床用血的包装、储存、运输，不符合

国家规定的卫生标准和要求的，由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受理和立案信息，包

括：案件受理记录、

立案报告

1、对医疗机构违反《医疗机构临床

用血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的处
罚受理和立案信息                

2、对血站、医疗机构对临床用血的

包装、储存、运输，不符合国家规定

的卫生标准和要求的行为进行处罚受

理和立案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行政
相对人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告知信息，包括：行
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听证告知书

1、对医疗机构违反《医疗机构临床

用血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的处

罚告知信息                2、对

血站、医疗机构对临床用血的包装、

储存、运输，不符合国家规定的卫生

标准和要求的行为进行处罚告知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包括： 

处罚决定书文号、处

罚名称、处罚类别、

处罚事由、相对人名

称、处罚依据、处罚

单位、处罚决定日期

长沙市行政执法公示平台

http://175.6.47.148:8081/

publicity/#/publicity/hom

epage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7 个工作

日内予以

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序号 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事项类型 对应本级政务服务事项名称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内容标题 公开内容上传形式 公开依据

公开

时限

公开

主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1
公开渠道和载体1

公开层

级2
公开渠道和载体2 备注

全社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请 县级 乡级

0246

02

行政处罚

类事项

对三级、四

级实验室未

经批准从事

某种高致病

性病原微生

物或者疑似

高致病病原

微生物实验

活动的处罚 

政务服务

事项

1、对实验室未按规定及时将

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样本就

地销毁或者送交保藏机构保

管，使用新技术、新方法从事
高致病性实验活动未经专家委

员会论证，未经批准擅自从事

在我国尚未发现、已经宣布消

灭的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

动，在未经指定的专业实验室

从事在我国尚未发现、已经宣

布消灭的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

活动，在同一个实验室的同一
个独立安全区域内同时从事两

种或者两种以上高致病性病原

微生物的相关实验活动等行为

的处罚

2、未取得从事高致病性病原

微生物实验活动的资格证书，

或者已经取得相关资格证书但

是未经批准从事某种高致病性
病原微生物或者疑似高致病性

病原微生物实验活动的处罚

办事指南相关信息，

包括：法律法规和政

策文件、投诉举报电

话以及网上投诉渠道

1、对实验室未按规定及时将病原微

生物菌(毒)种、样本就地销毁或者送

交保藏机构保管，使用新技术、新方

法从事高致病性实验活动未经专家委

员会论证，未经批准擅自从事在我国

尚未发现、已经宣布消灭的病原微生

物相关实验活动，在未经指定的专业

实验室从事在我国尚未发现、已经宣

布消灭的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动，

在同一个实验室的同一个独立安全区

域内同时从事两种或者两种以上高致

病性病原微生物的相关实验活动等行

为的处罚办事指南

2、未取得从事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

实验活动的资格证书，或者已经取得

相关资格证书但是未经批准从事某种

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或者疑似高致病

性病原微生物实验活动的处罚办事指

南                        

https://zwfw-

new.hunan.gov.cn/csywtbyh
sjweb/cszwdt/pages/portal

/branch_hall.html?ouguid=

414b2c3678e44859833852b04

a3e71fa&ouname=%E9%95%BF%

E6%B2%99%E5%B8%82%E5%8D%A

B%E7%94%9F%E5%81%A5%E5%BA

%B7%E5%A7%94%E5%91%98%E4%

BC%9A

《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国务

院令第424号）（根据2018年3月19日《国务院关

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

订）第五十六条三级、四级实验室未依照本条例
的规定取得从事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实验活动的

资格证书，或者已经取得相关资格证书但是未经

批准从事某种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或者疑似高致

病性病原微生物实验活动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兽医主管部门依照各自职

责，责令停止有关活动，监督其将用于实验活动

的病原微生物销毁或者送交保藏机构，并给予警

告；造成传染病传播、流行或者其他严重后果
的，由实验室的设立单位对主要负责人、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撤

职、开除的处分；有资格证书的，应当吊销其资

格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人间传染的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实验室和实验

活动生物安全审批管理办法》（卫生部令第

50号）第三十条对于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依

照《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第五
十六条、第五十七条、第五十八条、第五十九条

、第六十条、第六十三条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受理和立案信息，包

括：案件受理记录、

立案报告

1、对实验室未按规定及时将病原微

生物菌(毒)种、样本就地销毁或者送

交保藏机构保管，使用新技术、新方

法从事高致病性实验活动未经专家委

员会论证，未经批准擅自从事在我国

尚未发现、已经宣布消灭的病原微生

物相关实验活动，在未经指定的专业

实验室从事在我国尚未发现、已经宣

布消灭的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动，

在同一个实验室的同一个独立安全区

域内同时从事两种或者两种以上高致

病性病原微生物的相关实验活动等行

为的处罚受理和立案信息                   

2、未取得从事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

实验活动的资格证书，或者已经取得

相关资格证书但是未经批准从事某种

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或者疑似高致病

性病原微生物实验活动的处罚受理和

立案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行政

相对人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告知信息，包括：行

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听证告知书

1、对实验室未按规定及时将病原微

生物菌(毒)种、样本就地销毁或者送

交保藏机构保管，使用新技术、新方

法从事高致病性实验活动未经专家委

员会论证，未经批准擅自从事在我国

尚未发现、已经宣布消灭的病原微生

物相关实验活动，在未经指定的专业

实验室从事在我国尚未发现、已经宣

布消灭的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动，

在同一个实验室的同一个独立安全区

域内同时从事两种或者两种以上高致

病性病原微生物的相关实验活动等行

为的处罚告知信息

2、未取得从事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

实验活动的资格证书，或者已经取得

相关资格证书但是未经批准从事某种

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或者疑似高致病

性病原微生物实验活动的处罚告知信

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包括： 

处罚决定书文号、处

罚名称、处罚类别、

处罚事由、相对人名

称、处罚依据、处罚

单位、处罚决定日期

长沙市行政执法公示平台

http://175.6.47.148:8081/

publicity/#/publicity/hom

epage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7 个工作

日内予以

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0247

02

行政处罚

类事项

对卫生主管

部门或者兽

医主管部门

违反条例的

规定，准予

不符合《病

原微生物实

验室生物安

全管理条例

》规定条件

的实验室从

事高致病性

病原微生物

相关实验活

动的处罚 

政务服务

事项

1、对实验室存在《病原微生
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

第六十条所列违法情形的处罚                     

2、对违反《病原微生物实验

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第六十

二条的处罚

办事指南相关信息，

包括：法律法规和政

策文件、投诉举报电

话以及网上投诉渠道

1、对实验室存在《病原微生物实验
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第六十条所列

违法情形的处罚办事指南                     

2、对违反《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

安全管理条例》第六十二条的处罚办

事指南                        

https://zwfw-

new.hunan.gov.cn/csywtbyh

sjweb/cszwdt/pages/portal
/branch_hall.html?ouguid=

414b2c3678e44859833852b04

a3e71fa&ouname=%E9%95%BF%

E6%B2%99%E5%B8%82%E5%8D%A

B%E7%94%9F%E5%81%A5%E5%BA

%B7%E5%A7%94%E5%91%98%E4%

BC%9A

《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根据

2018年3月19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

政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订）（国务院令〔2004

〕第424号）第六十条　实验室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兽

医主管部门依照各自职责，责令限期改正，给予

警告；逾期不改正的，由实验室的设立单位对主

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依法给予撤职、开除的处分；有许可证件

的，并由原发证部门吊销有关许可证件：

(一)未依照规定在明显位置标示国务院卫生主管

部门和兽医主管部门规定的生物危险标识和生物

安全实验室级别标志的；

(二)未向原批准部门报告实验活动结果以及工作

情况的；

(三)未依照规定采集病原微生物样本，或者对所

采集样本的来源、采集过程和方法等未作详细记

录的；

(四)新建、改建或者扩建一级、二级实验室未向

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或者兽医主管

部门备案的；

(五)未依照规定定期对工作人员进行培训，或者

工作人员考核不合格允许其上岗，或者批准未采

取防护措施的人员进入实验室的；

(六)实验室工作人员未遵守实验室生物安全技术

规范和操作规程的；

(七)未依照规定建立或者保存实验档案的；

(八)未依照规定制定实验室感染应急处置预案并

备案的。

第六十二条未经批准运输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

（毒）种或者样本，或者承运单位经批准运输高

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或者样本未履行保

护义务，导致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或

者样本被盗、被抢、丢失、泄漏的，由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兽医主管部门依照

各自职责，责令采取措施，消除隐患，给予警

告；造成传染病传播、流行或者其他严重后果

的，由托运单位和承运单位的主管部门对主要负

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依法给予撤职、开除的处分；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受理和立案信息，包

括：案件受理记录、

立案报告

1、对实验室存在《病原微生物实验

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第六十条所列

违法情形的处罚受理和立案信息                     

2、对违反《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

安全管理条例》第六十二条的处罚受

理和立案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行政

相对人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告知信息，包括：行
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听证告知书

1、对实验室存在《病原微生物实验

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第六十条所列

违法情形的处罚告知信息                     

2、对违反《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

安全管理条例》第六十二条的处罚告

知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序号 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事项类型 对应本级政务服务事项名称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内容标题 公开内容上传形式 公开依据

公开

时限

公开

主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1
公开渠道和载体1

公开层

级2
公开渠道和载体2 备注

全社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请 县级 乡级

0247

02

行政处罚

类事项

对卫生主管

部门或者兽

医主管部门

违反条例的

规定，准予

不符合《病

原微生物实

验室生物安

全管理条例

》规定条件

的实验室从

事高致病性

病原微生物

相关实验活

动的处罚 

政务服务

事项

1、对实验室存在《病原微生
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

第六十条所列违法情形的处罚                     

2、对违反《病原微生物实验

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第六十

二条的处罚

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包括： 

处罚决定书文号、处

罚名称、处罚类别、

处罚事由、相对人名

称、处罚依据、处罚

单位、处罚决定日期

长沙市行政执法公示平台

http://175.6.47.148:8081/

publicity/#/publicity/hom

epage

《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根据

2018年3月19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

政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订）（国务院令〔2004

〕第424号）第六十条　实验室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兽

医主管部门依照各自职责，责令限期改正，给予

警告；逾期不改正的，由实验室的设立单位对主

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依法给予撤职、开除的处分；有许可证件

的，并由原发证部门吊销有关许可证件：

(一)未依照规定在明显位置标示国务院卫生主管

部门和兽医主管部门规定的生物危险标识和生物

安全实验室级别标志的；

(二)未向原批准部门报告实验活动结果以及工作

情况的；

(三)未依照规定采集病原微生物样本，或者对所

采集样本的来源、采集过程和方法等未作详细记

录的；

(四)新建、改建或者扩建一级、二级实验室未向

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或者兽医主管

部门备案的；

(五)未依照规定定期对工作人员进行培训，或者

工作人员考核不合格允许其上岗，或者批准未采

取防护措施的人员进入实验室的；

(六)实验室工作人员未遵守实验室生物安全技术

规范和操作规程的；

(七)未依照规定建立或者保存实验档案的；

(八)未依照规定制定实验室感染应急处置预案并

备案的。

第六十二条未经批准运输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

（毒）种或者样本，或者承运单位经批准运输高

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或者样本未履行保

护义务，导致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或

者样本被盗、被抢、丢失、泄漏的，由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兽医主管部门依照

各自职责，责令采取措施，消除隐患，给予警

告；造成传染病传播、流行或者其他严重后果

的，由托运单位和承运单位的主管部门对主要负

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依法给予撤职、开除的处分；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7 个工作

日内予以

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0248

02

行政处罚

类事项

对未经批准

运输高致病

性病原微生

物菌

（毒）种或

者样本，或
者承运单位

经批准运输

高致病性病

原微生物菌

（毒）种或

者样本未履

行保护义

务，导致高
致病性病原

微生物菌

（毒）种或

者样本被盗

、被抢、丢

失、泄漏的

处罚 

政务服务

事项

1、对未经批准运输高致病性

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样本，

承运单位经批准运输高致病性

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样本未

履行保护义务而导致高致病性

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样本被

盗、被抢、丢失、泄漏等行为

的处罚 

办事指南相关信息，

包括：法律法规和政

策文件、投诉举报电

话以及网上投诉渠道

对未经批准运输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

菌(毒)种、样本，承运单位经批准运

输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样

本未履行保护义务而导致高致病性病

原微生物菌(毒)种、样本被盗、被抢

、丢失、泄漏等行为的处罚办事指南

https://zwfw-

new.hunan.gov.cn/csywtbyh

sjweb/cszwdt/pages/portal

/branch_hall.html?ouguid=

414b2c3678e44859833852b04

a3e71fa&ouname=%E9%95%BF%

E6%B2%99%E5%B8%82%E5%8D%A

B%E7%94%9F%E5%81%A5%E5%BA

%B7%E5%A7%94%E5%91%98%E4%

BC%9A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根据2013年

6月29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三次会议《关于修改等十二部法律的决定》修

正）第七十四条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责令

改正，通报批评，给予警告，已取得许可证的，
可以依法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造成传染病传播

、流行以及其他严重后果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降级、撤职

、开除的处分，并可以依法吊销有关责任人员的

执业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和从事病原

微生物实验的单位，不符合国家规定的条件和技

术标准，对传染病病原体样本未按照规定进行严
格管理，造成实验室感染和病原微生物扩散的；

（二）违反国家有关规定，采集、保藏、携带、

运输和使用传染病菌种、毒种和传染病检测样本

的；

（三）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未执行国家

有关规定，导致因输入血液、使用血液制品引起

经血液传播疾病发生的。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受理和立案信息，包

括：案件受理记录、

立案报告

对未经批准运输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

菌(毒)种、样本，承运单位经批准运

输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样

本未履行保护义务而导致高致病性病

原微生物菌(毒)种、样本被盗、被抢
、丢失、泄漏等行为的处罚受理和立

案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行政

相对人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告知信息，包括：行

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听证告知书

对未经批准运输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

菌(毒)种、样本，承运单位经批准运

输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样

本未履行保护义务而导致高致病性病

原微生物菌(毒)种、样本被盗、被抢

、丢失、泄漏等行为的处罚告知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包括： 

处罚决定书文号、处

罚名称、处罚类别、

处罚事由、相对人名
称、处罚依据、处罚

单位、处罚决定日期

长沙市行政执法公示平台

http://175.6.47.148:8081/

publicity/#/publicity/hom

epage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7 个工作

日内予以

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0249
02

行政处罚

类事项

对实验室在

相关实验活

动结束后，

未依照规定

及时将病原
微生物菌

（毒）种和

样本就地销

毁或者送交

保藏机构保

管的处罚

政务服务

事项

1、对实验室未按规定及时将

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样本就

地销毁或者送交保藏机构保

管，使用新技术、新方法从事

高致病性实验活动未经专家委

员会论证，未经批准擅自从事

在我国尚未发现、已经宣布消

灭的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

动，在未经指定的专业实验室

从事在我国尚未发现、已经宣

布消灭的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

活动，在同一个实验室的同一

个独立安全区域内同时从事两

种或者两种以上高致病性病原

微生物的相关实验活动等行为

的处罚

办事指南相关信息，

包括：法律法规和政
策文件、投诉举报电

话以及网上投诉渠道

对实验室未按规定及时将病原微生物

菌(毒)种、样本就地销毁或者送交保

藏机构保管，使用新技术、新方法从

事高致病性实验活动未经专家委员会

论证，未经批准擅自从事在我国尚未
发现、已经宣布消灭的病原微生物相

关实验活动，在未经指定的专业实验

室从事在我国尚未发现、已经宣布消

灭的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动，在同

一个实验室的同一个独立安全区域内

同时从事两种或者两种以上高致病性

病原微生物的相关实验活动等行为的

处罚办事指南

https://zwfw-

new.hunan.gov.cn/csywtbyh

sjweb/cszwdt/pages/portal

/branch_hall.html?ouguid=

414b2c3678e44859833852b04
a3e71fa&ouname=%E9%95%BF%

E6%B2%99%E5%B8%82%E5%8D%A

B%E7%94%9F%E5%81%A5%E5%BA

%B7%E5%A7%94%E5%91%98%E4%

BC%9A

《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国务

院令第424号）（根据2018年3月19日《国务院关

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

订）第六十三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实验室所

在地的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

门、兽医主管部门依照各自职责，责令有关单位

立即停止违法活动，监督其将病原微生物销毁或

者送交保藏机构；造成传染病传播、流行或者其
他严重后果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其上级主管部

门对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撤职、开除的处分；有许

可证件的，并由原发证部门吊销有关许可证件；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实验室在相关实验活动结束后，未依照规

定及时将病原微生物菌（毒）种和样本就地销毁

或者送交保藏机构保管的；
（二）实验室使用新技术、新方法从事高致病性

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动未经国家病原微生物实

验室生物安全专家委员会论证的；

（三）未经批准擅自从事在我国尚未发现或者已

经宣布消灭的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动的；

（四）在未经指定的专业实验室从事在我国尚未

发现或者已经宣布消灭的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

动的；
（五）在同一个实验室的同一个独立安全区域内

同时从事两种或者两种以上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

的相关实验活动的；

《人间传染的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实验室和实验

活动生物安全审批管理办法》（卫生部令第

50号）第三十条对于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依

照《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第五

十六条、第五十七条、第五十八条、第五十九条
、第六十条、第六十三条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受理和立案信息，包

括：案件受理记录、

立案报告

对实验室未按规定及时将病原微生物

菌(毒)种、样本就地销毁或者送交保
藏机构保管，使用新技术、新方法从

事高致病性实验活动未经专家委员会

论证，未经批准擅自从事在我国尚未

发现、已经宣布消灭的病原微生物相

关实验活动，在未经指定的专业实验

室从事在我国尚未发现、已经宣布消

灭的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动，在同

一个实验室的同一个独立安全区域内
同时从事两种或者两种以上高致病性

病原微生物的相关实验活动等行为的

处罚受理和立案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行政

相对人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序号 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事项类型 对应本级政务服务事项名称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内容标题 公开内容上传形式 公开依据

公开

时限

公开

主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1
公开渠道和载体1

公开层

级2
公开渠道和载体2 备注

全社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请 县级 乡级

0249

02

行政处罚

类事项

对实验室在

相关实验活

动结束后，

未依照规定

及时将病原

微生物菌

（毒）种和

样本就地销
毁或者送交

保藏机构保

管的处罚

政务服务

事项

1、对实验室未按规定及时将

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样本就

地销毁或者送交保藏机构保

管，使用新技术、新方法从事

高致病性实验活动未经专家委

员会论证，未经批准擅自从事

在我国尚未发现、已经宣布消

灭的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

动，在未经指定的专业实验室

从事在我国尚未发现、已经宣

布消灭的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

活动，在同一个实验室的同一

个独立安全区域内同时从事两

种或者两种以上高致病性病原

微生物的相关实验活动等行为

的处罚
告知信息，包括：行

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听证告知书

对实验室未按规定及时将病原微生物

菌(毒)种、样本就地销毁或者送交保
藏机构保管，使用新技术、新方法从

事高致病性实验活动未经专家委员会

论证，未经批准擅自从事在我国尚未

发现、已经宣布消灭的病原微生物相

关实验活动，在未经指定的专业实验

室从事在我国尚未发现、已经宣布消

灭的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动，在同

一个实验室的同一个独立安全区域内
同时从事两种或者两种以上高致病性

病原微生物的相关实验活动等行为的

处罚告知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国务

院令第424号）（根据2018年3月19日《国务院关

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
订）第六十三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实验室所

在地的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

门、兽医主管部门依照各自职责，责令有关单位

立即停止违法活动，监督其将病原微生物销毁或

者送交保藏机构；造成传染病传播、流行或者其

他严重后果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其上级主管部

门对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撤职、开除的处分；有许
可证件的，并由原发证部门吊销有关许可证件；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实验室在相关实验活动结束后，未依照规

定及时将病原微生物菌（毒）种和样本就地销毁

或者送交保藏机构保管的；

（二）实验室使用新技术、新方法从事高致病性

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动未经国家病原微生物实

验室生物安全专家委员会论证的；
（三）未经批准擅自从事在我国尚未发现或者已

经宣布消灭的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动的；

（四）在未经指定的专业实验室从事在我国尚未

发现或者已经宣布消灭的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

动的；

（五）在同一个实验室的同一个独立安全区域内

同时从事两种或者两种以上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

的相关实验活动的；
《人间传染的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实验室和实验

活动生物安全审批管理办法》（卫生部令第

50号）第三十条对于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依

照《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第五

十六条、第五十七条、第五十八条、第五十九条

、第六十条、第六十三条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行政

相对人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包括： 

处罚决定书文号、处

罚名称、处罚类别、

处罚事由、相对人名

称、处罚依据、处罚

单位、处罚决定日期

长沙市行政执法公示平台

http://175.6.47.148:8081/

publicity/#/publicity/hom

epage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7 个工作

日内予以
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0250

02

行政处罚

类事项

对未经批准

擅自从事在

我国尚未发

现或者已经
宣布消灭的

病原微生物

相关实验活

动的处罚 

政务服务
事项

1、对实验室未按规定及时将

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样本就

地销毁或者送交保藏机构保

管，使用新技术、新方法从事

高致病性实验活动未经专家委

员会论证，未经批准擅自从事

在我国尚未发现、已经宣布消

灭的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
动，在未经指定的专业实验室

从事在我国尚未发现、已经宣

布消灭的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

活动，在同一个实验室的同一

个独立安全区域内同时从事两

种或者两种以上高致病性病原

微生物的相关实验活动等行为

的处罚

办事指南相关信息，

包括：法律法规和政

策文件、投诉举报电

话以及网上投诉渠道

对实验室未按规定及时将病原微生物

菌(毒)种、样本就地销毁或者送交保

藏机构保管，使用新技术、新方法从

事高致病性实验活动未经专家委员会

论证，未经批准擅自从事在我国尚未

发现、已经宣布消灭的病原微生物相

关实验活动，在未经指定的专业实验
室从事在我国尚未发现、已经宣布消

灭的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动，在同

一个实验室的同一个独立安全区域内

同时从事两种或者两种以上高致病性

病原微生物的相关实验活动等行为的

处罚办事指南

https://zwfw-

new.hunan.gov.cn/csywtbyh

sjweb/cszwdt/pages/portal

/branch_hall.html?ouguid=

414b2c3678e44859833852b04

a3e71fa&ouname=%E9%95%BF%

E6%B2%99%E5%B8%82%E5%8D%A

B%E7%94%9F%E5%81%A5%E5%BA

%B7%E5%A7%94%E5%91%98%E4%

BC%9A

《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国务

院令第424号）（根据2018年3月19日《国务院关
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

订）第六十三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实验室所

在地的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

门、兽医主管部门依照各自职责，责令有关单位

立即停止违法活动，监督其将病原微生物销毁或

者送交保藏机构；造成传染病传播、流行或者其

他严重后果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其上级主管部

门对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撤职、开除的处分；有许

可证件的，并由原发证部门吊销有关许可证件；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实验室在相关实验活动结束后，未依照规

定及时将病原微生物菌（毒）种和样本就地销毁

或者送交保藏机构保管的；

（二）实验室使用新技术、新方法从事高致病性

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动未经国家病原微生物实
验室生物安全专家委员会论证的；

（三）未经批准擅自从事在我国尚未发现或者已

经宣布消灭的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动的；

（四）在未经指定的专业实验室从事在我国尚未

发现或者已经宣布消灭的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

动的；

（五）在同一个实验室的同一个独立安全区域内

同时从事两种或者两种以上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
的相关实验活动的；

《人间传染的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实验室和实验

活动生物安全审批管理办法》（卫生部令第

50号）第三十条对于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依

照《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第五

十六条、第五十七条、第五十八条、第五十九条

、第六十条、第六十三条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受理和立案信息，包

括：案件受理记录、

立案报告

对实验室未按规定及时将病原微生物

菌(毒)种、样本就地销毁或者送交保

藏机构保管，使用新技术、新方法从

事高致病性实验活动未经专家委员会

论证，未经批准擅自从事在我国尚未

发现、已经宣布消灭的病原微生物相

关实验活动，在未经指定的专业实验

室从事在我国尚未发现、已经宣布消

灭的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动，在同

一个实验室的同一个独立安全区域内

同时从事两种或者两种以上高致病性

病原微生物的相关实验活动等行为的

处罚受理和立案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行政

相对人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告知信息，包括：行

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听证告知书

对实验室未按规定及时将病原微生物

菌(毒)种、样本就地销毁或者送交保

藏机构保管，使用新技术、新方法从

事高致病性实验活动未经专家委员会

论证，未经批准擅自从事在我国尚未

发现、已经宣布消灭的病原微生物相

关实验活动，在未经指定的专业实验

室从事在我国尚未发现、已经宣布消

灭的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动，在同

一个实验室的同一个独立安全区域内

同时从事两种或者两种以上高致病性

病原微生物的相关实验活动等行为的

处罚告知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包括： 

处罚决定书文号、处
罚名称、处罚类别、

处罚事由、相对人名

称、处罚依据、处罚

单位、处罚决定日期

长沙市行政执法公示平台
http://175.6.47.148:8081/
publicity/#/publicity/hom

epage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7 个工作

日内予以

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0251

02

行政处罚

类事项

对在未经指

定的专业实
验室从事在

我国尚未发

现或者已经

宣布消灭的

病原微生物

相关实验活

动的处罚 

政务服务

事项

1、对实验室未按规定及时将

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样本就

地销毁或者送交保藏机构保

管，使用新技术、新方法从事

高致病性实验活动未经专家委

员会论证，未经批准擅自从事

在我国尚未发现、已经宣布消

灭的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

动，在未经指定的专业实验室

从事在我国尚未发现、已经宣

布消灭的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

活动，在同一个实验室的同一

个独立安全区域内同时从事两

种或者两种以上高致病性病原

微生物的相关实验活动等行为

的处罚

办事指南相关信息，

包括：法律法规和政

策文件、投诉举报电

话以及网上投诉渠道

对实验室未按规定及时将病原微生物

菌(毒)种、样本就地销毁或者送交保

藏机构保管，使用新技术、新方法从
事高致病性实验活动未经专家委员会

论证，未经批准擅自从事在我国尚未

发现、已经宣布消灭的病原微生物相

关实验活动，在未经指定的专业实验

室从事在我国尚未发现、已经宣布消

灭的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动，在同

一个实验室的同一个独立安全区域内

同时从事两种或者两种以上高致病性
病原微生物的相关实验活动等行为的

处罚办事指南

https://zwfw-

new.hunan.gov.cn/csywtbyh

sjweb/cszwdt/pages/portal
/branch_hall.html?ouguid=

414b2c3678e44859833852b04

a3e71fa&ouname=%E9%95%BF%

E6%B2%99%E5%B8%82%E5%8D%A

B%E7%94%9F%E5%81%A5%E5%BA

%B7%E5%A7%94%E5%91%98%E4%

BC%9A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根据2013年

6月29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三次会议《关于修改等十二部法律的决定》修

正）

第七十四条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责令改

正，通报批评，给予警告，已取得许可证的，可

以依法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造成传染病传播、

流行以及其他严重后果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降级、撤职、

开除的处分，并可以依法吊销有关责任人员的执

业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和从事病原

微生物实验的单位，不符合国家规定的条件和技

术标准，对传染病病原体样本未按照规定进行严

格管理，造成实验室感染和病原微生物扩散的；

（二）违反国家有关规定，采集、保藏、携带、

运输和使用传染病菌种、毒种和传染病检测样本

的；

（三）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未执行国家

有关规定，导致因输入血液、使用血液制品引起

经血液传播疾病发生的。《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

物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24号）（（根

据2018年3月19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

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订）第五十六条三级

、四级实验室未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取得从事高致

病性病原微生物实验活动的资格证书，或者已经

取得相关资格证书但是未经批准从事某种高致病

性病原微生物或者疑似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实验

活动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

、兽医主管部门依照各自职责，责令停止有关活

动，监督其将用于实验活动的病原微生物销毁或

者送交保藏机构，并给予警告；造成传染病传播

、流行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由实验室的设立单

位对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撤职、开除的处分；有资

格证书的，应当吊销其资格证书；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人间传染的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实验室和实验

活动生物安全审批管理办法》（卫生部令第

50号）第三十条对于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依

照《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第五

十六条、第五十七条、第五十八条、第五十九条

、第六十条、第六十三条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序号 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事项类型 对应本级政务服务事项名称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内容标题 公开内容上传形式 公开依据

公开

时限

公开

主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1
公开渠道和载体1

公开层

级2
公开渠道和载体2 备注

全社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请 县级 乡级

0251
02

行政处罚

类事项

对在未经指

定的专业实

验室从事在

我国尚未发
现或者已经

宣布消灭的

病原微生物

相关实验活

动的处罚 

政务服务

事项

1、对实验室未按规定及时将

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样本就

地销毁或者送交保藏机构保

管，使用新技术、新方法从事

高致病性实验活动未经专家委

员会论证，未经批准擅自从事

在我国尚未发现、已经宣布消

灭的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

动，在未经指定的专业实验室

从事在我国尚未发现、已经宣

布消灭的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

活动，在同一个实验室的同一

个独立安全区域内同时从事两

种或者两种以上高致病性病原

微生物的相关实验活动等行为

的处罚

受理和立案信息，包

括：案件受理记录、

立案报告

对实验室未按规定及时将病原微生物

菌(毒)种、样本就地销毁或者送交保
藏机构保管，使用新技术、新方法从

事高致病性实验活动未经专家委员会

论证，未经批准擅自从事在我国尚未

发现、已经宣布消灭的病原微生物相

关实验活动，在未经指定的专业实验

室从事在我国尚未发现、已经宣布消

灭的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动，在同

一个实验室的同一个独立安全区域内
同时从事两种或者两种以上高致病性

病原微生物的相关实验活动等行为的

处罚受理和立案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根据2013年

6月29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三次会议《关于修改等十二部法律的决定》修

正）

第七十四条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责令改

正，通报批评，给予警告，已取得许可证的，可

以依法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造成传染病传播、

流行以及其他严重后果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降级、撤职、

开除的处分，并可以依法吊销有关责任人员的执

业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和从事病原

微生物实验的单位，不符合国家规定的条件和技

术标准，对传染病病原体样本未按照规定进行严

格管理，造成实验室感染和病原微生物扩散的；

（二）违反国家有关规定，采集、保藏、携带、

运输和使用传染病菌种、毒种和传染病检测样本

的；

（三）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未执行国家

有关规定，导致因输入血液、使用血液制品引起

经血液传播疾病发生的。《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

物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24号）（（根

据2018年3月19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

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订）第五十六条三级

、四级实验室未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取得从事高致

病性病原微生物实验活动的资格证书，或者已经

取得相关资格证书但是未经批准从事某种高致病

性病原微生物或者疑似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实验

活动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

、兽医主管部门依照各自职责，责令停止有关活

动，监督其将用于实验活动的病原微生物销毁或

者送交保藏机构，并给予警告；造成传染病传播

、流行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由实验室的设立单

位对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撤职、开除的处分；有资

格证书的，应当吊销其资格证书；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人间传染的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实验室和实验

活动生物安全审批管理办法》（卫生部令第

50号）第三十条对于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依

照《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第五

十六条、第五十七条、第五十八条、第五十九条

、第六十条、第六十三条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行政

相对人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告知信息，包括：行

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听证告知书

对实验室未按规定及时将病原微生物

菌(毒)种、样本就地销毁或者送交保

藏机构保管，使用新技术、新方法从

事高致病性实验活动未经专家委员会

论证，未经批准擅自从事在我国尚未

发现、已经宣布消灭的病原微生物相

关实验活动，在未经指定的专业实验
室从事在我国尚未发现、已经宣布消

灭的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动，在同

一个实验室的同一个独立安全区域内

同时从事两种或者两种以上高致病性

病原微生物的相关实验活动等行为的

处罚告知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包括： 

处罚决定书文号、处

罚名称、处罚类别、

处罚事由、相对人名

称、处罚依据、处罚

单位、处罚决定日期

长沙市行政执法公示平台

http://175.6.47.148:8081/

publicity/#/publicity/hom

epage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7 个工作

日内予以

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0252

02

行政处罚

类事项

对在同一个

实验室的同
一个独立安

全区域内同

时从事两种

或者两种以

上高致病性

病原微生物

的相关实验

活动的处罚

政务服务

事项

1、对实验室未按规定及时将

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样本就

地销毁或者送交保藏机构保

管，使用新技术、新方法从事

高致病性实验活动未经专家委
员会论证，未经批准擅自从事

在我国尚未发现、已经宣布消

灭的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

动，在未经指定的专业实验室

从事在我国尚未发现、已经宣

布消灭的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

活动，在同一个实验室的同一

个独立安全区域内同时从事两
种或者两种以上高致病性病原

微生物的相关实验活动等行为

的处罚

办事指南相关信息，

包括：法律法规和政

策文件、投诉举报电

话以及网上投诉渠道

、对实验室未按规定及时将病原微生

物菌(毒)种、样本就地销毁或者送交

保藏机构保管，使用新技术、新方法

从事高致病性实验活动未经专家委员

会论证，未经批准擅自从事在我国尚

未发现、已经宣布消灭的病原微生物

相关实验活动，在未经指定的专业实

验室从事在我国尚未发现、已经宣布

消灭的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动，在

同一个实验室的同一个独立安全区域

内同时从事两种或者两种以上高致病

性病原微生物的相关实验活动等行为

的处罚办事指南

https://zwfw-
new.hunan.gov.cn/csywtbyh

sjweb/cszwdt/pages/portal

/branch_hall.html?ouguid=

414b2c3678e44859833852b04

a3e71fa&ouname=%E9%95%BF%

E6%B2%99%E5%B8%82%E5%8D%A

B%E7%94%9F%E5%81%A5%E5%BA

%B7%E5%A7%94%E5%91%98%E4%
BC%9A

《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国务

院令第424号）（根据2018年3月19日《国务院关

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

订）第六十三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实验室所

在地的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

门、兽医主管部门依照各自职责，责令有关单位

立即停止违法活动，监督其将病原微生物销毁或

者送交保藏机构；造成传染病传播、流行或者其

他严重后果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其上级主管部

门对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撤职、开除的处分；有许

可证件的，并由原发证部门吊销有关许可证件；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实验室在相关实验活动结束后，未依照规

定及时将病原微生物菌（毒）种和样本就地销毁

或者送交保藏机构保管的；

（二）实验室使用新技术、新方法从事高致病性

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动未经国家病原微生物实

验室生物安全专家委员会论证的；

（三）未经批准擅自从事在我国尚未发现或者已

经宣布消灭的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动的；

（四）在未经指定的专业实验室从事在我国尚未

发现或者已经宣布消灭的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

动的；

（五）在同一个实验室的同一个独立安全区域内

同时从事两种或者两种以上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

的相关实验活动的；

《人间传染的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实验室和实验

活动生物安全审批管理办法》（卫生部令第

50号）第三十条对于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依

照《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第五

十六条、第五十七条、第五十八条、第五十九条

、第六十条、第六十三条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受理和立案信息，包

括：案件受理记录、

立案报告

、对实验室未按规定及时将病原微生

物菌(毒)种、样本就地销毁或者送交

保藏机构保管，使用新技术、新方法

从事高致病性实验活动未经专家委员

会论证，未经批准擅自从事在我国尚

未发现、已经宣布消灭的病原微生物

相关实验活动，在未经指定的专业实

验室从事在我国尚未发现、已经宣布

消灭的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动，在

同一个实验室的同一个独立安全区域

内同时从事两种或者两种以上高致病

性病原微生物的相关实验活动等行为

的处罚受理和立案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行政

相对人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告知信息，包括：行

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听证告知书

、对实验室未按规定及时将病原微生

物菌(毒)种、样本就地销毁或者送交

保藏机构保管，使用新技术、新方法
从事高致病性实验活动未经专家委员

会论证，未经批准擅自从事在我国尚

未发现、已经宣布消灭的病原微生物

相关实验活动，在未经指定的专业实

验室从事在我国尚未发现、已经宣布

消灭的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动，在

同一个实验室的同一个独立安全区域

内同时从事两种或者两种以上高致病
性病原微生物的相关实验活动等行为

的处罚告知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包括： 

处罚决定书文号、处

罚名称、处罚类别、

处罚事由、相对人名

称、处罚依据、处罚

单位、处罚决定日期 

长沙市行政执法公示平台

http://175.6.47.148:8081/

publicity/#/publicity/hom

epage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7 个工作

日内予以

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序号 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事项类型 对应本级政务服务事项名称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内容标题 公开内容上传形式 公开依据

公开

时限

公开

主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1
公开渠道和载体1

公开层

级2
公开渠道和载体2 备注

全社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请 县级 乡级

0253

02

行政处罚

类事项

实验室工作

人员出现该

实验室从事
的病原微生

物相关实验

活动有关的

感染临床症

状或者体征

以及实验室

发生高致病

性病原微生
物泄露时，

对实验室负

责人、实验

室工作人员

、负责实验

室感染控制

的专门机构

或者人员未
依照规定报

告或者未依

照规定采取

控制措施的

处罚 

政务服务

事项

1、实验室工作人员出现该实

验室从事的病原微生物相关实

验活动有关的感染临床症状或

者体征，以及实验室发生高致

病性病原微生物泄漏时，未依

照规定报告，或者未依照规定
采取控制措施的处罚                       

2、对实验室工作人员出现该

实验室从事的病原微生物相关

实验活动有关的感染临床症状

或者体征、实验室发生高致病

性病原微生物泄漏时实验室负

责人、实验室工作人员、负责

实验室感染控制的专门机构或
者人员未依照规定报告，未依

照规定采取控制措施的行为的

处罚

办事指南相关信息，

包括：法律法规和政

策文件、投诉举报电

话以及网上投诉渠道

1、实验室工作人员出现该实验室从

事的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动有关的

感染临床症状或者体征，以及实验室

发生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泄漏时，未

依照规定报告，或者未依照规定采取

控制措施的处罚办事指南                       

2、对实验室工作人员出现该实验室

从事的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动有关

的感染临床症状或者体征、实验室发

生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泄漏时实验室

负责人、实验室工作人员、负责实验

室感染控制的专门机构或者人员未依

照规定报告，未依照规定采取控制措

施的行为的处罚办事指南                        

https://zwfw-

new.hunan.gov.cn/csywtbyh

sjweb/cszwdt/pages/portal

/branch_hall.html?ouguid=

414b2c3678e44859833852b04

a3e71fa&ouname=%E9%95%BF%

E6%B2%99%E5%B8%82%E5%8D%A

B%E7%94%9F%E5%81%A5%E5%BA

%B7%E5%A7%94%E5%91%98%E4%

BC%9A

《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国务

院令第424号）（根据2018年3月19日《国务院关

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

订）第六十五条  实验室工作人员出现该实验室

从事的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动有关的感染临床

症状或者体征，以及实验室发生高致病性病原微
生物泄漏时，实验室负责人、实验室工作人员、

负责实验室感染控制的专门机构或者人员未依照

规定报告，或者未依照规定采取控制措施的，由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兽医主管

部门依照各自职责，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

造成传染病传播、流行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由

其设立单位对实验室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撤职、开
除的处分；有许可证件的，并由原发证部门吊销

有关许可证件；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国

务院令第424号）（根据2018年3月19日《国务院

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

订）第六十五条  实验室工作人员出现该实验室

从事的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动有关的感染临床

症状或者体征，以及实验室发生高致病性病原微
生物泄漏时，实验室负责人、实验室工作人员、

负责实验室感染控制的专门机构或者人员未依照

规定报告，或者未依照规定采取控制措施的，由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兽医主管

部门依照各自职责，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

造成传染病传播、流行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由

其设立单位对实验室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撤职、开
除的处分；有许可证件的，并由原发证部门吊销

有关许可证件；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受理和立案信息，包

括：案件受理记录、

立案报告

1、实验室工作人员出现该实验室从

事的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动有关的
感染临床症状或者体征，以及实验室

发生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泄漏时，未

依照规定报告，或者未依照规定采取

控制措施的处罚受理和立案信息                       

2、对实验室工作人员出现该实验室

从事的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动有关

的感染临床症状或者体征、实验室发

生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泄漏时实验室
负责人、实验室工作人员、负责实验

室感染控制的专门机构或者人员未依

照规定报告，未依照规定采取控制措

施的行为的处罚受理和立案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行政

相对人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告知信息，包括：行

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听证告知书

1、实验室工作人员出现该实验室从

事的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动有关的

感染临床症状或者体征，以及实验室

发生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泄漏时，未

依照规定报告，或者未依照规定采取
控制措施的处罚告知信息                       

2、对实验室工作人员出现该实验室

从事的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动有关

的感染临床症状或者体征、实验室发

生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泄漏时实验室

负责人、实验室工作人员、负责实验

室感染控制的专门机构或者人员未依

照规定报告，未依照规定采取控制措
施的行为的处罚告知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包括： 

处罚决定书文号、处
罚名称、处罚类别、

处罚事由、相对人名

称、处罚依据、处罚

单位、处罚决定日期

长沙市行政执法公示平台
http://175.6.47.148:8081/
publicity/#/publicity/hom

epage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7 个工作

日内予以

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0254

02

行政处罚

类事项

对拒绝接受

卫生主管部
门、兽医主

管部门依法

开展有关高

致病性病原

微生物扩散

的调查取证

、采集样品

等活动或者
依照本条例

规定采取有

关预防、控

制措施的处

罚

政务服务

事项

1、拒绝接受主管部门依法开

展有关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扩

散的调查活动或者采取有关预

防、控制措施的处罚               

2、对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病原

体污染的污水、污物、粪便不

按规定进行消毒处理而造成传

染性非典型肺炎的医源性感染

、医院内感染、实验室感染或

者致病性微生物扩散，生产、

经营、使用消毒产品、隔离防

护用品等不符合规定与标准可

能造成传染病的传播、扩散或

者造成传染病的传播、扩散，

拒绝、阻碍或者不配合现场调

查、资料收集、采样检验以及

监督检查，拒绝执行疾病预防

控制机构提出的预防、控制措

施，病人或者疑似病人故意传

播传染性非典型肺炎，造成他

人感染等行为的处罚                     

3、对卫生部门采取的预防、

控制措施不予配合的处罚                

4、实验室工作人员出现该实

验室从事的病原微生物相关实

验活动有关的感染临床症状或

者体征，以及实验室发生高致

病性病原微生物泄漏时，未依

照规定报告，或者未依照规定

采取控制措施的处罚                                     

5、对未采取预防和控制措施

、发生医院感染未及时采取控

制措施而造成医院感染暴发、

传染病传播或者其他严重后果

的行为的处罚                      

6、对医疗卫生机构未履行报

告职责，隐瞒、缓报或者谎报

情况，未及时采取控制措施，

未履行突发事件监测职责，拒

绝接诊病，拒不服从突发事件

应急处理指挥部调度等行为的

处罚                          

7、对实验室工作人员出现该

实验室从事的病原微生物相关

实验活动有关的感染临床症状

或者体征、实验室发生高致病

性病原微生物泄漏时实验室负

责人、实验室工作人员、负责

实验室感染控制的专门机构或

者人员未依照规定报告，未依

照规定采取控制措施的行为的

处罚

办事指南相关信息，

包括：法律法规和政

策文件、投诉举报电

话以及网上投诉渠道

1、拒绝接受主管部门依法开展有关

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扩散的调查活动

或者采取有关预防、控制措施的处罚

办事指南               2、对传染

性非典型肺炎病原体污染的污水、污
物、粪便不按规定进行消毒处理而造

成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的医源性感染、

医院内感染、实验室感染或者致病性

微生物扩散，生产、经营、使用消毒

产品、隔离防护用品等不符合规定与

标准可能造成传染病的传播、扩散或

者造成传染病的传播、扩散，拒绝、

阻碍或者不配合现场调查、资料收集
、采样检验以及监督检查，拒绝执行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提出的预防、控制

措施，病人或者疑似病人故意传播传

染性非典型肺炎，造成他人感染等行

为的处罚办事指南                     

3、对卫生部门采取的预防、控制措

施不予配合的处罚办事指南                

4、实验室工作人员出现该实验室从
事的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动有关的

感染临床症状或者体征，以及实验室

发生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泄漏时，未

依照规定报告，或者未依照规定采取

控制措施的处罚办事指南                                     

5、对未采取预防和控制措施、发生

医院感染未及时采取控制措施而造成

医院感染暴发、传染病传播或者其他
严重后果的行为的处罚办事指南                      

6、对医疗卫生机构未履行报告职

责，隐瞒、缓报或者谎报情况，未及

时采取控制措施，未履行突发事件监

测职责，拒绝接诊病，拒不服从突发

事件应急处理指挥部调度等行为的处

罚办事指南                          

7、对实验室工作人员出现该实验室
从事的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动有关

https://zwfw-
new.hunan.gov.cn/csywtbyh

sjweb/cszwdt/pages/portal

/branch_hall.html?ouguid=

414b2c3678e44859833852b04

a3e71fa&ouname=%E9%95%BF%

E6%B2%99%E5%B8%82%E5%8D%A

B%E7%94%9F%E5%81%A5%E5%BA

%B7%E5%A7%94%E5%91%98%E4%
BC%9A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国务院令第

376号）第五十条  医疗卫生机构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由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通报批评

、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吊销《医疗机构执业

许可证》；对主要负责人、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降级或者撤职的纪

律处分；造成传染病传播、流行或者对社会公众

健康造成其他严重危害后果，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履行报告职责，隐瞒、

缓报或者谎报的；

(二)未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及时采取控制措施的；

(三)未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履行突发事件监测职责

的；

(四)拒绝接诊病人的；

(五)拒不服从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指挥部调度的。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序号 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事项类型 对应本级政务服务事项名称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内容标题 公开内容上传形式 公开依据

公开

时限

公开

主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1
公开渠道和载体1

公开层

级2
公开渠道和载体2 备注

全社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请 县级 乡级

0254

02

行政处罚

类事项

对拒绝接受

卫生主管部

门、兽医主

管部门依法

开展有关高
致病性病原

微生物扩散

的调查取证

、采集样品

等活动或者

依照本条例

规定采取有

关预防、控
制措施的处

罚

政务服务

事项

1、拒绝接受主管部门依法开
展有关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扩

散的调查活动或者采取有关预

防、控制措施的处罚               

2、对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病原

体污染的污水、污物、粪便不

按规定进行消毒处理而造成传

染性非典型肺炎的医源性感染

、医院内感染、实验室感染或
者致病性微生物扩散，生产、

经营、使用消毒产品、隔离防

护用品等不符合规定与标准可

能造成传染病的传播、扩散或

者造成传染病的传播、扩散，

拒绝、阻碍或者不配合现场调

查、资料收集、采样检验以及

监督检查，拒绝执行疾病预防
控制机构提出的预防、控制措

施，病人或者疑似病人故意传

播传染性非典型肺炎，造成他

人感染等行为的处罚                     

3、对卫生部门采取的预防、

控制措施不予配合的处罚                

4、实验室工作人员出现该实

验室从事的病原微生物相关实
验活动有关的感染临床症状或

者体征，以及实验室发生高致

病性病原微生物泄漏时，未依

照规定报告，或者未依照规定

采取控制措施的处罚                                     

5、对未采取预防和控制措施

、发生医院感染未及时采取控

制措施而造成医院感染暴发、
传染病传播或者其他严重后果

的行为的处罚                      

6、对医疗卫生机构未履行报

告职责，隐瞒、缓报或者谎报

情况，未及时采取控制措施，

未履行突发事件监测职责，拒

绝接诊病，拒不服从突发事件

应急处理指挥部调度等行为的
处罚                          

7、对实验室工作人员出现该

实验室从事的病原微生物相关

实验活动有关的感染临床症状

或者体征、实验室发生高致病

性病原微生物泄漏时实验室负

责人、实验室工作人员、负责

实验室感染控制的专门机构或
者人员未依照规定报告，未依

照规定采取控制措施的行为的

处罚

受理和立案信息，包

括：案件受理记录、

立案报告

1、拒绝接受主管部门依法开展有关

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扩散的调查活动

或者采取有关预防、控制措施的处罚

受理和立案信息               2、

对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病原体污染的污

水、污物、粪便不按规定进行消毒处

理而造成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的医源性

感染、医院内感染、实验室感染或者

致病性微生物扩散，生产、经营、使

用消毒产品、隔离防护用品等不符合

规定与标准可能造成传染病的传播、

扩散或者造成传染病的传播、扩散，

拒绝、阻碍或者不配合现场调查、资

料收集、采样检验以及监督检查，拒

绝执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提出的预防

、控制措施，病人或者疑似病人故意

传播传染性非典型肺炎，造成他人感

染等行为的处罚受理和立案信息                     

3、对卫生部门采取的预防、控制措

施不予配合的处罚受理和立案信息                

4、实验室工作人员出现该实验室从

事的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动有关的

感染临床症状或者体征，以及实验室

发生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泄漏时，未

依照规定报告，或者未依照规定采取

控制措施的处罚受理和立案信息                                     

5、对未采取预防和控制措施、发生

医院感染未及时采取控制措施而造成

医院感染暴发、传染病传播或者其他

严重后果的行为的处罚受理和立案信

息                      6、对医

疗卫生机构未履行报告职责，隐瞒、

缓报或者谎报情况，未及时采取控制

措施，未履行突发事件监测职责，拒

绝接诊病，拒不服从突发事件应急处

理指挥部调度等行为的处罚受理和立

案信息                          

7、对实验室工作人员出现该实验室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国务院令第

376号）第五十条  医疗卫生机构有下列行为之

一的，由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通报批评

、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吊销《医疗机构执业

许可证》；对主要负责人、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

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降级或者撤职的纪

律处分；造成传染病传播、流行或者对社会公众
健康造成其他严重危害后果，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履行报告职责，隐瞒、

缓报或者谎报的；

(二)未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及时采取控制措施的；

(三)未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履行突发事件监测职责

的；

(四)拒绝接诊病人的；
(五)拒不服从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指挥部调度的。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行政

相对人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告知信息，包括：行

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听证告知书

1、拒绝接受主管部门依法开展有关

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扩散的调查活动

或者采取有关预防、控制措施的处罚

告知信息               2、对传染

性非典型肺炎病原体污染的污水、污
物、粪便不按规定进行消毒处理而造

成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的医源性感染、

医院内感染、实验室感染或者致病性

微生物扩散，生产、经营、使用消毒

产品、隔离防护用品等不符合规定与

标准可能造成传染病的传播、扩散或

者造成传染病的传播、扩散，拒绝、

阻碍或者不配合现场调查、资料收集
、采样检验以及监督检查，拒绝执行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提出的预防、控制

措施，病人或者疑似病人故意传播传

染性非典型肺炎，造成他人感染等行

为的处罚告知信息                     

3、对卫生部门采取的预防、控制措

施不予配合的处罚告知信息                

4、实验室工作人员出现该实验室从
事的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动有关的

感染临床症状或者体征，以及实验室

发生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泄漏时，未

依照规定报告，或者未依照规定采取

控制措施的处罚告知信息                                     

5、对未采取预防和控制措施、发生

医院感染未及时采取控制措施而造成

医院感染暴发、传染病传播或者其他
严重后果的行为的处罚告知信息                      

6、对医疗卫生机构未履行报告职

责，隐瞒、缓报或者谎报情况，未及

时采取控制措施，未履行突发事件监

测职责，拒绝接诊病，拒不服从突发

事件应急处理指挥部调度等行为的处

罚告知信息                          

7、对实验室工作人员出现该实验室
从事的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动有关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包括： 

处罚决定书文号、处

罚名称、处罚类别、

处罚事由、相对人名

称、处罚依据、处罚

单位、处罚决定日期

长沙市行政执法公示平台

http://175.6.47.148:8081/

publicity/#/publicity/hom

epage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7 个工作

日内予以
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序号 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事项类型 对应本级政务服务事项名称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内容标题 公开内容上传形式 公开依据

公开

时限

公开

主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1
公开渠道和载体1

公开层

级2
公开渠道和载体2 备注

全社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请 县级 乡级

0255

02

行政处罚

类事项

对发生病原

微生物被盗
、被抢、丢

失、泄漏，

承运单 位、

护送人、保

藏机构和实

验室的设立

单位未依照

本条例的规
定报告的处

罚 

政务服务

事项

 1、对承运单位、护送人、保

藏机构和实验室的设立单位在

发生病原微生物被盗、被抢、

丢失、泄漏时未按规定报告的

行为的处罚

2、对实验室工作人员出现该

实验室从事的病原微生物相关

实验活动有关的感染临床症状

或者体征、实验室发生高致病

性病原微生物泄漏时实验室负

责人、实验室工作人员、负责

实验室感染控制的专门机构或

者人员未依照规定报告，未依

照规定采取控制措施的行为的

处罚

办事指南相关信息，
包括：法律法规和政

策文件、投诉举报电

话以及网上投诉渠道

1、对承运单位、护送人、保藏机构

和实验室的设立单位在发生病原微生

物被盗、被抢、丢失、泄漏时未按规

定报告的行为的处罚办事指南              

2、对实验室工作人员出现该实验室
从事的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动有关

的感染临床症状或者体征、实验室发

生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泄漏时实验室

负责人、实验室工作人员、负责实验

室感染控制的专门机构或者人员未依

照规定报告，未依照规定采取控制措

施的行为的处罚办事指南                                                           

https://zwfw-

new.hunan.gov.cn/csywtbyh

sjweb/cszwdt/pages/portal

/branch_hall.html?ouguid=
414b2c3678e44859833852b04

a3e71fa&ouname=%E9%95%BF%

E6%B2%99%E5%B8%82%E5%8D%A

B%E7%94%9F%E5%81%A5%E5%BA

%B7%E5%A7%94%E5%91%98%E4%

BC%9A

《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国务

院令第424号）（根据2018年3月19日《国务院关

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

订）第六十一条经依法批准从事高致病性病原微

生物相关实验活动的实验室的设立单位未建立健

全安全保卫制度，或者未采取安全保卫措施的，

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兽医主

管部门依照各自职责，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

正，导致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样本

被盗、被抢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由原发证

部门吊销该实验室从事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相关

实验活动的资格证书；造成传染病传播、流行

的，该实验室设立单位的主管部门还应当对该实

验室的设立单位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降级、撤职、开除的处

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病原微

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24号）（根据2018年3月19日《国务院关于修改

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订）第六

十二条未经批准运输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

（毒）种或者样本，或者承运单位经批准运输高

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或者样本未履行保

护义务，导致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菌（毒）种或

者样本被盗、被抢、丢失、泄漏的，由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兽医主管部门依照

各自职责，责令采取措施，消除隐患，给予警

告；造成传染病传播、流行或者其他严重后果

的，由托运单位和承运单位的主管部门对主要负

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依法给予撤职、开除的处分；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受理和立案信息，包

括：案件受理记录、

立案报告

1、对承运单位、护送人、保藏机构

和实验室的设立单位在发生病原微生

物被盗、被抢、丢失、泄漏时未按规

定报告的行为的处罚受理和立案信息              

2、对实验室工作人员出现该实验室

从事的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动有关
的感染临床症状或者体征、实验室发

生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泄漏时实验室

负责人、实验室工作人员、负责实验

室感染控制的专门机构或者人员未依

照规定报告，未依照规定采取控制措

施的行为的处罚受理和立案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行政

相对人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告知信息，包括：行

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听证告知书

1、对承运单位、护送人、保藏机构

和实验室的设立单位在发生病原微生
物被盗、被抢、丢失、泄漏时未按规

定报告的行为的处罚告知信息              

2、对实验室工作人员出现该实验室

从事的病原微生物相关实验活动有关

的感染临床症状或者体征、实验室发

生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泄漏时实验室

负责人、实验室工作人员、负责实验

室感染控制的专门机构或者人员未依
照规定报告，未依照规定采取控制措

施的行为的处罚告知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包括： 

处罚决定书文号、处

罚名称、处罚类别、

处罚事由、相对人名

称、处罚依据、处罚

单位、处罚决定日期

长沙市行政执法公示平台相关信息

http://175.6.47.148:8081/

publicity/#/publicity/hom

epage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7 个工作

日内予以

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0256

02

行政处罚

类事项

对未依法取

得公共场所

卫生许可证

擅自营业的

处罚

政务服务

事项

1、对未依法取得公共场所卫

生许可证而擅自营业的行为的

处罚

办事指南相关信息，

包括：法律法规和政

策文件、投诉举报电

话以及网上投诉渠道

对未依法取得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而

擅自营业的行为的处罚办事指南相关

信息

https://zwfw-
new.hunan.gov.cn/csywtbyh

sjweb/cszwdt/pages/portal

/branch_hall.html?ouguid=

414b2c3678e44859833852b04

a3e71fa&ouname=%E9%95%BF%

E6%B2%99%E5%B8%82%E5%8D%A

B%E7%94%9F%E5%81%A5%E5%BA

%B7%E5%A7%94%E5%91%98%E4%
BC%9A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卫生部令

〔2011〕第80号）根据2017年12月26日《国家卫
生计生委关于修改〈新食品原料安全性审查管理

办法〉等7件部门规章的决定》（国家卫生和计

划生育委员会令第18号）第二次修订 第三十五

条　对未依法取得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擅自营业

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计生行政部门

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五百元以上五

千元以下罚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以五千元

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一)擅自营业曾受过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处罚的；

(二)擅自营业时间在三个月以上的；

(三)以涂改、转让、倒卖、伪造的卫生许可证擅

自营业的。

对涂改、转让、倒卖有效卫生许可证的，由原发

证的卫生计生行政部门予以注销。

第三十六条　公共场所经营者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计生行政部门
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并可处以二千元以下

罚款；逾期不改正，造成公共场所卫生质量不符

合卫生标准和要求的，处以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

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依法责令停业整顿，

直至吊销卫生许可证:

(一)未按照规定对公共场所的空气、微小气候、

水质、采光、照明、噪声、顾客用品用具等进行

卫生检测的；
(二)未按照规定对顾客用品用具进行清洗、消毒

、保洁，或者重复使用一次性用品用具的。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受理和立案信息，包

括：案件受理记录、

立案报告

对未依法取得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而

擅自营业的行为的处罚受理相关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行政

相对人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告知信息，包括：行

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听证告知书

对未依法取得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而

擅自营业的行为的处罚告知相关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包括： 

处罚决定书文号、处

罚名称、处罚类别、

处罚事由、相对人名

称、处罚依据、处罚

单位、处罚决定日期 

长沙市行政执法公示平台

http://175.6.47.148:8081/

publicity/#/publicity/hom

epage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7 个工作

日内予以

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0257

02

行政处罚

类事项

对未按照规

定对公共场

所的空气、

微小气候、

水质、采光

、照明、噪

声、顾客用
品用具等进

行卫生检

测，造成公

共场所卫生

质量不符合

卫生标准和

要求的处罚

政务服务
事项

1、公共场所经营者未落实从

业人员健康管理直接从事服务

工作或在确定的公共场所未落

实安全套设施的处罚                                  

2、对未依规定执行卫生检

测，未对顾客用品用具进行清

洗、消毒、保洁，或者重复使

用一次性用品用具的行为的处

罚

办事指南相关信息，
包括：法律法规和政

策文件、投诉举报电

话以及网上投诉渠道

1、公共场所经营者未落实从业人员

健康管理直接从事服务工作或在确定

的公共场所未落实安全套设施的处罚
办事指南                                  

2、对未依规定执行卫生检测，未对

顾客用品用具进行清洗、消毒、保

洁，或者重复使用一次性用品用具的

行为的处罚办事指南                                                           

https://zwfw-

new.hunan.gov.cn/csywtbyh

sjweb/cszwdt/pages/portal

/branch_hall.html?ouguid=
414b2c3678e44859833852b04

a3e71fa&ouname=%E9%95%BF%

E6%B2%99%E5%B8%82%E5%8D%A

B%E7%94%9F%E5%81%A5%E5%BA

%B7%E5%A7%94%E5%91%98%E4%

BC%9A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卫生部令

第80号）根据2017年12月26日《国家卫生计生委

关于修改〈新食品原料安全性审查管理办法〉等

7件部门规章的决定》（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

员会令第18号）第二次修订第三十六条公共场所

经营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

告，并可处以二千元以下罚款；逾期不改正，造
成公共场所卫生质量不符合卫生标准和要求的，

处以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

可以依法责令停业整顿，直至吊销卫生许可证:

(一)未按照规定对公共场所的空气、微小气候、

水质、采光、照明、噪声、顾客用品用具等进行

卫生检测的；

(二)未按照规定对顾客用品用具进行清洗、消毒

、保洁，或者重复使用一次性用品用具的。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受理和立案信息，包

括：案件受理记录、

立案报告

对未按照规定对公共场所的空气、微

小气候、水质、采光、照明、噪声、

顾客用品用具等进行卫生检测，造成

公共场所卫生质量不符合卫生标准和

要求的处罚受理相关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行政

相对人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序号 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事项类型 对应本级政务服务事项名称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内容标题 公开内容上传形式 公开依据

公开

时限

公开

主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1
公开渠道和载体1

公开层

级2
公开渠道和载体2 备注

全社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请 县级 乡级0257

02

行政处罚

类事项

对未按照规

定对公共场

所的空气、

微小气候、

水质、采光

、照明、噪

声、顾客用
品用具等进

行卫生检

测，造成公

共场所卫生

质量不符合

卫生标准和

要求的处罚

政务服务
事项

1、公共场所经营者未落实从

业人员健康管理直接从事服务

工作或在确定的公共场所未落

实安全套设施的处罚                                  

2、对未依规定执行卫生检

测，未对顾客用品用具进行清

洗、消毒、保洁，或者重复使

用一次性用品用具的行为的处

罚

告知信息，包括：行
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听证告知书

对未按照规定对公共场所的空气、微

小气候、水质、采光、照明、噪声、
顾客用品用具等进行卫生检测，造成

公共场所卫生质量不符合卫生标准和

要求的处罚告知相关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卫生部令

第80号）根据2017年12月26日《国家卫生计生委

关于修改〈新食品原料安全性审查管理办法〉等

7件部门规章的决定》（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

员会令第18号）第二次修订第三十六条公共场所

经营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

告，并可处以二千元以下罚款；逾期不改正，造
成公共场所卫生质量不符合卫生标准和要求的，

处以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

可以依法责令停业整顿，直至吊销卫生许可证:

(一)未按照规定对公共场所的空气、微小气候、

水质、采光、照明、噪声、顾客用品用具等进行

卫生检测的；

(二)未按照规定对顾客用品用具进行清洗、消毒

、保洁，或者重复使用一次性用品用具的。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行政

相对人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包括： 

处罚决定书文号、处

罚名称、处罚类别、

处罚事由、相对人名

称、处罚依据、处罚

单位、处罚决定日期 

长沙市行政执法公示平台

http://175.6.47.148:8081/

publicity/#/publicity/hom

epage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7 个工作

日内予以
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0258

02

行政处罚

类事项

对未按照规

定对顾客用

品用具等进

行清 洗、消

毒、保洁，

或者重复使

用一次性用

品用具的处

罚

政务服务

事项

1、对未依规定执行卫生检

测，未对顾客用品用具进行清

洗、消毒、保洁，或者重复使

用一次性用品用具的行为的处

罚

办事指南相关信息，

包括：法律法规和政

策文件、投诉举报电

话以及网上投诉渠道

对未依规定执行卫生检测，未对顾客

用品用具进行清洗、消毒、保洁，或

者重复使用一次性用品用具的行为的

处罚办事指南

https://zwfw-

new.hunan.gov.cn/csywtbyh

sjweb/cszwdt/pages/portal

/branch_hall.html?ouguid=

414b2c3678e44859833852b04

a3e71fa&ouname=%E9%95%BF%

E6%B2%99%E5%B8%82%E5%8D%A

B%E7%94%9F%E5%81%A5%E5%BA
%B7%E5%A7%94%E5%91%98%E4%

BC%9A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卫生部令

第80号）根据2017年12月26日《国家卫生计生委
关于修改〈新食品原料安全性审查管理办法〉等

7件部门规章的决定》（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

员会令第18号）第二次修订 第三十六条公共场

所经营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

告，并可处以二千元以下罚款；逾期不改正，造

成公共场所卫生质量不符合卫生标准和要求的，

处以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
可以依法责令停业整顿，直至吊销卫生许可证:

(一)未按照规定对公共场所的空气、微小气候、

水质、采光、照明、噪声、顾客用品用具等进行

卫生检测的；

(二)未按照规定对顾客用品用具进行清洗、消毒

、保洁，或者重复使用一次性用品用具的。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受理和立案信息，包

括：案件受理记录、

立案报告

对未按照规定对顾客用品用具等进行

清 洗、消毒、保洁，或者重复使用

一次性用受理相关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行政

相对人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告知信息，包括：行

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听证告知书

对未按照规定对顾客用品用具等进行

清 洗、消毒、保洁，或者重复使用

一次性用告知相关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包括： 

处罚决定书文号、处

罚名称、处罚类别、

处罚事由、相对人名

称、处罚依据、处罚

单位、处罚决定日期

品用具的处罚

http://175.6.47.148:8081/

publicity/#/publicity/hom

epage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7 个工作

日内予以
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0259

02

行政处罚
类事项

对公共场所

经营者违反

《公共场所

卫生管理条

例实施细则

》第三十七

条有关规定

的处罚

政务服务

事项

1、对未执行《公共场所卫生

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七
条规定的行为的处罚

办事指南相关信息，

包括：法律法规和政

策文件、投诉举报电

话以及网上投诉渠道

对未执行《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

施细则》第三十七条规定的行为的处

罚办事指南

https://zwfw-

new.hunan.gov.cn/csywtbyh

sjweb/cszwdt/pages/portal

/branch_hall.html?ouguid=

414b2c3678e44859833852b04

a3e71fa&ouname=%E9%95%BF%

E6%B2%99%E5%B8%82%E5%8D%A

B%E7%94%9F%E5%81%A5%E5%BA
%B7%E5%A7%94%E5%91%98%E4%

BC%9A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卫生部令

第80号）根据2017年12月26日《国家卫生计生委

关于修改〈新食品原料安全性审查管理办法〉等

7件部门规章的决定》（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

员会令第18号）第二次修订 第三十七条  公共

场所经营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

的，给予警告，并处以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

款；对拒绝监督的，处以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

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依法责令停业整顿，直

至吊销卫生许可证：（一）未按照规定建立卫生

管理制度、设立卫生管理部门或者配备专（兼）

职卫生管理人员，或者未建立卫生管理档案的；

（二）未按照规定组织从业人员进行相关卫生法

律知识和公共场所卫生知识培训，或者安排未经

相关卫生法律知识和公共场所卫生知识培训考核

的从业人员上岗的；（三）未按照规定设置与其

经营规模、项目相适应的清洗、消毒、保洁、盥

洗等设施设备和公共卫生间，或者擅自停止使用

、拆除上述设施设备，或者挪作他用的；（四）

未按照规定配备预防控制鼠、蚊、蝇、蟑螂和其

他病媒生物的设施设备以及废弃物存放专用设施

设备，或者擅自停止使用、拆除预防控制鼠、蚊

、蝇、蟑螂和其他病媒生物的设施设备以及废弃

物存放专用设施设备的；（五）未按照规定索取

公共卫生用品检验合格证明和其他相关资料的；

（六）未按照规定对公共场所新建、改建、扩建

项目办理预防性卫生审查手续的；（七）公共场

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未经卫生检测或者评价不合

格而投入使用的；（八）未按照规定公示公共场

所卫生许可证、卫生检测结果和卫生信誉度等级

的；（九）未按照规定办理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受理和立案信息，包

括：案件受理记录、

立案报告

对公共场所经营者违反《公共场所卫

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七条有

关规定的处罚受理相关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行政

相对人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告知信息，包括：行

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听证告知书

对公共场所经营者违反《公共场所卫

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七条有

关规定的处罚告知相关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包括： 

处罚决定书文号、处

罚名称、处罚类别、
处罚事由、相对人名

称、处罚依据、处罚

单位、处罚决定日期

长沙市行政执法公示平台

http://175.6.47.148:8081/

publicity/#/publicity/hom
epage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7 个工作

日内予以

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0260

02

行政处罚
类事项

对公共场所

经营者安排

未获得有效

健康合格证

明的从业人
员从事直接

为顾客服务

工作的行政

处罚

政务服务

事项

1、对安排未获得有效健康合

格证明的从业人员从事直接为

顾客服务工作的行为的处罚                           

2、对公共场所经营者未按规

定执行卫生管理要求；安排未

获得有效健康合格证明的从业

人员从事直接为顾客服务工

作；对危害健康事故未按规定
采取处置措施、报告等的等行

为的处罚               3、

对公共场所的经营者未查验服

务人员的健康合格证明、允许

未取得健康合格证明的人员从

事服务工作，省、自治区、直

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公共场所

经营者未在公共场所内放置安
全套或者设置安全套发售设施

等行为的处罚

办事指南相关信息，

包括：法律法规和政
策文件、投诉举报电

话以及网上投诉渠道

1、对安排未获得有效健康合格证明

的从业人员从事直接为顾客服务工作

的行为的处罚办事指南                           

2、对公共场所经营者未按规定执行

卫生管理要求；安排未获得有效健康

合格证明的从业人员从事直接为顾客

服务工作；对危害健康事故未按规定

采取处置措施、报告等的等行为的处
罚办事指南              3、对公

共场所的经营者未查验服务人员的健

康合格证明、允许未取得健康合格证

明的人员从事服务工作，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公共场所经

营者未在公共场所内放置安全套或者

设置安全套发售设施等行为的处罚办

事指南

https://zwfw-

new.hunan.gov.cn/csywtbyh

sjweb/cszwdt/pages/portal

/branch_hall.html?ouguid=

414b2c3678e44859833852b04
a3e71fa&ouname=%E9%95%BF%

E6%B2%99%E5%B8%82%E5%8D%A

B%E7%94%9F%E5%81%A5%E5%BA

%B7%E5%A7%94%E5%91%98%E4%

BC%9A

《艾滋病防治条例》（国务院令第457号）根据

2019年3月2日《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

决定》修订  第六十一条公共场所的经营者未查

验服务人员的健康合格证明或者允许未取得健康

合格证明的人员从事服务工作，省、自治区、直

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公共场所的经营者未在公共
场所内放置安全套或者设置安全套发售设施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

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

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业整顿；情节严

重的，由原发证部门依法吊销其执业许可证件。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受理和立案信息，包

括：案件受理记录、

立案报告

对公共场所经营者安排未获得有效健

康合格证明的从业人员从事直接为顾

客服务工作的行政处罚受理相关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行政

相对人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序号 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事项类型 对应本级政务服务事项名称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内容标题 公开内容上传形式 公开依据

公开

时限

公开

主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1
公开渠道和载体1

公开层

级2
公开渠道和载体2 备注

全社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请 县级 乡级

0260

02

行政处罚

类事项

对公共场所

经营者安排

未获得有效
健康合格证

明的从业人

员从事直接

为顾客服务

工作的行政

处罚

政务服务

事项

1、对安排未获得有效健康合

格证明的从业人员从事直接为

顾客服务工作的行为的处罚                           

2、对公共场所经营者未按规

定执行卫生管理要求；安排未

获得有效健康合格证明的从业

人员从事直接为顾客服务工

作；对危害健康事故未按规定

采取处置措施、报告等的等行

为的处罚               3、

对公共场所的经营者未查验服

务人员的健康合格证明、允许

未取得健康合格证明的人员从

事服务工作，省、自治区、直

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公共场所

经营者未在公共场所内放置安

全套或者设置安全套发售设施

等行为的处罚

告知信息，包括：行

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听证告知书

对公共场所经营者安排未获得有效健

康合格证明的从业人员从事直接为顾

客服务工作的行政处罚告知相关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艾滋病防治条例》（国务院令第457号）根据

2019年3月2日《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

决定》修订  第六十一条公共场所的经营者未查

验服务人员的健康合格证明或者允许未取得健康
合格证明的人员从事服务工作，省、自治区、直

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公共场所的经营者未在公共

场所内放置安全套或者设置安全套发售设施的，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

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

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业整顿；情节严

重的，由原发证部门依法吊销其执业许可证件。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行政

相对人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包括： 

处罚决定书文号、处

罚名称、处罚类别、

处罚事由、相对人名
称、处罚依据、处罚

单位、处罚决定日期

长沙市行政执法公示平台

http://175.6.47.148:8081/

publicity/#/publicity/hom

epage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7 个工作

日内予以

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0261
02

行政处罚

类事项

对公共场所

经营者对发

生的危害健

康事故未立

即采取处置

措施，导致

危害扩大，

或者隐瞒、

缓 报、谎报

的行政处罚

政务服务

事项

1、对危害健康事故未按规定

采取处置措施、报告等的等行
为的处罚             2、对

未按规定采取处置措施、报告

危害健康事故等行为的处罚

办事指南相关信息，

包括：法律法规和政

策文件、投诉举报电
话以及网上投诉渠道

1、对危害健康事故未按规定采取处

置措施、报告等的等行为的处罚办事

指南             2、对未按规定采

取处置措施、报告危害健康事故等行

为的处罚办事指南

https://zwfw-

new.hunan.gov.cn/csywtbyh

sjweb/cszwdt/pages/portal

/branch_hall.html?ouguid=

414b2c3678e44859833852b04

a3e71fa&ouname=%E9%95%BF%
E6%B2%99%E5%B8%82%E5%8D%A

B%E7%94%9F%E5%81%A5%E5%BA

%B7%E5%A7%94%E5%91%98%E4%

BC%9A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卫生部令

第80号 根据2017年12月26日《国家卫生计生委

关于修改〈新食品原料安全性审查管理办法〉等

7件部门规章的决定》（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

员会令第18号）第二次修订）第三十九条  公共
场所经营者对发生的危害健康事故未立即采取处

置措施，导致危害扩大，或者隐瞒、缓报、谎报

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计生行政部门

处以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

可以依法责令停业整顿，直至吊销卫生许可证。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受理和立案信息，包

括：案件受理记录、

立案报告

对公共场所经营者对发生的危害健康

事故未立即采取处置措施，导致危害

扩大，或者隐瞒、缓 报、谎报的行

政处罚受理相关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行政

相对人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告知信息，包括：行

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听证告知书

对公共场所经营者对发生的危害健康

事故未立即采取处置措施，导致危害

扩大，或者隐瞒、缓 报、谎报的行
政处罚告知相关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包括： 

处罚决定书文号、处

罚名称、处罚类别、

处罚事由、相对人名

称、处罚依据、处罚

单位、处罚决定日期

长沙市行政执法公示平台

http://175.6.47.148:8081/

publicity/#/publicity/hom

epage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7 个工作

日内予以

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0262

02

行政处罚

类事项

对超出资质

认可或者诊

疗项目登记
范围从事职

业卫生技术

服务或者职

业病诊断的

处罚 

政务服务

事项

1、超出资质认可或者批准范

围从事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或者

职业健康检查、职业病诊断，

不按照本法规定履行法定职责

的，出具虚假证明文件的处罚

办事指南相关信息，

包括：法律法规和政

策文件、投诉举报电

话以及网上投诉渠道

超出资质认可或者批准范围从事职业
卫生技术服务或者职业健康检查、职

业病诊断，不按照本法规定履行法定

职责的，出具虚假证明文件的处罚办

事指南

https://zwfw-

new.hunan.gov.cn/csywtbyh

sjweb/cszwdt/pages/portal

/branch_hall.html?ouguid=

414b2c3678e44859833852b04

a3e71fa&ouname=%E9%95%BF%

E6%B2%99%E5%B8%82%E5%8D%A

B%E7%94%9F%E5%81%A5%E5%BA

%B7%E5%A7%94%E5%91%98%E4%

BC%9A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2001年10月
27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

四次会议通过，根据2018年12月29日第十三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会议《关于修改

等七部法律的决定》第四次修正）　第八十条　

从事职业卫生技术服务的机构和承担职业病诊断

的医疗卫生机构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卫生行政部门责令立即停止违法行为，给

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五千元以上
的，并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

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五千元的，并处五

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原

认可或者登记机关取消其相应的资格；对直接负

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降

级、撤职或者开除的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一）超出资质认可或者诊疗项目登记范围
从事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或者职业病诊断的；

　　（二）不按照本法规定履行法定职责的；

　　（三）出具虚假证明文件的。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受理和立案信息，包
括：案件受理记录、

立案报告

对超出资质认可或者诊疗项目登记范
围从事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或者职业病

诊断的处罚受理相关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行政

相对人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告知信息，包括：行

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听证告知书

对超出资质认可或者诊疗项目登记范

围从事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或者职业病

诊断的处罚告知相关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包括： 

处罚决定书文号、处

罚名称、处罚类别、

处罚事由、相对人名

称、处罚依据、处罚

单位、处罚决定日期

长沙市行政执法公示平台

http://175.6.47.148:8081/

publicity/#/publicity/hom

epage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7 个工作

日内予以

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序号 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事项类型 对应本级政务服务事项名称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内容标题 公开内容上传形式 公开依据

公开

时限

公开

主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1
公开渠道和载体1

公开层

级2
公开渠道和载体2 备注

全社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请 县级 乡级

0263

02

行政处罚
类事项

对从事职业

卫生技术服

务的机构、

承担职业健
康检查以及

职业病诊断

的医疗卫生

机构出具虚

假证明文件

的处罚

政务服务

事项

1、对未经医师（士）亲自诊

查病人，医疗机构出具疾病诊

断书、健康证明或者死亡证明

书等虚假证明文件的处罚                        

2、对买卖、出借、出租、涂

改、伪造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执

业许可证明文件，擅自扩大计
划生育技术服务项目，使用没

有依法取得相应的医师资格的

人员从事与计划生育技术服务

有关的临床医疗服务，出具虚

假证明文件等行为的处罚                        

3、对在开展计划生育技术服

务时，出具虚假证明文件、做

假手术                      
4、超出资质认可或者批准范

围从事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或者

职业健康检查、职业病诊断，

不按照本法规定履行法定职责

的，出具虚假证明文件的处罚                      

5、对承担单采血浆站技术评

价、检测的技术机构出具虚假

证明文件的处罚                        
6、对从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

的机构出具虚假证明文件的处

罚                            

7、对在开展计划生育技术服

务时，出具虚假证明文件、做

假手术的处罚                      

8、对医疗机构出具虚假证明

文件而造成危害后果的行为的
处罚

办事指南相关信息，

包括：法律法规和政

策文件、投诉举报电

话以及网上投诉渠道

1、对未经医师（士）亲自诊查病

人，医疗机构出具疾病诊断书、健康

证明或者死亡证明书等虚假证明文件

的处罚办事指南                        

2、对买卖、出借、出租、涂改、伪

造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执业许可证明文

件，擅自扩大计划生育技术服务项

目，使用没有依法取得相应的医师资

格的人员从事与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有

关的临床医疗服务，出具虚假证明文

件等行为的处罚办事指南                        

3、对在开展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时，

出具虚假证明文件、做假手术办事指

南                      4、超出

资质认可或者批准范围从事职业卫生

技术服务或者职业健康检查、职业病

诊断，不按照本法规定履行法定职责

的，出具虚假证明文件的处罚办事指

南                      5、对承

担单采血浆站技术评价、检测的技术

机构出具虚假证明文件的处罚办事指

南                        6、对

从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机构出具虚

假证明文件的处罚办事指南                          

7、对在开展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时，

出具虚假证明文件、做假手术的处罚

办事指南                        

8、对医疗机构出具虚假证明文件而

造成危害后果的行为的处罚办事指南

https://zwfw-

new.hunan.gov.cn/csywtbyh

sjweb/cszwdt/pages/portal

/branch_hall.html?ouguid=

414b2c3678e44859833852b04

a3e71fa&ouname=%E9%95%BF%

E6%B2%99%E5%B8%82%E5%8D%A
B%E7%94%9F%E5%81%A5%E5%BA

%B7%E5%A7%94%E5%91%98%E4%

BC%9A

《单采血浆站管理办法》（卫生部令第58号）根

据2015年5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

划生育委员会令第6号《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修
订〈单采血浆站管理办法〉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2016年1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

计划生育委员会令第8号《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

修改〈外国医师来华短期行医暂行管理办法〉等

8件部门规章的决定》第二次修正第六十七条承

担单采血浆站技术评价、检测的技术机构出具虚

假证明文件的，由卫生行政部门责令改正，给予

警告，并可处2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卫生部令第35

号）（2017修正）第八十二条出具虚假证明文

件，情节轻微的，给予警告，并可处以五百元以

下的罚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以五百元以上

一千元以下的罚款：

（一）出具虚假证明文件造成延误诊治的；
（二）出具虚假证明文件给患者精神造成伤害

的；

（三）造成其他危害后果的。

对直接责任人员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给机关给予行

政处分。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受理和立案信息，包

括：案件受理记录、

立案报告

对从事职业卫生技术服务的机构、承

担职业健康检查以及职业病诊断的医

疗卫生机构出具虚假证明文件的处罚

受理相关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行政

相对人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告知信息，包括：行

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听证告知书

对从事职业卫生技术服务的机构、承

担职业健康检查以及职业病诊断的医

疗卫生机构出具虚假证明文件的处罚

告知相关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包括： 

处罚决定书文号、处

罚名称、处罚类别、

处罚事由、相对人名

称、处罚依据、处罚
单位、处罚决定日期

长沙市行政执法公示平台

http://175.6.47.148:8081/

publicity/#/publicity/hom

epage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7 个工作

日内予以

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0264

02

行政处罚

类事项

对未取得职

业卫生技术

服务资质认

可擅自从事

职业卫生技

术服务的处
罚 

政务服务

事项

1、未取得职业卫生技术服务

资质认可擅自从事职业卫生技

术服务的，或者医疗卫生机构

未经批准擅自从事职业病诊断

的处罚 

办事指南相关信息，

包括：法律法规和政

策文件、投诉举报电

话以及网上投诉渠道

未取得职业卫生技术服务资质认可擅

自从事职业卫生技术服务的，或者医

疗卫生机构未经批准擅自从事职业病

诊断的处罚办事指南

https://zwfw-

new.hunan.gov.cn/csywtbyh

sjweb/cszwdt/pages/portal

/branch_hall.html?ouguid=

414b2c3678e44859833852b04

a3e71fa&ouname=%E9%95%BF%

E6%B2%99%E5%B8%82%E5%8D%A

B%E7%94%9F%E5%81%A5%E5%BA

%B7%E5%A7%94%E5%91%98%E4%

BC%9A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2001年10月
27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

四次会议通过，根据2018年12月29日第十三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会议《关于修改

等七部法律的决定》第四次修正）　第七十九条 

未取得职业卫生技术服务资质认可擅自从事职业

卫生技术服务的，由卫生行政部门责令立即停止

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五千元以上

的，并处违法所得二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没
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五千元的，并处五

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对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

予降级、撤职或者开除的处分。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受理和立案信息，包

括：案件受理记录、

立案报告

对未取得职业卫生技术服务资质认可

擅自从事职业卫生技术服务的处罚受

理相关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行政

相对人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告知信息，包括：行
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听证告知书

对未取得职业卫生技术服务资质认可
擅自从事职业卫生技术服务的处罚告

知相关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包括： 

处罚决定书文号、处

罚名称、处罚类别、

处罚事由、相对人名

称、处罚依据、处罚
单位、处罚决定日期 

长沙市行政执法公示平台

http://175.6.47.148:8081/

publicity/#/publicity/hom

epage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7 个工作

日内予以

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0265

02

行政处罚

类事项

对本行政区

域内用人单

位未落实职

业病防治责

任的处罚

政务服务

事项

1、属《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

病防治法》第六十九条所列行

为的处罚                  

2、属《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

病防治法》第七十一条所列行

为的处罚

办事指南相关信息，

包括：法律法规和政

策文件、投诉举报电

话以及网上投诉渠道

1、属《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

法》第六十九条所列行为的处罚办事

指南                  2、属《中

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七十

一条所列行为的处罚办事指南                                                          

https://zwfw-

new.hunan.gov.cn/csywtbyh

sjweb/cszwdt/pages/portal

/branch_hall.html?ouguid=

414b2c3678e44859833852b04

a3e71fa&ouname=%E9%95%BF%

E6%B2%99%E5%B8%82%E5%8D%A

B%E7%94%9F%E5%81%A5%E5%BA

%B7%E5%A7%94%E5%91%98%E4%

BC%9A

1.《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2001年10

月27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

十四次会议通过，根据2018年12月29日第十三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会议《关于修

改等七部法律的决定》第四次修正）　第六十九

条　建设单位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

逾期不改正的，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
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止产生职业病危害的作

业，或者提请有关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

限责令停建、关闭：

　　（一）未按照规定进行职业病危害预评价

的；

　　（二）医疗机构可能产生放射性职业病危害

的建设项目未按照规定提交放射性职业病危害预

评价报告，或者放射性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报告未
经卫生行政部门审核同意，开工建设的；

　　（三）建设项目的职业病防护设施未按照规

定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

产和使用的；

　　（四）建设项目的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不符

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和卫生要求，或者医疗机构

放射性职业病危害严重的建设项目的防护设施设

计未经卫生行政部门审查同意擅自施工的；
　　（五）未按照规定对职业病防护设施进行职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受理和立案信息，包

括：案件受理记录、

立案报告

对本行政区域内用人单位未落实职业

病防治责任的处罚受理相关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行政

相对人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告知信息，包括：行
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听证告知书

对本行政区域内用人单位未落实职业

病防治责任的处罚告知相关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序号 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事项类型 对应本级政务服务事项名称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内容标题 公开内容上传形式 公开依据

公开

时限

公开

主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1
公开渠道和载体1

公开层

级2
公开渠道和载体2 备注

全社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请 县级 乡级

0265

02

行政处罚

类事项

对本行政区

域内用人单

位未落实职

业病防治责

任的处罚

政务服务

事项

1、属《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

病防治法》第六十九条所列行

为的处罚                  

2、属《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

病防治法》第七十一条所列行

为的处罚

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包括： 

处罚决定书文号、处

罚名称、处罚类别、

处罚事由、相对人名

称、处罚依据、处罚

单位、处罚决定日期

长沙市行政执法公示平台

http://175.6.47.148:8081/

publicity/#/publicity/hom

epage

1.《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2001年10

月27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

十四次会议通过，根据2018年12月29日第十三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会议《关于修

改等七部法律的决定》第四次修正）　第六十九

条　建设单位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

逾期不改正的，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

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止产生职业病危害的作

业，或者提请有关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规定的权

限责令停建、关闭：

　　（一）未按照规定进行职业病危害预评价

的；

　　（二）医疗机构可能产生放射性职业病危害

的建设项目未按照规定提交放射性职业病危害预

评价报告，或者放射性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报告未

经卫生行政部门审核同意，开工建设的；

　　（三）建设项目的职业病防护设施未按照规

定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

产和使用的；

　　（四）建设项目的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不符

合国家职业卫生标准和卫生要求，或者医疗机构

放射性职业病危害严重的建设项目的防护设施设

计未经卫生行政部门审查同意擅自施工的；

　　（五）未按照规定对职业病防护设施进行职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7 个工作

日内予以

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0266

02

行政处罚

类事项

对从事职业
卫生技术服

务的机构和

承担职业病

诊断的医疗

卫生机构不

按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

职业病防治
法》规定履

行法定职责

的处罚

政务服务

事项

1、属《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

病防治法》第六十九条所列行

为的处罚                  

2、属《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

病防治法》第七十一条所列行

为的处罚

办事指南相关信息，

包括：法律法规和政

策文件、投诉举报电

话以及网上投诉渠道

1、属《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

法》第六十九条所列行为的处罚办事

指南                  2、属《中

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第七十

一条所列行为的处罚办事指南

https://zwfw-

new.hunan.gov.cn/csywtbyh

sjweb/cszwdt/pages/portal
/branch_hall.html?ouguid=

414b2c3678e44859833852b04

a3e71fa&ouname=%E9%95%BF%

E6%B2%99%E5%B8%82%E5%8D%A

B%E7%94%9F%E5%81%A5%E5%BA

%B7%E5%A7%94%E5%91%98%E4%

BC%9A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2001年10月

27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

四次会议通过，根据2018年12月29日第十三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会议《关于修改

等七部法律的决定》第四次修正）第七十一条　

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
卫生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

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未按照规定及时、如实向卫生行政部

门申报产生职业病危害的项目的；

　　（二）未实施由专人负责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日常监测，或者监测系统不能正常监测的；

　　（三）订立或者变更劳动合同时，未告知劳

动者职业病危害真实情况的；
　　（四）未按照规定组织职业健康检查、建立

职业健康监护档案或者未将检查结果书面告知劳

动者的；

　　（五）未依照本法规定在劳动者离开用人单

位时提供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复印件的。

 第八十七条 对医疗机构放射性职业病危害控制

的监督管理，由卫生行政部门依照本法的规定实

施。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受理和立案信息，包

括：案件受理记录、

立案报告

对从事职业卫生技术服务的机构和承

担职业病诊断的医疗卫生机构不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规

定履行法定职责的处罚受理相关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行政

相对人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告知信息，包括：行

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听证告知书

对从事职业卫生技术服务的机构和承

担职业病诊断的医疗卫生机构不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规

定履行法定职责的处罚告知相关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包括： 

处罚决定书文号、处

罚名称、处罚类别、

处罚事由、相对人名

称、处罚依据、处罚
单位、处罚决定日期

长沙市行政执法公示平台

http://175.6.47.148:8081/

publicity/#/publicity/hom

epage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7 个工作

日内予以

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0267

02

行政处罚

类事项

对未按照规

定报告麻醉

药品和精神

药品的进货

、库存、使

用数量的处
罚

政务服务

事项

1、对取得印鉴卡的医疗机构

未依照规定购买、储存麻醉药

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未依照

规定保存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专用处方，未依照规定进行处

方专册登记，未依照规定报告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进货、

库存、使用数量，紧急借用麻
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后未

备案，未依照规定销毁麻醉药

品和精神药品等行为的处罚

办事指南相关信息，

包括：法律法规和政

策文件、投诉举报电

话以及网上投诉渠道

对取得印鉴卡的医疗机构未依照规定

购买、储存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

品，未依照规定保存麻醉药品和精神

药品专用处方，未依照规定进行处方

专册登记，未依照规定报告麻醉药品

和精神药品的进货、库存、使用数

量，紧急借用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

药品后未备案，未依照规定销毁麻醉

药品和精神药品等行为的处罚办事指

南

https://zwfw-

new.hunan.gov.cn/csywtbyh

sjweb/cszwdt/pages/portal

/branch_hall.html?ouguid=

414b2c3678e44859833852b04

a3e71fa&ouname=%E9%95%BF%

E6%B2%99%E5%B8%82%E5%8D%A

B%E7%94%9F%E5%81%A5%E5%BA

%B7%E5%A7%94%E5%91%98%E4%

BC%9A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42号）根据2016年2月6日《国务院关于修改部

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订

第七十二条取得印鉴卡的医疗机构违反本条例的
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设区的市级人民政

府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逾期

不改正的，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情

节严重的，吊销其印鉴卡；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降级、撤职、

开除的处分：

（一）未依照规定购买、储存麻醉药品和第一类

精神药品的；
（二）未依照规定保存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专用

处方，或者未依照规定进行处方专册登记的；

（三）未依照规定报告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进

货、库存、使用数量的；

（四）紧急借用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后未

备案的；

（五）未依照规定销毁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受理和立案信息，包

括：案件受理记录、

立案报告

对未按照规定报告麻醉药品和精神药

品的进货、库存、使用数量的处罚受

理相关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行政

相对人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告知信息，包括：行
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听证告知书

对未按照规定报告麻醉药品和精神药
品的进货、库存、使用数量的处罚告

知相关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包括： 

处罚决定书文号、处

罚名称、处罚类别、

处罚事由、相对人名

称、处罚依据、处罚
单位、处罚决定日期

长沙市行政执法公示平台

http://175.6.47.148:8081/

publicity/#/publicity/hom

epage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7 个工作

日内予以

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0268

02

行政处罚

类事项

对紧急借用

麻醉药品和

第一类精神

药品后未备

案的处罚

政务服务

事项

1、对取得印鉴卡的医疗机构

未依照规定购买、储存麻醉药

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未依照

规定保存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专用处方，未依照规定进行处

方专册登记，未依照规定报告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进货、

库存、使用数量，紧急借用麻
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后未

备案，未依照规定销毁麻醉药

品和精神药品等行为的处罚

办事指南相关信息，

包括：法律法规和政

策文件、投诉举报电

话以及网上投诉渠道

对取得印鉴卡的医疗机构未依照规定

购买、储存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

品，未依照规定保存麻醉药品和精神

药品专用处方，未依照规定进行处方

专册登记，未依照规定报告麻醉药品

和精神药品的进货、库存、使用数

量，紧急借用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

药品后未备案，未依照规定销毁麻醉

药品和精神药品等行为的处罚办事指

南

https://zwfw-

new.hunan.gov.cn/csywtbyh

sjweb/cszwdt/pages/portal

/branch_hall.html?ouguid=

414b2c3678e44859833852b04

a3e71fa&ouname=%E9%95%BF%

E6%B2%99%E5%B8%82%E5%8D%A

B%E7%94%9F%E5%81%A5%E5%BA

%B7%E5%A7%94%E5%91%98%E4%

BC%9A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42号）根据2016年2月6日《国务院关于修改部

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订

第七十二条取得印鉴卡的医疗机构违反本条例的
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设区的市级人民政

府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逾期

不改正的，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情

节严重的，吊销其印鉴卡；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降级、撤职、

开除的处分：

（一）未依照规定购买、储存麻醉药品和第一类

精神药品的；
（二）未依照规定保存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专用

处方，或者未依照规定进行处方专册登记的；

（三）未依照规定报告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进

货、库存、使用数量的；

（四）紧急借用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后未

备案的；

（五）未依照规定销毁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受理和立案信息，包

括：案件受理记录、

立案报告

对紧急借用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

品后未备案的处罚受理相关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行政

相对人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告知信息，包括：行
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听证告知书

对紧急借用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

品后未备案的处罚告知相关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包括： 

处罚决定书文号、处

罚名称、处罚类别、

处罚事由、相对人名

称、处罚依据、处罚
单位、处罚决定日期

长沙市行政执法公示平台

http://175.6.47.148:8081/

publicity/#/publicity/hom

epage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7 个工作

日内予以

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序号 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事项类型 对应本级政务服务事项名称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内容标题 公开内容上传形式 公开依据

公开

时限

公开

主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1
公开渠道和载体1

公开层

级2
公开渠道和载体2 备注

全社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请 县级 乡级

0269

02

行政处罚

类事项

对未依照规

定销毁麻醉

药品和精神

药品的处罚 

政务服务

事项

1、对取得印鉴卡的医疗机构

未依照规定购买、储存麻醉药

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未依照

规定保存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专用处方，未依照规定进行处

方专册登记，未依照规定报告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进货、

库存、使用数量，紧急借用麻

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后未

备案，未依照规定销毁麻醉药

品和精神药品等行为的处罚

办事指南相关信息，

包括：法律法规和政

策文件、投诉举报电

话以及网上投诉渠道

对取得印鉴卡的医疗机构未依照规定

购买、储存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

品，未依照规定保存麻醉药品和精神
药品专用处方，未依照规定进行处方

专册登记，未依照规定报告麻醉药品

和精神药品的进货、库存、使用数

量，紧急借用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

药品后未备案，未依照规定销毁麻醉

药品和精神药品等行为的处罚办事指

南

https://zwfw-

new.hunan.gov.cn/csywtbyh

sjweb/cszwdt/pages/portal
/branch_hall.html?ouguid=

414b2c3678e44859833852b04

a3e71fa&ouname=%E9%95%BF%

E6%B2%99%E5%B8%82%E5%8D%A

B%E7%94%9F%E5%81%A5%E5%BA

%B7%E5%A7%94%E5%91%98%E4%

BC%9A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42号）根据2016年2月6日《国务院关于修改部

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订

第七十二条取得印鉴卡的医疗机构违反本条例的

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设区的市级人民政

府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逾期

不改正的，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情

节严重的，吊销其印鉴卡；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降级、撤职、

开除的处分：

（一）未依照规定购买、储存麻醉药品和第一类

精神药品的；

（二）未依照规定保存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专用

处方，或者未依照规定进行处方专册登记的；

（三）未依照规定报告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进

货、库存、使用数量的；

（四）紧急借用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后未

备案的；

（五）未依照规定销毁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受理和立案信息，包

括：案件受理记录、

立案报告

对未依照规定销毁麻醉药品和精神药

品的处罚受理相关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行政

相对人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告知信息，包括：行

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听证告知书

对未依照规定销毁麻醉药品和精神药

品的处罚告知相关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包括： 

处罚决定书文号、处

罚名称、处罚类别、

处罚事由、相对人名

称、处罚依据、处罚

单位、处罚决定日期 

长沙市行政执法公示平台

http://175.6.47.148:8081/

publicity/#/publicity/hom

epage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7 个工作

日内予以

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0270

02

行政处罚

类事项

对医疗机构
未按照规定

购 买、储存

麻醉药品和

第一类精神

药品的处罚 

政务服务

事项

对取得印鉴卡的医疗机构未依

照规定购买、储存麻醉药品和

第一类精神药品，未依照规定

保存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专用

处方，未依照规定进行处方专

册登记，未依照规定报告麻醉

药品和精神药品的进货、库存

、使用数量，紧急借用麻醉药

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后未备

案，未依照规定销毁麻醉药品

和精神药品等行为的处罚  

办事指南相关信息，
包括：法律法规和政

策文件、投诉举报电

话以及网上投诉渠道

1、对有关单位违规购买麻醉药品和

精神药品的处罚办事指南       2、

对取得印鉴卡的医疗机构未依照规定

购买、储存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

品，未依照规定保存麻醉药品和精神
药品专用处方，未依照规定进行处方

专册登记，未依照规定报告麻醉药品

和精神药品的进货、库存、使用数

量，紧急借用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

药品后未备案，未依照规定销毁麻醉

药品和精神药品等行为的处罚办事指

南

https://zwfw-

new.hunan.gov.cn/csywtbyh

sjweb/cszwdt/pages/portal

/branch_hall.html?ouguid=
414b2c3678e44859833852b04

a3e71fa&ouname=%E9%95%BF%

E6%B2%99%E5%B8%82%E5%8D%A

B%E7%94%9F%E5%81%A5%E5%BA

%B7%E5%A7%94%E5%91%98%E4%

BC%9A

《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42号）根据2016年2月6日《国务院关于修改部

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订

第七十二条取得印鉴卡的医疗机构违反本条例的

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设区的市级人民政

府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逾期

不改正的，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情

节严重的，吊销其印鉴卡；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降级、撤职、

开除的处分：

（一）未依照规定购买、储存麻醉药品和第一类

精神药品的；

（二）未依照规定保存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专用

处方，或者未依照规定进行处方专册登记的；

（三）未依照规定报告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进

货、库存、使用数量的；

（四）紧急借用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后未

备案的；

（五）未依照规定销毁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的。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受理和立案信息，包
括：案件受理记录、

立案报告

对医疗机构未按照规定购 买、储存
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的处罚受

理相关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行政

相对人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告知信息，包括：行

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听证告知书

对医疗机构未按照规定购 买、储存

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的处罚告

知相关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包括： 

处罚决定书文号、处

罚名称、处罚类别、

处罚事由、相对人名

称、处罚依据、处罚

单位、处罚决定日期 

长沙市行政执法公示平台

http://175.6.47.148:8081/

publicity/#/publicity/hom

epage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7 个工作

日内予以

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0271

02

行政处罚
类事项

对医疗卫生
机构未履行

艾滋病监测

职责的处罚 

政务服务

事项

1、对未履行艾滋病监测、咨

询、初筛、检测、技术指导等
职责，公开艾滋病毒感染者、

病人及家属等行为的处罚                                                   

2、对医疗卫生机构未履行艾

滋病监测职责的处罚

办事指南相关信息，

包括：法律法规和政

策文件、投诉举报电

话以及网上投诉渠道

1、对未履行艾滋病监测、咨询、初

筛、检测、技术指导等职责，公开艾

滋病毒感染者、病人及家属等行为的

处罚办事指南                                                   

2、对医疗卫生机构未履行艾滋病监

测职责的处罚办事指南

https://zwfw-

new.hunan.gov.cn/csywtbyh

sjweb/cszwdt/pages/portal

/branch_hall.html?ouguid=

414b2c3678e44859833852b04

a3e71fa&ouname=%E9%95%BF%

E6%B2%99%E5%B8%82%E5%8D%A

B%E7%94%9F%E5%81%A5%E5%BA

%B7%E5%A7%94%E5%91%98%E4%

BC%9A

《艾滋病防治条例》（国务院令第457号）根据

2019年3月2日《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

决定》修订 第五十五条　医疗卫生机构未依照
本条例规定履行职责，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通

报批评，给予警告；造成艾滋病传播、流行或者

其他严重后果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降级、撤职、开除的处

分，并可以依法吊销有关机构或者责任人员的执

业许可证件；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履行艾滋病监测职责的；
（二）未按照规定免费提供咨询和初筛检测的；

（三）对临时应急采集的血液未进行艾滋病检

测，对临床用血艾滋病检测结果未进行核查，或

者将艾滋病检测阳性的血液用于临床的；

（四）未遵守标准防护原则，或者未执行操作规

程和消毒管理制度，发生艾滋病医院感染或者医

源性感染的；

（五）未采取有效的卫生防护措施和医疗保健措
施的；

（六）推诿、拒绝治疗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者艾

滋病病人的其他疾病，或者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艾滋病病人未提供咨询、诊断和治疗服务的；

（七）未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者艾滋病病人进

行医学随访的；

（八）未按照规定对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孕产妇及

其婴儿提供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技术指导的。
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有前款第（一）项、第

（四）项、第（五）项规定情形的，由其上级主

管部门依照前款规定予以处罚。

第五十六条　医疗卫生机构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九

条第二款规定，公开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

病人或者其家属的信息的，依照传染病防治法的

规定予以处罚。

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或
者其他单位、个人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二款

规定，公开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或者

其家属的信息的，由其上级主管部门责令改正，

通报批评，给予警告，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情节严重的，

由原发证部门吊销有关机构或者责任人员的执业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受理和立案信息，包
括：案件受理记录、

立案报告

对医疗卫生机构未履行艾滋病监测职

责的处罚受理相关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行政

相对人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告知信息，包括：行

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听证告知书

对医疗卫生机构未履行艾滋病监测职

责的处罚告知相关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序号 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事项类型 对应本级政务服务事项名称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内容标题 公开内容上传形式 公开依据

公开

时限

公开

主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1
公开渠道和载体1

公开层

级2
公开渠道和载体2 备注

全社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请 县级 乡级

0271

02

行政处罚

类事项

对医疗卫生

机构未履行

艾滋病监测

职责的处罚 

政务服务

事项

1、对未履行艾滋病监测、咨

询、初筛、检测、技术指导等

职责，公开艾滋病毒感染者、

病人及家属等行为的处罚                                                   

2、对医疗卫生机构未履行艾

滋病监测职责的处罚

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包括： 
处罚决定书文号、处

罚名称、处罚类别、

处罚事由、相对人名

称、处罚依据、处罚

单位、处罚决定日期

长沙市行政执法公示平台

http://175.6.47.148:8081/

publicity/#/publicity/hom

epage

《艾滋病防治条例》（国务院令第457号）根据

2019年3月2日《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

决定》修订 第五十五条　医疗卫生机构未依照

本条例规定履行职责，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通

报批评，给予警告；造成艾滋病传播、流行或者

其他严重后果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降级、撤职、开除的处

分，并可以依法吊销有关机构或者责任人员的执

业许可证件；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履行艾滋病监测职责的；

（二）未按照规定免费提供咨询和初筛检测的；

（三）对临时应急采集的血液未进行艾滋病检

测，对临床用血艾滋病检测结果未进行核查，或

者将艾滋病检测阳性的血液用于临床的；

（四）未遵守标准防护原则，或者未执行操作规

程和消毒管理制度，发生艾滋病医院感染或者医

源性感染的；

（五）未采取有效的卫生防护措施和医疗保健措

施的；

（六）推诿、拒绝治疗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者艾

滋病病人的其他疾病，或者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艾滋病病人未提供咨询、诊断和治疗服务的；

（七）未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者艾滋病病人进

行医学随访的；

（八）未按照规定对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孕产妇及

其婴儿提供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技术指导的。

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有前款第（一）项、第

（四）项、第（五）项规定情形的，由其上级主

管部门依照前款规定予以处罚。

第五十六条　医疗卫生机构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九

条第二款规定，公开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

病人或者其家属的信息的，依照传染病防治法的

规定予以处罚。

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或

者其他单位、个人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二款

规定，公开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或者

其家属的信息的，由其上级主管部门责令改正，

通报批评，给予警告，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情节严重的，

由原发证部门吊销有关机构或者责任人员的执业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7 个工作

日内予以

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0272

02

行政处罚

类事项

对医疗卫生
机构未按照

规定免费提

供咨询和初

筛检测的处

罚 

政务服务

事项

1、对未按照规定免费提供咨

询和初筛检测的处罚

办事指南相关信息，

包括：法律法规和政

策文件、投诉举报电
话以及网上投诉渠道

对未按照规定免费提供咨询和初筛检

测的处罚办事指南

https://zwfw-

new.hunan.gov.cn/csywtbyh

sjweb/cszwdt/pages/portal

/branch_hall.html?ouguid=

414b2c3678e44859833852b04

a3e71fa&ouname=%E9%95%BF%
E6%B2%99%E5%B8%82%E5%8D%A

B%E7%94%9F%E5%81%A5%E5%BA

%B7%E5%A7%94%E5%91%98%E4%

BC%9A

《艾滋病防治条例》（国务院令第457号）根据

2019年3月2日《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

决定》修订 第五十五条　医疗卫生机构未依照

本条例规定履行职责，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通

报批评，给予警告；造成艾滋病传播、流行或者

其他严重后果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降级、撤职、开除的处

分，并可以依法吊销有关机构或者责任人员的执

业许可证件；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履行艾滋病监测职责的；

（二）未按照规定免费提供咨询和初筛检测的；

（三）对临时应急采集的血液未进行艾滋病检

测，对临床用血艾滋病检测结果未进行核查，或

者将艾滋病检测阳性的血液用于临床的；
（四）未遵守标准防护原则，或者未执行操作规

程和消毒管理制度，发生艾滋病医院感染或者医

源性感染的；

（五）未采取有效的卫生防护措施和医疗保健措

施的；

（六）推诿、拒绝治疗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者艾

滋病病人的其他疾病，或者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艾滋病病人未提供咨询、诊断和治疗服务的；
（七）未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者艾滋病病人进

行医学随访的；

（八）未按照规定对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孕产妇及

其婴儿提供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技术指导的。

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有前款第（一）项、第

（四）项、第（五）项规定情形的，由其上级主

管部门依照前款规定予以处罚。

第五十六条　医疗卫生机构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九
条第二款规定，公开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

病人或者其家属的信息的，依照传染病防治法的

规定予以处罚。

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或

者其他单位、个人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二款

规定，公开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或者

其家属的信息的，由其上级主管部门责令改正，

通报批评，给予警告，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情节严重的，

由原发证部门吊销有关机构或者责任人员的执业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受理和立案信息，包

括：案件受理记录、

立案报告

对未按照规定免费提供咨询和初筛检

测的处罚受理相关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行政

相对人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告知信息，包括：行

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听证告知书

对未按照规定免费提供咨询和初筛检

测的处罚告知相关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包括： 

处罚决定书文号、处

罚名称、处罚类别、

处罚事由、相对人名

称、处罚依据、处罚

单位、处罚决定日期 

长沙市行政执法公示平台

http://175.6.47.148:8081/

publicity/#/publicity/hom

epage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7 个工作

日内予以

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0273

02

行政处罚

类事项

对医疗卫生

机构对临时

应急采集的

血液未进行

艾滋病检

测，对临床

用血艾滋病

检测结果未

进行核查，

或者将艾滋

病检测阳性

的血液用于

临床的处罚

政务服务

事项

1、对采供血机构未按照规定

报告传染病疫情，或未执行有

关规定导致起经血液传播疾病

发生的行为的处罚          

2、对血站向医疗机构提供不

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的血液的行

为进行处罚                        

3、对血浆站采集血浆前，未

按照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颁布

的健康检查标准对供血浆者进

行健康检查和血液化验的处罚                                 

4、对单采血浆站已知其采集

的血浆检测结果呈阳性，仍向

血液制品生产单位供应行为的

处罚

办事指南相关信息，

包括：法律法规和政

策文件、投诉举报电
话以及网上投诉渠道

1、对采供血机构未按照规定报告传

染病疫情，或未执行有关规定导致起

经血液传播疾病发生的行为的处罚办

事指南          2、对血站向医疗

机构提供不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的血液

的行为进行处罚办事指南                        

3、对血浆站采集血浆前，未按照国

务院卫生行政部门颁布的健康检查标

准对供血浆者进行健康检查和血液化

验的处罚办事指南                                 

4、对单采血浆站已知其采集的血浆

检测结果呈阳性，仍向血液制品生产

单位供应行为的处罚办事指南

https://zwfw-

new.hunan.gov.cn/csywtbyh

sjweb/cszwdt/pages/portal

/branch_hall.html?ouguid=

414b2c3678e44859833852b04

a3e71fa&ouname=%E9%95%BF%
E6%B2%99%E5%B8%82%E5%8D%A

B%E7%94%9F%E5%81%A5%E5%BA

%B7%E5%A7%94%E5%91%98%E4%

BC%9A

《血液制品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08号）根

据2016年2月6日《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

的决定》修订

第三十六条单采血浆站已知其采集的血浆检测结

果呈阳性，仍向血液制品生产单位供应的，由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吊销《

革采血浆许可证》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

行政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0万元以上30万元

以下的罚款；造成经血液途径传播的疾病传播、

人身伤害等危害，构成犯罪的，对负有直接责任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单采血浆站管理办法》（卫生部令第58号）根

据2015年5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

划生育委员会令第6号《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修

订〈单采血浆站管理办法〉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2016年1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

计划生育委员会令第8号《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

修改〈外国医师来华短期行医暂行管理办法〉等

8件部门规章的决定》第二次修正第六十四条单

采血浆站已知其采集的血浆检测结果呈阳性，仍

向血液制品生产单位供应的，按照《血液制品管

理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予以处罚。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受理和立案信息，包

括：案件受理记录、
立案报告

对医疗卫生机构对临时应急采集的血

液未进行艾滋病检测，对临床用血艾

滋病检测结果未进行核查，或者将艾
滋病检测阳性的血液用于临床的处罚

受理相关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行政

相对人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告知信息，包括：行

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听证告知书

对医疗卫生机构对临时应急采集的血

液未进行艾滋病检测，对临床用血艾

滋病检测结果未进行核查，或者将艾

滋病检测阳性的血液用于临床的处罚

告知相关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序号 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事项类型 对应本级政务服务事项名称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内容标题 公开内容上传形式 公开依据

公开

时限

公开

主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1
公开渠道和载体1

公开层

级2
公开渠道和载体2 备注

全社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请 县级 乡级

0273

02

行政处罚

类事项

对医疗卫生

机构对临时

应急采集的

血液未进行
艾滋病检

测，对临床

用血艾滋病

检测结果未

进行核查，

或者将艾滋

病检测阳性

的血液用于
临床的处罚

政务服务

事项

1、对采供血机构未按照规定

报告传染病疫情，或未执行有

关规定导致起经血液传播疾病

发生的行为的处罚          

2、对血站向医疗机构提供不
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的血液的行

为进行处罚                        

3、对血浆站采集血浆前，未

按照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颁布

的健康检查标准对供血浆者进

行健康检查和血液化验的处罚                                 

4、对单采血浆站已知其采集

的血浆检测结果呈阳性，仍向
血液制品生产单位供应行为的

处罚

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包括： 

处罚决定书文号、处

罚名称、处罚类别、

处罚事由、相对人名

称、处罚依据、处罚

单位、处罚决定日期 

长沙市行政执法公示平台

http://175.6.47.148:8081/

publicity/#/publicity/hom

epage

《血液制品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08号）根
据2016年2月6日《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

的决定》修订

第三十六条单采血浆站已知其采集的血浆检测结

果呈阳性，仍向血液制品生产单位供应的，由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吊销《

革采血浆许可证》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

行政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0万元以上30万元

以下的罚款；造成经血液途径传播的疾病传播、
人身伤害等危害，构成犯罪的，对负有直接责任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单采血浆站管理办法》（卫生部令第58号）根

据2015年5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

划生育委员会令第6号《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修

订〈单采血浆站管理办法〉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2016年1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
计划生育委员会令第8号《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

修改〈外国医师来华短期行医暂行管理办法〉等

8件部门规章的决定》第二次修正第六十四条单

采血浆站已知其采集的血浆检测结果呈阳性，仍

向血液制品生产单位供应的，按照《血液制品管

理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予以处罚。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7 个工作

日内予以

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0274

02

行政处罚

类事项

对医疗卫生

机构未遵守

标准防护原

则，或者未

执行操作规

程和消毒管

理制度，发

生艾滋病医

院感染或者

医源性感染

的处罚

政务服务

事项

1、对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病原

体污染的污水、污物、粪便不

按规定进行消毒处理而造成传

染性非典型肺炎的医源性感染

、医院内感染、实验室感染或

者致病性微生物扩散，生产、

经营、使用消毒产品、隔离防

护用品等不符合规定与标准可

能造成传染病的传播、扩散或

者造成传染病的传播、扩散，

拒绝、阻碍或者不配合现场调

查、资料收集、采样检验以及

监督检查，拒绝执行疾病预防

控制机构提出的预防、控制措

施，病人或者疑似病人故意传

播传染性非典型肺炎，造成他

人感染等行为的处罚

办事指南相关信息，

包括：法律法规和政

策文件、投诉举报电

话以及网上投诉渠道

对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病原体污染的污

水、污物、粪便不按规定进行消毒处

理而造成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的医源性

感染、医院内感染、实验室感染或者

致病性微生物扩散，生产、经营、使

用消毒产品、隔离防护用品等不符合

规定与标准可能造成传染病的传播、

扩散或者造成传染病的传播、扩散，

拒绝、阻碍或者不配合现场调查、资

料收集、采样检验以及监督检查，拒

绝执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提出的预防

、控制措施，病人或者疑似病人故意

传播传染性非典型肺炎，造成他人感

染等行为的处罚办事指南

https://zwfw-

new.hunan.gov.cn/csywtbyh

sjweb/cszwdt/pages/portal

/branch_hall.html?ouguid=

414b2c3678e44859833852b04

a3e71fa&ouname=%E9%95%BF%

E6%B2%99%E5%B8%82%E5%8D%A

B%E7%94%9F%E5%81%A5%E5%BA

%B7%E5%A7%94%E5%91%98%E4%

BC%9A

《传染性非典型肺炎防治管理办法》（卫生部令

第35号）第三十八条有关单位和人员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可

以处五千元以下罚款，情节较严重的，可以处五

千元以上两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主管人员和直接

责任人员，由所在单位或有关部门给予行政处

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病原体污染的污水、

污物、粪便不按规定进行消毒处理的；

（二）造成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的医源性感染、医

院内感染、实验室感染或者致病性微生物扩散

的；

（三）生产、经营、使用消毒产品、隔离防护用

品等不符合规定与标准，可能造成传染病的传播

、扩散或者造成传染病的传播、扩散的；

（四）拒绝、阻碍或者不配合现场调查、资料收

集、采样检验以及监督检查的；

（五）拒绝执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提出的预防、

控制措施的；

（六）病人或者疑似病人故意传播传染性非典型

肺炎，造成他人感染的。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受理和立案信息，包

括：案件受理记录、

立案报告

对医疗卫生机构未遵守标准防护原

则，或者未执行操作规程和消毒管理

制度，发生艾滋病医院感染或者医源

性感染的处罚受理相关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行政
相对人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告知信息，包括：行

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听证告知书

对医疗卫生机构未遵守标准防护原
则，或者未执行操作规程和消毒管理

制度，发生艾滋病医院感染或者医源

性感染的处罚告知相关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包括： 

处罚决定书文号、处

罚名称、处罚类别、

处罚事由、相对人名

称、处罚依据、处罚

单位、处罚决定日期 

长沙市行政执法公示平台

http://175.6.47.148:8081/

publicity/#/publicity/hom

epage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7 个工作

日内予以

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0275

02

行政处罚

类事项

对医疗卫生

机构未采取

有效的卫生

防护措施和

医疗保健措

施的处罚 

政务服务

事项

1、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

集中处置单位未对从事医疗废

物收集、运送、贮存、处置等

工作的人员和管理人员采取职

业卫生防护措施的处罚

办事指南相关信息，

包括：法律法规和政

策文件、投诉举报电

话以及网上投诉渠道

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

位未对从事医疗废物收集、运送、贮

存、处置等工作的人员和管理人员采

取职业卫生防护措施的处罚办事指南

https://zwfw-

new.hunan.gov.cn/csywtbyh

sjweb/cszwdt/pages/portal
/branch_hall.html?ouguid=

414b2c3678e44859833852b04

a3e71fa&ouname=%E9%95%BF%

E6%B2%99%E5%B8%82%E5%8D%A

B%E7%94%9F%E5%81%A5%E5%BA

%B7%E5%A7%94%E5%91%98%E4%

BC%9A

《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380号）根
据2011年1月8日《国务院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行

政法规的决定》修订

第四十五条  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集中处置

单位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环境

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责令限期改

正，给予警告；逾期不改正的，处2000元以上

5000元以下的罚款：
(一)未建立、健全医疗废物管理制度，或者未设

置监控部门或者专(兼)职人员的；

(二)未对有关人员进行相关法律和专业技术、安

全防护以及紧急处理等知识的培训的；

(三)未对从事医疗废物收集、运送、贮存、处置

等工作的人员和管理人员采取职业卫生防护措施

的；

(四)未对医疗废物进行登记或者未保存登记资料
的；

(五)对使用后的医疗废物运送工具或者运送车辆

未在指定地点及时进行消毒和清洁的；

(六)未及时收集、运送医疗废物的；

(七)未定期对医疗废物处置设施的环境污染防治

和卫生学效果进行检测、评价，或者未将检测、

评价效果存档、报告的。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受理和立案信息，包

括：案件受理记录、

立案报告

对医疗卫生机构未采取有效的卫生防

护措施和医疗保健措施的处罚受理相

关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行政

相对人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告知信息，包括：行

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听证告知书

对医疗卫生机构未采取有效的卫生防

护措施和医疗保健措施的处罚告知相

关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包括： 

处罚决定书文号、处

罚名称、处罚类别、

处罚事由、相对人名

称、处罚依据、处罚

单位、处罚决定日期

长沙市行政执法公示平台

http://175.6.47.148:8081/

publicity/#/publicity/hom

epage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7 个工作

日内予以

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0276

02

行政处罚

类事项

对医疗卫生

机构推诿、

拒绝治疗艾

滋病病毒感

染者或者艾

滋病病人的

其他疾病，

或者对艾滋
病病毒感染

者、艾滋病

病人未提供

咨询、诊断

和质量服务

的处罚 

政务服务

事项

1、对推诿、拒绝治疗艾滋病

病毒感染者或者艾滋病病人的

其他疾病，或者对艾滋病病毒

感染者、艾滋病病人未提供咨

询、诊断和治疗服务的处罚

办事指南相关信息，

包括：法律法规和政

策文件、投诉举报电

话以及网上投诉渠道

对推诿、拒绝治疗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或者艾滋病病人的其他疾病，或者对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未提

供咨询、诊断和治疗服务的处罚办事

指南

https://zwfw-

new.hunan.gov.cn/csywtbyh

sjweb/cszwdt/pages/portal
/branch_hall.html?ouguid=

414b2c3678e44859833852b04

a3e71fa&ouname=%E9%95%BF%

E6%B2%99%E5%B8%82%E5%8D%A

B%E7%94%9F%E5%81%A5%E5%BA

%B7%E5%A7%94%E5%91%98%E4%

BC%9A

《艾滋病防治条例》（国务院令第457号）根据

2019年3月2日《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

决定》修订 第五十五条　医疗卫生机构未依照

本条例规定履行职责，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通

报批评，给予警告；造成艾滋病传播、流行或者
其他严重后果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降级、撤职、开除的处

分，并可以依法吊销有关机构或者责任人员的执

业许可证件；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履行艾滋病监测职责的；

（二）未按照规定免费提供咨询和初筛检测的；

（三）对临时应急采集的血液未进行艾滋病检

测，对临床用血艾滋病检测结果未进行核查，或
者将艾滋病检测阳性的血液用于临床的；

（四）未遵守标准防护原则，或者未执行操作规

程和消毒管理制度，发生艾滋病医院感染或者医

源性感染的；

（五）未采取有效的卫生防护措施和医疗保健措

施的；

（六）推诿、拒绝治疗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者艾

滋病病人的其他疾病，或者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艾滋病病人未提供咨询、诊断和治疗服务的；

（七）未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者艾滋病病人进

行医学随访的；

（八）未按照规定对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孕产妇及

其婴儿提供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技术指导的。

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有前款第（一）项、第

（四）项、第（五）项规定情形的，由其上级主

管部门依照前款规定予以处罚。
第五十六条　医疗卫生机构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九

条第二款规定，公开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

病人或者其家属的信息的，依照传染病防治法的

规定予以处罚。

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或

者其他单位、个人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二款

规定，公开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或者

其家属的信息的，由其上级主管部门责令改正，
通报批评，给予警告，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情节严重的，

由原发证部门吊销有关机构或者责任人员的执业

许可证件。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受理和立案信息，包

括：案件受理记录、

立案报告

对推诿、拒绝治疗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或者艾滋病病人的其他疾病，或者对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未提

供咨询、诊断和治疗服务的处罚受理

相关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行政

相对人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告知信息，包括：行

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听证告知书

对推诿、拒绝治疗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或者艾滋病病人的其他疾病，或者对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未提

供咨询、诊断和治疗服务的处罚告知

相关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序号 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事项类型 对应本级政务服务事项名称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内容标题 公开内容上传形式 公开依据

公开

时限

公开

主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1
公开渠道和载体1

公开层

级2
公开渠道和载体2 备注

全社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请 县级 乡级

0276

02

行政处罚

类事项

对医疗卫生

机构推诿、

拒绝治疗艾

滋病病毒感

染者或者艾

滋病病人的

其他疾病，
或者对艾滋

病病毒感染

者、艾滋病

病人未提供

咨询、诊断

和质量服务

的处罚 

政务服务
事项

1、对推诿、拒绝治疗艾滋病
病毒感染者或者艾滋病病人的

其他疾病，或者对艾滋病病毒

感染者、艾滋病病人未提供咨

询、诊断和治疗服务的处罚

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包括： 

处罚决定书文号、处

罚名称、处罚类别、
处罚事由、相对人名

称、处罚依据、处罚

单位、处罚决定日期

长沙市行政执法公示平台

http://175.6.47.148:8081/

publicity/#/publicity/hom
epage

《艾滋病防治条例》（国务院令第457号）根据

2019年3月2日《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

决定》修订 第五十五条　医疗卫生机构未依照

本条例规定履行职责，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通
报批评，给予警告；造成艾滋病传播、流行或者

其他严重后果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降级、撤职、开除的处

分，并可以依法吊销有关机构或者责任人员的执

业许可证件；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履行艾滋病监测职责的；

（二）未按照规定免费提供咨询和初筛检测的；

（三）对临时应急采集的血液未进行艾滋病检
测，对临床用血艾滋病检测结果未进行核查，或

者将艾滋病检测阳性的血液用于临床的；

（四）未遵守标准防护原则，或者未执行操作规

程和消毒管理制度，发生艾滋病医院感染或者医

源性感染的；

（五）未采取有效的卫生防护措施和医疗保健措

施的；

（六）推诿、拒绝治疗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者艾
滋病病人的其他疾病，或者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艾滋病病人未提供咨询、诊断和治疗服务的；

（七）未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者艾滋病病人进

行医学随访的；

（八）未按照规定对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孕产妇及

其婴儿提供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技术指导的。

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有前款第（一）项、第

（四）项、第（五）项规定情形的，由其上级主
管部门依照前款规定予以处罚。

第五十六条　医疗卫生机构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九

条第二款规定，公开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

病人或者其家属的信息的，依照传染病防治法的

规定予以处罚。

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或

者其他单位、个人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二款

规定，公开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或者
其家属的信息的，由其上级主管部门责令改正，

通报批评，给予警告，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情节严重的，

由原发证部门吊销有关机构或者责任人员的执业

许可证件。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7 个工作

日内予以

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0277

02

行政处罚
类事项

对医疗卫生

机构未对艾

滋病病毒感

染者或者艾
滋病病人进

行医学随访

的处罚 

政务服务

事项

1、对医疗卫生机构未履行艾

滋病监测职责的处罚               

 2、未按照《艾滋病防治条例

》规定履行职责的处罚；

3、对未履行艾滋病监测、咨

询、初筛、检测、技术指导等

职责，公开艾滋病毒感染者、

病人及家属等行为的处罚

办事指南相关信息，

包括：法律法规和政

策文件、投诉举报电

话以及网上投诉渠道

1、对医疗卫生机构未履行艾滋病监

测职责的处罚办事指南              

2、未按照《艾滋病防治条例》规定

履行职责的处罚办事指南 

3、对未履行艾滋病监测、咨询、初

筛、检测、技术指导等职责，公开艾

滋病毒感染者、病人及家属等行为的

处罚办事指南

https://zwfw-

new.hunan.gov.cn/csywtbyh

sjweb/cszwdt/pages/portal

/branch_hall.html?ouguid=

414b2c3678e44859833852b04

a3e71fa&ouname=%E9%95%BF%

E6%B2%99%E5%B8%82%E5%8D%A

B%E7%94%9F%E5%81%A5%E5%BA

%B7%E5%A7%94%E5%91%98%E4%

BC%9A

《艾滋病防治条例》（国务院令第457号）根据

2019年3月2日《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

决定》修订 第五十五条　医疗卫生机构未依照

本条例规定履行职责，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通

报批评，给予警告；造成艾滋病传播、流行或者

其他严重后果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降级、撤职、开除的处
分，并可以依法吊销有关机构或者责任人员的执

业许可证件；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履行艾滋病监测职责的；

（二）未按照规定免费提供咨询和初筛检测的；

（三）对临时应急采集的血液未进行艾滋病检

测，对临床用血艾滋病检测结果未进行核查，或

者将艾滋病检测阳性的血液用于临床的；

（四）未遵守标准防护原则，或者未执行操作规
程和消毒管理制度，发生艾滋病医院感染或者医

源性感染的；

（五）未采取有效的卫生防护措施和医疗保健措

施的；

（六）推诿、拒绝治疗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者艾

滋病病人的其他疾病，或者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艾滋病病人未提供咨询、诊断和治疗服务的；

（七）未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者艾滋病病人进
行医学随访的；

（八）未按照规定对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孕产妇及

其婴儿提供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技术指导的。

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有前款第（一）项、第

（四）项、第（五）项规定情形的，由其上级主

管部门依照前款规定予以处罚。

第五十六条　医疗卫生机构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九

条第二款规定，公开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
病人或者其家属的信息的，依照传染病防治法的

规定予以处罚。

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或

者其他单位、个人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二款

规定，公开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或者

其家属的信息的，由其上级主管部门责令改正，

通报批评，给予警告，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情节严重的，
由原发证部门吊销有关机构或者责任人员的执业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受理和立案信息，包

括：案件受理记录、

立案报告

对医疗卫生机构未对艾滋病病毒感染

者或者艾滋病病人进行医学随访的处

罚受理相关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行政

相对人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告知信息，包括：行
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听证告知书

对医疗卫生机构未对艾滋病病毒感染
者或者艾滋病病人进行医学随访的处

罚告知相关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包括： 

处罚决定书文号、处

罚名称、处罚类别、
处罚事由、相对人名

称、处罚依据、处罚

单位、处罚决定日期

长沙市行政执法公示平台

http://175.6.47.148:8081/

publicity/#/publicity/hom
epage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7 个工作

日内予以

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0278

02

行政处罚

类事项

对医疗卫生

未按照规定

对感染艾滋

病病毒的孕

产妇及其婴

儿提供预防
艾滋病母婴

传播技术指

导的处罚

政务服务

事项

1、对未按照规定对感染艾滋

病病毒的孕产妇及其婴儿提供

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技术指导

的处罚

办事指南相关信息，

包括：法律法规和政

策文件、投诉举报电

话以及网上投诉渠道

对未按照规定对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孕

产妇及其婴儿提供预防艾滋病母婴传

播技术指导的处罚办事指南

https://zwfw-

new.hunan.gov.cn/csywtbyh

sjweb/cszwdt/pages/portal
/branch_hall.html?ouguid=

414b2c3678e44859833852b04

a3e71fa&ouname=%E9%95%BF%

E6%B2%99%E5%B8%82%E5%8D%A

B%E7%94%9F%E5%81%A5%E5%BA

%B7%E5%A7%94%E5%91%98%E4%

BC%9A

《艾滋病防治条例》（国务院令第457号）根据

2019年3月2日《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

决定》修订  第五十五条　医疗卫生机构未依照

本条例规定履行职责，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通

报批评，给予警告；造成艾滋病传播、流行或者

其他严重后果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降级、撤职、开除的处

分，并可以依法吊销有关机构或者责任人员的执

业许可证件；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履行艾滋病监测职责的；

（二）未按照规定免费提供咨询和初筛检测的；

（三）对临时应急采集的血液未进行艾滋病检

测，对临床用血艾滋病检测结果未进行核查，或

者将艾滋病检测阳性的血液用于临床的；

（四）未遵守标准防护原则，或者未执行操作规

程和消毒管理制度，发生艾滋病医院感染或者医

源性感染的；

（五）未采取有效的卫生防护措施和医疗保健措

施的；

（六）推诿、拒绝治疗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者艾

滋病病人的其他疾病，或者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艾滋病病人未提供咨询、诊断和治疗服务的；

（七）未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者艾滋病病人进

行医学随访的；

（八）未按照规定对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孕产妇及

其婴儿提供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技术指导的。

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有前款第（一）项、第

（四）项、第（五）项规定情形的，由其上级主

管部门依照前款规定予以处罚。

第五十六条　医疗卫生机构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九

条第二款规定，公开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

病人或者其家属的信息的，依照传染病防治法的

规定予以处罚。

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或

者其他单位、个人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二款

规定，公开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或者

其家属的信息的，由其上级主管部门责令改正，

通报批评，给予警告，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情节严重的，

由原发证部门吊销有关机构或者责任人员的执业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受理和立案信息，包

括：案件受理记录、

立案报告

对未按照规定对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孕

产妇及其婴儿提供预防艾滋病母婴传

播技术指导的处罚受理相关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行政

相对人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告知信息，包括：行

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听证告知书

对未按照规定对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孕

产妇及其婴儿提供预防艾滋病母婴传

播技术指导的处罚告知相关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序号 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事项类型 对应本级政务服务事项名称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内容标题 公开内容上传形式 公开依据

公开

时限

公开

主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1
公开渠道和载体1

公开层

级2
公开渠道和载体2 备注

全社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请 县级 乡级

0278

02

行政处罚

类事项

对医疗卫生

未按照规定

对感染艾滋

病病毒的孕

产妇及其婴

儿提供预防
艾滋病母婴

传播技术指

导的处罚

政务服务

事项

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包括： 

处罚决定书文号、处

罚名称、处罚类别、

处罚事由、相对人名
称、处罚依据、处罚

单位、处罚决定日期

长沙市行政执法公示平台

http://175.6.47.148:8081/

publicity/#/publicity/hom

epage

《艾滋病防治条例》（国务院令第457号）根据

2019年3月2日《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

决定》修订  第五十五条　医疗卫生机构未依照

本条例规定履行职责，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通

报批评，给予警告；造成艾滋病传播、流行或者

其他严重后果的，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降级、撤职、开除的处

分，并可以依法吊销有关机构或者责任人员的执

业许可证件；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履行艾滋病监测职责的；

（二）未按照规定免费提供咨询和初筛检测的；

（三）对临时应急采集的血液未进行艾滋病检

测，对临床用血艾滋病检测结果未进行核查，或

者将艾滋病检测阳性的血液用于临床的；

（四）未遵守标准防护原则，或者未执行操作规

程和消毒管理制度，发生艾滋病医院感染或者医

源性感染的；

（五）未采取有效的卫生防护措施和医疗保健措

施的；

（六）推诿、拒绝治疗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者艾

滋病病人的其他疾病，或者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艾滋病病人未提供咨询、诊断和治疗服务的；

（七）未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者艾滋病病人进

行医学随访的；

（八）未按照规定对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孕产妇及

其婴儿提供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技术指导的。

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有前款第（一）项、第

（四）项、第（五）项规定情形的，由其上级主

管部门依照前款规定予以处罚。

第五十六条　医疗卫生机构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九

条第二款规定，公开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

病人或者其家属的信息的，依照传染病防治法的

规定予以处罚。

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或

者其他单位、个人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二款

规定，公开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或者

其家属的信息的，由其上级主管部门责令改正，

通报批评，给予警告，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情节严重的，

由原发证部门吊销有关机构或者责任人员的执业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7 个工作

日内予以

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0279

02

行政处罚

类事项

对医疗卫生

机构发生感

染性疾病暴

发、流行时

未及时报告

当地卫生行

政部门，并

采取有效消

毒措施的处

罚 

政务服务

事项

1、对医疗卫生机构环境、物

品不符合有关规范、标准和规

定，未建立消毒管理组织，未

制定消毒管理制度，未执行有
关规范、标准和规定开展消毒

与灭菌工作，发生感染性疾病

暴发、流行时未及时报告当地

卫生行政部门并采取有效消毒

措施，对医疗卫生机构工作人

员未接受消毒技术培训、掌握

消毒知识，并未按规定严格执

行消毒隔离制度的行为进行处
罚

办事指南相关信息，
包括：法律法规和政

策文件、投诉举报电

话以及网上投诉渠道

对医疗卫生机构环境、物品不符合有

关规范、标准和规定，未建立消毒管

理组织，未制定消毒管理制度，未执

行有关规范、标准和规定开展消毒与
灭菌工作，发生感染性疾病暴发、流

行时未及时报告当地卫生行政部门并

采取有效消毒措施，对医疗卫生机构

工作人员未接受消毒技术培训、掌握

消毒知识，并未按规定严格执行消毒

隔离制度的行为进行处罚办事指南

https://zwfw-

new.hunan.gov.cn/csywtbyh

sjweb/cszwdt/pages/portal

/branch_hall.html?ouguid=
414b2c3678e44859833852b04

a3e71fa&ouname=%E9%95%BF%

E6%B2%99%E5%B8%82%E5%8D%A

B%E7%94%9F%E5%81%A5%E5%BA

%B7%E5%A7%94%E5%91%98%E4%

BC%9A

《消毒管理办法》（卫生部令第27号）根据2016

年1月19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修改〈外国医

师来华短期行医暂行管理办法〉等8件部门规章

的决定和2017年12月26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
修改〈新食品原料安全性审查管理办法〉等7件

部门规章的决定》修订。第九条　医疗卫生机构

发生感染性疾病暴发、流行时，应当及时报告当

地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并采取有效消毒措施。第

四十一条　医疗卫生机构违反本办法第四条、第

五条、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规定

的，由县级以上地方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责令限期

改正，可以处5000元以下罚款；造成感染性疾病
暴发的，可以处5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受理和立案信息，包

括：案件受理记录、

立案报告

对医疗卫生机构发生感染性疾病暴发

、流行时未及时报告当地卫生行政部

门，并采取有效消毒措施的处罚受理

相关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行政
相对人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告知信息，包括：行

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听证告知书

对医疗卫生机构发生感染性疾病暴发
、流行时未及时报告当地卫生行政部

门，并采取有效消毒措施的处罚告知

相关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包括： 

处罚决定书文号、处

罚名称、处罚类别、

处罚事由、相对人名

称、处罚依据、处罚

单位、处罚决定日期 

长沙市行政执法公示平台

http://175.6.47.148:8081/

publicity/#/publicity/hom

epage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7 个工作

日内予以

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0280

02

行政处罚

类事项

对医疗机构

允许未取得

护士执业证

书的人员或
者允许未办

理执业地点

变更手续、

延续执业注

册有效期的

护士在本机

构从事诊疗

技术规范规
定的护理活

动的处罚

政务服务

事项

1、对不按规定配备护士、使

用未合法注册的护士等行为的

处罚

办事指南相关信息，

包括：法律法规和政

策文件、投诉举报电

话以及网上投诉渠道

对不按规定配备护士、使用未合法注

册的护士等行为的处罚办事指南

https://zwfw-

new.hunan.gov.cn/csywtbyh

sjweb/cszwdt/pages/portal
/branch_hall.html?ouguid=

414b2c3678e44859833852b04

a3e71fa&ouname=%E9%95%BF%

E6%B2%99%E5%B8%82%E5%8D%A

B%E7%94%9F%E5%81%A5%E5%BA

%B7%E5%A7%94%E5%91%98%E4%

BC%9A

《护士条例》（国务院令第517号） 根据2020年

3月27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

的决定》修订)

第二十八条医疗卫生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依据职责分

工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逾期不改正的，根
据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规定的护士配备标准和在

医疗卫生机构合法执业的护士数量核减其诊疗科

目，或者暂停其6个月以上1年以下执业活动；国

家举办的医疗卫生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情节严

重的，还应当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一）违反本条例规定，护士的配备数量低于国

务院卫生主管部门规定的护士配备标准的；
（二）允许未取得护士执业证书的人员或者允许

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办理执业地点变更手续、延续

执业注册有效期的护士在本机构从事诊疗技术规

范规定的护理活动的。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受理和立案信息，包

括：案件受理记录、

立案报告

对不按规定配备护士、使用未合法注

册的护士等行为的处罚受理相关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行政

相对人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告知信息，包括：行

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听证告知书

对不按规定配备护士、使用未合法注

册的护士等行为的处罚告知相关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包括： 

处罚决定书文号、处

罚名称、处罚类别、

处罚事由、相对人名

称、处罚依据、处罚

单位、处罚决定日期

长沙市行政执法公示平台

http://175.6.47.148:8081/

publicity/#/publicity/hom

epage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7 个工作

日内予以

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0281

02

行政处罚

类事项

对医疗机构

违规配置大

型医用设备

的处罚

政务服务

事项

1、对医疗机构违反规定，聘

用不具备资质人员操作、使用

大型医用设备行为的处罚

办事指南相关信息，

包括：法律法规和政

策文件、投诉举报电

话以及网上投诉渠道

对医疗机构违反规定，聘用不具备资

质人员操作、使用大型医用设备行为

的处罚办事指南

https://zwfw-

new.hunan.gov.cn/csywtbyh

sjweb/cszwdt/pages/portal
/branch_hall.html?ouguid=

414b2c3678e44859833852b04

a3e71fa&ouname=%E9%95%BF%

E6%B2%99%E5%B8%82%E5%8D%A

B%E7%94%9F%E5%81%A5%E5%BA

%B7%E5%A7%94%E5%91%98%E4%

BC%9A

《护士条例》（国务院令第517号） 根据2020年

3月27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

的决定》修订)

第二十八条医疗卫生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依据职责分

工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逾期不改正的，根
据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规定的护士配备标准和在

医疗卫生机构合法执业的护士数量核减其诊疗科

目，或者暂停其6个月以上1年以下执业活动；国

家举办的医疗卫生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情节严

重的，还应当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一）违反本条例规定，护士的配备数量低于国

务院卫生主管部门规定的护士配备标准的；
（二）允许未取得护士执业证书的人员或者允许

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办理执业地点变更手续、延续

执业注册有效期的护士在本机构从事诊疗技术规

范规定的护理活动的。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受理和立案信息，包

括：案件受理记录、

立案报告

对医疗机构违反规定，聘用不具备资

质人员操作、使用大型医用设备行为

的处罚受理相关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行政

相对人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序号 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事项类型 对应本级政务服务事项名称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内容标题 公开内容上传形式 公开依据

公开

时限

公开

主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1
公开渠道和载体1

公开层

级2
公开渠道和载体2 备注

全社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请 县级 乡级0281

02

行政处罚

类事项

对医疗机构

违规配置大

型医用设备

的处罚

政务服务

事项

1、对医疗机构违反规定，聘

用不具备资质人员操作、使用

大型医用设备行为的处罚
告知信息，包括：行

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听证告知书

对医疗机构违反规定，聘用不具备资

质人员操作、使用大型医用设备行为

的处罚告知相关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护士条例》（国务院令第517号） 根据2020年

3月27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

的决定》修订)

第二十八条医疗卫生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依据职责分

工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逾期不改正的，根

据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规定的护士配备标准和在

医疗卫生机构合法执业的护士数量核减其诊疗科

目，或者暂停其6个月以上1年以下执业活动；国

家举办的医疗卫生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情节严

重的，还应当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一）违反本条例规定，护士的配备数量低于国

务院卫生主管部门规定的护士配备标准的；

（二）允许未取得护士执业证书的人员或者允许

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办理执业地点变更手续、延续

执业注册有效期的护士在本机构从事诊疗技术规

范规定的护理活动的。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行政

相对人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包括： 

处罚决定书文号、处

罚名称、处罚类别、

处罚事由、相对人名
称、处罚依据、处罚

单位、处罚决定日期

长沙市行政执法公示平台

http://175.6.47.148:8081/

publicity/#/publicity/hom

epage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7 个工作

日内予以

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0301

03

行政强制

类事项

对消毒剂和

消毒器械及

生产经营单

位监管过程

中涉及的行

政强制

政务服务

事项

1、传染源的隔离检疫消毒控

制                          

2、对可能导致传染病传播、

流行的被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的

公共饮用水源、食品以及相关

物品、场所采取临时控制措施
和强制消毒

办事指南相关信息，

包括：法律法规和政

策文件、投诉举报电
话以及网上投诉渠道

1、传染源的隔离检疫消毒控制办事

指南                          2

、对可能导致传染病传播、流行的被

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的公共饮用水源、
食品以及相关物品、场所采取临时控

制措施和强制消毒办事指南   

https://zwfw-

new.hunan.gov.cn/csywtbyh

sjweb/cszwdt/pages/portal

/branch_hall.html?ouguid=

414b2c3678e44859833852b04

a3e71fa&ouname=%E9%95%BF%
E6%B2%99%E5%B8%82%E5%8D%A

B%E7%94%9F%E5%81%A5%E5%BA

%B7%E5%A7%94%E5%91%98%E4%

BC%9A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主席令〔2013〕第5号) 第二十七条 对被传

染病病原体污染的污水、污物、场所和物品，有

关单位和个人必须在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指导下

或者按照其提出的卫生要求，进行严格消毒处

理；拒绝消毒处理的，由当地卫生行政部门或者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进行强制消毒处理。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结果信息，包括催告

书、强制执行决定书

1、传染源的隔离检疫消毒控制结果

信息                          2

、对可能导致传染病传播、流行的被

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的公共饮用水源、

食品以及相关物品、场所采取临时控

制措施和强制消毒结果信息

以图片形式公开

http://www.tianxin.gov.cn

/zwgk8/bmxxgkml/qwshjhsyj

/tzgg37/

0302

03

行政强制

类事项

对涉及饮用

水卫生安全

产品和饮用

水供水单位

的监管过程
中涉及的行

政强制 

政务服务

事项

1、对被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的

水源、食品以及相关物品进行

封闭、封存或暂停销售              

2、对可能导致传染病传播、

流行的被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的

公共饮用水源、食品以及相关

物品、场所采取临时控制措施
和强制消毒                  

3、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

对人员、疫区、食物、水源等

采取控制措施

办事指南相关信息，

包括：法律法规和政

策文件、投诉举报电

话以及网上投诉渠道

1、对被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的水源、

食品以及相关物品进行封闭、封存或

暂停销售办事指南              2
、对可能导致传染病传播、流行的被

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的公共饮用水源、

食品以及相关物品、场所采取临时控

制措施和强制消毒办事指南                  

3、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对人员

、疫区、食物、水源等采取控制措施

办事指南

https://zwfw-

new.hunan.gov.cn/csywtbyh

sjweb/cszwdt/pages/portal
/branch_hall.html?ouguid=

414b2c3678e44859833852b04

a3e71fa&ouname=%E9%95%BF%

E6%B2%99%E5%B8%82%E5%8D%A

B%E7%94%9F%E5%81%A5%E5%BA

%B7%E5%A7%94%E5%91%98%E4%

BC%9A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务院令第376号，根据2010年12月29日国务

院第138次常务会议通过的《国务院关于废止和

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正）第三十三条  

根据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的需要，突发事件应急处

理指挥部有权紧急调集人员、储备的物资、交通

工具以及相关设施、设备；必要时，对人员进行

疏散或者隔离，并可以依法对传染病疫区实行封

锁。第三十四条  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指挥部根据
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的需要，可以对食物和水源采

取控制措施。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

管部门应当对突发事件现场等采取控制措施，宣

传突发事件防治知识，及时对易受感染的人群和

其他易受损害的人群采取应急接种、预防性投药

、群体防护等措施。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结果信息，包括催告

书、强制执行决定书

1、对被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的水源、

食品以及相关物品进行封闭、封存或

暂停销售结果信息              2

、对可能导致传染病传播、流行的被

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的公共饮用水源、

食品以及相关物品、场所采取临时控

制措施和强制消毒结果信息                  

3、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对人员

、疫区、食物、水源等采取控制措施

结果信息

以图片形式公开

http://www.tianxin.gov.cn

/zwgk8/bmxxgkml/qwshjhsyj

/tzgg37/

0303

03

行政强制

类事项

对采供血机

构的监管过

程中涉及的
行政强制 

政务服务

事项

1、取缔未取得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

核发的《单采血浆许可证》非

法从事组织、采集、供应、倒

卖原料血浆的活动

办事指南相关信息，
包括：法律法规和政

策文件、投诉举报电

话以及网上投诉渠道

取缔未取得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核发的《单采血浆

许可证》非法从事组织、采集、供应

、倒卖原料血浆的活动办事指南

https://zwfw-

new.hunan.gov.cn/csywtbyh

sjweb/cszwdt/pages/portal

/branch_hall.html?ouguid=
414b2c3678e44859833852b04

a3e71fa&ouname=%E9%95%BF%

E6%B2%99%E5%B8%82%E5%8D%A

B%E7%94%9F%E5%81%A5%E5%BA

%B7%E5%A7%94%E5%91%98%E4%

BC%9A

《血液制品管理条例》（国务院令〔2016〕第

666号）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未取得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核发

的《单采血浆许可证》，非法从事组织、采集、

供应、倒卖原料血浆活动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予以取缔，没收违法所得和

从事违法活动的器材、设备，并处违法所得5倍

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并处5

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经血液途径传

播的疾病传播、人身伤害等危害，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结果信息，包括催告

书、强制执行决定书

取缔未取得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核发的《单采血浆

许可证》非法从事组织、采集、供应

、倒卖原料血浆的活动结果信息

以图片形式公开

http://www.tianxin.gov.cn

/zwgk8/bmxxgkml/qwshjhsyj

/tzgg37/

0304

03

行政强制

类事项

对医师及医

疗机构的监

管过程中涉

及的行政强

制

政务服务

事项

1、取缔未经批准擅自开办医

疗机构行医或者非医师行医的

活动                               

2、取缔非法采集血液、血站

、医疗机构出售无偿献血的血

液、非法组织他人出卖血液的

活动

办事指南相关信息，

包括：法律法规和政

策文件、投诉举报电

话以及网上投诉渠道

1、取缔未经批准擅自开办医疗机构

行医或者非医师行医的活动办事指南                               

2、取缔非法采集血液、血站、医疗

机构出售无偿献血的血液、非法组织

他人出卖血液的活动办事指南

https://zwfw-

new.hunan.gov.cn/csywtbyh

sjweb/cszwdt/pages/portal

/branch_hall.html?ouguid=

414b2c3678e44859833852b04

a3e71fa&ouname=%E9%95%BF%

E6%B2%99%E5%B8%82%E5%8D%A

B%E7%94%9F%E5%81%A5%E5%BA

%B7%E5%A7%94%E5%91%98%E4%

BC%9A

《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主席令〔1997〕第

93号）第十八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

生行政部门予以取缔，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

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一）非法采集血液的； （二）血站、
医疗机构出售无偿献血的血液的； （三）非法

组织他人出卖血液的。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结果信息，包括催告

书、强制执行决定书

1、取缔未经批准擅自开办医疗机构

行医或者非医师行医的活动结果信息                               

2、取缔非法采集血液、血站、医疗

机构出售无偿献血的血液、非法组织

他人出卖血液的活动结果信息

以图片形式公开
http://www.tianxin.gov.cn

/zwgk8/bmxxgkml/qwshjhsyj

/tzgg37/

0305

03

行政强制

类事项

对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应
急处理中医

疗机构的监

管过程中涉

及的行政强

制 

政务服务
事项

1、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

对人员、疫区、食物、水源等

采取控制措施

办事指南相关信息，

包括：法律法规和政

策文件、投诉举报电
话以及网上投诉渠道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对人员、疫

区、食物、水源等采取控制措施办事

指南

https://zwfw-

new.hunan.gov.cn/csywtbyh

sjweb/cszwdt/pages/portal

/branch_hall.html?ouguid=

414b2c3678e44859833852b04

a3e71fa&ouname=%E9%95%BF%
E6%B2%99%E5%B8%82%E5%8D%A

B%E7%94%9F%E5%81%A5%E5%BA

%B7%E5%A7%94%E5%91%98%E4%

BC%9A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务院令第376号，根据2010年12月29日国务

院第138次常务会议通过的《国务院关于废止和

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正）第三十三条  

根据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的需要，突发事件应急处

理指挥部有权紧急调集人员、储备的物资、交通
工具以及相关设施、设备；必要时，对人员进行

疏散或者隔离，并可以依法对传染病疫区实行封

锁。第三十四条  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指挥部根据

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的需要，可以对食物和水源采

取控制措施。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

管部门应当对突发事件现场等采取控制措施，宣

传突发事件防治知识，及时对易受感染的人群和

其他易受损害的人群采取应急接种、预防性投药
、群体防护等措施。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序号 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事项类型 对应本级政务服务事项名称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内容标题 公开内容上传形式 公开依据

公开

时限

公开

主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1
公开渠道和载体1

公开层

级2
公开渠道和载体2 备注

全社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请 县级 乡级

0305

03

行政强制

类事项

对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应

急处理中医

疗机构的监

管过程中涉
及的行政强

制 

政务服务

事项

1、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

对人员、疫区、食物、水源等

采取控制措施

结果信息，包括催告

书、强制执行决定书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对人员、疫

区、食物、水源等采取控制措施结果

信息

以图片形式公开

http://www.tianxin.gov.cn

/zwgk8/bmxxgkml/qwshjhsyj

/tzgg37/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务院令第376号，根据2010年12月29日国务

院第138次常务会议通过的《国务院关于废止和

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正）第三十三条  

根据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的需要，突发事件应急处

理指挥部有权紧急调集人员、储备的物资、交通

工具以及相关设施、设备；必要时，对人员进行

疏散或者隔离，并可以依法对传染病疫区实行封

锁。第三十四条  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指挥部根据
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的需要，可以对食物和水源采

取控制措施。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

管部门应当对突发事件现场等采取控制措施，宣

传突发事件防治知识，及时对易受感染的人群和

其他易受损害的人群采取应急接种、预防性投药

、群体防护等措施。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0306

03

行政强制
类事项

对医疗废物

收集、运送

、贮存、处

置活动中的

疾病防治工

作的监管过

程中涉及的

行政强制 

政务服务

事项

1、对因医疗废物管理不当导

致传染病传播、或者有证据证

明传染病传播有可能发生时采

取临时控制措施                    
2、查封或者暂扣涉嫌违反《

医疗废物管理条例》规定的场

所、设备、运输工具和物品

办事指南相关信息，

包括：法律法规和政

策文件、投诉举报电
话以及网上投诉渠道

1、对因医疗废物管理不当导致传染

病传播、或者有证据证明传染病传播

有可能发生时采取临时控制措施办事

指南                    2、查封

或者暂扣涉嫌违反《医疗废物管理条

例》规定的场所、设备、运输工具和
物品办事指南

https://zwfw-

new.hunan.gov.cn/csywtbyh

sjweb/cszwdt/pages/portal

/branch_hall.html?ouguid=

414b2c3678e44859833852b04

a3e71fa&ouname=%E9%95%BF%
E6%B2%99%E5%B8%82%E5%8D%A

B%E7%94%9F%E5%81%A5%E5%BA

%B7%E5%A7%94%E5%91%98%E4%

BC%9A

《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国务院令〔2011〕第

588号）第四十条　发生因医疗废物管理不当导

致传染病传播或者环境污染事故，或者有证据证

明传染病传播或者环境污染的事故有可能发生

时，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应当采取临时控制措施，疏散人员，控制现场，

并根据需要责令暂停导致或者可能导致传染病传

播或者环境污染事故的作业。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结果信息，包括催告

书、强制执行决定书

1、对因医疗废物管理不当导致传染
病传播、或者有证据证明传染病传播

有可能发生时采取临时控制措施结果

信息                    2、查封

或者暂扣涉嫌违反《医疗废物管理条

例》规定的场所、设备、运输工具和

物品结果信息

以图片形式公开

http://www.tianxin.gov.cn

/zwgk8/bmxxgkml/qwshjhsyj

/tzgg37/

0601

06

行政检查

类事项

对医疗机构

的监督检查

（包括对本

行政区域内
有关机构和

个人诊疗活

动、职业病

防治、放射

诊 疗、处方

、抗菌药物

使用等的检

查）

政务服务

事项

1、对医疗机构及处方权医师

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情况的监督

检查  2、对医疗机构开展放

射诊疗活动、放射工作人员职
业健康管理的监督检查  3、

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医疗机

构从业人员执行《医疗机构从

业人员行为规范》的监督检查

3、对医疗机构、医疗服务的

监督检查  4、对医疗机构及

医师抗菌药物、麻醉药品、第

一类精神药品、其它药物的临
床应用及处方管理情况实施监

督检查  5、对医疗机构、执

业医师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相

关工作的监督检查  6、对卫

生国际合作项目、中外合资、

合作医疗机构执行情况进行的

日常监督检查  7、使用放射

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进行放射
诊疗的医疗卫生机构的监督检

查  8、对从事精神障碍诊断

、治疗的医疗机构的监督检查  

9、对医疗机构日常监督反馈

意见的登记及落实情况的监督

检查以及医疗机构院务公开情

况的评估检查  10、医疗机构

放射诊疗活动监督检查

办事指南相关信息，

包括：法律法规和政

策文件、投诉举报电
话以及网上投诉渠道

对医疗机构及处方权医师抗菌药物临

床应用情况的监督检查办事指南 2对

医疗机构开展放射诊疗活动、放射工

作人员职业健康管理的监督检查办事

指南 3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医疗机

构从业人员执行《医疗机构从业人员

行为规范》的监督检查办事指南3对

医疗机构、医疗服务的监督检查办事

指南4对医疗机构及医师抗菌药物、

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其它药

物的临床应用及处方管理情况实施监

督检查办事指南5对医疗机构、执业

医师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相关工作的

监督检查办事指南6对卫生国际合作

项目、中外合资、合作医疗机构执行

情况进行的日常监督检查办事指南7

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进行放

射诊疗的医疗卫生机构的监督检查办

事指南8对从事精神障碍诊断、治疗

的医疗机构的监督检查办事指南9对

医疗机构日常监督反馈意见的登记及

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以及医疗机构院

务公开情况的评估检查办事指南10医

疗机构放射诊疗活动监督检查办事指

南

https://zwfw-

new.hunan.gov.cn/csywtbyh

sjweb/cszwdt/pages/portal

/branch_hall.html?ouguid=

414b2c3678e44859833852b04

a3e71fa&ouname=%E9%95%BF%
E6%B2%99%E5%B8%82%E5%8D%A

B%E7%94%9F%E5%81%A5%E5%BA

%B7%E5%A7%94%E5%91%98%E4%

BC%9A

5、【部门规章】1、《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办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令第84号）第三条  

卫生部负责全国医疗机构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的监
督管理。县级以上地方卫生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

区域内医疗机构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的监督管理。

第三十七条 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

本行政区域内医疗机构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情况的

监督检查。2.《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管理办法

（试行）》（卫妇社发﹝2006﹞239号）第四条 

卫生部负责全国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监督管理。

区（市、县）级以上地方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负责
本行政区域内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监督管理。第

三十七条 区（市、县）级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负

责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实施日常监督与管理，建

立健全监督考核制度，实行信息公示和奖惩制度

。3.《医疗机构从业人员行为规范》（卫办发﹝

2012﹞45 号）第五十三条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

加强对辖区内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及其从业人员贯

彻执行本规范的监督检查。4、《麻醉药品和精
神药品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42号）（2016

修订）第五条第二款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麻醉药

品和精神药品的监督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公

安机关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造成麻醉药品和精神

药品流入非法渠道的行为进行查处。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其他有关主管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

内负责与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有关的管理工作。
第六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应

当对执业医师开具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处方的情

况进行监督检查。

《医疗机构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管理规定

》（卫医发〔2005〕438号）第二条 生部主管全

国医疗机构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使用管理

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卫生行政部门负责本辖区内

医疗机构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使用的监督
管理工作。第十三条 医疗机构对过期、损坏麻

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进行销毁时，应当向所

在地卫生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在卫生行政部门监

督下进行销毁，并对销毁情况进行登记。卫生行

政部门接到医疗机构销毁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

药品申请后，应当于5日内到场监督医疗机构销

毁行为。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检查计划及方案 

1对医疗机构及处方权医师抗菌药物

临床应用情况的监督检查计划及方案

2对医疗机构开展放射诊疗活动、放

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管理的监督检查

计划及方案3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

医疗机构从业人员执行《医疗机构从

业人员行为规范》的监督检查计划及

方案3对医疗机构、医疗服务的监督

检查计划及方案4对医疗机构及医师

抗菌药物、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

品、其它药物的临床应用及处方管理

情况实施监督检查计划及方案5对医

疗机构、执业医师麻醉药品和精神药

品相关工作的监督检查计划及方案6

对卫生国际合作项目、中外合资、合

作医疗机构执行情况进行的日常监督

检查7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

进行放射诊疗的医疗卫生机构的监督

检查计划及方案8对从事精神障碍诊

断、治疗的医疗机构的监督检查计划

及方案9对医疗机构日常监督反馈意

见的登记及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以及

医疗机构院务公开情况的评估检查计

划及方案10医疗机构放射诊疗活动监

督检查计划及方案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检查结果及处理信息
对医疗机构的监督检查结果及处理信

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0602

06

行政检查

类事项

对学校卫生

工作的监督

检查

政务服务

事项

1.学校卫生工作监督；对学校

卫生防疫、卫生保健工作，落
实疾病预防控制措施，学校食

堂、学校饮用水、游泳池卫生

状况的监督检查  2、对学校

卫生防疫、卫生保健工作，落

实疾病预防控制措施，学校饮

用水、游泳池的卫生状况的监

督检查

办事指南相关信息，

包括：法律法规和政

策文件、投诉举报电

话以及网上投诉渠道

1.学校卫生工作监督；对学校卫生防

疫、卫生保健工作，落实疾病预防控

制措施，学校食堂、学校饮用水、游

泳池卫生状况的监督检查办事指南  

2对学校卫生防疫、卫生保健工作，

落实疾病预防控制措施，学校饮用水

、游泳池的卫生状况的监督检查办事

指南

https://zwfw-
new.hunan.gov.cn/csywtbyh

sjweb/cszwdt/pages/portal

/branch_hall.html?ouguid=

414b2c3678e44859833852b04

a3e71fa&ouname=%E9%95%BF%

E6%B2%99%E5%B8%82%E5%8D%A

B%E7%94%9F%E5%81%A5%E5%BA

%B7%E5%A7%94%E5%91%98%E4%
BC%9A

1.《学校卫生工作条例》（卫生部令第1号）第

六条 学校教学建筑、环境噪声、室内微小气候
、采光、照明等环境质量以及黑板、课桌椅的设

置应当符合国家有关标准。新建、改建、扩建校

舍，其选址、设计应当符合国家的卫生标准，并

取得当地卫生行政部门的许可。竣工验收应当有

当地卫生行政部门参加。第二十五条 各级卫生

行政部门应当组织医疗单位和专业防治机构对学

生进行健康检查、传染病防治和常见病矫治，接

受转诊治疗。第二十八条 县以上卫生行政部门
对学校卫生工作行使监督职权。其职责是：

（一）对新建、改建、扩建校舍的选址、设计实

行卫生监督；（二）对学校内影响学生健康的学

习、生活、劳动、环境、食品等方面的卫生和传

染病防治工作实行卫生监督；（三）对学生使用

的文具、娱乐器具、保健用品实行卫生监督。国

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可以委托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

的卫生主管机构，在本系统内对前款所列第
（一）（二）项职责行使学校卫生监督职权。

2.《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教育部令第

23号）第九条 卫生行政部门对学校安全工作履

行下列职责：（一）检查、指导学校卫生防疫和

卫生保健工作，落实疾病预防控制措施；（二）

监督、检查学校食堂、学校饮用水和游泳池的卫

生状况。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序号 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事项类型 对应本级政务服务事项名称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内容标题 公开内容上传形式 公开依据

公开

时限

公开

主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1
公开渠道和载体1

公开层

级2
公开渠道和载体2 备注

全社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请 县级 乡级

0602

06

行政检查

类事项

对学校卫生

工作的监督

检查

政务服务

事项

1.学校卫生工作监督；对学校

卫生防疫、卫生保健工作，落
实疾病预防控制措施，学校食

堂、学校饮用水、游泳池卫生

状况的监督检查  2、对学校

卫生防疫、卫生保健工作，落

实疾病预防控制措施，学校饮

用水、游泳池的卫生状况的监

督检查

检查计划及方案

1.学校卫生工作监督；对学校卫生防
疫、卫生保健工作，落实疾病预防控

制措施，学校食堂、学校饮用水、游

泳池卫生状况的监督检查计划及方案  

2对学校卫生防疫、卫生保健工作，

落实疾病预防控制措施，学校饮用水

、游泳池的卫生状况的监督检查计划

及方案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1.《学校卫生工作条例》（卫生部令第1号）第

六条 学校教学建筑、环境噪声、室内微小气候
、采光、照明等环境质量以及黑板、课桌椅的设

置应当符合国家有关标准。新建、改建、扩建校

舍，其选址、设计应当符合国家的卫生标准，并

取得当地卫生行政部门的许可。竣工验收应当有

当地卫生行政部门参加。第二十五条 各级卫生

行政部门应当组织医疗单位和专业防治机构对学

生进行健康检查、传染病防治和常见病矫治，接

受转诊治疗。第二十八条 县以上卫生行政部门
对学校卫生工作行使监督职权。其职责是：

（一）对新建、改建、扩建校舍的选址、设计实

行卫生监督；（二）对学校内影响学生健康的学

习、生活、劳动、环境、食品等方面的卫生和传

染病防治工作实行卫生监督；（三）对学生使用

的文具、娱乐器具、保健用品实行卫生监督。国

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可以委托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

的卫生主管机构，在本系统内对前款所列第
（一）（二）项职责行使学校卫生监督职权。

2.《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教育部令第

23号）第九条 卫生行政部门对学校安全工作履

行下列职责：（一）检查、指导学校卫生防疫和

卫生保健工作，落实疾病预防控制措施；（二）

监督、检查学校食堂、学校饮用水和游泳池的卫

生状况。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检查结果及处理信息

1.学校卫生工作监督；对学校卫生防
疫、卫生保健工作，落实疾病预防控

制措施，学校食堂、学校饮用水、游

泳池卫生状况的监督检查结果信息  

2对学校卫生防疫、卫生保健工作，

落实疾病预防控制措施，学校饮用水

、游泳池的卫生状况的监督检查结果

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0603

06

行政检查

类事项

对消毒产品

生产企业和

消毒服务机

构的监督检

查 

政务服务

事项

1.对餐饮具集中消毒单位实施

日常卫生监督管理、卫生监督

抽检   2、对消毒工作监督检

查

办事指南相关信息，

包括：法律法规和政

策文件、投诉举报电

话以及网上投诉渠道

1.对餐饮具集中消毒单位实施日常卫

生监督管理、卫生监督抽检办事指南

2.对消毒工作监督检查办事指南

https://zwfw-

new.hunan.gov.cn/csywtbyh

sjweb/cszwdt/pages/portal
/branch_hall.html?ouguid=

414b2c3678e44859833852b04

a3e71fa&ouname=%E9%95%BF%

E6%B2%99%E5%B8%82%E5%8D%A

B%E7%94%9F%E5%81%A5%E5%BA

%B7%E5%A7%94%E5%91%98%E4%

BC%9A

【部门规章】《消毒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卫生部令第27号2017年12月26日修订）第三十

六条  县级以上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对消毒工作行

使下列监督管理职权：（一）对有关机构、场所

和物品的消毒工作进行监督检查；（二）对消毒

产品生产企业执行《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规范

》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三）对消毒产品的卫生

质量进行监督检查；（四）对消毒服务机构的消

毒服务质量进行监督检查；（五）对违反本办法

的行为采取行政控制措施；（六）对违反本办法

的行为给予行政处罚。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检查计划及方案

1.对餐饮具集中消毒单位实施日常卫

生监督管理、卫生监督抽检计划及方

案2.对消毒工作监督检查计划及方案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检查结果及处理信息

1.对餐饮具集中消毒单位实施日常卫

生监督管理、卫生监督抽检处理结果

信息2.对消毒工作监督检查检查结果

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0604

06

行政检查

类事项

对传染病防

治工作的监

督检查 

政务服务

事项

1传染病防治、性病防治、医
院感染管理、医疗废物管理监

督检查    2、对疾病预防控

制机构、妇幼保健院开展传染

病防治，母婴保健工作的监督

检查  3、对传染病防治工作

的监督检查

办事指南相关信息，

包括：法律法规和政

策文件、投诉举报电

话以及网上投诉渠道

1传染病防治、性病防治、医院感染

管理、医疗废物管理监督检查办事指

南2对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妇幼保健

院开展传染病防治，母婴保健工作的

监督检查办事指南3对传染病防治工

作的监督检查办事指南

https://zwfw-
new.hunan.gov.cn/csywtbyh

sjweb/cszwdt/pages/portal

/branch_hall.html?ouguid=

414b2c3678e44859833852b04

a3e71fa&ouname=%E9%95%BF%

E6%B2%99%E5%B8%82%E5%8D%A

B%E7%94%9F%E5%81%A5%E5%BA

%B7%E5%A7%94%E5%91%98%E4%
BC%9A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2013年修
正）第五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对传染病防治工

作履行下列监督检查职责：（一）对下级人民政

府卫生行政部门履行本法规定的传染病防治职责

进行监督检查；（二）对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

疗机构的传染病防治工作进行监督检查；（三）

对采供血机构的采供血活动进行监督检查；

（四）对用于传染病防治的消毒产品及其生产单
位进行监督检查，并对饮用水供水单位从事生产

或者供应活动以及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的产品进

行监督检查；（五）对传染病菌种、毒种和传染

病检测样本的采集、保藏、携带、运输、使用进

行监督检查；（六）对公共场所和有关单位的卫

生条件和传染病预防、控制措施进行监督检查。

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负责组织对传染

病防治重大事项的处理。第五十五条 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在履行监督检查职责

时，发现被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的公共饮用水源、

食品以及相关物品，如不及时采取控制措施可能

导致传染病传播、流行的，可以采取封闭公共饮

用水源、封存食品以及相关物品或者暂停销售的

临时控制措施，并予以检验或者进行消毒。经检

验，属于被污染的食品，应当予以销毁；对未被

污染的食品或者经消毒后可以使用的物品，应当
解除控制措施。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检查计划及方案

1传染病防治、性病防治、医院感染

管理、医疗废物管理监督检查计划及

方案2对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妇幼保

健院开展传染病防治，母婴保健工作

的监督检查计划及方案3对传染病防

治工作的监督检查计划及方案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检查结果及处理信息
对传染病防治工作的监督检查 结果

及处理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0605

06

行政检查

类事项

对血站、单

采血浆站、

采供血及医

疗机构临床

用血的检查

政务服务

事项

对血站、单采血浆站、供血浆

者及血液制品经营单位血浆的

采集、保存、供应，临床供血

行为，血站执业行为的监督检

查

办事指南相关信息，

包括：法律法规和政

策文件、投诉举报电

话以及网上投诉渠道

对血站、单采血浆站、供血浆者及血

液制品经营单位血浆的采集、保存、

供应，临床供血行为，血站执业行为

的监督检查办事指南

https://zwfw-

new.hunan.gov.cn/csywtbyh

sjweb/cszwdt/pages/portal
/branch_hall.html?ouguid=

414b2c3678e44859833852b04

a3e71fa&ouname=%E9%95%BF%

E6%B2%99%E5%B8%82%E5%8D%A

B%E7%94%9F%E5%81%A5%E5%BA

%B7%E5%A7%94%E5%91%98%E4%

BC%9A

【部门规章】1、《血液制品管理条例》（国务

院令第208号）（2016年修正）第三十条第一款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依照本条例
的规定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单采血浆站、供血浆

者、原料血浆的采集及血液制品经营单位的监督

管理。2、《血站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卫生部令第44号发布2017年12月26日修订）第五

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对采供

血活动履行下列职责： （一）制定临床用血储

存、配送管理办法，并监督实施； （二）对下

级卫生行政部门履行本办法规定的血站管理职责
进行监督检查；（三）对辖区内血站执业活动进

行日常监督检查，组织开展对采供血质量的不定

期抽检；（四）对辖区内临床供血活动进行监督

检查； （五）对违反本办法的行为依法进行查

处。 《单采血浆站管理办法》（2016年修正）

第五十二条第一款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

计生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单采血浆站监督

管理工作，制定年度监督检查计划，检查内容包
括： （一）执行法律、法规、规章、技术标准

和规范情况；　（二）单采血浆站各项规章制度

和工作人员岗位责任制落实情况； （三）供血

浆者管理，检验，原料血浆的采集、保存、供应

等； （四）单采血浆站定期自检和重大事故报

告情况。第二款 县级人民政府卫生计生行政部

门依照本办法的规定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单采血浆

站的日常监督管理工作。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检查计划及方案

对血站、单采血浆站、供血浆者及血

液制品经营单位血浆的采集、保存、

供应，临床供血行为，血站执业行为

的监督检查计划及方案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检查结果及处理信息

对血站、单采血浆站、采供血及医疗

机构临床用血的检查 结果及处理信

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序号 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事项类型 对应本级政务服务事项名称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内容标题 公开内容上传形式 公开依据

公开

时限

公开

主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1
公开渠道和载体1

公开层

级2
公开渠道和载体2 备注

全社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请 县级 乡级

0606

06

行政检查

类事项

对公共场所

、饮用水供

水单位、涉

及饮用水卫

生安全产品
的监督检查

政务服务

事项

1.对饮用水预防性卫生监督和

卫生监督检测工作检查  2、

对学校卫生防疫、卫生保健工

作，落实疾病预防控制措施，

学校饮用水、游泳池的卫生状

况的监督检查  3、学校卫生

工作监督；对学校卫生防疫、

卫生保健工作，落实疾病预防

控制措施，学校食堂、学校饮

用水、游泳池卫生状况的监督

检查

办事指南相关信息，
包括：法律法规和政

策文件、投诉举报电

话以及网上投诉渠道

1.对饮用水预防性卫生监督和卫生监

督检测工作检查办事指南2.对学校卫
生防疫、卫生保健工作，落实疾病预

防控制措施，学校饮用水、游泳池的

卫生状况的监督检查办事指南3.学校

卫生工作监督；对学校卫生防疫、卫

生保健工作，落实疾病预防控制措

施，学校食堂、学校饮用水、游泳池

卫生状况的监督检查办事指南

https://zwfw-

new.hunan.gov.cn/csywtbyh

sjweb/cszwdt/pages/portal

/branch_hall.html?ouguid=
414b2c3678e44859833852b04

a3e71fa&ouname=%E9%95%BF%

E6%B2%99%E5%B8%82%E5%8D%A

B%E7%94%9F%E5%81%A5%E5%BA

%B7%E5%A7%94%E5%91%98%E4%

BC%9A

【部门规章】《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
（2016年修订）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

生计生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饮用水卫生监

督监测工作。供水单位的供水范围在本行政区域

内的，由该行政区人民政府卫生计生主管部门负
责其饮用水卫生监督监测工作；供水单位的供水

范围超出其所在行政区域的，由供水单位所在行

政区域的上一级人民政府卫生计生主管部门负责

其饮用水卫生监督监测工作；供水单位的供水范

围超出其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由该供水

单位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计生

主管部门负责其饮用水卫生监督监测工作。铁道

、交通、民航行政主管部门设立的卫生监督机
构，行使国务院卫生计生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有

关部门规定的饮用水卫生监督职责。
第十七条 新建、改建、扩建集中式供水项目

时，当地人民政府卫生计生主管部门应做好预防

性卫生监督工作，并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饮用水的

水源水质监测和评价。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计生主管

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饮用水污染事故对人体健

康影响的调查。当发现饮用水污染危及人体健

康，须停止使用时，对二次供水单位应责令其立

即停止供水；对集中式供水单位应当会同城市建

设行政主管部门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停止供水

。

2、《学校卫生工作条例》（卫生部令第1号）第

六条 学校教学建筑、环境噪声、室内微小气候
、采光、照明等环境质量以及黑板、课桌椅的设

置应当符合国家有关标准。新建、改建、扩建校

舍，其选址、设计应当符合国家的卫生标准，并

取得当地卫生行政部门的许可。竣工验收应当有

当地卫生行政部门参加。第二十五条 各级卫生

行政部门应当组织医疗单位和专业防治机构对学

生进行健康检查、传染病防治和常见病矫治，接

受转诊治疗。第二十八条 县以上卫生行政部门
对学校卫生工作行使监督职权。其职责是：

（一）对新建、改建、扩建校舍的选址、设计实

行卫生监督；（二）对学校内影响学生健康的学

习、生活、劳动、环境、食品等方面的卫生和传

染病防治工作实行卫生监督；（三）对学生使用

的文具、娱乐器具、保健用品实行卫生监督。国

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可以委托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

的卫生主管机构，在本系统内对前款所列第
（一）（二）项职责行使学校卫生监督职权。

3.《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教育部令第

23号）第九条 卫生行政部门对学校安全工作履

行下列职责：（一）检查、指导学校卫生防疫和

卫生保健工作，落实疾病预防控制措施；（二）

监督、检查学校食堂、学校饮用水和游泳池的卫

生状况。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检查计划及方案

1.对饮用水预防性卫生监督和卫生监

督检测工作检查及方案2.对学校卫生

防疫、卫生保健工作，落实疾病预防
控制措施，学校饮用水、游泳池的卫

生状况的监督检查计划及方案3.学校

卫生工作监督；对学校卫生防疫、卫

生保健工作，落实疾病预防控制措

施，学校食堂、学校饮用水、游泳池

卫生状况的监督检查计划及方案

我局每年春秋季按照市卫健

委“护苗行动”方案实施。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0604

06

行政检查

类事项

对传染病防

治工作的监

督检查 

政务服务
事项

1传染病防治、性病防治、医

院感染管理、医疗废物管理监

督检查2对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妇幼保健院开展传染病防

治，母婴保健工作的监督检查

3对传染病防治工作的监督检

查

办事指南相关信息，

包括：法律法规和政

策文件、投诉举报电

话以及网上投诉渠道

1传染病防治、性病防治、医院感染

管理、医疗废物管理监督检查办事指

南2对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妇幼保健

院开展传染病防治，母婴保健工作的

监督检查办事指南3对传染病防治工

作的监督检查办事指南

https://zwfw-

new.hunan.gov.cn/csywtbyh

sjweb/cszwdt/pages/portal

/branch_hall.html?ouguid=

414b2c3678e44859833852b04

a3e71fa&ouname=%E9%95%BF%

E6%B2%99%E5%B8%82%E5%8D%A

B%E7%94%9F%E5%81%A5%E5%BA

%B7%E5%A7%94%E5%91%98%E4%

BC%9A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五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对传染病防治工

作履行下列监督检查职责：

（一）对下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履行本法规

定的传染病防治职责进行监督检查；

（二）对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的传染病
防治工作进行监督检查；

（三）对采供血机构的采供血活动进行监督检

查；

（四）对用于传染病防治的消毒产品及其生产单

位进行监督检查，并对饮用水供水单位从事生产

或者供应活动以及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的产品进

行监督检查；

（五）对传染病菌种、毒种和传染病检测样本的
采集、保藏、携带、运输、使用进行监督检查；

（六）对公共场所和有关单位的卫生条件和传染

病预防、控制措施进行监督检查。

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负责组织对传染

病防治重大事项的处理。

第五十五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

在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时，发现被传染病病原体污

染的公共饮用水源、食品以及相关物品，如不及
时采取控制措施可能导致传染病传播、流行的，

可以采取封闭公共饮用水源、封存食品以及相关

物品或者暂停销售的临时控制措施，并予以检验

或者进行消毒。经检验，属于被污染的食品，应

当予以销毁；对未被污染的食品或者经消毒后可

以使用的物品，应当解除控制措施。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检查计划及方案

1传染病防治、性病防治、医院感染

管理、医疗废物管理监督检查计划及

方案2对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妇幼保

健院开展传染病防治，母婴保健工作

的监督检查计划及方案3对传染病防

治工作的监督检查计划及方案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检查结果及处理信息
对传染病防治工作的监督检查 结果
及处理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序号 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事项类型 对应本级政务服务事项名称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内容标题 公开内容上传形式 公开依据

公开

时限

公开

主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1
公开渠道和载体1

公开层

级2
公开渠道和载体2 备注

全社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请 县级 乡级

0605

06

行政检查

类事项

对血站、单

采血浆站、

采供血及医

疗机构临床

用血的检查 

政务服务
事项

对血站、单采血浆站、供血浆

者及血液制品经营单位血浆的

采集、保存、供应，临床供血

行为，血站执业行为的监督检

查

办事指南相关信息，

包括：法律法规和政

策文件、投诉举报电

话以及网上投诉渠道

对血站、单采血浆站、供血浆者及血

液制品经营单位血浆的采集、保存、

供应，临床供血行为，血站执业行为

的监督检查办事指南

https://zwfw-

new.hunan.gov.cn/csywtbyh

sjweb/cszwdt/pages/portal
/branch_hall.html?ouguid=

414b2c3678e44859833852b04

a3e71fa&ouname=%E9%95%BF%

E6%B2%99%E5%B8%82%E5%8D%A

B%E7%94%9F%E5%81%A5%E5%BA

%B7%E5%A7%94%E5%91%98%E4%

BC%9A

《血液制品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08号）第

三十条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

门依照本条例的规定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单采血

浆站、供血浆者、原料血浆的采集及血液制品经

营单位的监督管理。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

依照本条例的规定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血液制品
生产单位的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的

监督人员执行职务时，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抽

取样品和索取有关资料，有关单位不得拒绝和隐

瞒。第三十一条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

生行政部门每年组织一次对本行政区域内单采血

浆站的监督检查并进行年度注册。

　　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或
者省、自治区人民政府设立的派出机关的卫生行

政机构每半年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单采血浆站进行

一次检查。《血站管理办法》（卫生部令第

44号）第五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

门对采供血活动履行下列职责： 

　　（一）制定临床用血储存、配送管理办法，

并监督实施； 

　　（二）对下级卫生行政部门履行本办法规定
的血站管理职责进行监督检查； 

　　（三）对辖区内血站执业活动进行日常监督

检查，组织开展对采供血质量的不定期抽检； 

　　（四）对辖区内临床供血活动进行监督检

查； 

　　（五）对违反本办法的行为依法进行查处。

第五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建

立血站监督管理的举报、投诉机制。 卫生行政
部门对举报人和投诉人负有保密的义务。《单采

血浆站管理办法》（卫生部令第58号）第五十二

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负责本

行政区域内单采血浆站监督管理工作，制定年度

监督检查计划，检查内容包括：

　　（一）执行法律、法规、规章、技术标准和

规范情况；

　　（二）单采血浆站各项规章制度和工作人员
岗位责任制落实情况；

　　（三）供血浆者管理，检验，原料血浆的采

集、保存、供应等；

　　（四）单采血浆站定期自检和重大事故报告

情况。

　　县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依照本办法的规

定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单采血浆站的日常监督管理

工作。
　　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至少每半

年对本行政区域内单采血浆站进行一次检查和不

定期抽查。

　　省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至少每年组织一

次对本行政区域内单采血浆站的监督检查和不定

期抽查。

　　上级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定期或者不定期监督

检查辖区内原料血浆管理工作，并及时向下级卫
生行政部门通报监督检查情况。第五十七条  各

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建立单采血浆站监

督管理的举报、投诉机制。

　　卫生行政部门对举报人和投诉人负有保密的

义务。第五十八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

行政部门应当按有关规定定期将原料血浆的采集

情况逐级上报。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检查计划及方案

对血站、单采血浆站、供血浆者及血

液制品经营单位血浆的采集、保存、

供应，临床供血行为，血站执业行为

的监督检查计划及方案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检查结果及处理信息

对血站、单采血浆站、采供血及医疗

机构临床用血的检查 结果及处理信

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0606

06

行政检查

类事项

对公共场所

、饮用水供

水单位、涉

及饮用水卫

生安全产品

的监督检查

政务服务

事项

1.对饮用水预防性卫生监督和

卫生监督检测工作检查2.对学
校卫生防疫、卫生保健工作，

落实疾病预防控制措施，学校

饮用水、游泳池的卫生状况的

监督检查3.学校卫生工作监

督；对学校卫生防疫、卫生保

健工作，落实疾病预防控制措

施，学校食堂、学校饮用水、

游泳池卫生状况的监督检查

办事指南相关信息，

包括：法律法规和政

策文件、投诉举报电

话以及网上投诉渠道

1.对饮用水预防性卫生监督和卫生监

督检测工作检查办事指南2.对学校卫
生防疫、卫生保健工作，落实疾病预

防控制措施，学校饮用水、游泳池的

卫生状况的监督检查办事指南3.学校

卫生工作监督；对学校卫生防疫、卫

生保健工作，落实疾病预防控制措

施，学校食堂、学校饮用水、游泳池

卫生状况的监督检查办事指南

https://zwfw-
new.hunan.gov.cn/csywtbyh

sjweb/cszwdt/pages/portal

/branch_hall.html?ouguid=

414b2c3678e44859833852b04

a3e71fa&ouname=%E9%95%BF%

E6%B2%99%E5%B8%82%E5%8D%A

B%E7%94%9F%E5%81%A5%E5%BA

%B7%E5%A7%94%E5%91%98%E4%
BC%9A

《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计生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

区域内饮用水卫生监督监测工作。

供水单位的供水范围在本行政区域内的，由该行

政区人民政府卫生计生主管部门负责其饮用水卫

生监督监测工作；

供水单位的供水范围超出其所在行政区域的，由

供水单位所在行政区域的上一级人民政府卫生计

生主管部门负责其饮用水卫生监督监测工作：

供水单位的供水范围超出其所在省、自治区、直

辖市的，由该供水单位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政府卫生计生主管部门负责其饮用水卫生监

督监测工作。

铁道、交通、民航行政主管部门设立的卫生监督

机构，行使国务院卫生计生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

有关部门规定的饮用水卫生监督职责。第十七条  　

新建、改建、扩建集中式供水项目时，当地人民

政府卫生计生主管部门应做好预防性卫生监督工

作，并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饮用水的水源水质监督

监测和评价。第十九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

生计生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饮用水污染事

故对人体健康影响的调查。当发现饮用水污染危

及人体健康，须停止使用时，对二次供水单位应

责令其立即停止供水；对集中式供水单位应当会

同城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报同级人民政府批

准后停止供水。1.《学校卫生工作条例》（卫生

部令第1号）第六条 学校教学建筑、环境噪声、

室内微小气候、采光、照明等环境质量以及黑板

、课桌椅的设置应当符合国家有关标准。新建、

改建、扩建校舍，其选址、设计应当符合国家的

卫生标准，并取得当地卫生行政部门的许可。竣

工验收应当有当地卫生行政部门参加。第二十五

条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应当组织医疗单位和专业

防治机构对学生进行健康检查、传染病防治和常

见病矫治，接受转诊治疗。第二十八条 县以上

卫生行政部门对学校卫生工作行使监督职权。其

职责是：（一）对新建、改建、扩建校舍的选址

、设计实行卫生监督；（二）对学校内影响学生

健康的学习、生活、劳动、环境、食品等方面的

卫生和传染病防治工作实行卫生监督；（三）对

学生使用的文具、娱乐器具、保健用品实行卫生

监督。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可以委托国务院其他

有关部门的卫生主管机构，在本系统内对前款所

列第（一）（二）项职责行使学校卫生监督职权

。

2.《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教育部令第

23号）第九条 卫生行政部门对学校安全工作履

行下列职责：（一）检查、指导学校卫生防疫和

卫生保健工作，落实疾病预防控制措施；（二）

监督、检查学校食堂、学校饮用水和游泳池的卫

生状况。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检查计划及方案

1.对饮用水预防性卫生监督和卫生监

督检测工作检查及方案2.对学校卫生

防疫、卫生保健工作，落实疾病预防

控制措施，学校饮用水、游泳池的卫

生状况的监督检查计划及方案3.学校

卫生工作监督；对学校卫生防疫、卫
生保健工作，落实疾病预防控制措

施，学校食堂、学校饮用水、游泳池

卫生状况的监督检查计划及方案

我局每年春秋季按照市卫健

委“护苗行动”方案实施。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序号 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事项类型 对应本级政务服务事项名称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内容标题 公开内容上传形式 公开依据

公开

时限

公开

主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1
公开渠道和载体1

公开层

级2
公开渠道和载体2 备注

全社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请 县级 乡级

0606

06

行政检查

类事项

对公共场所

、饮用水供

水单位、涉

及饮用水卫

生安全产品

的监督检查

政务服务

事项

1.对饮用水预防性卫生监督和
卫生监督检测工作检查2.对学

校卫生防疫、卫生保健工作，

落实疾病预防控制措施，学校

饮用水、游泳池的卫生状况的

监督检查3.学校卫生工作监

督；对学校卫生防疫、卫生保

健工作，落实疾病预防控制措

施，学校食堂、学校饮用水、
游泳池卫生状况的监督检查

检查结果及处理信息

1.对饮用水预防性卫生监督和卫生监

督检测工作检查结果信息2.对学校卫

生防疫、卫生保健工作，落实疾病预

防控制措施，学校饮用水、游泳池的

卫生状况的监督检查结果信息3.学校

卫生工作监督；对学校卫生防疫、卫

生保健工作，落实疾病预防控制措

施，学校食堂、学校饮用水、游泳池

卫生状况的监督检查结果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计生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

区域内饮用水卫生监督监测工作。

供水单位的供水范围在本行政区域内的，由该行
政区人民政府卫生计生主管部门负责其饮用水卫

生监督监测工作；

供水单位的供水范围超出其所在行政区域的，由

供水单位所在行政区域的上一级人民政府卫生计

生主管部门负责其饮用水卫生监督监测工作：

供水单位的供水范围超出其所在省、自治区、直

辖市的，由该供水单位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政府卫生计生主管部门负责其饮用水卫生监
督监测工作。

铁道、交通、民航行政主管部门设立的卫生监督

机构，行使国务院卫生计生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

有关部门规定的饮用水卫生监督职责。第十七条  　

新建、改建、扩建集中式供水项目时，当地人民

政府卫生计生主管部门应做好预防性卫生监督工

作，并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饮用水的水源水质监督

监测和评价。第十九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
生计生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饮用水污染事

故对人体健康影响的调查。当发现饮用水污染危

及人体健康，须停止使用时，对二次供水单位应

责令其立即停止供水；对集中式供水单位应当会

同城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报同级人民政府批

准后停止供水。1.《学校卫生工作条例》（卫生

部令第1号）第六条 学校教学建筑、环境噪声、

室内微小气候、采光、照明等环境质量以及黑板
、课桌椅的设置应当符合国家有关标准。新建、

改建、扩建校舍，其选址、设计应当符合国家的

卫生标准，并取得当地卫生行政部门的许可。竣

工验收应当有当地卫生行政部门参加。第二十五

条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应当组织医疗单位和专业

防治机构对学生进行健康检查、传染病防治和常

见病矫治，接受转诊治疗。第二十八条 县以上

卫生行政部门对学校卫生工作行使监督职权。其
职责是：（一）对新建、改建、扩建校舍的选址

、设计实行卫生监督；（二）对学校内影响学生

健康的学习、生活、劳动、环境、食品等方面的

卫生和传染病防治工作实行卫生监督；（三）对

学生使用的文具、娱乐器具、保健用品实行卫生

监督。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可以委托国务院其他

有关部门的卫生主管机构，在本系统内对前款所

列第（一）（二）项职责行使学校卫生监督职权
。

2.《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教育部令第

23号）第九条 卫生行政部门对学校安全工作履

行下列职责：（一）检查、指导学校卫生防疫和

卫生保健工作，落实疾病预防控制措施；（二）

监督、检查学校食堂、学校饮用水和游泳池的卫

生状况。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0701

07

行政确认

类事项

非政务服

务事项

办事指南相关信息，包括：法

律法规和政策文件、办理材料

、办理时限、办理流程、投诉

举报电话以及网上投诉渠道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0702

07

行政确认

类事项

预防接种单

位

政务服务

事项

承担预防接种工作的医疗卫生

机构（接种单位）的确认

办事指南相关信息，

包括：法律法规和政

策文件、办理材料、

办理时限、办理流程

、投诉举报电话以及

网上投诉渠道

承担预防接种工作的医疗卫生机构

（接种单位）的确认的办事指南

http://zwfw-

new.hunan.gov.cn/csywtbyh

sjweb/cszwdt/pages/portal

/guide.html?taskid=114301

03MB173069794000723004000

01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2019

年6月29日实施）第四十四条第二款 县级以上地

方人民政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指定符合条件的医

疗机构承担责任区域内免疫规划疫苗接种工作。

符合条件的医疗机构可以承担非免疫规划疫苗接

种工作，并应当报颁发其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

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备案。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0803
08

行政奖励

类事项

对在传染病

防治工作中

做出显著成
绩和贡献的

单位和个人

给予表彰和

奖励 

政务服务

事项

对在传染病防治工作中做出显
著成绩和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

予表彰和奖励

办事指南相关信息，

包括：法律法规和政

策文件、投诉举报电

话以及网上投诉渠道

对在传染病防治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

和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的办事指南

http://zwfw-

new.hunan.gov.cn/csywtbyh

sjweb/cszwdt/pages/portal

/guide.html?taskid=114301

03MB173069794000823003000
01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

（2013 年 6 月 29 日修正） 

【行政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实

施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令第 17 号）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结果信息——表彰奖

励名单

对在传染病防治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
和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的结果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0809

08

行政奖励

类事项

对在母婴保

健工作中做

出显著成绩

和在母婴保

健科学研究

中取得显著

成果的组织

和个人的奖

励

政务服务

事项

对在母婴保健工作中做出显著

成绩和在母婴保健科学研究中

取得显著成果的组织和个人的

奖励

办事指南相关信息，

包括：法律法规和政
策文件、投诉举报电

话以及网上投诉渠道

对在母婴保健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和

在母婴保健科学研究中取得显著成果

的组织和个人的奖励 办事指南

http://zwfw-

new.hunan.gov.cn/csywtbyh

sjweb/cszwdt/pages/portal
/guide.html?taskid=114301

03MB173069794000823011000

01&region=430100000000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2017

修正）第六条对在母婴保健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

和在母婴保健科学研究中取得显著成果的组织和

个人，应当给予奖励。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结果信息——表彰奖

励名单

对在母婴保健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和

在母婴保健科学研究中取得显著成果

的组织和个人的奖励结果信息——表

彰奖励名单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0901

09

行政裁决

类事项

医疗机构名

称裁定（权

限 内）

政务服务

事项
医疗机构名称裁定

办事指南相关信息，

包括：法律法规和政

策文件 、适用范围、

办理依 据、办理条件

、申办材料、办理方

式、办理流程、办理

时限、收费依据及标 

准、结果送达、咨询

方式、监督投诉渠道

、办理地址和时间、

办理进程、结果查询 

医疗机构名称裁定办事指南

http://zwfw-

new.hunan.gov.cn/csywtbyh
sjweb/cszwdt/pages/portal

/guide.html?taskid=114301

03MB173069794000923001000

01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卫生部令1994

年第35号）第四十九条第一款：两个以上申请人

向同一核准机关申请相同的医疗机构名称，核准

机关依照申请在先原则核定。属于同一天申请

的，应当由申请人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

由核准机关作出裁决。第二款：两个以上医疗机

构因已经核准登记的医疗机构名称相同发生争议

时，核准机关依照登记在先原则处理。属于同一

天登记的，应当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

由核准机关报上一级卫生行政部门作出裁决。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结果信息——行政裁

决书

医疗机构名称裁定（权限 内）结果

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http://zwfw-new.hunan.gov.cn/csywtbyhsjweb/cszwdt/pages/portal/guide.html?taskid=11430103MB17306979400092300100001
http://zwfw-new.hunan.gov.cn/csywtbyhsjweb/cszwdt/pages/portal/guide.html?taskid=11430103MB17306979400082301100001&region=430100000000
http://zwfw-new.hunan.gov.cn/csywtbyhsjweb/cszwdt/pages/portal/guide.html?taskid=11430103MB17306979400082300300001
http://zwfw-new.hunan.gov.cn/csywtbyhsjweb/cszwdt/pages/portal/guide.html?taskid=11430103MB17306979400072300400001


序号 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事项类型 对应本级政务服务事项名称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内容标题 公开内容上传形式 公开依据

公开

时限

公开

主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1
公开渠道和载体1

公开层

级2
公开渠道和载体2 备注

全社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请 县级 乡级

1001

10

行政备案

类事项

生育服务登

记

政务服务

事项
生育服务登记

办事指南相关信息，

包括：法律法规和政

策文件 、适用范围、

办理依 据、办理条件

、申办材料、办理方

式、办理流程、办理

时限、收费依据及标 

准、结果送达、咨询
方式、监督投诉渠道

、办理地址和时间、

办理进程、结果查询

生育登记服务 办事指南 权限下放至各社区

《湖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十二条：提倡

适龄婚育、优生优育。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

女。依法收养的子女和再婚夫妻再婚前生育的子

女不合并计算。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各街道办事

处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县卫生

健康行政

部门不具

体操作生

育服务登

记事项。

街道办事

处公共服
务办负责

此项工作

。

1002

10

行政备案

类事项

义诊活动备

案

（权限内）

政务服务

事项
义诊活动备案

办事指南相关信息，

包括：法律法规和政
策文件、申请条件、

申请材料、申请流程

、投诉举报电话以及

网上投诉渠道

义诊活动备案办事指南

http://zwfw-

new.hunan.gov.cn/csywtbyh
sjweb/cszwdt/pages/portal

/guide.html?taskid=114301

03MB173069794000123044000

01

《卫生部关于组织义诊活动实行备案管理的通知

》（卫医发〔2001〕第365号）全文。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义诊活动时间、活动

地点、参加机构等信

息

义诊活动备案的结果信息
暂未发布过，公布方式待确

定

1003

10

行政备案

类事项

医师（执业

医师、执业

助理医师）

多机构备案

（权限 内） 

政务服务

事项

办事指南相关信息，

包括：法律法规和政

策文件、申请条件、

申请材料、申请流程

、投诉举报电话以及

网上投诉渠道

【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医师执业注册管理

办法》（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令第 13 

号） 《关于优化医师护士准入服务的通知》

（湘卫医发〔2019〕1号）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增加了法

律依据

主要执业机构、其他

执业机构

1101

11

公共卫生

服务事项

预防接种
基于政务

服务事项

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 

；服务对象 ；服务机
构信息，包括名称、

地点、服务时间 ；服

务项目和内容 ；服务

流程 ；服务要求 ；

投诉举报电话以及网

上投诉渠道 

【行政法规】《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434 号 

2016 年 4 月 23 日《国务院关于修改<疫苗流
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的决定》修订） 

【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国家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规范（第三版）》（国卫基层发

〔2017〕13 号） 

【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关于做好 2017

年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工作的通知》

（国卫基层发〔2017〕46 号） 

【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关于做好 2018
年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工作的通知》

（国卫基层发〔2018〕18 号）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1102

11

公共卫生

服务事项

居民健康档

案管理 

基于政务

服务事项

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 

；服务对象 ；服务机

构信息，包括名称、

地点、服务时间 ；服

务项目和内容 ；服务
流程 ；服务要求 ；

投诉举报电话以及网

上投诉渠道 

【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国家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规范（第三版）》（国卫基层发

〔2017〕13 号） 

【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关于做好 2017

年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工作的通知》

（国卫基层发〔2017〕46 号） 

【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关于做好 2018

年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工作的通知》

（国卫基层发〔2018〕18 号）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1103

11

公共卫生

服务事项

健康教育
非政务服

务事项

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 健康教育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健康委

员会

http://www.nhc.gov.cn/jws

/s3578/201703/aefef3d0b2a

14279b76ad57d7e7a2c4e.sht

ml

【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国家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规范（第三版）》（国卫基层发

〔2017〕13 号） 

【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关于做好 2017

年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工作的通知》

（国卫基层发〔2017〕46 号） 

【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关于做好 2018
年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工作的通知》

（国卫基层发〔2018〕18 号）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服务对象 健康教育服务对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健康委

员会

http://www.nhc.gov.cn/jws

/s3578/201703/aefef3d0b2a

14279b76ad57d7e7a2c4e.sht

ml

服务机构信息，包括

名称、地点、服务时

间

健康教育服务机构信息

http://www.tianxin.gov.cn

/zwgk8/bmxxgkml/qwshjhsyj

/zzjg54/jgjs62/

服务项目和内容 健康教育服务项目和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健康委

员会
http://www.nhc.gov.cn/jws

/s3578/201703/aefef3d0b2a

14279b76ad57d7e7a2c4e.sht

ml

服务流程 健康教育服务流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健康委

员会

http://www.nhc.gov.cn/jws

/s3578/201703/aefef3d0b2a

14279b76ad57d7e7a2c4e.sht
ml

服务要求 健康教育服务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健康委

员会

http://www.nhc.gov.cn/jws

/s3578/201703/aefef3d0b2a

14279b76ad57d7e7a2c4e.sht

ml

投诉举报电话以及网

上投诉渠道

健康教育投诉举报电话以及网上投诉

渠道

http://xzspj.changsha.gov

.cn/ztzl/12345hd/#

http://xzspj.changsha.gov.cn/ztzl/12345hd/
http://zwfw-new.hunan.gov.cn/csywtbyhsjweb/cszwdt/pages/portal/guide.html?taskid=11430103MB17306979400012304400001


序号 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事项类型 对应本级政务服务事项名称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内容标题 公开内容上传形式 公开依据

公开

时限

公开

主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1
公开渠道和载体1

公开层

级2
公开渠道和载体2 备注

全社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请 县级 乡级

1104

11

公共卫生

服务事项

0～6 岁儿童

健康管理

基于政务

服务事项

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 

；服务对象 ；服务机

构信息，包括名称、

地点、服务时间 ；服

务项目和内容 ；服务

流程 ；服务要求 ；

投诉举报电话以及网

上投诉渠道 

【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

《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

范（第三版）》（国卫基层

发

〔2017〕13 号） 

【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

《关于做好 2017

年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

目工作的通知》

（国卫基层发〔2017〕46 

号） 

【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

《关于做好 2018

年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

目工作的通知》

（国卫基层发〔2018〕18 

号）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1105

11

公共卫生

服务事项

孕产妇健康

管理

基于政务

服务事项

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 

；服务对象 ；服务机

构信息，包括名称、

地点、服务时间 ；服

务项目和内容 ；服务

流程 ；服务要求 ；

投诉举报电话以及网

上投诉渠道 

【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

《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

范（第三版）》（国卫基层

发
〔2017〕13 号） 

【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

《关于做好 2017

年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

目工作的通知》

（国卫基层发〔2017〕46 

号） 

【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
《关于做好 2018

年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

目工作的通知》

（国卫基层发〔2018〕18 

号）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1106

11

公共卫生

服务事项

老年人健康

管理 

基于政务

服务事项

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 

；服务对象 ；服务机

构信息，包括名称、

地点、服务时间 ；服

务项目和内容 ；服务

流程 ；服务要求 ；

投诉举报电话以及网
上投诉渠道 

【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

《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
范（第三版）》（国卫基层

发

〔2017〕13 号） 

【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

《关于做好 2017

年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

目工作的通知》

（国卫基层发〔2017〕46 
号） 

【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

《关于做好 2018

年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

目工作的通知》

（国卫基层发〔2018〕18 

号）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1107

11

公共卫生

服务事项

慢性病患者

健康管理

（包括高血

压患者健康

管理和 2 型

糖尿病患者

健康管理）

非政务服

务事项

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 

；服务对象 ；服务机

构信息，包括名称、

地点、服务时间 ；服

务项目和内容 ；服务
流程 ；服务要求 ；

投诉举报电话以及网

上投诉渠道 

【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

《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

范（第三版）》（国卫基层

发

〔2017〕13 号） 

【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

《关于做好 2017

年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

目工作的通知》

（国卫基层发〔2017〕46 

号） 

【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

《关于做好 2018

年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

目工作的通知》

（国卫基层发〔2018〕18 

号）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1108

11

公共卫生
服务事项

严重精神障

碍患者管理

非政务服

务事项

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 

；服务对象 ；服务机

构信息，包括名称、

地点、服务时间 ；服

务项目和内容 ；服务

流程 ；服务要求 ；

投诉举报电话以及网

上投诉渠道 

【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
《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

范（第三版）》（国卫基层

发

〔2017〕13 号） 

【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

《关于做好 2017

年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

目工作的通知》
（国卫基层发〔2017〕46 

号） 

【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

《关于做好 2018

年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

目工作的通知》

（国卫基层发〔2018〕18 

号）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序号 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事项类型 对应本级政务服务事项名称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内容标题 公开内容上传形式 公开依据

公开

时限

公开

主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1
公开渠道和载体1

公开层

级2
公开渠道和载体2 备注

全社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请 县级 乡级

1109

11

公共卫生

服务事项

肺结核患者

健康管理 

非政务服

务事项

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 

；服务对象 ；服务机

构信息，包括名称、

地点、服务时间 ；服

务项目和内容 ；服务

流程 ；服务要求 ；

投诉举报电话以及网

上投诉渠道 

【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

《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

范（第三版）》（国卫基层

发

〔2017〕13 号） 

【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

《关于做好 2017

年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

目工作的通知》

（国卫基层发〔2017〕46 

号） 

【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

《关于做好 2018

年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

目工作的通知》

（国卫基层发〔2018〕18 

号）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1110

11

公共卫生

服务事项

中医药健康

管理 

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 

；服务对象 ；服务机

构信息，包括名称、

地点、服务时间 ；服

务项目和内容 ；服务

流程 ；服务要求 ；

投诉举报电话以及网

上投诉渠道 

【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

《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

范（第三版）》（国卫基层

发
〔2017〕13 号） 

【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

《关于做好 2017

年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

目工作的通知》

（国卫基层发〔2017〕46 

号） 

【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
《关于做好 2018

年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

目工作的通知》

（国卫基层发〔2018〕18 

号）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1111
11

公共卫生

服务事项

传染病及突

发公共卫生

事件报告和

处理 

非政务服

务事项

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
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
理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健康委

员会

http://www.nhc.gov.cn/jws
/s3578/201703/aefef3d0b2a

14279b76ad57d7e7a2c4e.sht

ml

【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国家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规范（第三版）》（国卫基层发

〔2017〕13 号） 

【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关于做好 2017
年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工作的通知》

（国卫基层发〔2017〕46 号） 

【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关于做好 2018

年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工作的通知》

（国卫基层发〔2018〕18 号）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天心区卫健

局
√ √ √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服务对象
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

理服务对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健康委

员会

http://www.nhc.gov.cn/jws

/s3578/201703/aefef3d0b2a

14279b76ad57d7e7a2c4e.sht

ml

服务机构信息，包括

名称、地点、服务时

间

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

理服务机构信息

http://www.tianxin.gov.cn

/zwgk8/bmxxgkml/qwshjhsyj

/zzjg54/jgjs62/

服务项目和内容
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

理服务项目和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健康委

员会

http://www.nhc.gov.cn/jws

/s3578/201703/aefef3d0b2a

14279b76ad57d7e7a2c4e.sht

ml

服务流程
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

理服务流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健康委

员会
http://www.nhc.gov.cn/jws

/s3578/201703/aefef3d0b2a

14279b76ad57d7e7a2c4e.sht

ml

服务要求
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

理服务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健康委

员会

http://www.nhc.gov.cn/jws

/s3578/201703/aefef3d0b2a

14279b76ad57d7e7a2c4e.sht
ml

投诉举报电话以及网

上投诉渠道

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

理投诉举报电话以及网上投诉渠道

http://xzspj.changsha.gov

.cn/ztzl/12345hd/#

1112

11

公共卫生

服务事项

卫生监督协

管 

基于政务

服务事项

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
【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国家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规范（第三版）》（国卫基层发

〔2017〕13 号） 

【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关于做好 2017

年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工作的通知》

（国卫基层发〔2017〕46 号） 

【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关于做好 2018

年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工作的通知》

（国卫基层发〔2018〕18 号）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省库无对

应公共服

务事项

服务对象

服务机构信息，包括

名称、地点、服务时

间

服务项目和内容

服务流程

服务要求

投诉举报电话以及网

上投诉渠道

1113
11

公共卫生

服务事项

基本避孕服

务

非政务服

务事项

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 

；服务对象 ；服务机

构信息，包括名称、

地点、服务时间 ；服

务项目和内容 ；服务

流程 ；服务要求 ；

投诉举报电话以及网

上投诉渠道 

【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关于做好 2017

年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工作的通知》

（国卫基层发〔2017〕46 号）  

【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关于做好 2018

年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工作的通知》

（国卫基层发〔2018〕18 号） 

【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新划入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相关工作规范》（2019 版）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省库无对
应公共服

务事项

1114

11

公共卫生

服务事项

健康素养促

进行动 

基于政务

服务事项

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

【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关于做好 2017

年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工作的通知》

（国卫基层发〔2017〕46 号） 

【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关于做好 2018

年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工作的通知》

（国卫基层发〔2018〕18 号）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湖南省

公共服务

事项目录

库内无此

项目，改

为非政务

服务事项



序号 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事项类型 对应本级政务服务事项名称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内容标题 公开内容上传形式 公开依据

公开

时限

公开

主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1
公开渠道和载体1

公开层

级2
公开渠道和载体2 备注

全社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请 县级 乡级

1114

11

公共卫生

服务事项

健康素养促
进行动 

基于政务
服务事项

服务对象

【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关于做好 2017

年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工作的通知》

（国卫基层发〔2017〕46 号） 
【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关于做好 2018

年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工作的通知》

（国卫基层发〔2018〕18 号）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湖南省

公共服务

事项目录

库内无此

项目，改
为非政务

服务事项

服务机构信息，包括
名称、地点、服务时

间

服务项目和内容

服务流程

服务要求

投诉举报电话以及网

上投诉渠道

1115
11

公共卫生

服务事项

免费孕前优

生健康检查

基于政务

服务事项

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 

；服务对象 ；服务机

构信息，包括名称、

地点、服务时间 ；服

务项目和内容 ；服务

流程 ；服务要求 ；

投诉举报电话以及网

上投诉渠道 

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服务办事指南

https://zwfw-

new.hunan.gov.cn/csywtbyh
sjweb/cszwdt/pages/portal

/guide.html?taskid=114301

03MB173069794432023119W00

【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国家人口计生委、

财政部关于开展国家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项目

试点工作的通知》 （国人口发

〔2010〕29 号） 

【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国家卫生计生委办

公厅关于做好 2016 年国家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

查项目工作的通知》 （国卫办妇幼函

〔2016〕894 号） 

【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关于做好 2019

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工作的通知》  

【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新划入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相关工作规范（2019 版）》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1116

11

公共卫生

服务事项

新生儿疾病

筛查

基于政务

服务事项

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 

；服务对象 ；服务机

构信息，包括名称、

地点、服务时间 ；服

务项目和内容 ；服务

流程 ；服务要求 ；

投诉举报电话以及网

上投诉渠道 

新生儿疾病筛查办事指南

https://zwfw-

new.hunan.gov.cn/csywtbyh

sjweb/cszwdt/pages/portal

/guide.html?taskid=114301
03MB173069794432023108W00

【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新生儿疾病筛查管

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令第 64 号）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1117

11

公共卫生

服务事项

增补叶酸预

防神经管缺

陷项目 

基于政务

服务事项

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 

；服务对象 ；服务机

构信息，包括名称、

地点、服务时间 ；服

务项目和内容 ；服务
流程 ；服务要求 ；

投诉举报电话以及网

上投诉渠道 

免费增补叶酸办事指南

https://zwfw-

new.hunan.gov.cn/csywtbyh

sjweb/cszwdt/pages/portal

/guide.html?taskid=114301

03MB173069794432023109W00

【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卫生部关于印发<

增补叶酸预防神经管缺陷项目管理方

案>》的通知（卫妇社发〔2009〕60 号） 

【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增补叶酸预防神经

管缺陷项目管理方案》（卫妇社发

〔2009〕60 号） 
【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关于做好 2019

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工作的通知》  

【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新划入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相关工作规范（2019 版）》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1118

11

公共卫生

服务事项

死亡医学证

明办理 

基于政务

服务事项

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 

；服务对象 ；服务机

构信息，包括名称、

地点、服务时间 ；服

务项目和内容 ；服务

流程 ；服务要求 ；
投诉举报电话以及网

上投诉渠道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区级无此

项职能

1119

11

公共卫生

服务事项

出具医学诊

断证明 

基于政务

服务事项

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 

；服务对象 ；服务机

构信息，包括名称、

地点、服务时间 ；服

务项目和内容 ；服务

流程 ；服务要求 ；
投诉举报电话以及网

上投诉渠道 

自信息形

成或者变

更之日起 

20 个工

作日内予
以公开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区级无此

项职能

1120

11

公共卫生

服务事项

住院病历复

制、查阅

基于政务

服务事项

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 

；服务对象 ；收费标

准；投诉举报电话以

及网上投诉渠道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区级无此

项职能

1121

11

公共卫生

服务事项

医疗事故争

议处理 

基于政务

服务事项

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 

；服务对象 ；服务机

构信息，包括名称、

地点、服务时间 ；服

务项目和内容 ；服务

流程 ；服务要求 ；
投诉举报电话以及网

上投诉渠道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未找到事

项

1122
11

公共卫生

服务事项

病媒生物防

制

基于政务

服务事项

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未找到事

项

服务对象

服务机构信息，包括

名称、地点、服务时

间

服务项目和内容

服务流程

服务要求

投诉举报电话以及网

上投诉渠道

1123

11

公共卫生

服务事项

农村妇女“

两癌”检查

基于政务

服务事项

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未找到事

项

服务对象

服务机构信息，包括

名称、地点、服务时

间

服务项目和内容

服务流程

https://zwfw-new.hunan.gov.cn/csywtbyhsjweb/cszwdt/pages/portal/guide.html?taskid=11430103MB173069794432023109W00
https://zwfw-new.hunan.gov.cn/csywtbyhsjweb/cszwdt/pages/portal/guide.html?taskid=11430103MB173069794432023108W00
https://zwfw-new.hunan.gov.cn/csywtbyhsjweb/cszwdt/pages/portal/guide.html?taskid=11430103MB173069794432023119W00


序号 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事项类型 对应本级政务服务事项名称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内容标题 公开内容上传形式 公开依据

公开

时限

公开

主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1
公开渠道和载体1

公开层

级2
公开渠道和载体2 备注

全社会
特定

群体
主动 依申请 县级 乡级

1123

11

公共卫生

服务事项

农村妇女“

两癌”检查

基于政务

服务事项

服务要求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未找到事

项

投诉举报电话以及网

上投诉渠道

1124

11

公共卫生

服务事项

艾滋病免费

自愿咨询检

测

基于政务

服务事项

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区级无此

项职能

服务对象

服务机构信息，包括

名称、地点、服务时

间

服务项目和内容

服务流程

服务要求

投诉举报电话以及网

上投诉渠道

1125

11

公共卫生

服务事项

艾滋病抗病

毒治疗

基于政务

服务事项

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区级无此

项职能

服务对象

服务机构信息，包括

名称、地点、服务时

间

服务项目和内容

服务流程

服务要求

投诉举报电话以及网

上投诉渠道

1126

11

公共卫生

服务事项

艾滋病感染

者和病人综

合医疗服务 

基于政务
服务事项

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

屏） 

□精准推送        □其他        

□政府网站        □政府公报         

□两微一端        □发布会/听证会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   

区级无此
项职能

服务对象

服务机构信息，包括
名称、地点、服务时

间

服务项目和内容

服务流程

服务要求

投诉举报电话以及网

上投诉渠道


